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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异宾（笔名张一兵），1956年3月生于南京，祖籍山东

茌平。1981年8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现任

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克思

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

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

学部委员，教育部哲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列宁、

海德格尔、福柯哲学文本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西

方激进哲学；哲学认识论；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和思想构境

理论。出版个人专著21本，个人文集6部，访谈录1部，对话

集1部；主编10余部论著，5个系列丛书，4种译著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

《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评论》等一流刊物发表50余篇学术论文。有7本

论著22个版次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外译等项目，已经或正在被译成英文、德文、俄

文、日文、韩文、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在国外出版，在国际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邓晓芒，男，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1964年初中毕

业后即下放农村插队，1974年返城，当过临时工、搬运工，

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

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哲

学系教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哲学》主

编。长期从事德国哲学的翻译和研究，旁及美学、马克思主

义哲学、文学批评和艺术评论，关注中西文化和哲学的比

较，创立了“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提倡和推动

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出版专著50余部、译著8部，成

果多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发表论文（含

文学评论）50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科研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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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政治逻辑、实现机制与实践平台∗

杨 莉 芸

摘　 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核心，引领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创新发展。 新时代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实现必须依靠四大机制，即党建理念灌输机制、基层组织嵌入机制、平台共建机制和业务

对接机制。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落地必须搭建四大实践平台，即组织动员平台、协调服务平台、听证议

事平台和智慧协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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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

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

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①作为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怎样使协

商民主扎根基层？ 怎样使协商民主从理论变为现

实？ 这些问题亟待从理论上给予回答并在实践中探

索解决。

一、基层协商民主研究的理论视角

长期以来，学术界从多个理论视角研究协商民

主，这为当前基层协商民主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协商民主引起西方学

者的关注。 到 ２０ 世纪末，协商民主理论成为西方学

者研究民主理论的热点和核心。 西方学者对协商民

主理论的拓展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初为第一阶段，学者开始关注

并从不同角度丰富协商民主理论，伯纳德·曼宁、罗
尔斯、哈贝马斯、吉登斯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一问题，
协商民主理论的影响力和现实价值得以扩大。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至 ２１ 世纪初期为第二阶段，关
于协商民主本质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入，但制度建构

和实践上没有取得大的突破。 当前，西方学者对协

商民主理论的研究处于第三个阶段，侧重于研究协

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等问题。
西方学者关于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协商民主是多元文化社会中民主治理的一种

方式。 瓦拉德斯认为，通过对话能有效回应多元文

化社会认知差异，得出普遍认同的决策。②第二，协
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政府形式。 库克认为，协商民主

是为政治生活提供基本空间的共同体———民主政

府。③第三，协商民主是一种决策形式。 米勒指出，
通过公开讨论得出的决策是协商民主体制。④第四，
协商民主是程序主义商谈民主。 有些学者着重于通

过商谈、话语与共识等核心理性因素构建商谈民主，
强调公共领域中的话语参与，要发动每一个相关者

参与协商讨论，通过话语方式形成公民间的政治

共识。
就国内而言，２１ 世纪初，我国学术界开始接触

协商民主理论。 ２００３ 年，俞可平在其著作中介绍了

西方协商民主。 同时，专家学者对民主政治建设进

行了本土研究。 从研究的角度看， 理论界主要围绕

协商民主的内涵和理论、 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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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探讨。 进入新时代，学术界围绕中国特色协商

民主的起源、特征、功能、制度建构、实现机制等问题

展开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有以下

几种观点。
一是治理理论。 它强调协商民主的治理功能。

在民主治理过程中，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所有公

民以自由平等身份，通过对话协商，作出有益于所有

参与者的决策。 陈家刚认为，协商民主指的是平等、
自由的公民采取对话、讨论、审议等协商形式，在考

虑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的基础上，以尊重并理解他

人的偏好为前提，利用理性引导和参与协商，最终赋

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治理形式。⑤林

尚立论述了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特殊结构、内在逻辑

和实践路径。 他认为，从中国民主政治的演进历史

和发展特征来看，只有将社会管理体系与社会治理

体系同时建构，才能形成有效的新型社会协商制

度。⑥

二是中国特色民主理论。 它强调协商民主是人

类社会的一种新型发展态势，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

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 它认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

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两个环节，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

互补而不排斥。⑦朱勤军认为，协商民主已成为中西

新型的民主形态。⑧也有学者认为，协商民主的价值

追求是政治民主，公民作为政治主体，通过协商赋予

决策合法性。⑨

三是管理理论。 有学者从公共管理的角度阐释

协商民主的功能。 朱光磊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提出

了政治行为的“社会化处理”点。 他认为，对政治行

为进行“社会化处理”，突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

能，在理论上符合国家本质的要求，是推动协商民主

的重要理论基础。⑩

四是决策理论。 协商民主要求每个受决策影响

的公民自由、公开地进行信息交流，最终实现政治平

等以及决策方法和议程的平等。 李君如认为，要让

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参与政策制定，表达意见，理性讨

论，所有公共问题都有协商空间，以形成公众接受的

决策。

五是政治参与理论。 该观点强调政治的平等参

与，每一个公民都有表现的舞台和机会，由此形成最

终决定。 陈剩勇认为，协商民主需要公民作为参与

主体，推进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学术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理论阐释为我们理解基

层协商民主建设的主体、客体、价值导向及实现路径

等问题提供了帮助。 近些年来，在理论指导下，全国

各地探索出基层协商民主的不同形式，如浙江温岭、
广东云浮、成都青白江芦稿村实践了民主恳谈会、乡
贤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等典型模式。这些实践探索

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基层协商民主参与主

体不足、治理结构不合理、制度化建设滞后等问题。
综观既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基层协商民主个案研

究较多，从法理上对基层协商民主的系统分析较少，
缺乏从党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全局中去考量基层

协商民主。 仅依靠已有的理论视角，很难理解中国

共产党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中的定位和实现的政治

逻辑，难以真正揭示当代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

实现机制与平台。 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离不开

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 基于此，本文以党建引

领为理论视角，探讨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政治

逻辑、规范有效的机制和落地实践的平台。

二、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政治逻辑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就

我国的政治实际而言，协商民主建设也必须坚持党

的领导。 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 正是基于我国的政治实际，加强

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必须以党建为引领，这是新时代

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政治逻辑。
１．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其一，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和民主实践的根本力量。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

领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与具体实践

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是人民广泛实现民主选

举、深度介入民主协商、共同作出民主决策、真正参

与民主管理、严格落实民主监督的根本保证。 社会

主义民主建设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的努力，在共产党

的领导下进行。 历史经验证明，离开了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就不可能实现广泛真实的人民民主。
其二，基层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

成部分。 “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

式”，“基层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

部分”。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
真实反映人民的意愿。 基层协商民主是基层大众磋

商、探讨公共事务过程与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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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体现了“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全国各地

实践的基层协商民主使民主理论得到广泛深入的落

地，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更具可操作性和可评估性，
使“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由可能变为现实。

２．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

其一，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在政治领域体现为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协商民主

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

现”。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贯彻的群众路线

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性质。 党的群众路线

倡导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自

觉。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

体。 党在执政中，特别是在涉及群众根本利益时，必
须始终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

量”，综合社会各群体、各阶层的意见和建议，整合

全社会的利益。 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并执行

正确的决策，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党的群众

路线在政治领域的内在统一性。
其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要在基层扎实开展

协商。 党的群众路线作为党的工作路线，是党领导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工作方式。 党的群众路线

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路线，不是口号和形式，而是扎根

群众和基层的执政实践，是为了人民利益而行动。
党的群众路线如何扎根群众、扎根基层？ 对此，一个

基本路径是围绕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进行议事、协
商，制定并执行符合基层实际、维护群众利益的决

策。

三、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实现机制

基层协商民主需要以党建工作为总引领。 为

此，需要构建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实现机制，包
括党建理念灌输机制、基层组织嵌入机制、平台共建

机制和业务对接机制，形成一个相互衔接、相互支持

的机制体系。
１．党建理念灌输机制

党建理念灌输机制是指通过政策制定、目标考

核、党务工作、党建项目等方式，在基层民主协商的

全过程中不断注入并始终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的政治担当、
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等。 在实现机制体系中，党建

理念灌输机制起着根本性作用，如果脱离了这一机

制，其他机制就难以取得实效，在作用发挥中就容易

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方向和正确

轨道。 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我国协商民主

得以实现的根本政治保障。 就基层协商民主而言，
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是基层协商民主落地生根的

最根本保证。 因此，必须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党建理念灌输到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全过程之

中，用正确的理念和理论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保驾

护航。 具体而言，可通过邀请专家授课，定期给协商

各方解读党内重要文献，组织协商各方研读党的重

要文献，帮助协商各方领悟党的重要会议精神；通过

定期召开会议，结合党的历史使命，将党的近期目标

和任务传达给协商各方；通过自由讨论，使协商各方

能够将党建理论与基层民主融会贯通。
２．基层组织嵌入机制

基层组织嵌入机制是指在承载基层协商民主的

组织和机构中建立党组织，也包括将党员干部、优秀

党员充实到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 在实现机制体系

中，基层组织嵌入机制起着关键性作用，如果脱离了

这一机制，其他机制的实现将无人员保证和组织保

障。 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中的党组织优势，在
协商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整合力，将有不同利

益诉求的多元主体凝聚起来，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
化解不同阶层的矛盾；另一方面，善于把党组织推荐

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基层协商组织和机构的负

责人，善于将有知识、有才干、有能力的党员充实到

基层协商组织和机构中，使党员干部和优秀党员成

为基层协商组织和机构的骨干。 如在基层协商组织

中，符合建立党组织的，按要求成立党支部，并大力

吸收基层优秀党员；不符合成立党支部要求的，充分

发挥基层协商组织中已有党员的带头作用，或由街

道党委或社区党支部安排党员干部加入基层协商组

织，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３．平台共建机制

平台共建机制是指利用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优势，搭建由党的组织部门、群团部门、统战部门、
社区组织、“两新”组织、居民等不同主体共同参与、
共同协商的平台，提升基层群众参事议事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保证基层决策程序民主和决策结果科学。
在实现机制体系中，平台共建机制起着基础性作用，
如果没有这一机制，基层协商民主工作将处于无序

状态或无法开展。 基层党委是基层领导的核心，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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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基层发展方向，直接决定基层议事、基层决策的质

量。 因此，搭建基层协商民主平台不能离开基层党

委的引领和领导，需要基层党委通盘考虑、整体协

调，整合党委、行政、社会组织等各部门、各方力量。
这是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要求，更是政党社会整合

功能的结果。 各地组织部门牵头，统战部门策划，街
道和社区具体执行和落实，群团部门配合，各部分有

机协调，搭建起基层协商议事的大平台。
４．业务对接机制

业务对接机制是指党委、行政部门以及自治组

织中涉及基层群众民主权利的具体业务能够自动衔

接，形成基层商事议事工作有机联系与自动运转的

工作体系。 在实现机制体系中，业务对接机制起着

连接性作用，如果没有这一机制，基层协商民主的具

体工作将不成系统，党建引领下的新时代基层协商

民主体系将无法形成。 对基层群众而言，群众利益

不仅是方方面面的，而且是具体实在的。 保障群众

的具体利益，需要党委、行政、自治组织等主体之间

通力合作、相互配合，实现相互之间具体业务层面的

无缝衔接，最终结果是使绝大多数人的具体利益在

充分协商中得到维护和实现。 党委牵头、行政部门

负责、自治组织配合，规划基层协商事宜流程，划分

业务范围，保证基层协商事宜走好“开头一公里”和
走完“最后一公里”。

四、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平台

协商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必须有相应的实践环

境、实践条件等，即实践平台。 党建引领下的基层协

商民主实践平台是保证协商民主在基层有效实施并

发挥作用的必备要素。
１．组织动员平台

组织动员群众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是
中国共产党的固有本领。 动员群众是指发挥基层群

众参与基层民主协商的主动性，激发其参与基层民

主协商的积极性；组织群众是指把动员起来的、零散

化的基层群众组织化，使基层群众有序地商事议事。
在基层党建工作的引领下，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有

机结合，形成组织动员平台，这是新时代基层协商民

主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 建设组织动员平台，必须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否则不会成

功。 首先，善于把党组织的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

行动；其次，发挥党员干部的骨干作用，保障党员干

部在自治组织和群众组织中担任骨干成员；最后，发
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员在组织动员中始终

发挥重要作用。 基层党建工作特别是基层组织工

作，为基层协商民主的组织动员平台建设提供政治

保障。
２．协调服务平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协
调群众具体利益、服务群众具体事宜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在基层的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基层协

商民主就是为了维护群众切身权益，协调各方力量

服务于解决具体问题。 协商民主扎根于基层，必须

先有商事议事的协调服务平台。 首先，坚持基层党

委主导、基层政府主政，依靠基层群众组织，搭建商

事议事的协调服务实体平台；其次，依托实体平台，
抓住真实的民意，调解群众纠纷，提供精准的服务，
给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和利益；最后，通过实体平

台，使基层党建工作与基层商事议事完美对接，实现

基层党建与基层协商民主有机互动。
３．听证议事平台

１９９６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听证制度作出规定。 在几十年实

践中，听证从最初确立到价格决策听证，再到立法听

证，适用的范围越来越广，适用的领域越来越宽。

听证是群众参与公共决策、老百姓参事议事的重要

方式。 基层党委领导行政部门、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等的工作，需要搭建实体听证议事平台和网络听证

议事平台。 其一，搭建实体听证议事平台。 在基层

党委的领导下，由基层政府主导，相关部门为基层听

证议事提供场地、聘用服务人员、制作图文资料、制
定程序规则等，搭建起实体听证议事平台。 其二，搭
建网络听证议事平台。 网络听证议事平台主要依托

微信、微博、论坛、贴吧、各种 ＡＰＰ、手机网站、电脑

网站等载体，不断扩展商事议事的网络空间，是基层

协商的重要工作平台。 我国网民特别是手机网民数

量持续增加，在网络空间中商事议事已是常态，他们

更愿意在网络空间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看
法、想法等。 基层党委牵头，打造为解决某议题听证

和议事的工作平台，是信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
４．智慧协商平台

基层党委应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借助于人工

智能，引领基层协商民主进入“智慧”时代。 智慧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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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台是在基层党建引领下，基层协商民主与人工

智能深度融合的产物，对于提升基层协商民主的效

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一，设计“云＋端”的基

本架构。 统一的云架构可以实现基层协商民主的相

关数据集中，能够真正实现某一地区的协商民主大

数据平台，为基层协商民主大数据的深度应用打下

良好基础；采用端架构，能够使听证、商事、议事等协

商民主的具体实践变得更智慧，真正使智慧化的基

层协商民主变为现实。 其二，构建多层级的智慧系

统。 基础数据系统是基层协商民主智慧化的基础支

撑；中间交互系统是基层协商民主智慧化的关键之

处；前端可视化系统是基层协商民主智慧化的功用

载体。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②Ｊｏｒｇｅ Ｍ． Ｖａｌａｄｅｚ．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
ｅｔｉｅｓ． ＵＳＡ Ｗｅｓｔ 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ｐ． ４．③［南非］ 毛里西奥·帕瑟

林·登特里格斯：《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王英津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４１ 页。 ④Ｄａｖｉｄ Ｍｉｌｌｅ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ｏ⁃
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ｐ．２７－３０．⑤陈家刚：《生
态文明与协商民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⑥林

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学术月刊》
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 ⑦俞可平：《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

内容》，《理论参考》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⑧朱勤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中的协商民主探析》，《政治学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 ⑨马奔、周明

昆：《协商政治：概念、缘起及其在中国的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⑩齐艳红：《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协商

民主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综述》，《理论与现代化》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李君如：《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北京日报》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 陈剩勇：《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５ 年

第 １ 期。 李百超、谢秋山：《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

主与选举民主的协同演进及其创新发展》，《理论导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重庆行政学院课题组：《完善基层治理中的协商民主联动机

制》，《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 赵志宇：《机制构

建：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的根本路径》，《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２ 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９１ 页。 陈华平、董娟：《基于新媒体的公共政策听证平台构建》，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５ 年第１１ 期。

责任编辑：文　 武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Ｙａｎｇ Ｌｉｙ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 ｒｏｏｔｓ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ｍｕｓｔ ｒｅｌｙ ｏｎ ｆｏｕ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ｗｅ ｍｕｓｔ ｂｕｉｌｄ ｆｏｕ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５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政治逻辑、实现机制与实践平台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中 州 学 刊 Ｍａｒ．，２０２２
第 ３ 期（总第 ３０３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３

【党建热点】

优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价值意蕴、问题检视与实践进路∗

刘 　 艳

摘　 要：优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是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加快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基层党组织

组织力、夯实基层执政基础的固本之策，也是提振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兜底”工程。 政治制度缺失及运转失灵，一
些基层干部作为“经济人”的利益欲望迅速滋长，传统社会礼俗仍产生影响，社会转型期文化领域伦理道德体系新

旧更替的影响，是基层党内政治生态仍然存在某些不良现象的主要原因。 全面优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的艰巨性、
复杂性和长期性不容低估，必须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微腐败治理“系统化”、从严治党“刚性化”、管党治党“法治化”
和舆论监督“常态化”。
关键词：政治生态；问题；原因；实践进路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０６－０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净化党内

政治生态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并作了大量重要论述。
他强调，“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

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

生死存亡”①，“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②。 基

层党组织的性质、组织特点及其在改革发展稳定全

局中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在全党政

治生态系统中的“兜底”功能，是全党政治生态体系

的关键层。 新时代，实现全党政治生态根本好转的

战略目标，必须系统推进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力
求“既解决老问题，也觉察新问题；既解决显性问

题，也解决隐性问题；既解决表层次问题，也解决深

层次问题”③，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思
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更好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一、优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

基层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场域，基层党组织是

党的肌体神经末梢和执政根基。 基层党内政治生态

直接反映基层党员干部的从政取向、价值追求和工

作风貌，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态系统中居于基础性

地位。
１．是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加快推进城乡基

层治理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

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

问题也在基层，要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④基

层党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中距离人民群众最近的环

节，是贯彻落实党的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基层群众、
推动基层治理、保持基层社会活力的重要组织。 大

力强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的

自我革新、自我净化和自我提升能力，消除基层党组

织官僚化以及领导力弱化、虚化、边缘化等痼疾，推
动基层党的治理科学化、体系化、现代化发展，是有

效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有序推进城乡基层治理

的必要保证。
２．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夯实基层执政基

础的固本之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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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⑤。 这

一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指明了方

向。 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基层党组织“为了完成

自己的法定职责（即党章规定的职责）而内在蕴含

的生命力、对内开展党内活动、对外处理与群众关系

的能力”⑥。 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必须依托基

层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对内增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

规约、监管，引导基层党员干部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提高基层党员干部服务人民的自觉性；对外增强基

层党员干部团结动员基层群众、凝聚服务基层群众

的亲和力，改善、融洽基层党群干群关系。
３．是提振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兜底”工程

政治生态是一个环环相扣、完整系统的生态链

条，由诸多基层政治生态子系统组成。 根据层级和

影响的不同，政治生态可分为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态、
省（市）级层面的政治生态、县级及以下层面的基层

政治生态。 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态与省（市）级层面

的政治生态能否正常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

层政治生态系统的状况。⑦风清气正的基层党内政

治生态能为整个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打下

坚实基础。 相反，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畸形发展，会由

下向上蔓延乃至引发省（市）级层面乃至国家层面

政治生态的蝶变反应以及裂变式扩散，最终导致整

个党内政治生态系统崩溃。

二、当前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强

基固本，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基
层党组织建设成效卓著，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不

断取得新成效，基层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

强。 然而也要看到，当前基层党内政治生态仍然存

在某些不良现象。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当前，基层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但在一些地方、
部门、单位，基层干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还易发多

发、量大面广。”⑧具体而言，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的不

良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基层“微腐败”现象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全面提

速，涉及基层拆迁征地、惠民惠农、城中村和旧村改

造等项目的集体资产迅速聚集，少数基层党员干部

把公共权力作为攫取私利的工具，“有的搞雁过拔

毛，挖空心思虚报冒领、克扣甚至侵占惠农专项资

金、扶贫资金；有的在救济、补助上搞优亲厚友、吃拿

卡要”⑨，此类“微腐败”现象亟须彻底根治。 基层

“微腐败”现象的隐蔽性、传染性、腐蚀性极强，是基

层党内政治生态最致命的“污染源”，严重削弱基层

社会治理效能，侵蚀党的基层执政根基。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

‘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苍蝇’的感受更为真切。
‘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

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

对党的信任。”⑩

２．基层党员干部“庸懒散浮拖”现象

一段时间以来，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

义和奢靡之风等不良风气的侵袭，少数基层党员干

部在岗位上混日子，热衷于“打太极”，有的基层党

员干部存在治理能力“庸”、办事态度“懒”、工作作

风“散”、责任意识“浮”、履职落实“拖”等不担当、
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现象，有的基层干部沦为推

诿扯皮、敷衍塞责的“太平官”“糊涂官”“庸懒官”。
诸如此类“庸懒散浮拖”的顽瘴痼疾，体现的绝不仅

仅是能力问题、作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党性问题，
严重影响着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极大

抹黑基层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弱化

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致使党群干群矛盾激化。 此

类现象对基层党内政治生态造成恶劣影响，是我们

优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

高度警惕、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３．基层圈子依附“隐形化”“变通化”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旗

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

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

旗帜鲜明地明确提出，要“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

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 然而，囿于中国传统文

化当中封建糟粕因素的影响，厚重的乡里情结、宗法

传统等现象在基层圈子当中仍旧不同程度地存在，
尚未得到彻底根除，甚至趋向“隐形化” 和 “变通

化”，衍生出家族化、圈子化、帮派化的个人政治庇

荫关系网结构。 在一些基层党组织中，“搞任人唯

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

之”。 隐含于家族化、派系化、圈子化之中的权力

依附、情感投资，致使部分基层党员干部任人唯亲、
是非模糊、权力过界，一定程度上造成基层党内关系

江湖化、庸俗化和随意化，严重损害政治纪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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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严重腐蚀基层党内政治

生态。

三、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存在问题的原因

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主要有

以下几点原因。
１．政治制度不够完善及运转失灵

从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看，制度不够完善以

及正式制度失灵与虚设为基层党内不正之风提供了

滋长空间。 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尚不健

全，一些地方基层党员干部在征地拆迁补偿、低保审

批等资源调配、权力行使上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

间。 一些地方基层党员干部权力过度集中以及权力

的制度性约束不足，为权力寻租、利益输送、暗箱操

作提供了“弹性空间”；基层党员干部任用考核制

度、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合力监督机制尚不完善，导致

上级监管缺位、下级监督缺失、同级监督乏力，为部

分基层党员干部投机钻营提供了保护伞。 此外，基
层工作环境苦、事务杂、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加
之基层干部队伍基数庞大、平台起点低、领导岗位

少、上升渠道窄，晋升不免存在“天花板”效应，产生

职业倦怠和“补偿”心理，为一些基层干部“庸懒散

浮拖软”和微腐败埋下了伏笔，致使一些基层党内

政治生态的自我免疫、自我调节、自我修复机制出现

“中梗阻”。
２．一些基层干部作为“经济人”的利益欲望迅速

滋长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市场意识与经济理性悄然蔓延至基层社会生产领

域。 基层社会在其经济活力被激发的同时，原有的

社会环境也发生深刻变化，经济主体物欲膨胀、经济

理性异化致使部分基层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名利观、
金钱观出现错位。 尤其是随着大量扶贫救济款和惠

农资金等国家公共资源、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不断向

基层倾斜和输送，基层社会资本流动日趋活跃，部分

基层党员干部作为“经济人”的利益欲望迅速滋长，
把公权力作为博取个人收益、实现个人意愿的筹码

以权谋私，支配、寻租甚至买卖公共权力，导致公权

异化，公权和私权发生冲突和错位，背离了公权力的

性质和原则。 正如郑永年指出的：“对基层政权冲

击最大的莫过于金钱主义不断地侵蚀着道德主

义。”而在大量国家资源向基层倾斜的过程中，由

于基层领导干部在资源与款物的分配、资金的管理

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基层不均衡的权

力和资源配置方式下，基层政企之间以及基层政府

与其他利益团体之间的资源依附关系被强化。 在理

性人动机的驱使下，少数基层干部出现了与当地企

业主、其他利益团体共谋私利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

缔结形成官商利益同盟圈。 他们“在经济上相互牵

连，把原先制度化、程序化的地方组织结构变成了

‘施恩者’与‘效忠者’之间的私人政治”，从深层

结构上破坏了基层社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风气，造
成基层社会关系内在紧张。

３．传统社会礼俗仍产生影响

一些地方基层党内政治生态不良现象的存在与

其所根植的独特社会土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性。
一方面，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存在浓厚的乡里情结、
人情面子与宗族观念虽然历经现代化浪潮的冲击，
维系传统基层政治生态运行的礼俗秩序不断衰落，
但其依旧是影响基层政治生态运行的重要因素。 林

语堂曾说， “中国人是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

的”。 依靠礼俗秩序而非法治维系下的基层政治

生态运行模式，更为关注人情关系的远近亲疏以及

行事的互利性而相对忽视制度和法理契约。 另一方

面，当前部分地区城乡差距、身份差距、区域差距尚

未完全消弭，社会不公问题时有发生，各行业游离于

法律法规之外的“惯例”“行规”“潜规则”尚未彻底

根除。 这些“惯例”和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基层民

众的心理认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基层民众的思维

方式和行为习惯，致使部分基层民众的判断力、批判

力和自主性钝化，政治冷漠情绪弥散。
４．文化领域伦理道德体系新旧更替的影响

作为一种潜意识的思想体系，文化反映了特定

社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深刻影响并

渗透至基层民众生活。 一方面，历经数千年的传承

和流变以及外部文化的传入与渗透，传统文化在基

层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已不占主导地位，传
统文化所发挥的伦理规范、道德教化和价值引领作

用日趋式微。 而传统文化中以封建家长专制为核心

的传统政治文化、人治文化以及宗法观念、尊卑等

级、裙带关系等封建文化糟粕却在偏远基层仍产生

影响，传统文化中精神和道义的“边缘化”与庸俗落

后道德文化的“挣扎”给基层党内政治生态“逆生态

化”发展提供了文化观念支持。 另一方面，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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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中，传统的乡约民规与

伦理道德规范体系被打破，基层社会原有的伦理道

德本位意识和静态社会秩序逐步消融，而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法律、
契约规范尚未建立。 社会转型期伦理道德观念的新

旧更替过程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外，还不

同程度地存在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

观、市场经济伦理价值观及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

方伦理价值观，影响一些基层党员干部作出正确的

伦理道德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虚无主义以及

潜规则、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等腐朽低俗的政治

文化乘虚而入，加之西方新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潮

和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思想的冲击，少数

基层党员干部世界观和价值观出现紊乱，有的甚至

信仰迷茫、精神迷失，走上搞变通、捞实惠、以权谋私

的歧途。

四、优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进路

优化基层党内政治生态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

统工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综合施治，协同推进，不
断提升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１．“微腐败”治理系统化：建构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三维机制

其一，强化基层监察组织建设，形成不敢腐的正

式约束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明确将“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纳入至县级

监察委的监察范围之内。 基层县级监察组织是微腐

败治理的实施者，坚持零容忍的态度治理微腐败，必
须以其为坚强后盾，监督各项制度的有效执行及权

力的良性运行。 县级监察委应积极通过向辖区乡

镇、村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员，以交叉式、组
合式或嵌入式督查方式专责履行基层监察职能，形
成覆盖县、派驻乡镇、街道、村的纪检监督组织网络，
彻底打破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线传导”监察工作

模式，形成上下联动、多维共振的监察格局，有效激

活基层监察“神经末梢”，打通监察监督“最后一公

里”，破解基层监督力量缺位、失位、错位难题。
其二，强化制度建设，形成不能腐的前馈控制和

防范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破除潜规则，
根本之策是强化明规则，让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

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当务之急，应
通过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以及地方性法规，明确基层

党员干部的职责定位及其在集体资产处置、土地征

用、项目投招标、宅基地审批、扶贫资金认定、低保审

批的资源调配和权力行使上的裁量权限，最大限度

地挤压微腐败的滋生空间；通过探索推行基层“小
微权力”清单制度，明确各项事务的责任主体、运行

流程、风险防控等，确保基层党员干部“照单办事”
“按图操作”；通过完善基层“三重一大”民主决策制

度、基层扶贫拆迁等重大事项公开制度、基层官员述

职述廉制度、干部民主评议制度，推进基层权力公开

透明运行，规约基层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
其三，发挥基层党内政治文化的引领力、驱动

力、内化力作用，形成不想腐的非正式约束机制。 党

内政治文化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是最深刻、最稳

定、最深远的。 新时代加强基层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必须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深入挖掘“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

政治文化”，“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
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

观”，引导基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
高度重视基层廉政文化建设，大力加强廉政文化警

示教育，通过典型案例剖析、党规党纪宣讲以案释

纪，引导基层党员干部树立廉荣贪耻的行政伦理观

念和廉洁价值观，以伦理道德责任和廉政责任的价

值理性构筑自觉自省的微腐败“免疫系统”。
２．从严治党刚性化：严把“选拔任用关” “作风

关”“管治关”
其一，严把基层党员干部“选拔任用关”。 从严

治党重在从严治吏，基层从严治吏必须“要把匡正

选人用人风气作为刷新吏治的核心”。 严格规范

民主选举程序，落实基层“三级”联动提级联审以及

村“两委”换届候选人县级联审机制，防止并坚决查

处以贿选等不正当手段影响甚至控制基层换届选举

的行为。 严格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从严坚持新时期好干部标准，旗帜鲜明地树立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以廉为基的用人导向，净化基

层选人用人政治生态，防范不合规定的“外挂” “空
降”等变相侵占基层晋升指标的现象，力争选拔出

政治过硬、群众威信高、熟悉社情民意的基层干部，
严防基层党员干部“带病提拔” “带病上岗”以及涉

黑涉恶、涉邪势力侵蚀基层政权。 精准落实《公务

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坚持公平公正，关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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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绩，打破基层党员干部职级晋升的“天花板”，确
保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真正让那些吃苦的人吃

香、实干的人实惠、有为的人有位，让广大干部专心

谋事、用心做事，在干事创业中求进步、求发展，有盼

头、有劲头。
其二，严把基层党员干部“作风关”。 基层党员

干部作风是关乎人心向背的第一道防线。 既要继续

深入开展党性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促进基

层党员干部作风转型，又要专项整治清除基层“四
风”顽疾及“庸懒散浮拖”等作风软肋，尤其是对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作风问题进行重点查处，
“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持续抓好各项整改任

务的落实，绝不允许出现‘烂尾’工程，决不能让‘四
风’问题反弹回潮”。

其三，严把重点领域、关键问题、重点岗位、重点

对象、关键环节的“管治关”，加大问责和惩戒力度。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高铁高速路征地、水利设施

建设、国土整治等项目征地拆迁领域，农业、林业、水
利、城建扶持的惠民惠农资金领域，土方工程、附属

工程和还建点建设工程等集体工程建设领域，紧盯

截留挪用资金、虚报冒领资金、违规享受政策、拉票

贿选、权力寻租等关键问题。 严抓基层领导班子的

“关键少数”，将基层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

（街道）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行政村（社区）党组织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村（居）委员会成员列入扩大巡察

的对象范围之内。 灵活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以零容忍态度正风肃纪、惩腐肃贪，彻底根除影响基

层党内政治生态的毒瘤、病灶。
３．基层治理法治化：让权力在法律制度的框架

内运行

其一，树立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 依循法治方

式的基本要求，掌握权力运作的基层党员干部在处

理社会问题、解决矛盾纷争时，必须树立法治观念。
“潜规则”“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口头”等基层党

内政治生态的“常见病”，是人治思维、特权思维的

典型体现，是法治信仰缺位和法治思维缺失的集中

反映。 要彻底扭转这一现状，基层党员干部必须坚

定法治信仰，把法治思维作为执政新理念，牢固树立

权由法定、权依法行、“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治面前

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法治理念，绝不触

碰法律底线、逾越法律红线，共同营造遇事找法、办
事靠法、化解矛盾依法的法治氛围。

其二，必须严格依靠法律法规处理问题，通过程

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成文制度、法律强化

权力行为的授权性、合法性和程序性。 法治方式的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规则和程序消除与法治思维

相悖的处事模式，如遇事绕过法律制度和正当程序

直接托关系、找门子。 作为基层权力资源的执掌者，
基层党员干部被裹挟于基层人情社会、熟人社会、关
系社会的复杂关系网中，必须时刻秉持法治思维、运
用法治方式处理和解决问题，让权力在法律制度的

框架内运行。
一言以蔽之，基层党员干部只有在权力运行过

程中常态化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判、处理

问题，把法律的形式性、程序性和一般性内化为道德

自觉，把对法治和法律的敬畏外化为行为方式，才能

推动政治生态建设实现从“抽象”到“具体”、从“人
治”到“法治”、从“运动式”到“常态化”、从“阶段

性”到“确定性”的治理模式转型。

４．监管监督常态化：构建多层级、立体式、全方

位责任监管体系

深度拓展基层监督监管渠道，强化基层党内监

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合力，探索构建多层级、立
体式、全方位责任监管体系，形成监督问责新常态，
既是推动基层政治体系良性运转、构建风清气正基

层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助推力，也是实现基层社会

生态与基层党内政治生态之间“合生态性”共融互

洽的契合点。
其一，推进党内监督常态化。 必须向细处下功

夫，既要抓早抓小，紧盯基层党员干部易触碰、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避免小问题激发大矛盾，又要

抓常抓实，通过常态化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性谈话

函询、不定时明察暗访等方式强化责任、促进担当。
其二，推进群众监督常态化。 积极培育基层群

众的参政意识和监督理念，健全基层群众政治参与

机制，保障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权利，扩大基层群众

的参与范围；强化基层（村民）监督委员会建设，完
善群众定期评议机制，将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

和治理成效交给基层民众评判；公开群众监督电话、
举报平台，融意见投诉、问题处理和群众监督为一

体，多渠道、多角度听取基层民众声音。
其三，推进全媒体舆论监督常态化。 作为现代

化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舆论监督的发展程度与水

平标志着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程度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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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及其政权的群众基础的广泛程度。推进全媒体

舆论监督常态化，应积极打造“三资”信息化监管和

公共资源交易网络平台，对涉及工程管理、采购管理

和“三资”管理等基层事务以及集体产权出租、转
让、抵押等流转交易进行动态、全面监控及公开，化
解基层民众与基层社会信息不对称的状况，确保基

层各类集体资源、资产在市场经济交易的有效监督

中得到优化配置，从源头上扫除监督盲点。 打造民

生服务应急联动网络平台，推动政府热线与民生热

线服务并网运行，针对涉及民生的热点难点问题定

期组织相关部门领导现场释疑解惑，有效提升民生

服务效能。 构建“信、访、网、电”四位一体的现代新

型举报受理办理体系，畅通信访监督绿色通道，及时

披露基层“四风”问题和违规违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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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数字经济背景下推行央行数字货币的挑战及其应对∗

杨 碧 琴　 　 　 何 绍 福

摘　 要：近年来，数字货币在中央银行的推动下在我国得到了持续性的发展。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推行央行数字货

币将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货币流通环境的改善、法律制定与法律监管、信息技术实现以及对其他性质货

币的监管带来挑战。 因此，我国应该对数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保证，对数字终端市场和应用场景展开配套建

设，对法律和监管进行相应的完善，加大信息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积极参与超主权数字货币体系的构建，以应对

并解决推行央行数字货币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最终实现其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央行数字货币；挑战和风险；金融安全；风险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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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学领域，数字经济是新时期在大数据技

术的引领下，人们结合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大数据信

息进行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以及使用的新经济形

态。 但有学者认为凡是直接或间接以数据为资源、
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支撑的产业都可以纳入数字经济

范畴，如“物联网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
在数字经济的带动下，数字货币应运而生。 英

格兰银行将数字货币定义为中央银行货币的电子形

式，个人、家庭和企业均可以通过数字货币实现交易

和储值。 我国将数字货币定义为由中国人民银行发

行的，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大众兑换的，与
纸钞和硬币等价并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的可控匿

名的支付工具。 近年来，世界各地金融机构普遍推

行数字货币。 ２０１９ 年，我国央行将数字货币与电子

支付工具实现了充分结合，率先搭建了数字货币贸

易金融区块链平台；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首次投入使

用数字货币技术，为世界各国运动员提供了便利的

支付方式。 但数字货币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风

险，各国需对推行数字货币带来的挑战进行准确的

预判和防范。

一、国内外数字货币发展现状

１．数字货币与经济发展

数字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

非常大的影响，在经济领域掀起了货币改革的浪潮，
创新了支付手段。 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ｙｉ 和 Ｓｉｋｌｏｓ Ｐｉｅｒｒｅｌ 对
央行数字货币展开分析，认为数字货币对宏观金融

产生的影响较为显著。 通过对数字货币的观察，他
们认为现阶段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面临着技术、法
律、政治等方面的挑战和约束。①虽然央行的数字货

币不会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但仍存在一定的稳定

性风险，需要加强监管力度。 Ｗｉｌｋｉｎｓ Ｃａｒｏｌｙｎ Ａ 认

为央行数字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银行缓解现

金流动性不足问题。②Ｆｅｒｒａｒｉ Ｍａｓｓｉｍｏ 等人系统解释

了数字货币、开放经济的概念，认为数字货币有助于

提高经济的开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世界

各国的经济往来和联系，但是这种影响的大小，还要

取决于数字货币的技术水平高低。③何德旭和苗文

龙认为数字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经济改革的进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１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美贸易关系新形势下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治理研究”（１９ＸＪＬ００８）。
作者简介：杨碧琴，女，闽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何绍福，男，闽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副教授（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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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目前世界各国通过建立数字货币联盟等积极发

展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但其在使用规则等方面仍

有待完善。④柏建成和何田等人从区块链的角度对

数字货币展开分析，认为央行等金融机构在使用数

字货币时应及时预判潜在风险，避免给金融市场带

来不稳定性。⑤

２．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

有学者认为数字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会对传统货

币形成一定的冲击。 Ｊｕｎ Ｊｏｏｙｏｎｇ 和 Ｙｅｏ Ｅｕｎｊｕｎｇ 提

出，将数字货币作为央行的法定货币，在一定程度上

会降低消费者对传统活期存款等的需求，极易引发

银行贷款回报率的提升。 他们认为数字货币极易破

坏银行的稳定性，甚至会对传统货币产生显著的负

面影响。⑥也有学者认为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挂钩，
可以让传统货币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其功能。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以美元、欧元等为对象进行研究，
提出从长远看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保持共存关系，
二者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⑦还有学者从不同角度

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戚聿东和褚席提出推动央行数

字货币政策的发展，应不断完善监管条例，加大监管

力度，从源头上杜绝国际私人数字货币对我国传统

货币造成的不良影响。⑧刘津含和陈建认为要最大

限度发挥数字货币的功能，不仅要对潜在风险进行

预判，更要在预判之后采取科学的解决办法，有效防

止危害的发生。⑨乌尔里希·宾德尔和王瑞等人认

为央行的数字货币体系包含双层利率体系，要更好

地监控数字货币的使用。⑩

３．数字货币与信息安全

在推行央行数字货币的过程中，风险必然存在，
信息安全问题是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 Ｋｙｒｉａｚｉｓ 和

Ｎｉｋｏｌａｏｓ 比较了加密货币与三种资本化程度最高的

数字货币，提出在遵循金融发展规则的同时，要注意

数字货币与个人、企业、金融机构等领域之间的信息

安全关系的演变，这样才能持续完善央行数字货币

风险的预判机制。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 利用了银

行恐慌建立了新模型，认为当前数字货币带来的信

息隐患不仅包含个人信息泄露隐患，还包含银行保

密信息外露隐患。Ｂａｓｈｉｌｏｖ Ｂｏｒｉｓ 等人提出，在数字

金融的干预下，法律规定能够保障信息安全，数字货

币与信息安全有着紧密联系，精确立法能够促进数

字货币更加正规化，让信息安全得以保障。刘晓洁

认为应从信息安全、法律法规等领域着手，建立科学

化的监管机制，优化数字货币的流通环境，积极应对

数字货币发行的风险和挑战。

二、推行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和意义

１．数字货币的优势

第一，数字货币可以提高结算效率。 与传统货

币相比，数字货币的结算具有成本低、时间短、效率

高、范围广等优势。 而且，数字货币的本质属于加密

数据集合，其并非一种对应实体货币的存在，多个数

字加密数据集合起来就是其区块链，总账可以在

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反映个人交易记录等实时信息，
所有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与地点对其具体信息进行

查阅，银行系统能在新技术、新算法的加持下更加高

效且有针对性地对资金的规模、动向等信息进行把

控和掌握。
第二，数字货币可以优化传统支付功能。 与传

统的现金相比，数字货币在支付功能方面有着显著

的便利性，它改变了现金支付在远程支付结算、大额

支付等方面遇到的便利性难题，有利于打击非法经

济活动。 随着电子支付的逐渐流行，其不但继承了

现金支付中点对点支付、即时结算以及方便快捷等

优势，更利用自身的特性改变了传统货币的一些劣

势：其一，数字货币提升了支付渠道和介质的普适性

与泛在性；其二，数字货币以其在流通、存储等方

面的优势降低了发行与交易成本；其三，数字货币使

得经济往来信息拥有更完整和公开透明的记录，这
大大提高了我国司法和税务等相关部门打击违法犯

罪经济活动的效率。
第三，与传统货币相比，数字货币成本更低。 数

字货币在发行和流通等方面改善了传统货币需要产

生较高成本的固有劣势。 传统货币在发行与回流的

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成本投入，这些成本投入在

数字货币兴起以后均得到了有效缩减。 数字货币在

成本节约方面具体表现为：其一，央行推行数字货币

大幅降低了货币发行成本，鉴于数字货币的发行、流
通脱离了实体网点与人工服务，其成本将会随着人

和物的投入减少而降低。其二，数字货币的发行流

通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假币问题，在加强货币流通

性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更为显著的

积极影响。
２．推行数字货币的意义

第一，推行央行数字货币有利于改善资金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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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实体经济而在金融机构之间流转的情况，有利

于摆脱逆周期工具失效的金融困境，有利于提升货

币政策改革效率。 其一，推行央行数字货币有利于

均衡利率，稳定信贷息差，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对货

币政策的敏感性，增强货币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数

字货币的兴起有利于激发人们的投资意愿，摆脱逆

周期工具失效的金融困境。 其二，央行能够利用数

字货币这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技术优势对经济需

求进行有益探索，并且针对经济情况调整相应的货

币政策，使得货币政策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第二，推行数字货币有利于动摇发达国家在国

际跨境支付体系中的垄断地位，从而加速人民币的

国际化进程。 其一，我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推行

得益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全球地位的攀升，将
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二，传统跨境

支付需要通过国际结算机构来实现资金的流通，而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推行将使相关数据传输不再依

赖于 ＳＷＩＦＴ 等机构，有效突破西方发达国家在该领

域的垄断，有利于打破跨境支付壁垒。 其三，中央银

行数字货币推行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和流通优势，有
利于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从而推

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第三，推行数字货币可以更好地为社会广大群

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有利于进一步打击金融相

关的犯罪活动。 基于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
央行数字货币可为能够担负金融服务需求成本的社

会广大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社会广大群体能

够借助数字货币的技术创新和优势，更加有效地掌

握经济往来信息。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交易方式能够

使更广泛地区的更多人群用相对更低的成本来获取

信息，并使用软件集合体的相关服务，数字货币服务

使用门槛的降低将大大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此

外，鉴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技术特点，其匿名是可

控的，相关金融机构能够对整个货币流通过程展开

有效监控，这既可以保障用户的隐私信息数据安全，
又能够帮助相关部门有效监管经济往来信息，打击

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推行央行数字

货币带来的挑战

　 　 １．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来的挑战

第一，为国家运用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带来

挑战。 基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视角，法定数字货币的

流通不但会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产生影响，还可能影

响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这就会对我国现有外汇管

理制度带来新的压力。

第二，给国家有关资金流动、集中和分配体系带

来挑战。 其一，央行数字货币的推行有可能导致其

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存
款可能从商业银行流向以往并不负责具体金融业务

的中央银行。 若人们将大量在商业银行中的存款兑

换成数字货币，就会对商业银行带来不利影响。 其

二，在我国现行存款保险制度下，一旦出现经济大幅

波动，人们就会尝试兑换更多的数字货币，最终将风

险转移给中央银行。 其三，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推

行还有可能引发商业银行在新领域的不良竞争，最
终会对金融服务普惠目标的现实带来消极影响。 商

业银行在技术效率和市场认可度均较高的情况下，
容易形成垄断局面，反过来会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的推行带来不利影响。
２．对货币流通环境的改善带来的挑战

第一，数字货币的流通推广依赖移动终端设备

和应用场景。 其一，对移动终端设备的依赖程度构

成数字货币流通推广的重要约束条件。 《２０２１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１ 年

我国手机上网人数为 １０．２９ 亿，这意味着还有一部

分人没有使用移动终端设备接入互联网。 这其中绝

大部分是老年人与儿童，由于年龄原因他们在获取

新知识的动力和能力上都有所欠缺。 同时我国区域

经济发展不均衡格局将长期存在，也对移动终端设

备的普及率产生影响。 数字货币的推广与移动终端

设备息息相关，所以少数群体在移动终端的高难度

和高成本准入是推广数字货币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

题。 其二，应用场景与人们支付习惯的匹配程度影

响数字货币的流通推广。 使用没有实物形态的数字

货币是否符合当下人们的观念和习惯，人们在使用

时是否愿意付出相应的时间成本去学习和适应新技

术带来的新系统，都会对数字货币的流通推广产生

影响。
第二，数字货币的推广有可能对传统金融机构

和电信运营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其一，新技术

的使用必然新增传统金融电信机构在的软硬件上的

问题，导致运营成本增加，且新、老系统之间还存在

兼容性等技术性难题，整合维护新老系统的兼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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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无疑进一步增加运营成本，对防范技术漏洞也提

出新挑战。 其二，使用新系统必然要加大对新技术

人才的培养投入，人力资本投入、涉密管理难度增加

也会相应增加金融电信运营成本。
３．对法律制定与法律监管带来的挑战

第一，立法支持不足产生的挑战。 其一，中央银

行发行数字货币需要立法支持，但目前还没有明确

立法对数字货币法定地位进行阐释。 其二，人民币

作为法定货币可以在中国境内对所有公私债务进行

支付，但由于缺乏立法支持，目前数字货币仍不具备

债务清偿的权威性，可能会由于安全问题遭到拒收。
其三，由于缺乏立法支持，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在技术

形态上仅仅是一串经过加密的字符，一串具有价值

的字符串在所有权转移方面可能会遇到法律支持的

相关问题。
第二，法律监管无效产生的挑战。 其一，数字货

币在跨国交易中具有“去中心化”和“去身份化”的
技术特点，有关部门和机构很难对其实行有效监管，
各国央行之间也难以达成统一的全球监管标准。 其

二，由于缺乏法律有效监管，数字货币用户在遭遇信

息被盗取、遗失等情况下，自身正当权益难以得到有

效法律保护。 其三，当前各国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

均未明确各反洗钱机构在数字货币反洗钱行为中的

权利义务关系，现有反洗钱手段在对数字货币实施

有效监控方面捉襟见肘，对各国打击洗钱等犯罪活

动构成较大挑战。
４．对信息技术运用带来的挑战

第一，央行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目前还处于探

索阶段，技术标准差异显著。 尽管央行数字货币系

统凭借特有技术优势能够有效降低成本，但在技术

扩展方面，由于算力增长须由硬件资源扩展来实现，
在应用分布式账本技术过程中会遇到算力难以通过

增加节点形式来实现提升等问题。 这意味着交易规

模过大时，可能会出现数字货币交易系统不稳定问

题，这就需要投入更高成本来维持交易系统稳定。
此外，在构建系统架构过程中也存在数字货币的可

扩展性受限、数据积累不够、相关人才储备不足等一

系列挑战。
第二，在信息安全方面，中央银行推行数字货币

需要以相应的信息安全技术为保障。 尽管央行采用

了分布式账本作为底层技术，但数字货币安全性却

仅仅表现在不可篡改和不可逆方面，而在区块链技

术的应用过程中，用户信息数据的安全无法得到充

分保障。 此外，由于缺乏超高级别加密算法，央行数

字货币云端服务器面临黑客攻击风险。
５．数字货币性质各异带来的监管挑战

第一，来自非主权数字货币的监管挑战。 非主

权货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

“去中心化”数字货币。 由于其“去中心化”、匿名等

特性，这类数字货币存在较为突出的监管缺失问题，
也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绝佳土壤，具体违法犯罪

活动包括洗钱、恐怖活动融资、网络勒索以及偷逃税

等。 另一类是以 ＵＳＤＴ、ＵＳＤＣ 为代表的稳定币，此
类数字货币的典型特征是中心化，拥有中心化的发

行以及管理机构，挑战主要来自技术和信用两个方

面。 前者因为中心化会导致账户的非透明化，用户

权益将受到稳定币公司也就是传统金融机构的影

响；后者会因为数字货币发行的中心化机构带来信

用风险，导致公众认同度相对较低。
第二，来自超主权数字货币的监管挑战。 虽然

崇尚无国界数字货币的倡导者强调数字货币具有非

完全“去中心化”、货币价值稳定和交易技术安全可

扩展等优点，但是各国金融监管部门都对数字货币

抱有不同程度的担忧。 全球化货币构想可能为各国

金融监管带来极大挑战，主要包括：其一，与稳定币

一样存在着中心化的信任风险；其二，用户隐私数据

存在安全隐患；其三，因与本国主权国家的货币产生

竞争而遭受抵制，破坏金融货币系统稳定。

四、推行央行数字货币的风险应对策略

１．保障数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对金融体系

风险

第一，完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以及第三方支付

机构之间的沟通机制。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推广发

行有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存款向央行转移，因此有必

要提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力，具体包括保留商业

银行对数字货币的所有权，且同意商业银行设立数

字钱包，这将对数字货币的推广发行有着积极的促

进作用。 此外，建议商业银行有针对性地加大技术

研发的力度，用以增加数字货币相关金融服务对公

众的吸引力。 中央银行可以在第三方支付机构接入

数字货币的接口，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服务用户，并
对不法行为进行相应监管。

第二，保障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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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等环节展开细致的研究，并
充分了解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对金融体系带来的各

种影响。 基于调查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

政策和规则，进而保证数字货币体系的成功建设。
也就是说，要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政策宏观

调控经济的有效性进行相应的保障。
２．扶持建设终端市场和应用场景，解决流通环

境风险

第一，加大对移动终端设备的投入以及应用场

景的建设。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以先在重点地区进

行试点，然后再根据试点结果选择是否扩大试点的

范围，在试点地区累积数字货币推广发行经验的基

础上不断进行完善和调整，最终实现中央银行数字

货币在全国推广流通的目的。 同时，将终端市场和

应用场景进行配套建设，以公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开

展数字货币的相关培训，让大家在观念和习惯上逐

渐适应数字货币，化解公众对其安全和信用的担忧，
尤其是让老年人能够毫无阻碍地通过移动终端使用

数字货币。 第二，对数字货币推广提供有效的政策

扶持。 政府对数字货币提供扶持的形式包括但不限

于成立专门的推广机构，在明确其工作范围的基础

上建设并完善相关机制，推动数字货币的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制定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有针对性地基

于地区发展差异制定政策，给予财政补贴，加大硬件

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为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创造良

好的软硬件基础。
３．改进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化解法律缺失和

监管模糊的风险

第一，必须以立法的形式确保数字货币与纸币、
硬币等人民币拥有相同的法定地位，制定与数字货

币相关的法律法规，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纳入法定

货币范畴，使其发行与管理受到法律保护，并确保其

法偿性和所有权转移等风险从根本上得到彻底的解

决。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专门针对洗钱、伪造数字货

币等违法犯罪行为做出合理的调整。 鉴于中央银行

数字货币推广发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类复杂问题，
有必要制定专门针对数字货币的管理规定，为其流

通和发行构建一个有合适法律保障的环境。
第二，改进监管机制，化解监管模糊的风险。 其

一，以明确监管机构权责为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监

管体系，以适应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发展，且利用近

年来兴起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数字货币的流通情况

进行相关的检测和分析。 与此同时，中央银行有必

要对交易金额的大小进行级别划分，并以此为依据

展开监管，以最合适的成本做出最有效的风险应对。
其二，保障监管手段的灵活性与开放性，通过不断的

试错准确识别出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中可能出现的

风险。
４．增加技术研发投入，突破算力及信息安全

困境

第一，以技术创新突破算力困境。 加强对中央

银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力度，通过对区块链、数字钱包

等底层技术的革新，缓解因技术水平过低而产生的

压力。 在加强信息系统架构顶层设计的同时，关注

其扩展性与稳定性。 具体而言攻克数字货币处理效

率技术瓶颈，加强实时交易能力。 除此以外，充分合

理地借鉴优势技术路线，以彻底突破算力难以线性

提升的技术难题。 第二，增强扩展性的同时兼顾用

户信息的安全。 增加区块链等技术的研发投入，培
养技术人才，拓展各级金融机构的技术路线。 此外，
缓解因技术水平过低而带来的信息安全风险的最佳

方法是实现技术创新以及保证金融安全之间的动态

平衡。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技

术的缺陷进行弥补，以此保证数字货币的安全性。
做好风险评估，构建符合国情的风险预测模型，有效

利用我国金融科技的技术优势，在达成技术创新与

金融安全间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强化中央银行数字

货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５．强化数字货币国际监管话语权，规范数字货

币的健康发展

第一，推动法定数字货币的国际化，强化监管规

则话语权。 基于数字货币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在借

鉴已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国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探
索开拓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数字货币发展道路。
与此同时，鼓励我国的互联网企业结合自身在移动

支付等领域的优势，在发展国际业务的时候采用法

定数字货币进行结算，以此发挥并提升我国互联网

及数字金融平台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加快我国的人

民币国际化进程。 另外，在数字货币的国际监管方

面，我国在提供数字货币相关金融服务的同时，有必

要与其他国家在监管标准方面达成一致，凭借我国

技术方面的优势抓紧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监管规则

的制定，掌握并提升在这一方面的话语权。
第二，积极参与超主权数字货币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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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主权货币的兴起意味着其提供了一种中间化的合

作机制，减轻了人民币在贸易摩擦中所面临的竞争

压力。 我国应抓住世界超主权货币发展尚处于起步

阶段的机遇，积极参与超主权数字货币体系的构建，
提升我国在相关方面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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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动力学机理与仿真∗

李 超 玲　 　 　 管 　 艳

摘　 要：新旧动能转换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基于动力学理论与新旧动能转换

的内在联系，以企业变革这一内生变量作为切入点分析企业新旧动能转换的作用机理，可以发现，战略变革和行为

模式变革在企业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企业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要注重渐进式变革与激进

式变革同时进行，以渐进式变革为基础和前奏，循序渐进地朝激进式变革过渡。
关键词：新旧动能转换；动力学机理；算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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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一

系列成果，然而，也暴露出区域持续性创新动力不足、内生创

新和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企业转型升级成功率低、外资依赖

度高等问题，严重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新旧动能转

换是党中央国务院面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 企业是经济的基石，国民经济新

旧动能的成功转换以企业新旧动能转换为基础。 新旧动能

转换是企业进行转型升级的必然阶段和关键阶段，也是企业

克服路径依赖、资源依赖的必经过程。 企业要实现新旧动能

的转换，需要获取新技术，构建新模式，发展新产能，创新生

产方式，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快自身运营模式与生产模式、生
产资源、生产要素以及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实现新

旧动能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的良性循环，最终推动其所在行

业的转型升级。
目前，国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企业转型升级，但对企

业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较少。 有学者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

的演变趋势，探讨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在劳动力分配新趋势下

面临的新机遇，提出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路径①；有学者

认为传统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始于企业内部的产品升级，要通

过推动企业规模变化的企业间资源库的流动来推动企业组

织和结构的调整和过渡②；有学者提出通过提升企业价值链

的生态效率推动企业的生态创新，从而实现企业升级③；有
学者认为通过环境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生态创新模式来提

升生产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转变生产方式④；有学者从

空间异质性角度证实了财政分权与财政效率之间的相互作

用对促进企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作用⑤。 国内关于新

旧动能转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创新的

过程和环节来研究。 余东华认为“创见”“创新”“创业”“创
造”是推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因素⑥； 张文、 张念明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将新旧动能转换划分为器物

层、技术层、产业层、制度层、观念层五个维度⑦；张银银等认

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当包括前端驱动、中端驱动以及后端

驱动⑧；屠年松等把创新驱动的过程和环节进一步细化区

分，他们指出创新驱动应当涵盖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以及创

新产出三个阶段⑨。 另一方面是从不同层面的创新对产业

转型升级的作用来研究。 赵丽娜从发展本质、发展规律、发
展方式和发展阶段四个维度对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升

级两者之间的联系展开了深入探讨，提出产业转型升级是经

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外在表现，新旧动能有序转换是产

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同时产业转型升级又为新旧动能有

序转换提供强大支撑，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吴丰华等指出创新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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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业升级存在着推动作用；盛朝迅指出创新驱动产业升

级是由工业化发展、创新要素、创新成果、市场需求、创新生

态这五个要素联合驱动的；黄少安将改革开放和体制创

新、技术创新、产业的结构转换和产业升级概括为新动能。
同时，有少数学者开始把新旧动能转换与企业转型升级结合

起来进行研究。 孙彦明提出通过加强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

机制和运行体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科技要素服

务供给，加快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来佳飞、杨祖增等提出

通过重构新需求动力、新要素动力、结构动力、制度动力，重
塑浙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制的转换路径；辜秋琴等在

新常态背景下，阐述了企业自主创新对实现企业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的牵引原理。
纵观已有研究，一是多从创新、产业等宏观视角分析推

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因素，缺乏对企业新旧动能转化

过程的阶段性和演化研究；二是多集中于外生环境因素、生
态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很少考虑内生变量对企业升

级的影响和推动；三是多为定性研究，缺乏必要的定量研究，
解释力不够强。 针对以上缺陷，本文以企业变革这一内生变

量作为切入点，运用动力学理论分析企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演

化过程及其关键推动因素，揭示企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演化机

理和轨迹。

二、动力学理论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系

企业新旧动能转换是企业转型升级的特殊表现形式，这
一过程涉及到的新动能与旧动能之间的交替变化与物理学

传能动力学理论中相关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存在很大

的一致性。 本文基于物理学中的动力学理论，将质点在一个

惯性系、非惯性系中的运动与企业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变革

对企业新旧动能转换过程的作用机制相对照。 物理学参照

系中的质心代表某一行业内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下文简记为

ＭＲＥ），具有代表性企业是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参照对象，将企

业记为 Ｇ，质点组中任意质点 ｍｉ 代表产业中某一企业。 设

质心转动角速度ωＭ
→和质心转动角加速度μＭＲＥ

→分别对应 ＭＲＥ

行为模式变革能力ＢＲＭＲＥ
→和 ＭＲＥ 变革趋势ＴＲＭＲＥ

→，转动角速

度越大，ＭＲＥ 变革幅度、力度就越大，加速度越大，ＭＲＥ 变革

的路径依赖就越小，变革的趋势和方向越长远。 转动角速度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ＭＲＥ 变革的特征和动向。 ｒσ
→

表示非

惯性参照系相对于静系的位置矢量，反映出 ＭＲＥ 新旧动能

转换前后变化情况；ｒ′ｃ
→表示质心 ｃ 相对于 Ｏ′点的位置矢量，

能够体现出 ＭＲＥ 变革的发展水平；质心速度ｖＭＲＥ
→与质心加

速度ａＭＲＥ
→反映出 ＭＲＥ 战略变革与行为模式变革的能力。 质

心运动速度越快，ＭＲＥ 变革能力越强；ｒｉ′
→

表示质点组内任意

质点相对于非惯性参照系的位置矢量，能够反映行业内某一

普通企业相对于 ＭＲＥ 变革水平的变革能力。

根据牛顿力学第二定律和非惯性系质点组的动量定理、
角动量定理和动能定理，本文将企业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划分

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旧动能依然在企业运营中占据

主导地位；第二阶段旧动能和新动能在企业升级演变过程中

共同起作用；第三阶段新动能在企业升级演变过程占主导地

位，这一阶段新动能已基本取代旧动能。 每个阶段新旧动能

动量大小都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企业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涉及多种不同的变量，变

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可以通过动力学理论中力的相互

作用反映出来。
动力理论学中质点运动与质点动量、其所受的惯性力以

及作用于质点的外力等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数量关系，这一

数量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变革在新旧动能转换

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反映新动能取代旧动能的变化过程。

三、企业新旧动能转换仿真及算例分析

企业在第一阶段，以渐进的变革方式为主，并且随着渐

进变革程度的加深，旧动能动量不断增加，但以 ＩＲｇｒａ 达到

１８０ 为转折点，在此之后，旧动能动量随着渐进式变革的进一

步加强逐步变小，并逐渐失去其效应。 企业在第一阶段新动

能动量总体水平随着渐进变革强度的增加变化不明显。 但

是渐进式变革强度在这个区间段新动能动量有较大幅度的

增加，之后新动能动量又急剧减少。 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在这

一阶段的渐进式变革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新旧动能转换冲突，
但是新动能动量未能克服旧动能惯性，这一阶段通过对旧动

能的改良对企业转型升级依然具有积极效应。
企业在第二阶段，新动能动量出现了明显的增加，渐进

式变革和激进式变革在这一过程中都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
在变革强度达到 １００ 之前，新动能动量随激进式变革增长的

速度要快于渐进式变革带来的新动能动量增长的速度，在此

之后，渐进式变革带来的市场新动能动量增速又超过了激进

式变革带来的市场新动能动量增速。 可能的原因是企业最

初靠激进式的市场创新吸引市场的注意力，以获得一定的市

场份额和市场地位，通过耳目一新、与众不同、具有独特优势

的产品和服务开辟主流市场以外的利基市场，在此之后，产
品与服务的变革程度和强度又会减缓。 激进式变革在企业

资源新动能增加过程中相较于渐进式变革作用更加明显。
企业在第三阶段，新动能逐渐取代旧动能，渐进式变革

和激进式变革共同起作用，体现出“双轮驱动”效应，企业新

动能动量在两种变革方式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稳步增加。

四、结语

企业在第一阶段的行为变革强度大于战略变革强度，这
期间变革加强的是企业的旧动能动量，因为这个阶段企业通

过自身的变革优化旧动能，强化其正向效应，适应企业升级

变化的新要求。 到了第二阶段，企业的战略变革强度超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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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式变革强度，在这一阶段企业实行战略变革的频次明显

要高于实行行为模式变革的频次。 企业在第三阶段实行的

战略变革和行为变革共同推动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
从算例仿真的结果来看，企业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要

注重渐进式变革与激进式变革同时进行，以渐进式变革为基

础和前奏，循序渐进地朝激进式变革过渡。 第二阶段企业处

于新旧动能转换和交替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变革惯性

通过克服旧动能惯性来推动新动能对旧动能的取代，其中观

念变革和激进式变革带来的惯性效应较为显著。
就企业整体变化而言，战略变革和行为模式变革依然在

企业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要发挥行业

内代表性企业的带头示范作用，政府扶持某行业的新旧动能

转换可以从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入手，积极鼓励其率先

实施变革，大胆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以达到行业内其他企业

效仿追赶的效果，形成良好的学习—竞争机制。

注释

①Ｗａｎｇ Ｒ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Ｃｈｉ⁃
ｎａ′ｓ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ＶＣ． Ａｇ⁃
ｒｏ Ｆ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ｉ － Ｔｅｃｈ， ２０１７，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１， ｐｐ． １２９ － １３２． ②
Ｍｅｎｇｊｕａｎ Ｌｉ， Ｍｕｚｉ Ｌｉ．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
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ＮＧＥｓ′ Ｎｅ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２０１７，
Ｎｏ．２１， ｐｐ．７１－１０５．③Ａ． Ａｎｇｅｌｉｓ－ Ｄｉｍａｋｉｓ， 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ｔｏｕ， Ａ． Ｂａｌｚａ⁃
ｒｉｎｉ．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ａ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Ｄｙｅ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Ｎｏ．１３８， ｐｐ．２３７－２４７．④Ｌｅｖｉｄｏｗ Ｌｅｓ， Ｂｌｉｎｄ
Ｍｉｃｈｉｅｌ， Ｌｉｎｄｇａａｒｄ－Ｊｒｇｅｎｓｅｎ Ｐａｌｌｅ，ｅｔ 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８， Ｎｏ．２， ｐｐ．
１９０－２０４．⑤Ｊｉａｎｍｉｎ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ｍｅｉ Ｈｕ， Ｊｉｎｇｕａｎｇ Ｗｕ．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 Ｅｍ⁃
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７， Ｎｏ．４４， ｐｐ．１８１－１９６．⑥余东华：《以“创”促“转”：新常态

下如何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⑦张

文、张念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选

择》，《东岳论丛》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 ⑧张银银、邓玲：《创新驱动传统

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机理与路径》，《经济体制改革》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⑨屠年松、李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省际面板数据》，《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４
期。 ⑩赵丽娜：《产业转型升级与新旧动能有序转换研究———以山东

省为例》，《理论学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吴丰华、刘瑞明：《产业升级

与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中
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盛朝迅：《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因素

分析与政策建议》，《全球化》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 黄少安：《新旧动能

转换与山东经济发展》，《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 孙彦明：
《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加快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宏观经济管理》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来佳飞、杨祖增等：《浙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

制转换研究》，《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辜秋琴、董平：《新
常态下自主创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制》，《科技管理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７ 期。

责任编辑：以　 亦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ａｎｄ Ｏｌ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ｉ Ｃｈａｏｌｉｎｇ　 　 　 Ｇｕａｎ Ｙ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ａｎｄ ｏｌ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ｌｉｎｋ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ａｎｄ ｏｌ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ａｎａ⁃
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ａｎｄ ｏｌ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ｌａｙ ａ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ａｎｄ ｏｌ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ｌｕｄｅ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ａｎｄ ｏｌ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０２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中 州 学 刊 Ｍａｒ．，２０２２
第 ３ 期（总第 ３０３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３

【三农问题聚焦】

中美经贸协议下双边农产品贸易演化与前景∗

钟 　 钰

摘　 要：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中美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最重要

的内容是增加了中国对美国商品的采购规模，特别是对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定。 《协议》实施

后，中国大幅增加了美国农产品进口规模，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达到预期设定目标，这既有疫情影响，又有对未来目

标乐观高估所致，这也决定了第二阶段谈判会异常艰难。 面对当前复杂的中美贸易环境，我国既要注意贸易统计

口径的细节，又要化被动为主动，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策略，稳定供应链，在双循环格局下实现农产

品进口安全。
关键词：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农产品；进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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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随着美

国对华关系定位转向合作与竞争并存，甚至一定条

件下竞争大于合作，贸易限制与反制将成为中美之

间贸易政策的常态。 美国曾是我国农产品第一大进

口来源国，但在近年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大豆

等农产品成为我国对美实施贸易反制的首批商品，
限制进口对反制美国贸易霸凌主义发挥了重要作

用。 但是，在肯定反制措施积极成效的同时，如果从

全球贸易格局和长远发展看，贸易摩擦没有赢家，最
终双方还是要寻求和解。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中美两国签

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

济贸易协议》（即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整个《协议》包括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
品和农产品贸易等内容，最重要的是中国增加对美

国商品的采购，特别是对中国进口美国商品额做了

比较细致的规定。 例如，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要在

２０１７ 年的基数上新增 ２０００ 亿美元进口额，其中农

产品 ３２０ 亿美元。 《协议》实施两年来，其是如何影

响我国农产品进口格局的？ 下一步我国进口美国农

产品面临什么样的形势？ 我们是否完成了《协议》
设定的农产品进口目标？ 特别是该《协议》结束后，
我们在下一阶段谈判中要注意什么？ 今后我们又该

如何优化农产品贸易政策与制定进口策略？ 这些问

题都值得关注。①

一、签署《协议》的现实需求

签署《协议》标志着持续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

暂时告一段落，表面上看美国似乎以较少的妥协换

取了中国更多的承诺，但实际上这是由中美两国现

实需求共同催化而成的，是基于当时形势下中美双

方的共同诉求。
（一）中美贸易逆差渐进拉大

特朗普执政后，始终将缩小贸易逆差作为“美
国优先”的重要目标。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７ 年

美国贸易逆差创 ９ 年来新高，达 ５６６０ 亿美元，其中

对华贸易逆差占 ６６％，为 ３７５２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８％。 ２０１８ 年美国以中美巨额贸易逆差为由挑起中

美贸易摩擦。但 ２０１８ 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继续扩增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耕地－技术－政策融合视角的‘两藏’战略研究”（２１ＺＤＡ０５６）；中国农业科学院创新

工程项目（ＡＳＴＩＰ－ＩＡＥＤ－２０２２－０１）。
作者简介：钟钰，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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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８９１３ 亿美元，其中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 ４１９２ 亿

美元， 较上年扩大 ４３６ 亿美元，增长 １１．６２％。 根据

美国的统计数据，特朗普政府认为巨额贸易逆差代

表中美贸易关系严重失衡，美国处于极为不利的劣

势地位，这直接导致了中美贸易之争。 但实际上，美
国贸易数据与中国以及联合国等第三方组织的贸易

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

据，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美出口 ４２９７ 亿美元，进口 １５３９
亿美元，贸易顺差为 ２７５８ 亿美元，这一数据与美国

商务部数据相差 ９９４ 亿美元。 按照这一标准，美国

对华贸易逆差数据高估了 ３６％。 联合国商品贸易

统计数据库（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中

美贸易逆差为 ２７５８ 亿美元，采纳了中国提供的数据

源，进一步佐证了美国商务部数据存在统计高估的

情况。 这表明中美贸易数据差异较大主要源于双方

统计口径不同。
排除统计口径、统计方式的影响，从历史发展进

程看，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的数据，２０１０ 年美国对华贸

易逆差为 １８１０ 亿美元，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以 ６．２１％的年

均增长率逐渐拉大至 ２７５８ 亿美元。 这体现出中美

贸易逆差增加属于渐进过程，是双边经济发展和供

需结构变动共同推动的结果。 因此可以说，美国与

中国货物贸易逆差是双边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

结构、产业分工、统计标准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并不能意味着美国处于劣势贸易地位，而是全球化

时代下中美双方互利合作、共赢发展的产物。
（二）零和博弈再遇挑战

美国持有贸易逆差是劣势、“吃亏”的观点背后

是典型的重商主义、零和博弈思维。 在经济高度全

球化的背景下，中美产业经济早已相互交织、“连骨

带筋”、高度融合，你输我赢、你多我少的思维并不

适用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是一种逆全球化、
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体现。 中美之间经贸结构互

补，双边贸易是建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市场经济

等价交换基础上基于互利共赢原则展开的，是一种

正和博弈。 然而特朗普政府打着贸易保护牌挑起中

美贸易摩擦，意在打压中国市场、遏制中国崛起。 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起到 ２０１９ 年年底，美国先后多次对中

国产品加征关税。 面对美国一系列的贸易打压手

段，中国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如图 １ 所示，
我国先后分批次对自美进口的大豆等农产品加征

５％、１０％、２５％不等的关税。

图 １　 中国反制美国部分产品加征关税情况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其给两国带来的

不利影响愈发明显。 对于美国来说，其加征的高额

关税转嫁至国内，直接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给美国消

费者、国内就业带来了不利影响。②另一方面，中美

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同样不利，其中农业是受影响

较大的产业之一。 就大豆来说，我国大豆对外依存

度高且进口来源相对集中，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我国累计

进口大豆的 ４０％来自美国，４２％来自巴西，两国累计

进口量旗鼓相当。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对美大豆加征关税

后，我国大豆进口更偏向依赖巴西，２０１８ 年美国大

豆所占进口份额仅为 １９％，同比减少了 １５ 个百分

点，巴西大豆进口份额为 ７５％，同比增加了 ２２ 个百

分点。 愈发集中的进口格局既不利于稳定进口大豆

供应，同时供需格局向卖方市场倾斜，带来价格风

险。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第一次宣布对美大豆加征

２５％关税后，巴西大豆价格立刻开始上涨，巴西大豆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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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货价格比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ＣＢＯＴ）５ 月大

豆期货合约价高出 ２ 美元 ／蒲式耳左右。③

此外，美国还限制涉农高科技成果转让，从美国

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产品领域看，农机装备、工业

机器人、信息技术等均属于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元素与载体。 ２０１８ 年工信部

对全国 ３０ 多家大型企业 １３０ 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

调研结果显示，中国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

处理器 ９５％的高端专用芯片，７０％以上的智能终端

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④中美贸

易摩擦极有可能使我国农业领域互联网、人工智能

等高新技术和先进农机装备的可获得性降低，阻碍

我国农业智能化与机械化、基因农业、数字农业等的

发展势头。
由此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来说皆不利，中

国有购买美国产品的现实需要，美国也有依赖中国

的现实要求，双方都承受不起持续贸易摩擦的后果，
也就无法实现所谓的零和局面。

（三）合作共赢可能成主基调

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两国经贸关

系稳定不仅关切自身利益，更关乎全球经济发展大

局。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各项重

点领域改革进入攻坚期，面临着经济下行、需求收缩

等多重压力，而中美贸易摩擦又进一步影响了投资、
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运转，国内经济不可避免受到

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２０１８ 年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１０．３％，对比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２１％的情况，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放缓；２０１９ 年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３．３％，工业生产、
产品销售节奏进一步放缓。⑤２０２０ 年签署《协议》，
一方面为我国经济发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

境，贸易形势向好转变，有利于提振产业投资信心，
稳定国内经济预期、释放增长潜力；另一方面为推动

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领域改革、规范市场行为、营造

公平竞争环境提供了条件，与我国一贯坚持的深化

改革、开放竞争的前进方向一致，是我国经济结构转

型升级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对美国来说，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美国农场主群

体利益受损，他们同样有着尽早结束贸易摩擦、达成

经贸协议的诉求。 此外，美国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也
需要通过稳定中美关系提振国内投资、增加贸易活

动以拉动经济增长。 ２０２０ 年《协议》签署后，中美经

贸增速快速回升，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的数据，２０２０ 年

中国对美出口 ４５２６ 亿美元，同比上升８．１２％，美国

对华出口 １３６０ 亿美元，同比上升１０．３５％。 对世界

来说，中美大国的经贸行为、国际关系、国内政策具

有极强的外部效应和溢出效应，《协议》的签署增强

了世界市场的确定性，对改善世界经济预期、增强市

场信心、促进经贸增长、稳定世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

二、《协议》中关于农业的核心内容

《协议》以较大篇幅阐述了农业方面的内容，既
有对总体进口贸易目标的设定，也有对重点农产品

品种进口方面的具体要求，还包括对农产品进口政

策方面的措施。 我们按照总体目标、具体品种、进口

政策的逻辑顺序，对《协议》中的农业贸易内容进行

剖析。
（一）总体目标：增量进口 ３２０ 亿美元

总体目标是指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

农产品的总额度，这是落实《协议》最重要的内容之

一，因为先前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借口就是逆差越

来越大，核心主旨是逐步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
《协议》内容显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要在 ２０１７ 年

基数之上，扩大自美采购和进口的农产品规模不少

于 ３２０ 亿美元，其中 ２０２０ 年 １２５ 亿美元，２０２１ 年

１９５ 亿美元。
因为对农产品统计口径有差异，以及运输成本、

保险费用、税费等影响，所以双方基期的中国农产品

进口额也不同。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

中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 ２４１．２ 亿美元；而美国农业

部下辖的外国农业服务局 （ ＦＡＳ） 的数据显示⑥，
２０１７ 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农产品 １９５ 亿美元，这是制

定《协议》目标的重要依据，即希望到 ２０２１ 年对中

国出口农产品数量实现翻倍。 如按照中国统计基期

值，２０２０ 年中国需从美国进口 ３６６ 亿美元农产品、
２０２１ 年需从美国进口 ４３６ 亿美元农产品；如按照美

国统计基期值，２０２０ 年中国要从美国进口 ３２０ 亿美

元农产品、２０２１ 年要从美国进口 ３９０ 亿美元的农产

品。 所以，如果中国 ２０２０ 年从美国进口 ３２０—３６６
亿美元农产品，２０２１ 年从美国进口 ３９０—４３６ 亿美

元农产品，就可以说完成了《协议》预定目标。
从美国农产品总出口看，２０２０ 年美国农产品出

口 １４５７ 亿美元，如按《协议》目标计算，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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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占其总出口额的 ２１％。 特别

是增量变化值得注意，２０２０ 年美国向世界出口农产

品总额同比上年增加 ９０ 亿美元，但中国进口将比上

年增加至少 １８０ 亿美元，这一方面会考验美国农产

品的快速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会挤压美国对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出口。 不过，《协议》预定目标实施起来

难度较大，２０１９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 １４１．１ 亿美元农

产品，按照低方案 ２０２０ 年中国要从美国进口 ３２０ 亿

美元，也要比 ２０１９ 年增加 １．３ 倍。 从表 １ 可以看

出，《协议》预定目标没有完成。
表 １　 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实绩与目标（单位：亿美元）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实际进口
２４１．２（中国统计）
１９５（美国统计）

１４１．１（中国统计）
１３８．６（美国统计）

２３７（中国统计）
２６４．３（美国统计）

３８９．７（中国统计）
—（美国统计）

目标进口 — — ３２０—３６６ ３９０—４３６

　 　 （二）重点品种：乳品、肉类、酒糟

《协议》对乳品、肉类、大米和饲料产品等都有

具体阐述。 这些产品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极

具比较优势与出口潜力的产品，比如肉类和乳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美国猪肉、牛肉、禽肉等产品合计出

口额每年都在 １８０ 亿美元左右，乳品也接近 ６０ 亿美

元。 美国猪肉出口量一直居世界首位，常年出口量

在 ２５０ 万吨以上，约占全球出口总量的 ３０％；脱脂奶

粉出口量居世界首位，常年出口量在 ８０ 万吨以上，
占世界出口总量的比重超过 １ ／ ３。 ２０１８ 年以来，由
于我国暴发非洲猪瘟，同时国内对乳品需求巨大，所
以从美国增加进口肉类产品具有合理性。 ２０２０ 年

我国进口猪肉及制品 ２１５ 万吨，同比增长 ２２３．８％。
另一类是美国准备向中国市场力推的农产品，比如

大米、干酒槽。 因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美国干玉米酒糟产

品进口数量呈大幅增长态势，２０１６ 年中国酒业协会

代表国内干玉米酒糟产业正式提交了反倾销反补贴

调查申请，请求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干玉米酒糟进

行“双反”调查。 根据商务部公告 ２０１６ 年第 ７９ 号、
８０ 号裁定结果，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起，对原产于美

国的进口干玉米酒糟征收反倾销税（５０％左右）、反
补贴税（１１．２％以上）⑦，实施期限 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后

我国玉米干酒糟及其可溶物（ＤＤＧＳ）进口量骤降，
２０１８ 年的进口量为 １４． ８ 万吨，远低于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８２ 万吨，这主要是“双反”调查裁定的影响，所以美

国希望借助《协议》打开局面，提出中国“不以现场

核查”等要求。 对于大米而言，全球稻谷生产主要

集中在亚洲地区，出口更是集中在泰国、印度和越南

等少数国家。 近年来美国大米出口势头较猛，排到

世界第五位，２０２０ 年向世界出口 ２９０ 万吨大米，但
前 １０ 大目标市场没有中国，考虑到中国每年进口三

四百万吨的大米，而我国大米进口市场集中在印度、

越南、巴基斯坦、缅甸、泰国，美国迫切想扩大其市场

份额。
（三）进口政策：关税配额、国内支持、农业生物

技术

除了对总体目标、具体产品有关注，《协议》对

关税配额、国内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等进口政策也做

了相应要求。
在关税配额方面，《协议》内容显示，“中国每年

小麦、大米和玉米的总体关税配额应于当年 １ 月 １
日前分配至最终用户”，这表明美国希望通过我国

关税配额政策的变化，进一步突破其玉米、小麦的出

口。 中国按照《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暂行办法》和

每年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请和分配细则，在前一年

的 ９—１０ 月份发布下年度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请和

分配细则，１１ 月份对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请企业信

息进行公示，并在当年 ８ 月份对当年未使用的粮食

配额进行再分配，对申请企业不区分所有制性质，获
得配额的企业均可自行组织进口或委托有贸易权的

企业进口。
在国内支持方面，《协议》规定美国依然享有针

对中国的权利。 早在 ２０１６ 年，美国就中国对农业的

国内支持力度超过中国加入 ＷＴＯ 时的农业补贴承

诺发起了诉讼，为此我国对粮食支持政策进行了较

大改革，实施限量收购政策，但未来依然要提防美国

以国内支持计划和政策、法律、法规与其他措施是否

“官方公报栏公布”为由，再次在 ＷＴＯ 提起诉讼，以
减少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不必要的压力和麻烦。

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美国看好中国未来巨大

的转基因市场，《协议》要求“每年至少召开 ２ 次国

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会议，并视申请数量，
根据需要尽可能增加会议召开频次”，《协议》还要

求，“中国应全年不间断受理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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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申请”，条款背后清晰可见美国政府急于向中

国出口转基因产品的意图。 ２０２０ 年，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央提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

家安全体系”。 将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不仅可以在中美农产品贸易中进退有据，还能在未

来全球生物技术竞争中占据主动权。

三、中美农产品贸易变化的表象与实质

对比《协议》实施前后，可观测进口农产品的总

体变化与结构变化。 在进口贸易总体增加的同时，
个别农产品贸易依然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一）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农产品贸易情况

２０１７ 年，中国自美国进口农产品 ２４１．２ 亿美元，
其中大豆 １３９ 亿美元，占比超半，其他金额比较大的

农产品分别是畜产品、谷物和水产品，分别是 ２９．２
亿、１５．１ 亿和 １５．１ 亿美元。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２０１８ 年我国从美进口农产品贸易额急剧下降至 １６２
亿美元，其中大豆贸易额下降 ４９．３５％。 猪肉进口贸

易额腰斩，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 日起我国对美国进口猪肉

及制品加征 ２５％关税，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起继续对猪

肉制品加征 ２５％关税，尽管我国猪肉市场受非洲猪

瘟影响供给紧张，但自美国进口猪肉数量仍然下降，
２０１８ 年猪肉进口贸易额比 ２０１７ 年减少 １．５８ 亿美

元，降幅超过 ５５％。 ２０１９ 年自美国进口农产品贸易

额进一步下降，只有 １４１．２ 亿美元，比 ２０１７ 年减少

近 １００ 亿美元。 在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贸易摩擦白热化

阶段，加征关税使美国农产品丧失价格优势，其他国

家农产品挤压美国市场份额向中国出口，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美国小麦、玉米、大豆占中国进口市场份额

相比 ２０１７ 年下降 １６—２９ 个百分点不等，２０１９ 年自

美国进口大豆贸易额降至 ６６．８ 亿美元。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起中国对美国乳品加征 ２５％关税，２０１８ 年乳

品贸易额比 ２０１７ 年下降 ０．６９ 亿美元；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
日起又对部分乳品加征 ２５％或 ５％关税，２０１９ 年乳

品贸易额进一步减少了 １．４０ 亿美元，降至 ２．８９ 亿

美元。
中美贸易摩擦损害了双方利益，美国原来向中

国出口的大宗粮食产品和优势产品均受到影响，买
方和卖方都不得不寻找新的市场，提高了双方的交

易成本和交易门槛，损害的是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

利益。 而且，中美贸易摩擦并没有实现美国利益，美

国以贸易逆差过大为借口针对中国实施一系列贸易

限制措施后，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依然不降反增，现
实结果与美国的利益诉求相背离。

（二）２０２０ 年农产品贸易情况

随着《协议》签订，中美贸易摩擦按下暂停键，
中国自美进口回升，２０２０ 年基本恢复到 ２０１７ 年水

平，只比 ２０１７ 年少 ３．７４ 亿美元。 相比 ２０１７ 年，恢
复较好的有猪肉和玉米，猪肉贸易额增加 １３．５ 亿美

元，增幅 ４６９．７２％；玉米贸易额增加 ８ 亿美元，增幅

５００％。 自美国进口猪肉和玉米的贸易额远超贸易

摩擦之前，一方面是因为取消了惩罚性关税，另一方

面是因为国内市场对蛋白类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
猪肉消费量增加，玉米作为重要饲料作物，其需求量

也随之激增。 大豆、乳品贸易恢复较缓，相比 ２０１７
年，大豆贸易额减少 ３２．９１ 亿美元，降幅 ２３．６１％；乳
品贸易额减少 ０．６７ 亿美元，降幅 １３．３５％。 贸易比

重越大的产品受到的影响越大，一旦受到冲击，市场

份额被替代，贸易关系恢复更困难。 作为美国出口

优势产品的乳品，在中国市场遇冷后转向其他市场，
需要时间增加产能再次占领中国市场，所以大豆和

乳品的贸易恢复程度有限。
关税手段对经贸关系的不利影响是长期的，中

美贸易摩擦的遗留影响不仅是贸易摩擦前 ２０１７ 年

和结束后 ２０２０ 年的贸易额差值，还有受时间影响的

贸易额惯性增长量，所以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负面

影响远超 ２０２０ 年与 ２０１７ 年的进口差值。 中美贸易

摩擦增加了中美市场风险，一些风险规避型投资者

和经营者将转向其他领域，资金流出不利于双方经

济发展。 整体来看，一场贸易摩擦使得中国自美进

口贸易倒退 ４ 年，挫伤了投资者信心，也损害了生产

者和消费者利益。
（三）２０２１ 年农产品贸易情况

《协议》的签署和实施使中美经贸关系得到一

定程度的恢复，２０２１ 年中国自美进口农产品贸易总

额达 ３８９．７ 亿美元，是 ２０１７ 年贸易额的 １．６２ 倍。 与

２０１７ 年相比，进口额增幅较大的有玉米和大豆，玉
米进口增加 ５４ 亿美元，进口额是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４． ８
倍；大豆进口增加 ２９．７ 亿美元，进口额是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２ 倍。 主要原因在于近两年国内市场对蛋白类产

品的需求高涨，饲用玉米、大豆需求量增加，价格也

水涨船高，贸易量和单价双涨促进贸易额大幅增加。
另外，乳品进口增加 ０．９７ 亿美元，进口额是 ２０１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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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２ 倍；小麦进口增加 ４． ７０ 亿美元，进口额是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２ 倍；猪肉进口增加 ６．４９ 亿美元，进口

额是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３ 倍，但相比 ２０２０ 年减少 ４２．９２％。
主要是因为国内生猪产能恢复，自给能力增加，进口

需求减少。 总的来说，对美进口贸易额增加，一方面

是因为国内消费需求旺盛而国内供给不足，需要扩

大进口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是基于 《协

议》，我国顺势而为主动增加自美进口。
２０２１ 年我国自美农产品进口贸易额达到 ３８９．７

亿美元，基本实现了到 ２０２１ 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农产

品翻倍的目标。 但我国自美进口贸易是否可持续增

加，充满不确定性。 大豆是我国从美国进口最多的

农产品之一，其进口额曾一度占据农产品贸易总额

的 ５７％，但是贸易摩擦之后美国大豆在我国市场的

份额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４．４％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９．２％，巴
西、阿根廷强势占领了其余份额。 虽然 ２０２１ 年美国

大豆市场份额恢复至 ３３．４８％，体现了美国大豆强劲

的竞争力，但我国大豆市场一直呈现平稳的增长态

势，继续增加美国大豆进口份额不可持续。
此外，考虑到美国转基因技术高度垄断的背景，

不排除在极端情况下，其可能将对华“长臂管辖”的
内容拓展至转基因农产品领域，利用转基因技术产

权要求其他进口来源国实行对华出口管制，以达到

制裁目的。 技术专利作为种业公司的血液，美国种

业公司一贯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几乎将所有的

转基因生物技术发明都纳入了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保护体系。 在其他商业化种植转

基因作物的国家，美国跨国公司早将相关专利登记

在册，以便后续随时可启动司法诉求。 因此，很难通

过大豆进口进一步拉动中国自美农产品进口增长，
未来我国自美进口贸易额增减情况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

四、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基本图景及未来展望

中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衰退、供
应链受阻等多重不利影响，积极扩大美国农产品进

口，尽管距预期目标有差距，但更多是受客观因素所

限。 第二阶段是否签署经贸协议还不明朗，对此我

们不能寄予厚望，即使第一阶段签署《协议》后，美
国也依然继续利用经济手段打压中国。 面对当前复

杂的国际贸易环境，我国既要注意谈判细节，又要高

瞻远瞩，化被动为主动，在双循环格局下实现农产品

进口安全。
（一）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基本图景

１．《协议》未改变农业生产“以我为主”的格局

《协议》提出，中国要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

诺，完善小麦、玉米、大米关税配额管理办法，增加乳

品、牛肉、大豆、水产品、水果、饲料等农产品进口。
在这些农产品中，除了大豆进口依存度较高外，其余

农产品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内供给。 ２０２１ 年我国从

美国进口玉米、小麦、水产品、猪肉等单项产品数量

只占国内产量的 ５％以内。 以猪肉为例，我国一年

消费量为 ５０００ 万吨左右，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的年进口

量为 １００ 多万吨，非洲猪瘟疫情以后进口有所增加，
但整体的进口占比仍然较低，国内猪肉价格仍然主

要由国内产能周期决定。 总体来看，进口美国农产

品可视为总量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有益补充。 粮食进

口数量较多，特别是玉米进口增幅快、势头猛，２０２０
年玉米进口量首次突破进口配额，达到 １１２９ 万吨；
２０２１ 年玉米进口量高达 ２８３５ 万吨， 同比增长

１５１％。
因此，粮食进口增加是在国家政策调控下的有

序进口，未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 一方面我国要推

动政策从“主要控制进口”向“有效利用国际市场”
转变，另一方面要持续关注进口突增可能带来的

“大国效应”，进一步平衡利用好“两个市场”。 此轮

进口增加既是市场供求变化的自然反映，也包括政

府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供需、稳定市场预期的主

动作为。
２．外部保供风险阶段性上扬

２０２０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球不少国家

和地区都采取了“封城”等隔离措施，使得各国对外

贸易受阻，对农产品国际物流形成了一定影响，造成

的封锁和人员隔离、复工推迟等导致经济活动的劳

动力供给相对不足，对实体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主要

是供给冲击。 疫情后全球参与玉米、大豆、小麦和稻

谷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均有所下降。 参与玉米贸

易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６８
个下降到疫情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６０ 个，参与大豆贸易

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５１ 个

下降到疫情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４４ 个，参与小麦贸易的

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５３ 个下

降到疫情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４６ 个，参与稻谷贸易的国

家和地区的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８１ 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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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疫情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７４ 个。 全球粮食贸易的网

络化程度也有所下降，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玉米贸易

联系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２８３ 条下降到疫情

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０６８ 条，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大豆贸

易联系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３９５ 条下降到疫

情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３４５ 条，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小麦

贸易联系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６３３ 条下降到

疫情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４９１ 条，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稻

谷贸易联系数量从疫情前（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１７３ 条下降

到疫情后（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８２４ 条。
３．更多体现按市场经济规律的理念

从中国进口统计口径看，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中

国自美进口农产品数量分别为 ２３７．３ 亿美元和３８９．７
亿美元，分别完成预期目标的 ６５％和 ８９％。 按美国

进口统计口径，２０２０ 年中国自美进口农产品数量为

２６４．３ 亿美元，完成预期目标的 ８３．６％。 两种统计口

径统计的结果都未能达到《协议》设定目标。 原因

在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与《协议》实施完全叠加，
改变了进口品种来源选择面临的外部约束条件，进
而影响了进口数量。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洛杉矶港货物吞

吐量同比下降 ２５．９％；同年 ４ 月丹麦航运咨询机构

Ｓｅａ－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的数据显示，中国与美洲之间已有

１９．８５万个集装箱货柜被取消。 不过，《协议》强调

“将基于市场价格和商业考虑开展采购活动”，还强

调“在特定年份，市场状况可能会影响采购的时点，
尤其是在农产品采购方面”。 这一内容对农产品贸

易履行情况非常重要，《协议》签订后不久就发生了

持续至今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疫情对海外供应链

造成的影响巨大，这也是中国农产品贸易面临的重

大风险因素之一。 《协议》并非如同双边自贸协定

具有强制性，没有明确未完成目标有何反制措施，但
我国多次表态信守承诺，将持续加大自美进口的幅

度和力度。
（二）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未来展望

第一阶段的中美经贸协议执行期限已到，实际

上还有部分条款没有落实，中国还需要进口近 ７０ 亿

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下一阶段协议谈判也将具有更

高难度。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属于历史性问题，不是

一个经贸协议就能全部解决的。⑧第一阶段《协议》
达成后，美国依然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６５％的商品加

征惩罚性关税，商品平均关税率只是从协议前的

１９．５％下降到协议达成后的 １９．３％⑨，实际履行情况

如果不能令双方满意，就会直接影响第二轮谈判的

意愿和进程，这也决定了第二阶段谈判的过程会异

常艰难。
１．未来中美经贸关系仍具曲折性、复杂性

美国缺乏诚意，视《协议》为权宜之计，丝毫没

有收敛其遏制中国增长的部署安排。 从上面问题也

反映出，统计口径不同会引起一些纠纷。 中美贸易

往来的统计口径分为两种———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

中国进口口径和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公布的美国出口

口径。 一般情况下，相比于中国口径，美国口径倾向

于“高估”进口、“低估”出口，从而美国口径下的贸

易逆差比中国口径下的要更大些。 另外，中国统计

进口采用 ＣＩＦ（Ｃｏｓ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ｉｇｈｔ）价格，美国

统计出口采用 ＦＡＳ（Ｆｒｅｅ 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 Ｓｈｉｐ）价格⑩，通
常 ＣＩＦ＞ＦＡＳ。 即相较于中国口径，美国统计口径

出口较低。 所以，在未来谈判中要清晰地确定中国

进口的金额目标，第一阶段的《协议》并未明确规定

必须使用哪国的统计口径，所以在未来要多加注意，
以免产生新的争议。

２．在中美经贸谈判中不失主动权

２０２１ 年我国进口粮食 １．６ 亿吨，进口量相当于

国内粮食产量的 ２４％，随着国内粮食需求持续增

长，如果不能有效提高国内粮食的自给程度，由此带

来的粮食安全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现阶段，我国粮

食进口格局呈现来源国和品种“双集中”的特点，对
外依存度较高的大豆和进口量增长较快的玉米

９５％以上进口自美国、巴西等国，作物生产的自然风

险、国际贸易的政策和运输风险难以被有效分散，增
大了供应链中断风险。 此外，大量进口的粮食品种

的国内外市场价格高度关联，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极

易传导至国内，从而引发输入性通货膨胀。 尤其是

玉米、大豆等用作饲料和工业原料的粮食品种，产业

关联度高，国际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可通过价格传导

和产业链延伸至国内诸多行业。 根据当前粮食进口

形势及潜在风险，可见离“把饭碗牢牢端稳”的目标

还有距离，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国内粮食生产供给

能力。 虽然《协议》明确规定了自美农产品进口需

要增加的额度，但我国要实行策略性进口方案，一类

是国内短缺不足的，比如增加进口猪肉、牛肉、大豆、
玉米等；二类是提高国内消费者福利的，比如乳品。

３．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策略

拓展和优化进口渠道，有步骤地优化来源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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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推进进口渠道多元化，特别是在增加美国农产品

进口的同时，在“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ＲＣＥＰ）等多边与区域贸易框架下，积极巩

固和拓展与他国的贸易伙伴关系。 发挥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推动粮食进口“以市场换稳定”，与主要出

口国、国际粮商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建立高效、
稳定的进口供货渠道。 放宽视域，从相关农产品的

替代品着眼，推动农产品进口品种结构、运输方式、
运输路线的多元化，分散集中进口的风险。 关注

“大国效应”影响，合理利用国际资源。 农产品进口

要充分考虑世界短期供给能力，提前给予世界一个

明确的信号或合理稳定的进口需求预期，安排好进

口节奏，避免集中大量进口。
４．加快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国有大农商

统筹布局国内外农业产业资源。 加快培育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国有大农商，代表国家布局国内

外产业资源和调控贸易供求，增加价格和利润分配

的话语权。 鼓励大型企业“走出去”，通过贸易合

作、产业投资、跨国并购等多种方式，强化对国外资

源、物流、仓储及关键环节和运输节点的投资与布

局，建立规模化海外资源性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基

地，全面参与全球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

构和管理。 打造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资本链

“四位一体”的全球第一梯队跨国贸易商，增强产业

链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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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完 世 伟　 　 　 汤 　 凯

摘　 要：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新发展阶段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势必要寻求新动能。 数字经济在乡村产

业专业化、融合化、信息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能从效率提升、产业变革和结构优化等方面

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存在着数字化转型能力不强、要素协同运转不

通畅、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以及产业衔接不充分等制约。 因此，需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乡

村产业数字化，提升乡村产业要素协同度和乡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健全乡村数据分享机制，推动数字经

济与乡村产业有效衔接，进而有效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关键词：数字经济；乡村产业振兴；驱动机制；路径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２９－０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乡村产业发展取得

了辉煌成就。 现代农业持续推进，乡村产业形态不

断丰富，“农业＋信息”等乡村产业融合渐成趋势，但
同时面临着产业发展质量效益不高、产业要素活力

不足、产业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 产业兴旺是解决

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

基础和关键支撑，产业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重心所在。①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加速创新，数字经济

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

有，正逐步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数

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

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

有效使用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

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四大部分。 近年来，数字

经济已加速向农业农村广泛渗透，在培育乡村产业

发展新优势、推动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乡村产业

创新活力等方面已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促进乡

村产业振兴、构建现代化农业农村经济体系提供了

全新动能与可行路径。 目前，学术界对数字经济在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实际作用方面已有一定研

究，但对数字经济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制等

尚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由此可能造成夸大或弱化

数字经济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作用的后果，甚至有

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偏差。 因此，本文拟在厘清数

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作用基础上，从效率

提升、产业变革、结构优化三个角度剖析数字经济促

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制，并立足现实制约提出

相应的实现路径。

一、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作用

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实质上是乡村产业现代化

的过程，数字经济能从专业化、融合化、信息化、集约

化、绿色化五个方面对乡村产业振兴发挥关键性作

用，进而推动乡村产业现代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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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经费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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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专业化

乡村产业专业化是乡村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

会分工持续深化的必然结果。 发展数字经济，能推

动各乡村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进行不同产业和生产

环节的分工协作，实现向专门化、集中化、特色化方

向的转型。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优

势，形成差异化、专业化的发展新模式。 发展数字经

济，能激发乡村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突破城乡经济

发展机会在空间上分布不平衡的障碍，利用电子商

务等方式实现广泛快捷的市场接入；能利用更多样

化的商业模式、更有效和更低成本的数字手段，消除

物理隔阂，贯通连接渠道，打造高度互联的乡村产业

供需系统，使原先难以利用的小众供需实现“线上

规模化、专业化”。 近年来，一些乡村通过提供专业

化产品和服务，实现了生产性、结构性的重大变革，
成为专业淘宝村。 根据阿里研究院阿里新乡村研究

中心发布的《中国淘宝村十年报告》，从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专业淘宝村数量从 ３ 个增长到 ４３１０
个，预计到 ２０２９ 年超过 ２ 万个，将创造 ２０００ 多万个

就业岗位。②

２．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化

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 发展数字

经济，能从产业关联和产业融合两个方面推动乡村

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就产业关联而言，其反映了各产业间相互影响

的内在联系，主要涉及产品关联和技术关联等，而技

术进步是促进产业关联关系动态变化最重要的驱动

力。 利用数字技术对乡村产业进行数字化、网络化

和智能化改造，能通过横向、纵向产业关联和正反馈

效应，扩散到与这些产业联系紧密的其他行业，拓展

乡村产业关联关系。 就产业融合而言，技术创新是

影响产业融合最重要的因素。③数字技术是新一轮

科技革命的主导性技术，其通用性与高渗透性等特

性与乡村产业具有天然的融合性。 随着数字技术向

农业种植、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康养等乡村产业

延伸，跨界融合、产销融合与协同融合正成为乡村产

业融合的新趋势。 在数字技术支撑下，未来乡村产

业结构将不再是各产业的简单加总，产业间边界将

日益模糊，最终形成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发展

的格局。

３．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信息化

信息化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战略方向。 发展

数字经济，构建完善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体

系，能重构乡村产业发展的传统要素，催生出新的要

素组合，产生 “裂变” 效应，推动乡村产业信息化

升级。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产业变革，催生出新

的“技术—经济范式”。 信息与通信技术是一种革

命性技术，能渗透到乡村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并能

超越线性约束而实现指数性发展。 在信息与通信技

术的支撑下，乡村产业发展的市场时空制约被打破，
信息搜寻与产品运输等成本不断降低，资源配置效

率因去中介化而显著提高，并催生出新产品、新业

态、新模式。 此外，数据、信息等新要素具有易复制、
零边际成本、非损耗等特性，能突破资本、劳动力、自
然资源等传统投入要素稀缺性的制约，以“数据红

利”“信息红利”弥补快速消失的“人口红利”。 在数

字经济作用下，整个乡村的主导产业结构、商业模

式、生产组织形式等都将发生深刻调整，进而推动形

成以信息化为主导的新乡村经济范式。
４．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集约化

乡村产业集约化是破解资源约束，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 发展数字经济，使数字技术与乡

村产业深度融合，把数据、信息等要素规模化地转变

为现实生产力，可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最新的技术、
产品、服务或解决方案，提升生产效率，促进集约化

发展。
大数据是数字经济最关键的要素，不存在边际

产出递减规律，且容易存储、传输与共享。 数据渗透

到乡村产业各领域，能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乡村产

业不同环节、不同经营实体间的关联度和供需的匹

配度。 尤其是数据要素供给可以无限增长，打破了

传统要素资源有限性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制约，为乡

村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实践中，数字经

济在促进全球乡村产业集约化发展方面已展现出强

大的潜能，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各要素在乡村产业

发展中的作用。 例如，乡村产业发展虽然与劳动力、
自然资源等密切相关，但实践表明，数字经济条件

下，农业劳动力人口下降、自然资源匮乏并不必然导

致乡村产业的贫弱。 例如，以色列的可耕地面积和

水资源较为稀缺，但该国运用数字技术发展特色精

准农业取得了显著效果，也使以色列成为乡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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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发展的全球典范。
５．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绿色化

构建绿色、生态、低碳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是乡

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引领。 发展数字经济，能为乡村

产业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改变乡村产业低效率、
高耗能、高排放的生产模式，推动互联网流量价值转

化为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为乡村产业的绿色生产

模式创新、产品创新提供新兴红利。
农业领域碳排放已超过运输业，约占全球碳排

放的四分之一。 近年来，我国乡村产业在践行绿色

发展上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去能耗”“去污染”与
“绿色价值转化”的任务仍很艰巨。 利用数字技术

整合乡村产业线上线下、前端后端等环节，构建“生
产—运输—消费—回收”全产业链条，能提高资源

利用、污染减排等运营效率；利用数字技术开发乡村

绿色产品、打造乡村绿色消费平台，能强化绿色产品

应用激励，提升绿色理念认同感，形成绿色生产与消

费的行动自觉；利用数字社交电商平台，以“田间地

头直播”“乡土风情展播”“乡村手工艺直播”“线上

云游”等方式传递“乡愁”，发掘乡村独特的自然景

观、文化价值等，能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
的转化通道。

二、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制

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振兴是在同样的时代背景

和现实基础上提出的并行不悖的重大部署，两者都

紧紧围绕国家现代化发展目标，这也是数字经济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战略基础。 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

目的是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数字经济能

给乡村产业振兴带来新的机遇，能为乡村产业发展

提供一种截然不同、前所未有的新型生产方式和经

济模式，从效率的提升、产业的改造、结构的优化等

方面推动乡村产业发生根本性变革。 其内在机制如

图 １ 所示。

图 １　 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制

　 　 １．效率提升机制

效率变革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所在。 效

率反映了产业的投入与产出比情况，效率越高的产

业部门越能吸引其他产业部门的要素流入，进而推

动产业发展。 因此，产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投入产

出比的竞争，是效率高低的竞争。 促进乡村产业振

兴显然需要吸引更多的要素回流乡村产业，而要实

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提高乡村产业的生产效率。 近

些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率显著提升，农业农村部等部

门发布的 《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 （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显示，２０１７ 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 ３．４ 万

元 ／人，预计到 ２０２２ 年达到 ５． ５ 万元 ／人， 增长

６１％。④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生产率还

存在较大差距，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２％、美国

的 １％、世界平均水平的 ６４％。⑤以效率变革为导向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关键是提升乡村产业的效率层

次，追求效率优先。
数字经济把数据及数字技术等引入乡村产业发

展中，能增加可投入要素的种类、数量，优化要素投

入结构，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传统投入要素一般可

划分为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 以往我国乡村

产业过多地依赖传统要素投入，现代产业要素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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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需要提高数据、信息等现代产业

新要素的投入占比，使乡村产业发展转移到更多依

靠新要素和新技术上来。⑥与传统要素相比，数据、
信息等新要素具有更强的能量密集度，能丰富乡村

产业的投入要素种类，以其自身的高成长性直接提

升乡村产业的生产效率；具有更高的渗透性和协同

性，能以其极强的自我组织能力，引导各类要素向乡

村产业集聚，并通过与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的深度

协同，形成推进型“要素力场”，提升传统要素的生

产效率，发挥起乡村产业升级推动器的作用。
数字经济能使乡村产业发展的决策、生产、交

易、组织等各环节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提升

其运行效率。 在决策环节，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能实

现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乡村产业生产、农产品种

类和存量等数据的实时更新与趋势分析，为农业生

产经营者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提供必要的决策信息；
在生产环节，智能物联网装备能实现农作物从播种

到收获的全流程自动化运转，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可

帮助农业机械进行精准化作业，卫星遥感技术、无人

机、高清远程视频监控系统、耕地质量大数据平台等

数字技术和设施能实现对永久基本农田、农村生态

脆弱区和敏感区、农业气象灾害、土地墒情、农作物

生长等的实时监控；在交易环节，农业大数据调查分

析平台可及时提供农产品流通、消费、贸易、供需、库
存、成本收益等市场形势研判和预警信息，基于大数

据智能算法的各类电商平台、数字技术支撑的交易

各方“点对点”沟通与支付工具等能通过去中介化

而降低交易成本；在组织环节，数字信息技术能高效

率进行信息传递，提升乡村产业主体间的信息共享、
合理分工和生产网络化协同水平，构建高度连接与

协同的组织网络。⑦

２．产业变革机制

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内

在要求。 以往乡村产业发展主要采用的是数量型扩

张模式，过多依赖低廉的农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

入，限制了产业质量的提升，导致乡村产业在价值链

中的低端锁定。 而乡村产业数字化是高度集约的新

型发展模式，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推动乡村产

业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相融合，
从而再造乡村产业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数字不

断转化为替代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传统要素的现实

生产要素，能激发出动能倍增效应，持续推动乡村产

业价值链的转型和高阶跃升。
乡村产业数字化能重构价值链分工。 长期以

来，我国乡村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矛盾，规模

小、空间散、结构单一、质量效益偏低，迫切需要优化

乡村产业的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使产品与服务供

给在数量、质量和种类上更符合市场需求。 互联网

和通信技术能不断压缩产业间、城乡间以及区域间

的时空距离，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拓展乡村产业的分

工规模和发生频率，推动乡村产业资源的整合。 在

共享数据和数字技术支撑下，各地也可结合自身的

资源禀赋发展乡村产业，从而改变原先乡村产业布

局“小而全”或“大而全”的状况，形成区域专业化、
整体多元化、分工协作化的生产布局。

乡村产业数字化推动价值链分工链接方式趋向

扁平化。 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商务平台有利于实现乡

村产业供需双方的直接对接，推动农商互联、产销衔

接，去除不必要的中间环节，缩短价值链分工链条，
以精简化的乡村产业价值链衔接终端市场。 这样既

能够降低乡村产业运营成本，拓展市场空间；又能为

市场主体参与价值链分工提供更多、更平等的机会；
也能使产业更加贴近市场，使市场主体及时掌握市

场动态，灵活调整产业规模，优化并创新价值链分工

不同环节，避免因价值链分工链条过长而发生意外

中断的风险，提高价值链分工的安全性和韧性。⑧

乡村产业数字化能催生出乡村数字产业等新业

态，形成产业振兴新引擎。 数据的生产是数据价值

化应用的基础，全球数据量将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４４ＺＢ 增

长到 ２０３５ 年的 １．９ 万 ＺＢ，其中，中国数据量将占到

全球的 ３０％以上，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生产国。⑨我

国乡村空间广阔，人口和产业主体基数庞大，其经济

行为会随机产生海量数据。 而乡村经济的时空属性

决定了这些数据呈现多源、非结构性和碎片化特征，
只有经过系统搜集，深度挖掘、加工和分析后才能成

为可利用的要素。 在此推动下，处理海量乡村数据

的相关新型基础设施、数据存储软硬件、数据服务产

品等将不断涌现，大数据与乡村各产业领域将加速

融合，逐渐形成覆盖乡村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
析、应用和可视化的乡村数字产业链。⑩近年来，我
国乡村特色产业、休闲旅游、新型服务业、创新创业

以及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土地流转、气象水文等均已

有大规模的初始数据积累沉淀，亟须加快乡村数字

产业的发展，利用现代数据分析技术，将海量数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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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现实中的生产要素或最终消费品，让这些数据

真正发挥起乡村产业振兴的决策“大脑”作用。
３．结构优化机制

结构优化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动力，也
是构建层级更高、可持续性更好的乡村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必由之路。 我国乡村产业发展长期面临结构

单一且层次偏低、基础设施薄弱等诸多问题，亟须加

快推动结构性改革，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数字经济

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基础设施结构等机

制，助推乡村产业的动能转换。
数字经济能推动乡村产业结构升级。 在乡村劳

动力、资本以及自然资源等要素约束下，唯有持续推

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才能生产出数量更多、
质量更高的乡村产品和服务。 数字经济的特性正好

满足了我国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能发挥

起“产业升级和创新的重要使能器”作用。 一方面，
数字经济能持续创造乡村需求增量，从需求侧拉动

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技术打破了乡村经济活动组

织、交易的时空制约，使以往难以实现的远程不见面

交易变得可行，也使乡村旅游、土特产品等个性化产

业的“长尾效应”得到有效激发，为潜在需求的实现

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有效拓展了乡村产业的市场

边界和需求空间。 同时，发展数字经济需要进行相

当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种投资是由产业发展自

身的内在规律引发的，能对乡村产业结构升级产生

更大的赋能作用。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能重构供给

体系，引领乡村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 历次的“技
术—经济范式”变革都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跃升。 要

想将乡村产业提升到更高质量水平上，也必然要培

育新产能。 随着数字技术对乡村产业全链条的持续

性改造，新模式和新业态大量涌现，乡村产业体系中

要素的价值转化效率不断提升，各类资源不断从旧

产能中解放出来并流向成长性更好、质量更高的新

生产领域，乡村产业也将跃迁到更优的均衡点上。

这是由数字经济极高的技术属性所带来的必然结

果，也是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乡村产业结构

升级的逻辑所在。
数字经济能优化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结

构，通过投资乘数效应、要素集聚效应、价格效应、技
术溢出效应等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高水平的基础设

施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先导和基石。 数字基础设施主

要指 ５Ｇ 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等新型基础设施，具有技术引领、数字驱动、协同融

合、平台蓄力、政企合作等高水平特征，对乡村产业

发展能产生更大的动能。 其一，数字基础设施是重

要的生产性要素，其关联度高、带动性强，投资乘数

高达 ７．７７，能直接大幅度增加乡村产业的物质资本。
其二，数字基础设施高度智能化、网络化、协同化，能
为传统基础设施充分赋能，提升乡村吸引和支配要

素资源的能力。 其三，数字基础设施可压缩城乡时

空距离，支撑各种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降低乡村产业的生产成本，改变乡村产业产品的相

对价格，提升乡村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其四，数字基

础设施能促进技术、知识和信息等要素在乡村产业

创新系统的应用与溢出，为科技创新成果顺利转化

为乡村产业现实生产力提供保障，推动乡村创新动

能转换。

三、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制约

我国乡村资源禀赋差异较大，数字经济驱动乡

村产业振兴受到诸多制约。 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能

力偏弱，在要素协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共享、
产业衔接等方面均存在难以满足数字化需求的

问题。
１．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能力不强

我国乡村产业数字化尚处于初期阶段。 虽然中

国数字经济规模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１．２ 万亿元增长到了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９．２ 万亿元，占 ＧＤＰ 的比重从 ２０．８％提

升到了 ３８．６％，对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七成，但
农业领域数字经济的占比和增长速率在三次产业中

排名最后，不及服务业的 ２５％、工业的 ５０％；县域

电子商务零售总额仅占全国总量的 ２９．１２％；物联

网、卫星遥感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在农

业精准生产、土地墒情监控、病虫害预警、农产品物

流等方面的应用仍停留在低水平状态。 从现实实践

看，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未来将面临更为严峻的

“集成应用困境”考验。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乡村

产业目前仍以传统产业为主，数字技术赋能的现代

产业偏少，激发乡村资源禀赋经济价值的难度较高；
乡村产业空间较为分散，主要零星分布于农村或是

城乡接合部，仅有 ２８％的乡村产业集中在工业园

区，导致数字技术应用的成本偏高。 此外，农产品

附加值普遍偏低、大田农业物联网设备建设维护困

难等原因，导致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进展缓慢，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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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仍处于基础建设、单向应用层面。 因此，如何提

升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能力，科学处理乡村产业数

字化转型短期建设与长期发展间的矛盾，依然亟待

探索。
２．乡村产业要素协同运转不通畅

因缺少集成载体和联动机制，乡村产业发展普

遍存在资源要素流动不畅、协同度偏低、产业链附加

价值提升受限等问题。 数据要素在乡村产业振兴中

价值的发挥高度依赖其流动性，而我国数据要素在

市场化配置中存在两大困境：一是无序流动，数据泄

露较为严重；二是数据冻结无法流动，特别是难以获

取政府或合规机构数据等。 以上困境导致数据要素

对其他传统要素效率的倍增作用难以发挥，两类要

素的优势互补也难以实现，进一步限制了要素活力

的提升和协同效应的发挥。 国家高度重视数据要素

与乡村产业其他传统要素的协同。 《关于促进乡村

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乡村信息产业”，
要求加快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 根据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２０２０ 年）》，我国乡村大

数据采集、分析、应用体系正不断完善，已初步形成

油料、棉花、苹果、生猪等重点农产品的全产业链数

据建设。 乡村数据要素与其他传统要素协同运转初

见成效，但整体而言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政府部

门、涉农大数据企业以及乡村产业经营主体的多方

合力，推动数据要素成为连接创新、激活资金、培育

人才、推动乡村产业升级的关键要素。
３．乡村产业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

数字经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物质基础和前提

是互联互通的网络化数字基础设施，包括对传统物

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使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融合以及信

息技术的扩散成为可能。 尤其是随着数字基础设施

的不断完善，互联网用户数量不断增加，在“梅特卡

夫定律”的作用下，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愈加凸

显，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正向溢出价值将呈指数型增

长。 数字基础设施前期投入规模大、回报率低、实施

难度大。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乡村自身条件限制，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问题突出，技术水平偏低。
例如，我国初级农产品中，果蔬、肉类、水产品冷链运

输率分别仅为 １５％、５７％、６９％，远低于发达国家

８０％—９０％的水平；疫情防控期间，因交通管控导

致物流时间过长，大量生鲜品腐坏。 因此，加快实施

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推进田头

小型仓储保鲜冷链设施特别是数字保鲜仓建设，就
显得十分必要。 从乡村产业振兴的底层支撑看，乡
村数字基础设施仍有较大的完善空间。

４．乡村产业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

搭建数据共享平台、构建完善的数据分享机制，
对发挥数据要素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引领作用尤为

重要。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要发展农

业农村大数据，加强数据资源发掘运用；《数字乡村

发展战略纲要》也明确要求推动农业农村基础数据

整合共享。 但目前我国部分乡村人口密度小、地形

复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难度大，制约了网

络的延伸和数据的传递；一些偏远地区乡村产业关

键场景的网络覆盖和数据获取仍依赖传统手段；采
集的乡村产业数据多是局部范围的，因在采集过程

中缺乏一致性，导致“数据烟囱”问题严重，重复性

劳动频发，相关数据未能形成有效联通和高效整合。
此外，乡村产业发展对资金、劳动力等的需求多是碎

片化的，数据收集困难，数据共享体系特别是线上线

下的数据融合共享体系不健全；学界、政府部门以及

乡村企业等分隔运转，相关数据难以高效共享，面临

信息不对称、数据量和有效性不足等问题，由此导致

“信息孤岛”困境。
５．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衔接不充分

数字经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并不是数字技术与

乡村产业的简单叠加，而是二者的高效衔接，将数字

技术贯穿于乡村产业发展全过程，从根本上推动乡

村产业链深层变革。但目前我国数字经济与乡村

产业的衔接尚不够紧密，一些乡村产业发展所需的

适宜性数字技术供给不足，部分数字技术应用脱离

乡村产业现实需要，契合度不高，存在“两张皮”问

题；乡村产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多是局限于通过互

联网等改变传统销售模式，并未将数字技术深度融

入产业全过程，尚未形成系统应用大数据、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等数字管理模式；数据要素市场发育迟缓，
乡村产业数字创新缺乏规模化转化应用通道；对数

据库和数据平台运行管理重视不足，彰显数字化特

质的乡村新业态发展不充分，乡村大数据价值挖掘

不够；数据要素与乡村重点产业发展尚未形成高效

融合，存在数字成果孤岛化、数字研发空心化、创新

资源碎片化和政策落实悬空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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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路径

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

换正处在接续关键期，要用足“数字经济”这个关键

变量，聚焦乡村产业数字化，突出乡村产业要素有效

协同，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乡村数

据分享机制，强化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有效衔接，全
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使之成为

地域特色鲜明、创新创业活跃、业态类型丰富、利益

联结紧密的富裕农民的产业。
１．聚焦乡村产业数字化

现阶段数字经济对生产领域的渗透程度远低于

消费领域和流通领域，对农业领域的渗透程度远低

于服务业和工业，呈现出“三二一”产业逆向渗透形

态。 因此，要强化乡村产业生产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促进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在乡村产业生产中的应用，
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培育乡村产业新生

态，激活乡村产业市场需求潜力，以内需为导向，统
筹城乡供需两端，探索新业态、新模式。 要重塑农业

生产经营模式，推进农旅电商融合，提升农业产业链

数字化程度，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创建农业数

字化示范基地，拓展农业数字化转型空间。 要探索

发展乡村数字经济特色园区，培育数字经济创新驱

动的特色小镇或乡村，以数字工业园、数字产业集聚

区等为载体，搭建乡村产业数字化运营服务平台，实
现乡村产业数字化的规模化协作和实时化联动。 要

树立案例典型，澄清曲解误会，讲好乡村产业数字化

故事，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２．突出乡村产业要素的有效协同

乡村产业振兴过程是产业发展质量螺旋式上升

的过程，也是乡村产业实践所引发的要素优化配置

的过程。 数据要素能为土地、人才、资金等传统要素

在乡村产业中的协同优化提供基础环境，并能解决

要素协同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要持续扩大

数据要素的应用边界，加速数据技术、产品和服务向

乡村产业各领域的渗透，激发数据要素对生产、服务

等领域的要素协同作用。 要依托大数据资源，培育

多元协同主体，发展多类型协同业态，以数字技术推

动乡村产业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整合，突破产业链

的垂直分工态势，为乡村产业数字化搭建互利共生

的协同生态体系。 要构建完善的乡村产业数据要素

市场，并促进其与其他传统要素市场融合发展，推动

不同要素为乡村产业协同发力。
３．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要加大财政支持，推动以信息基础设施、融
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为主的乡村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乡村冷链物流、农业生产加工等基础设

施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缩小城乡产业数字鸿沟。
要因地制宜地建设乡村数字通信基站、数据服务中

心等，并根据乡村产业经营主体的特征与需求，开发

定制化资费套餐，激发他们使用数字服务的积极性，
最大化发挥数字基础设施的效用。 要学习借鉴浙

江、江苏等先进地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
结合自身实际，选择“最适合的”而不是“最先进的”
数字新基建，满足乡村不同产业发展的特殊数字需

求。 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环节在县域，要全面提升

县域数字设施与服务短板，增加县域新基建的财政

投入，探索设立专项资金，并加大对中西部落后县域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

４．建立健全乡村数据分享机制

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是影响数字经济在乡

村产业中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 政府要深化数据领

域“放管服”改革，率先打破政府系统的数据孤岛，
构建物理分散、逻辑集中、资源共享、安全可靠的乡

村产业大数据服务平台，率先释放政府数据红利。
要完善体制机制，推动学界、政府部门及乡村产业间

的数据流通和共享，促进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百度

等大数据企业与乡村产业间的数据对接，探索多元

化数据合作模式，培育交叉融合的大数据应用新业

态。 要健全乡村数据要素市场规则，构建数据产权、
交易流通和安全保护等规范，推动数据资源标准化

建设，培育规范的乡村产业数据交易平台和市场主

体，优化数据与乡村产业其他投入要素的整合方式，
促进乡村产业数据要素有序流动和科学分享。

５．强化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有效衔接

衔接是否有效直接影响着数字技术对乡村产业

的渗透程度。 要以推动乡村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攻方向，把握数字化发展趋势，提升数字经济与

乡村产业的衔接度，促进乡村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

迈进。 要强化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法律规范，构建推

动数字经济和乡村产业有序衔接的体制机制，成立

专门管理部门来有计划地推进二者的衔接与融合。
要建立规范性的数字经济保障体系，根据乡村产业

数字化的阶段性特点对其进行动态优化。 要完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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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产业数字化治理体系，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手段

提高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乡村产业决策的科

学性、前瞻性。 要发挥财税政策的引导作用，加大对

乡村产业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的补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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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探索的适用问题研析∗

卢 勤 忠

摘　 要：在我国语境下，为求概念的精确，建议合规实践的称谓采用完整的表述“涉罪企业刑事合规”。 民营企业的

刑事合规应该是企业刑事合规试点实践中的重点场域。 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条件包括犯罪类型、罪量程度、认罪

认罚、合规承诺、企业规模等方面。 企业刑事合规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认定要注意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企
业内部在案发前的预防性合规计划不能作为单位犯罪的免责事由。 对于企业刑事合规实践，需要建立完善的第三

方监督评估机制。 建议完善现有相关法律规定，设立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
关键词：涉罪企业刑事合规；民营企业刑事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刑事合规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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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特别是检察机关大力推

动的企业刑事合规工作还不够成熟，尚处于尝试探

索阶段。 相关试点实践引发了各种争议，人们对其

中一些问题存在困惑。 这些争议问题的存在及相关

模糊认识直接影响刑事合规工作深入推进，笔者拟

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辨析，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目前实践中企业刑事合规的称谓厘清

我国正在进行的合规试点，有的称为刑事合规，
有的称为企业合规，有的称为企业刑事合规。 官方

的称谓是企业合规，如 ２０２１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了《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最高人

民检察院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

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 （以
下简称《意见》）。 笔者认为，就目前的合规工作而

言，无论是称为刑事合规，还是称为企业合规，都不

影响该项工作的深入推进，但从法律术语的精确性

和严格性出发，应该有一个准确的用语，并注意对不

同性质企业的合理差别化。
合规发源于美国，国外一般将其称为企业合规。

企业合规，是指涉案企业在符合一定的合规要求后

可以获得从宽处理的一种司法制度。 企业合规，顾
名思义，只能针对企业。 因此，刑法上纯粹的自然人

犯罪不可能有刑事合规的适用余地，个人刑事合规

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合规中的“规”，是一个总称、
通称，不仅指法律、法规、规章，还包括公司章程、行
业规定。 刑事合规中的“规”，显然也不仅仅限于刑

事法律，而应与企业合规中的“规”有相同的范围。
刑事合规，应该仅指企业涉及刑事犯罪后所引发的

考察处理问题。 刑事合规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必须遵

守的底线和红线，直接关系企业生存和发展。①如果

一个企业没有涉及犯罪，只是涉及民事经济纠纷、行
政处罚，就不存在适用刑事合规的问题。 换言之，刑
事合规的适用前提是企业涉及刑事案件。 从中文用

语的字面含义来看，由“企业合规”看不出企业涉及

刑事犯罪。 任何一个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都必须

遵纪守法、按规行事，即所有企业都应该合规。 从非

刑事领域看，企业合规还有行政合规、商事合规，甚
至有数据合规。 比如，行政合规，即遵守法律、法规、
规章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规定、监管要求、业务指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营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及刑法保护研究”（１９ＢＦＸ０７２）。
作者简介：卢勤忠，男，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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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是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的应有之义。 公司、企业的

律师应当跟进了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方

针、政策，帮助公司、企业在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下

有针对性地制定、实施合规管理措施，严格执行产品

质量、安全生产、劳动用工、财务税收、节能减排、环
境保护、数据安全、信息保护、广告宣传、规划建设、
交通运输、卫生防疫等方面的行政监管政策和规定，
防范违规风险，整改违规问题，促进企业依法合规审

慎经营。②因此，在我国语境下，为避免不必要的误

解以及有利于合规工作的推进，建议合规实践的称

谓采用完整的表述“涉罪企业刑事合规”（或至少简

称为“企业刑事合规”），以与企业的其他合规工作

相区别。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

察院与宝安区司法局共同会签的《企业刑事合规协

作暂行办法》以及宝安区司法局印发的《关于企业

刑事合规独立监控人选任及管理规定（试行）》，均
使用了“企业刑事合规”的表述。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检察机关推进的企业刑事

合规，应该是狭义上的“涉罪企业刑事合规”，通常

指已经涉罪的企业，相关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特别是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合规情况。 企业在正

常经营活动中为预防刑事犯罪，出于内部治理需要

而事先设计的合规计划，虽然也可能涉及刑事法律

领域，但不是试点实践中所称的企业刑事合规。 对

此，将在下文具体分析。

二、企业刑事合规实践的民营企业场域及其成因

从我国的相关实践探索来看，企业刑事合规一

般是民营企业刑事合规。 如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布了四个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张
家港市 Ｌ 公司、张某甲等人污染环境案；上海市 Ａ
公司、Ｂ 公司、关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王某

某、林某某、刘某乙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新泰

市 Ｊ 公司等建筑企业串通投标系列案件。 这四个案

例所涉及企业均与民营企业有关，其中，案例一中的

Ｌ 公司系江苏省从事不锈钢产品研发和生产的省级

高科技民营企业，案例二中的 Ａ 公司、Ｂ 公司系我国

某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案例

三中的涉案企业深圳 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深圳

市南山区拟上市的重点企业，案例四涉及 １ 家民营

企业、２ 家国有企业、３ 家集体企业，均为当地建筑业

龙头企业。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 ６

个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上海 Ｊ 公司、朱某某假冒注册

商标案，张家港 Ｓ 公司、雎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案，山东沂南县 Ｙ 公司、姚某明等人串通投标

案，随州市 Ｚ 公司康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深
圳 Ｘ 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海南文昌市 Ｓ 公司、翁
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案涉公司均是民营企

业。 可见，目前实践中的企业刑事合规一般就是民

营企业刑事合规。
其实，从刑事合规的起源看，其并不限于民营企

业。 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国有企业的刑事合规问题，
认为国有企业因自身的特殊性而需要建构一种不同

于二元刑事合规管理体系的三阶层刑事合规制度体

系。 所谓三阶层刑事合规制度体系是指，国家从立

法、司法、执法等层面建立和完善涉及国有企业的法

律、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

法律体系，国有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应对刑事合规

风险的预防、识别、评估与处置制度体系，各级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台针对国有企业的刑事合规规

章制度与行业准则。③刑事合规虽然起源于境外，但
境外企业类型由于各国社会经济制度差异，本身并

无国企与民企的区分。 国企、民企的区分是我国经

济制度背景下的特殊现象。 那么，为何目前我国企

业刑事合规主要是民营企业刑事合规呢？ 对此，笔
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１．执行我国对民营企业保护政策的需要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 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

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公有制经济的财产权不可

侵犯，非公有制经济的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

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

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

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激发非公有

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以往支

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导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

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④。 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

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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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

款”⑤。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强调，“鼓励民

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

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

力”⑥。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

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⑦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大政方针进一

步确定下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

意见》，提出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确保

民营企业合法合规开展经济活动。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

弱化，不但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

台。 因此，必须切实贯彻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

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国家政策。 正如 ２０２１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

试点工作方案》强调，检察机关开展企业合规改革

试点，旨在加大对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更好落实依

法不捕不诉不提出判实刑量刑建议等司法政策，既
给涉案企业以深刻警醒和教育，防范今后可能再发

生违法犯罪，也给相关行业企业合规经营提供样板

和借鉴。
２．民营企业较之国有企业总体上缺乏规范的治

理机制

构建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的核心，是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

条件。 企业合规计划本质上是一种企业自治理

念。⑧国有企业并无家族性的基因，规模又比较大，
内部管理机制比较完善、现代化，对合规管理较为重

视。 因此，在我国，合规指引文件是国有企业先行制

定并发布的。 如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发布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 （试

行）》《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效仿国外成熟

的合规制度，要求中央企业加快建立健全合规管理

体系的步伐，完善合规管理运行机制，并针对企业在

境外经营的特殊性，对中央企业的合规体系与国际

接轨提出了深刻的要求。⑨此后，广东、江苏等地相

继出台了关于省属企业合规管理指引的地方性文

件，相关文件对属地企业合规管理仅停留在政策指

引层面，规范对象也仅限于国有企业。 从我国民营

企业的发展演变来看，多数民营企业是从个体户、家
庭作坊或个人合伙等发展而来，规模一般较小。 虽

然发展至今，不乏腾讯、阿里、京东、恒大等民营大企

业，但众多民营企业仍是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 受

管理成本、管理能力等方面不足所限，民营企业的内

部合规机制往往不完善甚至相当缺乏。 特别是一些

家族性的民营企业，企业负责人缺乏合规观念，通常

凭家长意志实行家族式管理，不重视法律、法规对企

业的管理作用，企业内部很少设置合规部门或合规

机构。 整体而言，民营企业是合规的薄弱环节，因
此，我国检察机关推动的刑事合规试点改革聚焦于

民营企业。
３．民营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尤为突出

民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面临的困难、存在的问

题比国有企业更大、更多。 如在融资方面，我国民营

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面临渠道少、难度高、数额

小等困难，导致其往往选择民间融资，极易涉嫌违法

犯罪。⑩为了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有的民营企业采取

造假的手段来骗取贷款。 这种手段上的欺诈行为并

非都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此，虽不能认定为贷款

诈骗罪，但可能以骗取贷款罪论处。 《刑法修正案

（十一）》修改了骗取贷款罪的入罪条件，将之限于

“造成重大损失”，取消了“其他严重情节”。 这其实

对民营企业更为有利，降低了其法律风险。 但是，民
营企业仍然可能构成犯罪。 在贿赂犯罪特别是行贿

方面，民营企业人员构成犯罪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国

有企业人员。 有的犯罪几乎不可能发生在国有企业

人员身上，如对于企业实施的单位行贿罪或对单位

行贿罪，国有企业人员一般不会为了国有企业的利

益而实施单位犯罪，或者说，只有民营企业才存在实

施此类犯罪的法律风险。 再如，国有企业通常不需

要或较少通过逃税来减少支出，而民营企业是虚开

增值税发票犯罪以及逃税、走私等犯罪的主要案发

领域。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刑事合规所涉虚开增

值税发票案例中，民营企业构罪的较多。 现实中民

营企业构成非法经营、污染环境等犯罪的情况也较

为多发。 可见，民营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特别是刑

事法律风险要高于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通常不会因一个领导的变动而影响整

个企业，因为国有企业领导的变动是干部流动需要，
不会对国有企业的生存发展造成过大影响。 民营企

业的一个负责人若因涉嫌犯罪而被逮捕、羁押，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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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停止运营甚至倒闭。 因此，对民营企业实行刑

事合规，可以使企业负责人不至于长期处于羁押状

态，有利于民营企业正常开展经营活动或及时恢复

生产。 正是基于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强调，检察机关

在办理单位犯罪案件特别是企业犯罪案件时，要保

护民营企业发展。这并不是检察机关纯粹为引进

国外刑事合规制度的时髦之举，而是应对我国企业

发展面临的现实风险所需。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国家层面反复强调政府部门要做好“六稳” “六
保”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提出，对于民营企业

的经济犯罪，要秉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

诉的不诉”原则，让犯罪情节较轻的企业不至于因

“老板”被追诉而垮掉。保护民营企业是促进经济

平稳运行所应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开展民营企

业刑事合规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目前实践中的

企业刑事合规基本上就是民营企业刑事合规，这完

全契合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

三、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条件

目前我国开展的企业刑事合规尚处于试点阶

段，对何种情形下的企业可以适用刑事合规措施还

不够明确，有待理论界深入研讨。 笔者从以下五个

方面对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条件展开分析。
（一）犯罪类型

犯罪类型涉及犯罪侵犯了何种法益或发生于何

种领域。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犯罪划分为经济犯

罪、职务犯罪、暴力犯罪、恐怖犯罪等形态。 在企业

刑事合规实践探索中，是否所有类型的犯罪都可以

适用刑事合规，换言之，对何种类型的犯罪可以实施

刑事合规，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指导案例以及各

地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合规试点的有关案例来看，企
业刑事合规所涉犯罪类型通常以经济犯罪为主。 比

如，２０２１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第一批指导案例

中，第二案为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第三案为对非国家

工作人员行贿案，第四案为串通投标案；第二批指导

案例中，第一案为假冒注册商标案，第二案为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第三案为串通投标案，第五案

为走私普通货物案；其他为污染环境案，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案，重大责任事故案。 值得讨论的是，这两

批案例中经济犯罪之外的犯罪类型如单位人身犯

罪、单位财产犯罪是否存在适用刑事合规的可能性？

重大责任事故罪不属于单位犯罪，对此如何适用刑

事合规？ 单位实施公务贿赂或私分国有资产等犯罪

是否可以适用刑事合规？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

指导案例可以推知，只要企业管理中涉及有关犯罪，
即使企业本身并不构成犯罪，也仍有对其适用刑事

合规的可能性。 如上述第二批指导案例中的第四案

“随州市 Ｚ 公司康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中，企
业本身并不构成犯罪，但企业人员康某某等人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自然人犯罪，故仍可以对企业适

用刑事合规。
《意见》也提出，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适用于公司、企业等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涉

及的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案件，既包括公司、企业

等市场主体实施的单位犯罪案件，又包括公司、企业

等市场主体的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人员、关键技术

人员等实施的与公司、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

的犯罪案件。 可见，企业刑事合规不限于经济犯罪

和职务犯罪，还包括其他有企业因素的犯罪；既包括

企业实施的单位犯罪，又包括企业未构成犯罪但企

业有关人员实施的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

犯罪，甚至可以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当然，并不是刑法规定的所有犯罪都可以适用

刑事合规。 根据《意见》第 ５ 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涉企犯罪案件不适用企业合规以及企业合

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
怖活动犯罪的；其他不宜适用的情形。 “其他不宜

适用的情形”是一个兜底条款，对此，笔者的理解是

指与实施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相类似的危害国

防利益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犯罪以及危害公共安全

的暴力犯罪、侵犯人身安全的犯罪等犯罪。 因为这

些犯罪都与企业因素无关，并且犯罪性质都特别严

重或者是暴力犯罪，不存在合规问题。非经济类犯

罪、职务犯罪一般不适用刑事合规，但也不绝对。 在

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中，就包含与刑事合规制度直

接相关的因素。 这类犯罪的规范目的在于，通过追

究刑事责任，倒逼企业履行安全生产的内部控制义

务。 对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犯罪适用合规考察

程序，也就顺理成章。当然，就危害公共安全类犯

罪的各种具体犯罪而言，还要区分情形适用合规考

察程序。 如企业人员危险驾驶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

犯罪，其是否可以适用刑事合规，目前尚无典型案

例。 笔者认为，从《意见》的有关精神可推知，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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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体分析。 比如，危险驾驶行为若系醉酒驾驶，一
般不能对企业实施刑事合规；危险驾驶行为若系超

载，不排除适用刑事合规的可能性。 因为醉酒与企

业本身无关，而超载可能是企业因素所致。 对犯罪

案件适用刑事合规时，必须考虑其与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有关。
（二）罪量程度

从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来看，适用刑事合规的案

件在犯罪性质上都不是特别严重，犯罪人的人身危

险性都不是特别大。 多数试点单位将企业刑事合

规、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限定于轻罪案件。 从罪

刑轻重的角度，可将犯罪分为重罪、中罪（中等程度

的犯罪）和轻罪、微罪。 笔者认为，重罪应该是《刑
法》规定的法定最低刑为 ３ 年有期徒刑的犯罪；轻
罪应该是法定最高刑为 ３ 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微罪

应该是法定最高刑为 １ 年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犯罪。
在《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犯罪中，重罪、轻罪、微罪

属于少数，大多数犯罪都属于一般罪量的犯罪，可称

为中罪。 企业实施的轻罪（包括微罪）可以适用刑

事合规，其实施的中罪或重罪能否适用刑事合规？
笔者认为，单位内幕交易罪中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定

最高刑是 ５ 年有期徒刑，不属于重罪，但属于中罪，
可以适用刑事合规。 但是，如果行为人所犯之罪属

于重罪，如单位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虚开税款数额

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对直接责任人员应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此时对单位能否

再适用刑事合规？ 笔者认为，根据《意见》规定的适

用条件，刑事合规并不是只有轻罪才适用。 《意见》
只是规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

的”不适用刑事合规，虽然有兜底条款规定“其他不

宜适用的情形”，但未排除经济犯罪的重罪适用刑

事合规。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关于涉企经济犯罪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推进企业

合规的实施意见》规定，可能被判处 ３ 年有期徒刑

以下刑罚，在考察期满后，企业全部完成整改方案并

符合刑法、刑事诉讼法关于相对不起诉条件的，方可

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

检察院、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人民检察院等多个试

点单位都尝试在重罪（直接责任人可能判处 ３—１０
年有期徒刑）案件中开展刑事合规工作。浙江省发

布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工作

机制的意见（试行）》也只是排除企业合规“对严重

危害国家政治、经济和金融安全，严重影响社会稳

定，严重损害民生民权”犯罪的适用，其中虽然有企

业合规不适用于危害经济安全犯罪的表述，但虚开

增值税发票不能直接等同于危害经济安全，其侵犯

的法益是国家税收管理秩序，不能上升解释为经济

安全。 前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第一批典型案例

中第二案“上海市 Ａ 公司、Ｂ 公司、关某某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案”，确认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案件

可以适用刑事合规。 其实，对企业犯罪适用刑事合

规，并非一概必须作不起诉处理，起诉后的量刑建议

也并非必须缓刑，而只是比不适用刑事合规的案件

酌定从轻量刑而已。 况且，对于犯重罪的企业，如果

其认罪认罚，量刑还可能更轻。 从我国推行企业刑

事合规实践的有关文件精神来看，笔者认为，民营企

业所涉及的经济犯罪，即使根据法定最高刑可能判

处较重的罪，也仍存在适用刑事合规的可能性。
（三）认罪认罚

对企业适用刑事合规，是否需要以认罪认罚为

前提？ 答案是肯定的。 根据《意见》第 ４ 条的规定，
涉案企业、个人认罪认罚的，才可以适用刑事合规。
对于该规定，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指涉案企业

和有关个人均认罪认罚，还是指涉案企业或个人中

有一个主体认罪认罚即可？ 笔者认为，企业和个人

均认罪认罚时当然可以适用刑事合规，但如果涉案

企业已经认罪认罚，企业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或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没有认罪认罚，就不能对该企业适

用刑事合规。 因为刑事合规的结果通常是作为被追

诉对象的个人被从轻处理，如不起诉、缓刑或轻刑，
个人没有认罪认罚时缺乏从轻处理的依据，也就无

法适用刑事合规。 反过来说，单位犯罪中个人愿意

认罪认罚，但单位不同意认罪认罚的，也不能适用刑

事合规。 因为合规建制是企业的行为，合规不能脱

离企业而进行。 个人本身无法进行刑事合规，或者

说，对个人不存在刑事合规的说法。 还有一个问题

是，涉案企业认罪认罚，企业中直接负责、主管人员

也同意认罪认罚，但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同意认罪

认罚，此时如何处理？ 笔者认为，这种情形不影响企

业刑事合规的适用。 因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代表

涉案企业，只是落实企业意志的执行人员，不决定企

业整体意志。 如果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认罪认罚，
对其按照本身所犯之罪进行处罚即可，但对企业和

企业中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可以从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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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意见》的规定，认罪认罚是适用刑事合规

的前提。 如果单位或个人有自首、立功的表现，但没

有认罪认罚，此时能否适用刑事合规？ 笔者认为，认
罪认罚要求既认罪又认罚，按照《意见》的规定，必
须认罪与认罚同时具备，方可适用刑事合规。 仅仅

自首、立功，并不等于认罪认罚。 自首只是表明犯罪

嫌疑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司法机关对

其的最终处罚并不在自首的含义之内。 即使就定罪

而言，自首情节只是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行为

事实，也并不等于对犯罪性质予以认可。 根据有关

司法解释，行为人对其犯罪行为性质的辩解并不影

响自首的认定，有关辩解表明其对定罪并不认可，也
就没有认罪之意。 立功，是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事实、
提供他人犯罪线索或其他与犯罪无关的对国家、社
会有贡献的行为，不涉及认罪认罚的问题。 因此，犯
罪嫌疑人仅仅自首、立功而没有认罪认罚，只是表明

其主观恶性降低或有一定悔悟，这种主观恶性的降

低程度不及认罪认罚。 认罪认罚从宽是我国《刑事

诉讼法》第 １５ 条规定的一项原则，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

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自首、立功

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制度。 二者对悔罪程度

的要求有所不同。 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 ３５５ 条的规定，法院一般应当对被告人

从轻处罚。 刑法上的自首、立功情节，并不产生一般

应当从轻处罚的量刑结果，而只是可以从轻处罚。
（四）合规承诺

企业进行刑事合规应当是自愿的行为，并非被

迫而为。 如果检察机关认为某企业需要进行刑事合

规，而企业自身并无刑事合规的意愿，检察机关就不

得强行让企业接受刑事合规。 因此，《意见》第 ４ 条

规定对企业适用刑事合规时，涉案企业必须能够正

常生产经营，承诺建立或者完善企业合规制度，具备

启动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基本条件；涉
案企业自愿适用该第三方机制。 其实，合规承诺与

认罪认罚是一脉相承、相互联系的。 认罪认罚是合

规承诺的基础，没有前期的认罪认罚，就无法推进后

续的合规承诺。 认罪认罚的企业作出合规承诺的可

能性较大，毕竟，合规承诺情形下对企业责任人员的

处罚会从宽。 正如有学者认为，刑事合规与认罪认

罚从宽都是刑事司法模式由对抗走向合作中的一个

环节，制订并有效实施合规计划的企业，其预防的必

要性降低，从而影响预防刑，进而可减轻甚至免除刑

罚处罚；同时，通过刑事责任的减轻、免除，给予企业

合规以压力和动力，可以使企业从制度合规逐步形

成合规文化，进一步实现积极的一般预防。当然，
认罪认罚的企业、个人并不绝对愿意进行刑事合规

建制。 毕竟，刑事合规建制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有
一定的考察期限，不排除有的企业认罪认罚但不愿

进行刑事合规建制的可能性。 因此，《意见》规定适

用企业刑事合规时，涉案企业除愿意认罪认罚外，还
要承诺建立或者完善企业合规制度，自愿适用企业

刑事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五）企业规模

从《意见》的有关规定中看不出企业规模大小

与刑事合规的关系，即刑事合规不仅可以对大企业

适用，还不禁止对小微企业适用。 企业规模并不是

适用企业刑事合规的前提，《意见》只是要求涉案企

业能够正常生产经营。 但是，从前述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布的两批指导案例来看，适用刑事合规的企业

一般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而且有关案例的判决要

旨中特别强调企业的规模。虽然这些典型案例中

有的案情介绍比较简单，没有涉及企业规模的数据，
但从案件事实以及有关材料仍可以判断，适用刑事

合规的企业往往是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并无试点。
由此可能产生执法上的不公平：大中型企业有适用

刑事合规的机会，小微企业却没有。 笔者认为应当

客观看待这种情况。 首先，刑事合规不仅是为了给

予企业一次被挽救的机会，其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和实行犯罪预防的体现。 对大中型企业适用刑

事合规的社会效益更大，社会效果更好。 其次，小微

企业本身规模小，不可能设立较多的包含合规部门

的机构，否则将增加企业成本，既不经济又无必要。
换言之，刑事合规建制会成为小微企业的负累。
《意见》要求企业自愿承诺刑事合规，也是对企业的

尊重。 不排除有的小微企业在可以适用刑事合规予

以从轻处理时，因考虑企业成本因素而自愿放弃适

用的可能性。 亦即不能绝对推断，所有的企业在经

济成本与刑事处罚相关权益的博弈中必然选择从轻

处罚。 最后，刑事合规试点期间对小微企业暂不适

用，并不等于将来也绝不对小微企业适用刑事合规。
一旦企业刑事合规试点取得成效、积累较多经验，在
条件成熟时可以逐步扩展适用于小微企业。 将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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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小微企业适用刑事合规的空间，需要相关制度的

推进和法律的完善。

四、企业刑事合规实践中单位犯罪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于企业犯罪，常会遇到难以准确

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问题，特别是企业进

行犯罪活动时体现单位意志，常常通过单位领导人

员或主要负责人的行为实施犯罪，这种情况应当认

定为单位犯罪还是企业中的自然人犯罪，对此易引

起争议。 对于有的经济犯罪案件，律师辩护为单位

犯罪，法院的最终判决却认定为自然人犯罪。 因此，
在企业刑事合规实践中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

罪，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另外，企业于案发前制订的

合规计划能否作为免责事由，企业构成单位犯罪时

责任人员的范围如何确定等，也是企业刑事合规实

践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企业涉嫌犯罪时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

的区分

区分单位行为与自然人行为的根本标准是，单
位内部人员的行为是否体现单位的意志。 单位犯罪

是有单位资格的组织实施体现单位意志并符合刑法

关于单位犯罪规定的行为。 首先，单位犯罪的主体

必须有单位资格。 根据有关司法解释，不具有法人

资格的私营企业实施犯罪，只能按照自然人犯罪论

处。 其次，单位犯罪行为必须体现单位意志。 《意
见》第 ５ 条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涉企犯罪

案件，不适用企业合规试点以及第三方监督评估机

制：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企业的；
公司、企业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公司、
企业人员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的。 这些情形中的

自然人行为都只是个人意志的体现，不代表单位意

志。 再次，将有关行为认定为单位犯罪必须符合刑

法规定。 有关行为属于单位行为，并且符合刑法明

确规定的单位犯罪的构成，方能以单位犯罪论处，否
则属于自然人犯罪。 如重大责任事故罪并不存在单

位犯罪，只能是自然人犯罪。 需要注意的是，该罪只

能由单位中有关直接责任人员构成，这并不影响企

业刑事合规的开展，因为该罪的发生与企业的生产

经营有密切关系。 如对于前述第二批指导案例之第

四个案例中的重大责任事故罪，湖北省随州市曾都

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康某某等人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属于企业人员在生产经营履职过程中的

过失犯罪，同时反映出涉案企业存在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不健全、操作规程执行不到位等问题；检察机关

征询 Ｚ 公司意见后，Ｚ 公司提交了开展企业合规的

申请书、书面合规承诺以及企业经营状况、纳税就

业、社会贡献度等方面的证明材料，检察机关经审查

对 Ｚ 公司作出合规考察决定。
（二）企业内部在案发前的预防性合规计划能

否作为单位犯罪的免责事由

目前我国试点的企业刑事合规一般是指企业或

企业有关责任人员涉及刑事犯罪后，检察机关根据

有关情况作出刑事合规决定，从而对犯罪人员不起

诉或提出轻缓量刑建议的情形。 因此，通常所称的

刑事合规是狭义上的，是犯罪发生后犯罪人对司法

机关的有关配合和悔罪行为，与自首、立功、事后赔

偿补偿以及认罪认罚等情节的性质有类似之处。 但

是，企业内部在案发前自动制订的预防性合规计划，
只是企业内部管理机制较为完善的体现，是企业对

员工的教育和管理措施，与企业犯罪无关。 企业涉

罪前的合规计划可以视作广义上的刑事合规。 狭义

上的刑事合规是检察机关与企业之间的辩诉交易，
是司法机关给予企业的激励和督促措施。 刑事合规

更属于一种刑法激励机制。与事前制订合规计划

相比，涉罪企业事后开展合规建制表面上是自愿的，
实质上却有一定的被动性和约束性。 如果涉罪企业

的刑事合规经过第三方监督评估并未达到考核目

标，就不能产生不起诉或从轻处理的结果。 刑法通

过对违法企业设置相应的刑事责任，改变其内控机

制，约束其员工行为。 刑事化的企业合规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将刑法的威慑力由企业外部传导落实到企

业内部。 从企业合规与刑事法的互动关系来看，刑
事法的威慑效应和强制效力在企业合规的全球化发

展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企业刑事合规试点的初期，刑法理论界曾经

讨论雀巢公司员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认为该案

是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第一案。这其实是对企业

刑事合规概念的误解，该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

高人民检察院试点的刑事合规案例。 对该案所要讨

论的问题是，企业在案发前自动制订的合规计划能

否作为其涉罪的违法阻却事由。该案中，雀巢公司

在案发前有禁止员工向医务人员支付任何资金或者

其他利益，不允许员工以非法方式收集消费者个人

信息的制度规定。 这成为该公司免责的事由，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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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的合规计划，不是目前试点的事后刑事合规建

制。 有学者认为，在涉嫌单位犯罪的案件中，如果单

位实施并有效运行了合规计划，但由于不可抗力等

因素导致危害结果不可避免地发生，该合规计划就

可以成为阻却单位行为违法的事由；如果单位实施

并有效运行了合规计划，但由于单位之前制订合规

计划时没有预见到某种隐蔽的可以避免的风险，从
而导致最后发生了危害社会的结果，该合规计划就

可以成为减轻单位刑事责任的事由。也有学者认

为，企业事前合规，切断了企业员工犯罪与企业之间

的联系，成为员工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一个区分

点，使得员工的行为无法归责于单位，故能够成为刑

法上阻却单位犯罪成立的事由，符合刑法关于单位

犯罪的规定。笔者认为，企业在案发前预先开展的

合规建制只能作为单位犯罪的量刑酌定情节，不能

成为违法阻却事由。 如果单位确无犯罪故意，单位

内部人员的犯罪就不能体现单位意志，属于自然人

犯罪，而不属于单位犯罪。 这是从构成要件上判断

单位犯罪不成立，而不形成违法阻却事由。 违法阻

却事由的形成是在三阶层场景下展开的，表明行为

已经符合违法性的构成要件，但因存在其他阻却事

由而可排除违法性。
（三）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范围的确定

企业承诺刑事合规会使其内部人员直接受益，
这就需要确定单位犯罪中有关责任人员的范围。 如

果不是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就与合规无直

接关系。 笔者认为，应当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来确定

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的范围。 在单位犯罪中，
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自然人仅限于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２００１ 年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

要》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的认定作了明确解释：“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
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
包括法定代表人。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

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

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包括聘

任、雇佣的人员。 应当注意的是，在单位犯罪中，对
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

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

任。”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有关案例的裁判要旨中

指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

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对于

未参与策划、组织、实施单位犯罪行为的单位法定代

表人，不能因单位犯罪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据此，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能简单

等同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如公司股东、公司主管

人员）。 换言之，追究单位犯罪中自然人刑事责任

的实质标准，不在于该自然人在单位中所扮演的角

色，而在于该自然人在单位犯罪中是否发挥了较大

的作用。

五、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探索中的第三方监督评估

在企业刑事合规实践中，检察机关一旦决定实

施刑事合规，就企业方而言，面临如何建立合规制

度、兑现合规承诺；就检察机关而言，需要对企业是

否合规进行监督评估，以作出相应的处理。 因此，企
业刑事合规中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是整个合规流程中

相当重要的一环。 为此，《意见》全称为“关于建立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
而不是“涉案企业合规指导意见”，尤其突出了“第
三方监督评估”要素。 《意见》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

的第三方监督评估问题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
１．监督评估机制的含义

企业刑事合规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是指，人
民检察院在办理涉企犯罪案件时，对符合企业刑事

合规改革试点适用条件的，交由第三方监督评估机

制管理委员会选任组成的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对涉

案企业的合规承诺进行调查、评估、监督和考察，考
察结果作为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案件的重要参考。

２．监督评估的主体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财政部、全国工商联会同司法部、生态环境部、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等部门组建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全国工商联负责该管委

会的日常工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
政部负责该管委会中涉及国有企业的日常工作。 该

管委会履行下列职责：研究制定涉及第三方监督评

估机制的规范性文件；研究论证第三方监督评估机

制涉及的重大法律政策问题；研究制定第三方监督

评估机制专业人员名录库的入库条件和管理办法；
研究制定第三方组织及其人员的工作保障和激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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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试点地方的管委会和第三方组织开展日常监

督和巡回检查；协调相关成员单位对所属或者主管

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中国贸促会全国企

业合规委员会（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以

及其他行业协会、商会、机构等主体在企业合规领域

的业务指导，研究制定涉企犯罪的合规考察标准；统
筹协调全国范围内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其他工

作。管委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以及涉案企业类型，
从专业人员名录库中分类随机抽取人员组成第三方

组织，并向社会公示。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系律

师、注册会计师、税务师（注册税务师）等中介组织

人员的，在履行第三方监督评估职责期间不得违反

规定接受可能有利益关系的业务；在履行第三方监

督评估职责结束后一年内，上述人员及其所在中介

组织不得接受涉案企业、个人或者其他有利益关系

的单位、人员的业务。
３．监督评估的实施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涉企犯罪案件符合企业

刑事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适用条件的，可以商

请本地区管委会启动该机制。 第三方组织应当要求

涉案企业提交专项或多项合规计划，并明确合规计

划的承诺完成时限。 涉案企业提交的合规计划，主
要围绕与企业涉嫌犯罪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内部治理

结构、规章制度、人员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设计

可行的合规管理规范，构建有效的合规组织体系，健
全合规风险防范报告机制，弥补企业制度建设和监

督管理漏洞，防止再次发生相同或者类似的违法犯

罪。 第三方组织应当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的可行

性、有效性与全面性进行审查，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

建议，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涉案企业承诺履行合

规计划的期限，确定合规考察期限。 在合规考察期

内，第三方组织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对涉案企业合规

计划履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估，要求涉案企业定期书

面报告合规计划执行情况，同时抄送负责办理案件

的人民检察院。第三方组织发现涉案企业或其人

员尚未被办案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或者新实施的犯

罪行为，应当中止第三方监督评估程序，并向负责办

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报告。
４．监督评估的考核

第三方组织在合规考察期届满后，应当对涉案

企业的合规计划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评估和考

核，并制作合规考察书面报告，报送负责选任第三方

组织的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和负责办理案件的人民检

察院。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涉企犯罪案件的过程中，
应当将第三方组织报送的合规考察书面报告、涉案

企业合规计划、定期书面报告等合规材料，作为依法

作出批准或不批准逮捕、起诉或不起诉、是否变更强

制措施等决定，提出量刑建议或检察建议、检察意见

的重要参考。 人民检察院对于拟作不批准逮捕、不
起诉、变更强制措施等决定的涉企犯罪案件，可以根

据《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召开听证

会，并邀请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到会发表意见。人

民检察院对涉案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认为需要给

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没收其违法所得的，应当结合

合规材料，依法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检察意见。

六、企业刑事合规实践中有待解决的

问题及制度完善建议

　 　 我国正在进行的企业刑事合规试点中还存在不

少值得讨论和关注的问题，澄清模糊认识、解决具体

争议、提供相应对策，有助于试点工作的推进，为形

成相应的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企业刑事合规试点是否超越现行法律

规定

关于合规不起诉，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现行

《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相对不起诉制度和对未成

年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仅适用于

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仅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

要判处刑罚的情形。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立法机关

或司法机关并无明确的解释，通常应理解为犯罪本

身的各种情节经综合认定为比较轻微的情形，包括

犯罪本身比较轻微，如犯罪数量较小、后果轻微；或
者犯罪本身不属于轻微，但行为人犯罪后有自首、立
功等其他法定从轻、减轻情节或认罪认罚情节。 对

于不具备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形，检察机关仅仅因为

企业承诺进行刑事合规建制就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

定，这是否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学界存在

一定的争议。 有学者提出，对刑事合规的企业暂缓

起诉具有合理性，但缺乏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依据。

有学者提出对刑事合规的企业可以附条件不起

诉。有学者认为这些做法不违反法律规定，并提出

合规不起诉的概念。对刑事合规的企业可以相对

不起诉或酌定不起诉，表明检察机关有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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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可以酌定，检察机关就有权决定不起诉，这符合

法律规定。 但问题在于，无论是相对不起诉还是酌

定不起诉，都不能突破法律规定，不能将不具备犯罪

情节轻微的情形解释为犯罪情节轻微。 认为刑事合

规只能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这样理解

并无错误，问题在于，企业犯罪本身就具备适用相对

不起诉的情形，再按照合规不起诉予以处理，就落入

形式主义窠臼。如果企业不承诺刑事合规，检察机

关仍必须作出不起诉的决定，那么对企业而言，无论

是否作出合规承诺都可以不被起诉，其有何必要再

进行刑事合规呢？ 合规是一种激励措施，如果不能

给企业带来任何好处，或者不合规也能产生不起诉

的结果，即合规与不合规的结果一样，那么，有哪个

企业愿意进行刑事合规建制呢？ 毕竟，刑事合规必

然会增加经营成本。 对合规与不合规作出同样的处

理，也违反法律的公平原则。
刑事合规的本质是一种辩诉交易。 辩诉双方中

一方作出让步时，另一方给予一定的优惠或好处。
就目前相关司法实践来看，作为犯罪方的企业承诺

刑事合规时，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在法条用语范围内

作出扩张性解释，将犯罪情节比较接近于轻微或定

性较为模糊的情形，运用政策性优势，纳入相对不起

诉的适用范围；或者对不具备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形

仍可以起诉，同时建议法院判决缓刑或判处较轻的

刑罚。 当然，最理想的方法或一劳永逸的办法是修

改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

刑事合规不起诉、刑事合规暂缓起诉、刑事合规附条

件不起诉等制度，或者在《刑法》中将刑事合规作为

法定的从轻、减轻量刑情节。
（二）第三方组织进行监督考察的费用应由谁

承担

刑事合规是国家推动的制度性安排，检察机关

主导刑事合规试点工作。 为考察涉罪企业是否真正

符合刑事合规的要求，必须有一个不是检察机关也

没有涉罪企业参与的第三方组织进行监督考察。 只

有这样，才能保证监督考察的公正公平性。 从第三

方组织公正、中立及受合规管理委员会委托的角度，
第三方组织进行监督考察的费用应由政府或有关机

构承担。 如果由涉罪企业分担部分费用，就难以保

证监督考察结果的公正性，并且，如果第三方组织接

受被监督考察企业支付的费用而对企业作轻缓处

理，就难免使企业涉嫌“花钱买刑”。

（三）企业刑事合规是否只能在检察阶段适用

目前的企业刑事合规试点主要在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阶段进行，检察机关所能给予的激励措施限于

在权限范围内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建议轻缓量刑。 如

果企业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并未考虑刑事合

规，而是在法院审判阶段提出刑事合规申请，或者法

院认为企业符合刑事合规的条件进而督促企业刑事

合规，这些做法是否应该获得允许，值得考虑。 如前

文所述，刑事合规的本质是一种辩诉交易，是被告方

与公诉方的一种利益交换和相互妥协。 在此意义

上，企业如果在检察阶段未进行刑事合规，就失去因

合规而被从轻处理的机会。 不过，着眼于刑事合规

对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鼓励预防犯罪的意义，刑
事合规的适用阶段不应过于狭窄，应当支持其适用

时段的扩展。 在法院审判阶段，只要企业愿意进行

刑事合规，国家就不应堵塞这种渠道。 应当尽量给

予企业进行刑事合规的机会，这也是保护企业的一

种政策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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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最高检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准确

把握法律政策界限　 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检察院

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ｐｐ．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ｆｂｈ ／ ｗｓｆｂｔ ／ ２０１７１２ ／ ｔ２０１７１２１２＿２０６６０１．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最高检：对民企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

的，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光明网，ｈｔｔｐｓ： ／ ／ ｍ．ｇｍｗ．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１－０９ ／ ２２ ／ １３０２５９３６０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比如，前
述张家港市 Ｌ 公司、张某甲等人污染环境案中，Ｌ 公司系省级高科技

民营企业，年均纳税 ４００ 余万元，有员工 ９０ 余名、专利 ２０ 余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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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突破国外垄断。 如果该公司及其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被判刑，将
对国内相关技术领域造成较大影响。 鉴于此，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检察机

关向该公司送达《企业刑事合规告知书》，该公司第一时间提交了书

面合规承诺及行业地位、科研力量、纳税贡献、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

证明材料。 检察机关在认真调查、听取行政机关意见以及综合审查

企业书面承诺的基础上，对该公司作出了合规考察决定。 又如，２０２０
年 ４ 月，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对涉民营经济刑事案

件实行法益修复考察期的意见（试行）》，主要推行企业合规条件下

的法益修复考察期制度，适用于“涉民营经济”企业而非其他企业的

相关刑事案件。 相关案例如 ２０２１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第二

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中第六案“海南文昌市 Ｓ 公司、翁某某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案”。 在试点省份中，浙江省发布的《关于建立涉案企

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工作机制的意见（试行）》作了类似规定，其
中第 ５ 条规定第三方机制的适用须符合以下条件：案件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无争议；涉案企业能够正常生产经营，及时弥

补损失或取得被害单位（人）谅解，承诺建立或完善企业合规制度，
积极建立有效刑事合规计划；涉案企业或人员自愿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 此处“及时弥补损失或取得被害单位（人）谅解”是对法益

修复的要求，对于无被害人的犯罪，如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走私罪，可
以要求涉案企业弥补国家税款损失；对于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如污

染环境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可以要求涉案企业取得被害单位（人）
谅解。 这是对适用条件上更加细化的要求。 该文件第 ６ 条规定，对
严重危害国家政治、经济和金融安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严重损害

民生民权以及犯罪嫌疑单位、犯罪嫌疑人因实施同类犯罪受过刑事

处罚的案件，不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意见。 参见李本灿：《刑事

合规制度改革试点的阶段性考察》，《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２２ 年

第 １ 期。 参见赵运锋：《刑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立法思考和内容

构建》，《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参见李

勇：《检察视角下中国刑事合规之构建》，《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如新泰市 Ｊ 公司等建筑企业串通投标系列案中，６
家企业被作不起诉处理后积极扩大就业规模，安置就业 ２０００ 余人，
先后中标 ２０ 余项重大民生工程，中标工程总造价 ２０ 余亿元；上海 Ｊ
公司、朱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所涉企业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员工

２０００ 余人，年纳税总额 １ 亿余元；随州市 Ｚ 公司康某某等人重大责

任事故案中，Ｚ 公司系外资在华企业，每年依法纳税，解决了 ２５００ 余

人的就业问题，对当地经济发展助力很大，其所属集团正在积极准备

上市，如果公司管理人员被判刑，将对公司发展造成较大影响。 参

见陈瑞华：《企业合规制度的三个维度》，《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参见万方：《企业合规刑事化的发展及启示》，《中国刑事法杂

志》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参见魏梦：《合规不起诉机制———合规救济的

本土化趋势》，《法制博览》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下）。 此案的基本案情

是，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被告人郑某、杨某在分别担任雀巢（中
国）有限公司西北区婴儿营养部市务经理、兰州分公司婴儿营养部

甘肃区域经理期间，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授意该公司员工杨某红等人

通过拉关系、支付好处费等手段，多次从多家医院医务人员处非法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 一审中多名辩护人提出本案系单位犯罪，应追究

雀巢公司的刑事责任，但法院认为，雀巢公司内部规定不允许员工向

医务人员给付任何资金、其他利益或者以非法方式收集消费者个人

信息，公司营养专员要接受相关培训并签署承诺函。 被告人杨某红

等人在明知公司有此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为完成工作业绩而贿买

医务人员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并非雀巢公司的单位意志体现，
故本案不属于单位犯罪。 参见徐宏、薛静怡：《论民营企业刑事合规

的体系化构建》，《南都学坛》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参见李永升、杨攀：
《合规计划对单位犯罪理论的冲击与重构》，《河北法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 参见孙国祥：《企业合规改革实践的观察与思考》，《中国刑

事法杂志》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 ３３ 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１
页。 参见 ２０２１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建

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第 ６—７ 条、１０
条、１２ 条、１５ 条的规定。 参见陈瑞华：《企业合规视野下的暂缓起

诉协议制度》，《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参见欧阳本祺：《我
国建立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探讨》，《中国刑事法杂志》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参见毛逸潇：《合规在中国的引入与理论调适》，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参见刘伟：《刑事合规的溯

源、反思与构建》，《江海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责任编辑：邓　 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Ｌｕ Ｑｉｎｚ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ｔ ｉ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 ＂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ｃｕｓ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ｒｉｍ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ｒｉｍｅ，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ｉｌｔ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ｔ ｃｒｉｍ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
ｈ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 ｃｒｉｍ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ｐｌａ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ｒｉｍｅ ｃａｎ ｎｏｔ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ｒｉｍ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ｓｏｕｎｄ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ｎｏｎ－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ｃｕｓ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ｎｏｎ－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７４

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探索的适用问题研析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中 州 学 刊 Ｍａｒ．，２０２２
第 ３ 期（总第 ３０３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３

【法学研究】

惩罚性赔偿不应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理辨析∗

李 智 卓　 　 　 刘 卫 先

摘　 要：我国《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创造性地规定了针对环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但没有明确该制度是否适用于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由此产生很多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第 １３ 条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但该解释没有解决为何如此适用的难题。 现有研究

成果中赞成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观点，其理由并不充分；反对性观点的理由则比较全面、充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行政罚款制度”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相重叠，前者的适用应当优先于后者。 我国

《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不应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依据该条规定所获得的赔偿也不应包

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关键词：《民法典》；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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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在原《侵权责任

法》的基础上，对环境侵权责任作了较大的改动，除
了将相应的章的名称由原来的“环境污染责任”改

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内容也由原来的 ４
条增加到 ７ 条，新设了惩罚性赔偿条款 （第 １２３２
条）、生态修复责任条款（第 １２３４ 条）和生态损害赔

偿责任条款（第 １２３５ 条）。 生态修复责任和生态损

害赔偿责任对环境公益进行直接保护，突破了原

《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侵权责任仅对私益进行直

接保护，是《民法典》中绿色原则在“侵权责任编”的
具体化，也是“侵权责任编”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

一时代要求的有力回应。 《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
对环境侵权责任制度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规定了惩

罚性赔偿责任，该责任相较于我国司法实践和相关

制度改革中已经实行的生态修复责任和生态损害赔

偿责任，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其适用条件、适用范围、

超额赔偿金的归属等问题都需要在《民法典》实施

中加以明确。
《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

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

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该条中“法律”“故
意”“严重后果”“相应”等规范性词语的内涵和外延

都有一定的模糊性，亟须司法实践中予以明确。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规定的环境侵权具有二元

性，既包括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造成特定主体

的人身、财产权益损害（即环境私益损害），又包括

该行为直接造成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即环境公益

损害）。 适用于救济环境私益损害的“故意” “严重

后果”“相应”等词语与适用于救济环境公益损害的

“故意”“严重后果”“相应”等词语应当有不同的内

涵和外延，而《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并没有明确其中

此类用语的适用范围。 因此，明确这些规范性词语

的含义，进而界定该条的适用范围，是实施《民法

典》“侵权责任编”的当务之急。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１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风险规制视角下环境标准的制定及法律效力研究”（１７ＢＦＸ１２１）。
作者简介：李智卓，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刘卫先，男，通讯作者，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岛　 ２６６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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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学界对《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的适用范围存

在较大争议，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其是否应当适用

于环境公益侵权纠纷的司法解决，即其是否适用于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①随着《民法典》的生效实施，
已经有地方法院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明确适

用了第 １２３２ 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②，而在环境侵权

私益诉讼中尚没有相关判决明确适用惩罚性赔偿。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第 １３ 条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但没有解决为何适用的难题。 因此，惩罚

性赔偿是否应当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仍然需

要从理论上加以厘清。

二、支持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

主要观点及其不足

　 　 现有研究成果中赞成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从论证理

由来看，这三方面观点都经不起仔细推敲。
１．基于立法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赞成性观点

有学者基于立法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认为

《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应当适用于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③这种观点从立法目的解释角

度提出的理由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的说明》中明确提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增加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

制度”④。 但是，立法目的不仅体现在权威部门所作

的法律草案说明中，还通过相关法律的目的条款、立
法意图、立法资料等方面体现出来，不应仅仅根据法

律草案说明中几句简单的表述就直接确定有关法律

条款的立法目的。 并且，根据法律草案说明所作的

意向性目的解释存在“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难以

全面反映立法者意图、不同的立法者意图之间容易

产生矛盾”⑤等问题，使得其并非逻辑严密的司法技

术。 妥当的做法应当是，“参考内在渊源和外在渊

源，从法律文本、立法背景、社会环境、抽象法伦理等

多个层面上推究立法目的”⑥。
这种观点从体系解释角度提出的理由是：《民

法典》“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章第 １２２９—１２３３
条是一般规定，第 １２３４ 条、１２３５ 条是特殊规定，因
此，第 １２３２ 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应当适用于第

１２３４ 条、１２３５ 条规定的环境公益侵权。 这种将“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章的内容分为一般规定与

特殊规定的体系解释，带有较强的主观臆断色彩，难
有说服力。 从理论上讲，能否将《民法典》第 １２２９—
１２３３ 条视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章的一般

规定存在争议，第 １２２９—１２３３ 条与第 １２３４ 条、１２３５
条之间是否存在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的关系尚存疑

问。 曾作为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副

组长的王利明教授指出，第 １２２９—１２３３ 条与第

１２３４ 条、１２３５ 条之间是并列关系，不是一般与特殊

的关系，前者规定的是侵害私益的侵权责任，后者规

定的是侵害公益的侵权责任，从体系解释来看，《民
法典》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惩罚性赔偿规则规

定在公益诉讼之前，也表明其主要是针对私益损害

的情形而言的。⑦这些分析清楚地表明，从体系解释

的角度不能必然得出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的结论。
２．基于惩罚性赔偿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一

致性的赞成性观点

有学者认为，将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既符合两者共同的价值目标，又是保障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⑧该观点

的主要理由是，惩罚性赔偿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

性质、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一致性⑨。 这些理由充

其量能够说明惩罚性赔偿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类

似的并行的制度，尚不足以支撑惩罚性赔偿可适用

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作此理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逻辑上讲，即使惩罚性赔偿与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在性质、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一致性，
也只能说明惩罚性赔偿有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的可能性，而无法说明惩罚性赔偿有适用于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的必然性。 也就是说，性质、价值和功能

相同仅仅是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

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 满足性质、价值和功能

相同这一前提条件，尚不足以得出惩罚性赔偿应适

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结论。 恰恰相反，如果因

为惩罚性赔偿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性质、价值和

功能相同，就将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可能因制度

叠加、重复索赔而产生矛盾。 如就“功能”一致而

言，既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以发挥对生态环境损

害行为的惩罚、预防功能，就没必要再通过惩罚性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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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来实现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的惩罚、预防，否则在

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制度性重复。 现实中有关行政部

门会对造成严重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实施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行政处罚”，这种双重惩罚措

施会加大惩罚性赔偿的重复性。 正因为此，有学者

指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本身就具有惩罚性⑩；依据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办法》确定生态环境损害时已

经考虑侵害人的过错，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就是惩罚

性赔偿；针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在本质

上与行政罚款一致。 因此，惩罚性赔偿不应适用

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另一方面，惩罚性赔偿不是保障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制度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 惩罚性赔偿可以调

动私人执法的积极性，进而成为私人执法的保障措

施，其适用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原告主张的超额赔偿

金归原告所有，“通过高额的赔偿在补偿私人执法

成本的同时，给予私人主体以额外的激励，以鼓励私

人主体积极参与到私人执法之中”。 但是，这种予

以超额赔偿的激励性保障措施明显违背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制度的要求。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 ５８
条的规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

通过诉讼谋取经济利益。 要想从调动起诉主体主动

性的角度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顺利进行，使起诉

主体获取高额经济利益的途径是行不通的，而只能

通过有效监督负有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职责

的“国家规定的机关”履职尽责，增强有权提起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的组织”的环保意识和

公益责任感，设计有利于环保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的特殊诉讼制度。 因此，惩罚性赔偿是保障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的观点

并不成立。
３．基于环境侵权的受害主体不明的赞成性观点

有学者基于环境侵权的受害主体不明，认为惩

罚性赔偿可以适用于私益损害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由于《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规定的受害主体不

明确，所以认为该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应适用于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这样解释没有给出惩罚性赔偿适

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具体理由，毫无说服力。
有学者就基于文意解释，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观

点：《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关于被侵权人的表述表明

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是特定主体，即私益受害者，而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不存在特定的被侵权人；并且，

《民法典》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第 １２３４
条、１２３５ 条）都明确使用“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表

述，与第 １２３２ 条的表述明显不同，因而第 １２３２ 条规

定的惩罚性赔偿不应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支持将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观点，其理由并不充分，缺乏说服

力，无法为相关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三、反对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

主要理由及其拓展

　 　 与支持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

观点相比，反对性观点更具有普遍性和影响力。 持

此观点的理由主要包括：对《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进

行文意解释和体系解释的结论是，不宜将惩罚性赔

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现有公益诉讼制度

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能够很好地保护环境公

益，没必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以保护环境公益；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以生态修复为中心，而生态修复费用

的计算本就具有一定的惩罚性，即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本来就是惩罚性赔偿；针对生态环境损害的

惩罚性赔偿在本质上与行政罚款一致。 这些理由

主要说明了一个道理，即对于环境违法行为，现有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行政罚款措施可以进行足

够的惩罚，没必要再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重复

惩罚。 这些理由指出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行政罚款制度”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重叠问

题，这一问题是影响将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的主要因素。 然而，这些理由并没有解释

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行政罚款制度”与惩罚

性赔偿制度的功能重叠的情况下，为什么要优先适

用前者而不适用后者。 对此，需要进一步解释。
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行政罚款制度”与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相重叠

一般认为，惩罚性赔偿又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

性赔偿，是指法院裁判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

额的赔偿，具有补偿受害人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

为等多重功能。在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中，受害

人有权主张并获得超出其实际损害的赔偿。 但是，
受害人主张获得的超额赔偿并不是没有相应的损害

事实作为支撑依据。 学界一般认为，超额赔偿部分

虽然超出受害人的实际损害，但补偿的是侵害行为

对社会秩序等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 有学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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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赔偿的基本功能是赔偿，超额赔偿实际上是

对“可见损害背后无形损害的赔偿，即包括社会秩

序在内的社会整体利益损害的赔偿，只是因为无形

损害难以用金钱衡量，而以可见损害的合理倍数予

以计算；惩罚和预防功能都是基于赔偿功能而实现

的”。 如果受害人仅要求不法侵害者赔偿自己的

损失，则侵害者并没有完全赔偿其不法行为造成的

损害，从而不利于对侵害者予以惩戒，也不利于对类

似的不法行为进行预防和遏制。 因此，我国有关法

律明确授权受害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向不法侵害者

同时主张自身损害赔偿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害赔偿。
社会公共利益损害赔偿金归受害人所有，受害人因

此具有主张赔偿的内在动力，这有利于社会公共秩

序的维护，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行政执法的不足。
从这个意义上讲，惩罚性赔偿可起到补强行政执法

的作用，能通过私法手段实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

公法目的。 有学者指出，惩罚性赔偿是私法公法化

的产物，在本质上是一种“私人执法”。总之，在惩

罚性赔偿制度中，受害人主张并获得的惩罚性赔偿

等同于“私益损害赔偿＋公益损害赔偿”，使得该制

度在发挥赔偿功能的同时，也发挥惩罚、遏制不法行

为的功能。 根据《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规定的惩罚性

赔偿的适用条件，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领域，“私益

损害赔偿＋公益损害赔偿”的功能完全可以通过既

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行政罚款制度”实

现。 作此理解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本身就是对环境利益

损害的赔偿，是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公益损害赔偿在

生态环境损害领域的体现。 如果在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就意味着在赔偿环境公益损

害的基础上再加上超额赔偿，此时的超额赔偿已失

去相应的公益损害的基础和依据，违背惩罚性赔偿

制度。 根据《民法典》第 １２３４ 条、１２３５ 条的规定，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首先是修复责任，如果受损的生态

环境无法修复或者在修复之前仍会有生态服务功能

损失，就需进行损害赔偿。 也就是说，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恢复受损生态环境的生态

服务功能，而不是赔偿损失。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所

针对的是环境公益损害，相应的责任承担以侵害者

“违反国家规定” 为前提条件，实行过错责任原

则。环境公益侵权责任属于过错责任，致害者若不

因“违反国家规定”而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就不承担

相应的生态修复和损害赔偿责任。 但是，根据《民
法典》第 １２２９—１２３２ 条的规定，环境私益侵权责任

是无过错责任，侵害者故意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应
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这与环境公益侵权责任明

显不同。 因此，《民法典》对环境私益侵权责任与环

境公益侵权责任规定了严格程度不同的责任原则。
“故意”仅是环境公益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并不是

环境私益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对环境私益侵权而

言，“故意”是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之一。 符合这

一条件的行为应当承担生态修复和损害赔偿责任，
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增加额外的惩罚性赔偿，至少在

主观可谴责性方面找不到依据。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中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后，已经实现惩罚性赔

偿制度的环境公益损害赔偿功能，不应再适用惩罚

性赔偿制度，否则会造成重复索赔。
其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旨在实现对环境公益

损害的全部赔偿。 根据《民法典》第 １２３５ 条的规

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不仅包括生态修复、修
复期间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

损失等生态环境本身所受损害，还包括必要的调查

费、鉴定评估费、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的合理费用，
可以使环境公益损害得到全面的赔偿。 根据原环境

保护部发布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
版）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

推荐方法》的规定，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

程得到完全恢复、恢复成本远大于收益或者缺乏相

应的恢复指标时，一般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评估、确
定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并根据受损环境的敏感性，以
虚拟治理成本的 １．５—１０ 倍为生态环境损害数额。
这种确定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方法被一些学者看作

惩罚性赔偿的体现，其实，这种方法是对生态环境

损害予以全面赔偿的体现。 因为虚拟治理成本体现

的是现有技术水平下污染物在企业或工厂内的治理

成本，在污染物已经排放到环境中并造成生态环境

损害时，不同环境功能区要求的环境清洁程度不一

致，会导致同一污染物在不同环境功能区中需要治

理的程度不同，进而会有不同的治理成本。 对清洁

程度要求越高的环境功能区，其污染物治理成本也

越高。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般情况下可以在几个

月内将 ９５％的污染物清除，但要想清除最后的 ５％
的污染物，还需要经年累月的投入。因此，根据不

同环境功能区的环境敏感度，以虚拟治理成本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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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 倍来确定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体现了对生态

环境损害的全部赔偿，而不是惩罚性赔偿。 并且，上
述两个文件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与虚拟治理成

本之间的倍数关系仅根据污染治理的难易程度，并
没有考虑一些学者提出的侵害者的主观过错。

最后，行政罚款对故意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环

境违法行为，具有足够的惩罚性。 我国《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情形之一是，主观

上故意且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环境违法行为，而在

这种情形下，行政罚款足以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予

以惩罚，没必要再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行政罚款

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措施，是指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

依照法定程序强制违反法律规定但不构成犯罪的行

为人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主要功能在于惩罚不法

行为，并警示和教育社会公众，遏制类似的违法行为

发生。 针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的环境违法行

为，我国有关环境法律规定可处以“无上限数额”的
行政罚款，这对环境违法行为有足够的惩罚力度。
例如，根据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１２２ 条、《水污

染防治法》第 ８３ 条的规定，对于造成污染事故的违

法行为，按照直接经济损失的一定倍数或比例进行

罚款，而无罚款额上限。 有学者认为，对环境违法行

为的行政罚款不应仅具有“惩罚性”，还应具有“补
偿性”，进而加大行政罚款的额度。但是，在造成生

态环境损害的情况下，相应的补偿不应通过行政罚

款的途径实现，而应通过另外的赔偿制度或者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实现；行政罚款只能对环境违法

行为进行惩罚，不应将其功能扩大至补偿生态环境

损害。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行政罚款分别具有补

偿、惩罚功能，二者并行不悖、相互配合，共同实现惩

罚性赔偿制度的补偿、惩罚与遏制功能。 正因为此，
一些学者提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行政

罚款不宜重叠”的观点值得商榷。 也有学者可能

认为，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私人执法手段可以弥补

行政执法在执法懈怠、执法资源不足、违法行为难以

被发现等方面的缺陷，有必要适用于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领域。 这种看法并不足取。 一方面，行政执

法的上述不足在产品质量执法中常见，但在针对故

意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环境违法行为的执法中难以

存在。 环境违法行为如果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害

后果，该损害后果会很容易被发现；如果有关行政机

关懈怠执法，可以通过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予以督促，

或者通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现环境执法的效果。
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本来就是由相关行政

机关实施索赔的，认为这种情况下存在执法资源不

足、执法懈怠、违法行为难以被发现等问题，明显不

符合现实。
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行政罚款制度”的

适用应优先于惩罚性赔偿制度

既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行政罚款制度”
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一致，二者就不应同时适

用于环境公益侵权。 针对故意造成严重生态环境损

害后果的环境违法行为，究竟应当适用既有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行政罚款制度”，还是适用新

设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需要进一步阐释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环境公益侵权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行政罚款制度”的适用应优先于惩罚性赔偿

制度，主要理由有以下两个方面。
就制度的制定逻辑而言，新设制度首先需要解

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其必要性问题。 也就是说，针
对某一现实问题，现有的法律制度无法解决，通过对

现有制度的改良以及司法解释也不能很好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该问题的妥善应对依赖于某一新制

度的创设。 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新设制度才具有

必要性。 既有的法律制度已经在实践中运行，与相

关法律制度不仅形成相应的制度体系，还分工明确、
相互配合，经过长期实践能够得到相对统一的适用。
既有制度的改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立法资源

是有限的，应当将有限的立法资源用于制定具有现

实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法律制度。 此外，新制度的创

设一般需要较长的实践探索，具有争议性和广泛影

响性的新制度在上升为具有普适性的法律制度之前

还要经过试点、不断改进。 因此，制定法在面对新的

社会问题时，应当首先对现有法律制度的功能进行

“挖潜”，尽量通过法律解释、制度改良达到解决问

题的目的，迫不得已时才选择创设新的法律制度。
就补偿环境公益损害和惩罚违法行为人而言，如前

文所述，我国既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行政

罚款制度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并且这两项制度已

实施较长时间，与相关法律制度相互协调，较之新设

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明显的实践优势。 如果将惩

罚性赔偿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就需要在

理论上、实践上全面回应和探索解决惩罚性赔偿的

适用条件、适用程度、适用范围及其与相关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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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冲突协调等问题。
从环境公益损害的补救应当由政府主导的角度

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行政罚款制度”的适

用应当优先于惩罚性赔偿制度。 生态环境是一种典

型的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

供给者，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损害的补救负

有主要职责。 在我国法治实践中，生态环境损害的

补救路径主要包括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社会主体主导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这

三条路径各有优缺点，基于政府对生态环境的管护

责任、社会公众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利益关联性、社会

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监督关系，生态环境损害的补救

路径应当以前两条为主、第三条为补充。因此，在
可以同时适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惩罚性赔偿

制度救济环境公益损害的情况下，政府主导的体现

柔性执法理念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应当

优先于社会公众主导的作为私人执法手段的惩罚性

赔偿的适用。

四、环境私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

范围不应包括生态环境损害

　 　 综上所述，就补偿生态环境损害并惩罚违法行

为人而言，没必要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

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赔偿仅适用于环境私益诉讼，
即由特定受害人提起的旨在赔偿因环境污染、生态

破坏而导致人身、财产损害的诉讼。 但是，从惩罚性

赔偿的补偿功能以及超额赔偿实际上是对公共利益

的补偿的角度看，生态环境损害补偿也是一种典型

的公共利益补偿。 那么，在环境私益诉讼中，根据

《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的规定，受害人是否可以主张

生态环境损害补偿，即环境私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

偿是否应包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是一个亟待厘清

的问题。 笔者认为，环境私益诉讼中原告主张的惩

罚性赔偿不应包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主要理由有

以下两点。
１．认为环境私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包含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违背相关法律规定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普通私主体无权请求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如果认为环境私益诉讼中的惩

罚性赔偿包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内容，就等于变

相承认普通私主体可以请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生

态环境损害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利益损害，根据我国

《环境保护法》第 ５８ 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８９
条、《民法典》第 １２３４ 条和第 １２３５ 条、《民事诉讼

法》第 ５５ 条的规定，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
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关于审理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等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有权请求环境公益损害赔偿的主体主要

是符合法定条件的社会组织、检察机关和省级、市地

级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或机构，而不包括普通私主

体。 但是，环境私益损害主要是因环境污染、生态破

坏而导致的特定私主体的人身、财产损害，相应的起

诉主体是遭受侵害的特定私主体，该特定私主体如

果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就无权请求环境公

益损害赔偿。 尽管惩罚性赔偿制度除了补偿受害者

的私人利益损害，还可以补偿公共利益损害，但此处

的公共利益不应包括法律明确允许特定主体请求补

偿的环境公益。 从公益补偿的角度看，惩罚性赔偿

中的超额赔偿所补偿的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是法律没

有单独规定可另行补偿的公共利益，如《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中的超额赔偿实际上

是对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的补偿，而相关法律并未明

确规定社会经济秩序损害可单独予以补偿。 环境公

益是法律明确规定可单独予以补偿的公共利益，因
此，相关案件中法院应根据《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的

规定，在确定超额赔偿时将生态环境损害排除在赔

偿范围之外，主要考虑故意且造成严重后果的环境

违法行为对生态环境之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如
公共秩序损害。

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专门用于环境保护和生

态修复，而惩罚性赔偿款归原告所有

根据惩罚性赔偿的一般理论，原告有权获得超

出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原告

积极起诉，使被告的恶性违法行为受到有效惩处，并
预防类似的违法行为发生。 如果按照惩罚性赔偿具

有补偿性的理论，原告所获得的超额赔偿就是对

被告的恶性违法行为所致社会公益损失的补偿。 对

于这种超额赔偿，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其归属。 在这

种情况下，将其归原告所有，既可以鼓励原告积极通

过司法途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又不违反相关法律

规定。 但是，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根据我国相

关法律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目的是修复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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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环境，而不是获得金钱，实践中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金都由专门机构设置专门账户进行专门管理和

使用，而不归任何有权索赔的主体私有。 因此，《民
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应归环境私益

诉讼的原告所有，赔偿范围不应包括生态环境损害。

五、结语

我国《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只

适用于环境私益诉讼，而不应适用于第 １２３４ 条、
１２３５ 条规定的旨在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 原告根据《民法典》第 １２３２ 条规定所获

得的惩罚性赔偿不应包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内

容，这应是该条规定的适用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

解释》第 １３ 条的规定缺乏坚实的法律理论基础，有
待改进和完善。

注释

①在我国《民法典》实施之前，曾有学者主张环境侵权私益诉讼不适

用惩罚性赔偿，因其适用传统的填平责任（人身、财产、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就可以达到全面救济的效果。 该观点伴随着《民法典》的实

施已被否定。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私益诉

讼基本上没有争议。 ②相关案例如江海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环境污

染责任纠纷案、青岛市人民检察院诉被告某艺术中心生态破坏民事

公益诉讼案，参见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赣 ０２２２ 民初 ７９６ 号

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鲁 ０２ 民初 ６９ 号民

事判决书。 ③相关文献如王旭光：《民法典绿色条款的规则构建与

理解适用》，《法律适用》２０２０ 年第 ２３ 期。 ④王晨：《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中国人大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ｐｃ ／ ｃ３０８３４ ／ ２０２００５ ／ ５０ｃ０ｂ５０７ａｄ３２４６４ａｂａ８７ｃ２ｅａ６５ｂｅａ００ｄ．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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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我国《监察法》实施中的“法法衔接”问题及其应对
卢 志 军　 　 　 杨 宗 辉

摘　 要：２０２１ 年出台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将监检衔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但对于监察实务如何与检察、审判

工作有效衔接，仍存在证据标准不一、程序衔接不明、外部监督缺失等问题。 针对该司法解释的不足，应当从细节

处进行微观调控，通过明确证据适用标准、建立证据转化机制、完善监察调查活动的外部监督机制，切实解决《监察

法》适用中的“法法衔接”难题，实现反腐效益最大化。
关键词：“法法衔接”；证明标准；证据转化；外部监督机制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５５－０４

　 　 监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政治机关，已成为对涉嫌

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取证的主体力量。 但是，监察机

关在职能范围、立案、调查取证等方面存在与检察机

关、审判机关的有关工作在法律适用上衔接不畅的

问题。 本文将此问题称作“法法衔接”问题。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以下简称新

《刑诉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监察实务中的

一些问题，但尚未完全解决“法法衔接”问题。 本文

审视这一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而提出解决思路，
以期推进我国《监察法》的实施。

一、法理共融：《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
相互衔接的根本基础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在体系定位、立法模

式、所属部门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是对涉嫌职务

违法犯罪进行调查的主要法律根据，存在法理融通

性和适用目的一致性，这是两者能够衔接适用的法

理根基。
第一，监察机关虽然具有部分刑事案件的调查

权，但性质上不同于司法机关；承担着类似政府部门

的部分职责，却不等同于行政机关，而是基于其职责

范围被定位为政治机关。 根据《监察法》的有关规

定，监察适用对象主要是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

公职人员，相对应的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是政务处分、
刑事处罚。 可见，较之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监察机

关的职责更为广泛，兼具政治任务与法律任务。 从

《监察法》的制定主体、制定流程以及制定的严格程

度来看，其与《刑事诉讼法》都属于《宪法》之下的基

本法律，在法律效力和法律位阶上一致，在对职务犯

罪的规定上并不存在《监察法》指导《刑事诉讼法》
或者《刑事诉讼法》的适用需要以《监察法》为前提。
因此，从法理本源上讲，《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
只存在分工上的差别，不存在效力上的高低，具有法

源的一致性。
第二，《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都

是维护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尤其在对待职务违

法犯罪行为的态度上，都通过有关规范，切实表明国

家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决心。 从立法主旨上看，
这两部法律相互协调，不仅能补强各自有关职务犯

罪的规定，还能通过对多方反腐败力量和资源的整

合，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 惩治腐败， 保障国家公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０７
作者简介：卢志军，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杨宗辉，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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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合法有序运行，最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①

第三，《监察法》规定了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职责

与任务，包括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等；《刑事诉讼

法》明确了该法的任务，包括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

争，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等。 这两方面

有明显的共通性。 从完成任务的路径来看，这两部

法律需要相互衔接。 对于涉嫌职务违法犯罪行为，
先由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根据所掌握

的证据判断被调查行为的性质，区分一般违纪与职

务违法犯罪，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的，依法对接检察机关启动刑事追诉程序。

二、涵摄不足：新《刑诉法解释》关于

“法法衔接”的规范状况

　 　 基于《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具有法理共融

性，两者必须有效衔接、互相配合，才能实现反腐败

的目标。 新《刑诉法解释》将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

等方面力量相衔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既回应了理

论界和实务部门所关注的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立法空白。 但是，该解释对于解决《监察法》实
施中的“法法衔接”问题，仍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

１．监检衔接的证据方面的规定较为模糊

新《刑诉法解释》增加了第 ７６ 条，主要规定刑

事证据材料的审查、判断，有利于实现与《监察法》
第 ３３ 条关于监察机关收集证据的种类的规定相衔

接。 但是，该解释中缺乏监检衔接的证据方面的明

确规定，存在证据的种类不明、标准模糊等问题。
第一，监察机关调查、收集证据的种类不够细

化，监检衔接的证据转化程序存在瑕疵。 这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证据在监检程序衔接中的转化和运用。
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调查客观上需要采取技术调查措

施，但综合分析《监察法》第 ２８ 条、３３ 条以及《监察

法实施条例》第 ５５ 条、５９ 条的内容，其中并没有规

定通过技术调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如何运用。 另外，
对新《刑诉法解释》第 ７６ 条进行解读可知，监察机

关调查、收集的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刑事案件证据移

送检察机关，不存在证据转化的问题。 换言之，对于

监察机关移送案件中的证据材料，只需审查、判断其

是否达到刑事案件的证据要求和标准，以确定能否

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 该规定存在值得商榷

之处。 一方面，监察检查与监察调查的启动条件不

同，证据收集的程序会有差异。 相较于对涉嫌职务

犯罪调查程序的启动，监察检查程序的启动标准更

为宽松。 另一方面，将监察机关检查、调查收集的证

据不加区分地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与职务犯罪案件

的特殊性不相协调。 尽管《监察法》第 ４ 条第 ２ 款

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但较之刑事案件侦查程序，监察调查程序具有一定

的密闭性，这有利于减少外界干扰、保证调查效率，
但也使调查程序不合规范、对被调查人权利保障不

够充分等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增加。②因此，参照行政

机关收集的证据需要经过严格审查和转化才能在刑

事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对于监察机关检查、调查收

集的证据，不宜一律直接作为刑事案件证据移送检

察机关，有的证据特别是检查收集的证据设置一定

的转化程序予以过渡后再行衔接检察程序为宜。
第二，监察实务中能否适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

规则尚无定论。 对于《监察法》第 ３３ 条第 ３ 款的规

定，有学者认为其仅明确了监察机关自我排除非法

证据的义务，并未明确检察院、法院在后续刑事司法

程序中能否排除非法证据。③《监察法》第 ４０ 条第 ２
款关于非法收集证据的规定，即“严禁以威胁、引
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
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与
《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相比较，显
得过于笼统。④《刑事诉讼法》第 ５６ 条明确了非法证

据的范围，但未明确在此范围内监察机关调查、收集

的证据种类中是否包含“被害人陈述”。 《监察法》
规定的“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能否认定为“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供述”，也需要进一步解释。 从“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称谓的产生来看，“被调查人”显然

不能划归其中。 另外，“刑讯逼供”这一用语在《监
察法》中并未出现，其是否等同于《监察法》第 ４０ 条

中的“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有待

进一步明确。 事实上，《监察法》关于排除以非法方

法收集的证据的规定比刑事诉讼法上的非法证据排

除规则更为严格。 新《刑诉法解释》第 １２４ 条增加

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两种例外情形，这是《监察

法》所未规定的，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调

查过程中的适用更为严苛。 因此，关于监察机关与

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需要在法律

明确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以保证监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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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内涵及其适用上有效衔接。 这

一点，是新《刑诉法解释》未给予充分考虑的。
２．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在程序衔接上不够明确

《监察法》第 ３１ 条规定了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

察调查过程中如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仅对

该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而《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的规定较为详细。 因此，监察程序与刑

事诉讼程序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上便会出现

冲突，如何衔接尚不明确。 一方面，《监察法》规定

的认罪标准较为严格。 《监察法》中的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在认罪认罚的基础上规定了四种特殊情况，
即：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的；积极配合调查工作，
如实供述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违法犯罪行为的；积
极退赃，减少损失的；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者案件涉

及国家重大利益等情形的。 从法条表述来看，《监
察法》中的认罪标准要高于《刑事诉讼法》中的认罪

标准。 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即被调查人的行为符合

审查起诉阶段的认罪认罚标准，但因不满足监察调

查阶段关于认罪的特殊条件而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 另一方面，《监察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处理

建议的效力尚未明确，导致检察机关面对监察机关

的此种建议时办理依据不充分。

三、微观调控：《监察法》实施中

“法法衔接”的路径建议

　 　 针对上文归纳的新《刑诉法解释》在解决“法法

衔接”问题上的疏漏之处，出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

考量，不妨对该解释从细节处查漏补缺，以尽量少修

改条文的方式实现反腐效益最大化。
１．确立相对一致的证据标准

《监察法》对监察机关的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

法》对检察机关的侦查、审查起诉等程序在所涉证

据的规定上并不存在本质矛盾，因此，可以确立统一

的证据标准以促进监检有效衔接。 首先，按照《刑
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去理解、适用监察调查过程

中所涉证据，明确监察调查过程中通过技术调查手

段所得证据的审查和运用。 为此，既要明确技术调

查的主体范围与资格、程序与方式，又要明确技术调

查所得证据的效力、运用规范等。 其次，建立监察调

查和检察程序之间的证据转化机制，该机制不仅与

监察机关的职能相适应，还要在增强证据合法性的

同时避免调查中心主义。 至于证据转化衔接的规则

设计，可在证据收集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案件性质选

择相应的证据适用标准，对按照低标准收集的实物

证据可以直接采纳，对言词证据则按照较高标准重

新收集。⑤最后，关于监察机关对调查、收集的非法

证据的自行排除，不妨参考新《刑诉法解释》的相关

规定细化《监察法》规定的排除规则。 具体而言，对
于监察调查过程中收集的实物证据，规定在不严重

影响司法活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补正或作出合理

解释的方式弥补证据瑕疵；对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

的排除，附加“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不能补正

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等条件；对于监察调查过程中

的被调查人供述，设置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情形。
关于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调查、收集证据的审查，应
当从两个方面加以明确：一是将监察调查阶段收集

的证据纳入《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进一步明确刑讯逼供的方式、方法，进而将《监察

法》中有关条文表述的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

变相体罚纳入刑讯逼供的范围。 不过，对于《监察

法》中有关条文表述的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

式，不宜纳入刑讯逼供的范围，是否排除通过这些方

式取得的言词证据也应进行具体分析。 二是将监察

调查人员收集证据的合法性纳入检察机关的审查核

实范围，以明确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强化对

监察调查活动的监督。
２．明确认罪认罚程序衔接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监察法》和《刑事诉讼

法》中有序衔接，不仅能保障程序自身的稳定性，还
有助于“法法衔接”的畅通性。 为此，一要统一认罪

标准。 鉴于《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对认罪

标准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建议修订《监察法实施

条例》时增加“认罪标准应参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

定”，进而以新《刑诉法解释》中的有关规定为基础

为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提供规范指引。 二要规范从宽处理。 对于监察机

关提出的从宽处理建议，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规
定的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形式，将从宽处理建议改为

职务犯罪认罪认罚具结书，并由被调查人签字，以保

障被调查人的知情权，进而确保被调查人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实践中，已有地

方采用这种具结书的形式，相关经验值得推广。
３．完善对监察调查的外部监督机制

《监察法》第 ５３ 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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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人大及其常委会

对监察机关的监督方式仅有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

告、组织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四种，很难形成常态

化的监督机制；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属于事后监

督，其效果较之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要弱化得多。
从现实情况来看，应将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纳入对监

察调查的监督主体范围，尤其是将检察机关作为主

要监督力量。 可以考虑将检察机关对监察调查活动

的监督职责概括规定于《刑事诉讼法》中，对监督方

式作出较为细化的规定，避免“必要时” “特殊情况

下”之类的模糊性表述，使条文具有明确的指引性。
关于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监督，建议通过对职务

犯罪案件庭审活动的细化予以进一步明确。 因为审

判机关很难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其性质和职能决

定其对监察调查的监督不宜过早介入。 新《刑诉法

解释》规定的调查人员出庭出示证据、就证据收集

情况进行说明以及有针对性地播放录音录像、接受

控辩双方询问等，为审判机关对监察调查实施监督

提供了方向指引。 考虑到执法部门自身权限等因

素，暂不宜将其纳入对监察调查享有监督权力的主

体范围。 但是，执法部门在与监察机关的工作配合

中往往可以知晓监察调查中有无违法违规行为，因
而建议赋予执法部门就所知情况向检察机关、审判

机关进行检举的权力，从而建立各机关、部门分工配

合的对监察调查活动的外部监督机制。

四、余论：缺席审判程序与职务犯罪违法所得

没收程序的衔接思路

　 　 基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需要，对于

《刑事诉讼法》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境外时缺席审判的规定以及《监察法》中

的职务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新《刑诉法解释》设
专章进行补充和完善，强化了此两类程序的可操作

性。 其实，从相关立法的价值取向不难看出，此两类

程序存在目的一致性，都旨在打击腐败、提高诉讼效

率等；也存在程序上的相似性，都属于对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缺席审判的特殊程序；还存在审级上的协

调性，一审管辖法院均为中级人民法院。 此两类程

序必定在相关案件的赃款追回和审判范围上产生交

叉重叠，而新《刑诉法解释》仅设计了不同情形下此

两类程序的适用规则，尚未涉及此两类程序区别适

用的界限及其交叉重叠时的衔接机制。 对此，以下

两种思路或许可以推进完善相关机制：一是探寻此

两类程序相衔接的纽带或节点，以此为基础对两者

的衔接作出更为细致的规定；二是统一此两类程序

适用的前提条件，将职务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整

合至缺席审判程序中，减小程序过多带来适用不便

的可能性。 对于此两类程序的整合，还需要深入考

虑相关立法目的，从立法的协调性和体系的统一性

出发，设计合并程序的各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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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高质量供给研究

李 　 丹　 　 　 李 丽 萍

摘　 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基本特征，人民基于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养老服务供给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现实诉

求。 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是打通医养结合“最后一公里”，构建以社区为依托、医养康护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满足养老在地化的关键。 目前，我国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存在要素资源投入与整合不足、供给结构有

待调整与优化、有效需求未得到充分激发与满足、制度环境有待营造与革新等问题。 实现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

高质量供给，需要以资源整合、流程高效、需求回应、环境友好为衡量标准，坚持系统观念和协同、创新、共享理念，
以要素升级、结构优化、制度变革、市场需求为驱动机制，丰富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关键词：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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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银发浪潮汹涌而至。 ２１ 世纪我国人口老龄化

具有速度快、规模大的特点，少子化与老龄化、高龄

化与失能化交织，家庭结构小型化与空巢化并存。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６５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为 １９０６４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１３．５０％；老年人中慢病患者占比为 ７５％，失能老人

有 ４０００ 多万人。 伴随着国民人均寿命的延长、需要

照护人数的不断增加，国家医疗卫生、老年照护的管

理体制运行机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②党的十八大

以来，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业发展，加快出台国家

政策推进医养结合，提出了扩大供给总量、优化结

构、提高效益，改善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打造高质量

的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等要求。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出了构建居家社区

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医

养结合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健康中国战

略实施的综合性公共服务，已然成为满足老年人对

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

度安排。
近年来，关于医养结合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

现。 学者们集中探讨了医养结合的供给结构、实践

模式、发展困境及推进路径等主题。 有学者认为，医
养结合养老模式具有主体互动逻辑和生产过程逻辑

两条主线，运行由适应性主体的互动产生，生产过程

为医养服务的共同生产，包括共同设计、共同提供与

共同评估以及贯穿这三个环节的共同管理。③还有

学者指出，医养结合面临政策支持不足、制度供给缺

位，主管部门责任边界划分不明晰，重机构轻社区，
筹资渠道单一，监督评估机制匮乏，专业人员不足等

障碍。④尤其是社区居家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发

展存在政策、市场、资金、人才等多方面的掣肘因

素⑤，医养结合型养老社区的本土化实践也存在政

府支持缺失、性质目标混乱、定位过度高端和运营服

务短视等困境⑥。 这都需要从环境支持、服务供给、
实际需求三方面厘清医养服务的政策，剖析不同行

为主体之间的因果互动机制。⑦

关于养老服务质量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一些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１８
作者简介：李丹，女，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李丽萍，女，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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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张思锋认为，养老服务质量是符合老年人需

要的养老服务的供给水平与优劣程度，体现在养老

服务供给结构、养老服务硬件软件以及人们对养老

服务感知的主观满意度等三个方面。⑧郑功成认为，
新时代的养老服务发展应该以维护老年人的体面与

尊严为根本目标，这与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提升养老

服务质量密切相关，为此应该增加投入、优化结

构。⑨白维军从理念、制度和技术三个维度提出了养

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⑩陈功等指出，养老

服务发展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应该充分发挥

治理优势，统筹整合多元主体协作，补齐关键短板，
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释放养老服务需求，营造良好

发展环境，推动服务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学术界普遍认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

供给存在发展不均衡、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质量较

低、供给总量盲目扩张与供需结构性失衡并存等问

题。 但是，目前针对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质

量的专题研究较少。 何为高质量的社区医养结合养

老服务供给？ 其衡量标准是什么？ 以往的医养结合

养老服务质量存在哪些问题？ 如何推进医养结合养

老服务高质量供给？ 以上问题亟须从理论层面予以

回应。 社区医养结合是打通医养结合“最后一公

里”、满足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理性制度选择，
是实现高质量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

色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高质量发展

理念，本文尝试探讨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质

量的标准，并对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质量进

行现实考量，提出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高质量供

给的对策思路。

二、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高质量供给的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

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

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养老

服务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
层次养老服务需要与供给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

矛盾。 实现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既符合马克思社会

发展理论中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辩证统一思想及共

享发展理念，又是经济发展、国民消费能力提升的现

实需要，是落实新的发展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

性选择。
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朱兰认为，产品 ／服务质量就

是其适用性即产品或服务在使用时能成功满足用户

需要的程度。质量管理大师戴明提出的“ＰＤＣＡ 循

环”将质量控制划分为计划（Ｐｌａｎ）、执行（Ｄｏ）、检查

（Ｃｈｅｃｋ）、处理（Ａｃｔ）四个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在

长期的养老照护实践中，提出了“整合照料”理念，
注重对老年健康服务整个过程的整合，将疾病诊断、
治疗、照护、康复、健康促进一系列服务全部纳入一

个系统，并对服务的输入、传递、组织、管理、输出各

个阶段进行统筹规划和管理，实现机构之间的协同

整合。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进入系统集

成、协同高效的阶段，因此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

也需要坚持系统整合、主体协同、管理高效及需求导

向的系统发展理念。
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是指“在社区”进行或

“由社区”提供的嵌入医疗、康复、护理、健康管理、
临终疏解等项目的养老照护服务的总称。 医养结合

养老服务高质量供给应该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
实际需求为导向、资源高度整合、流程高效协同、环
境配套完善的服务供给。 其中，高质量体现在医养

服务供给的输入、递送、输出的全过程中，最终要落

脚到提升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健康、尊严与幸福的目

的上。 为此，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高质量可

以从资源、流程、需求、环境四个方面建构衡量标准，
具体体现为资源整合、流程高效、需求回应及环境友

好四个维度。
１．资源整合

资源整合体现系统论的思维模式，即通过组织

和协调，把社区医养服务供给相关却相互分离的资

源要素以及社区内外既具有共同使命又拥有独立利

益的合作伙伴整合成一个为社区老年人服务的系

统，取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对社区医养

服务的资源整合就是要对不同来源、层次、结构、内
容的各类医疗和养老资源进行识别与选择、汲取与

配置、激活并加以有机融合，使其具有较强的灵活

性、条理性、系统性和价值性，创造出新的服务资源

的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 整合就是要优化资源配

置，就是要进退留转、取舍并举，达到整体最优。 一

方面，保证社区外部人财物、政策、信息、技术等服务

资源保质保量进入社区；另一方面，对社区内部已有

的家庭、社会资本、知识、设施等资源进行进一步优

化配置，做到物尽其用，从而保障为社区老年人提供

可持续的高质量医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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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流程高效

医养服务从资源配置到满足需求的过程应该是

高效能和高效率的。 流程决定绩效，社区医养结合

养老服务供给包括了治理流程和服务流程，二者最

终共同决定社区医养服务的供给质量。 其中，治理

流程的规范化程度决定着服务的绩效，服务流程的

精细化程度决定着服务的水平。 从治理流程来看，
其规范化程度主要强调流程的完备性、规范性和标

准化程度。 首先，规范化程度体现在流程的完备性

上，完备的流程是效率的基础，医养服务供给流程应

具有一般流程的“输入、活动、关系、客户、价值、输
出”六大要素。 其次，规范化程度体现在流程的规

范化和标准化上，这主要是保证流程运作的统一性，
避免非相关因素的干扰，最终保障社区养老服务供

给的质量和公平性。 从服务流程来看，其精细化程

度具体体现在服务主体协同、服务内容多样、服务方

式灵活、服务对象普惠等方面，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

务主体、内容、方式和对象的结构，即各个组成部分

的搭配和排序，会影响服务供给精细化程度和服务

流程的效率。
３．需求回应

高质量的医养服务供给必须是以需求为导向的

供需平衡的供给，这是服务供给的最终落脚点。 需

求是引领供给的决定性力量，需求具有层次性、多样

性与发展性。 老年人对于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多样

化需求决定了医养服务供给的结构和数量，也决定

了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趋势，并最终形成一定的养

老服务产业结构。简单地说，“以需求为导向”的

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就是根据老年人的生

理、心理与健康需求，从细节着手打造不同需求的医

养康护一体化养老服务，以提高社区老年人的养老

质量，维护老年人的生命尊严。
４．环境友好

环境是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能够长久存

续并得到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社区医养服务需求

的有效回应和服务高效治理等目标的实现会受到多

变的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环境友好最重要的是

宏观制度性环境的营造，制度环境要素是社区医养

结合服务高质量供给的改革动力，能更好促进医养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可将其划分为政治法律制

度、经济资源制度、社会文化制度、医养科技制度四

个维度。 改善制度供给质量，通过制度建设推动统

一的国内养老服务市场的形成，可进一步提高社区

医养服务的质量，从而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持续、综合

的医养服务。 这就要求各项制度设计理念领先，制
度内容系统完整、无缝对接和清晰精准，制度执行机

制完善且环境优化。

三、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质量的现实考量

近十年来，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在实践

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实现医养结合养老

服务供给高质量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 比如，
过分强调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结合，忽视社区层

面的医养结合，政策支持偏重于机构建设，对社区医

养结合服务供给体系建设支持力度不够。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全国医养结合典型经

验名单》收集的 ２００ 个案例中，以社区为主题的典

型案例仅有 ３２ 个。 基于传统文化观念和收入水平

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主要的养老方式是社区居家

养老。 如何让老人不出社区就能获得便捷的医养结

合服务，是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应关注的重点。
２０１７ 年以来，笔者在四川省成都市就社区医养

结合养老服务供给状况展开了多次实地调研。 根据

调研，本文拟从经验层面对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供给

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加以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

议。 之所以以成都市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状

况作为我们的研究主题，是因为成都市是我国西南

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枢纽，也是国家中心城

市，其老龄化程度较高，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

状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而且，２０１６ 年人社部办公

厅发布的《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

意见》将成都市纳入首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

１５ 个城市之列，也使成都市在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

务供给方面的探索走在前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成都市 ２０２０ 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健康事业发展

状况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成都市户籍人口

为 １５１９．７ 万人，其中老年人口（６０ 岁及以上）占户

籍人口的比重为 ２０．７５％，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的平

均水平。 成都市在被纳入首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之后，致力于深化医养结合，医养合作关系广泛建

立。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全市有 ４０４ 对养老机构与医

疗卫生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有 １６２１ 对日间照料中

心与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为老年人提供

医养结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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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调研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成都市

部分区（县）卫健、民政、社区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进

行访谈。 二是对成都市青羊区 Ｗ 社区的 ６０ 岁及以

上的社区居家老年人开展调查。据调查，２０１９ 年，
Ｗ 社区常住人口为 １７９７６ 人，其中 ６０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占比为 ３８．４３％，属于典型的老龄社区。 该社区

探索建立了具有特色的社区“医养康护站”，为老年

人提供医养康护一体化的综合为老服务。 调研发

现，有超过 ８０％以上的老年人在 Ｗ 社区居住达 １０
年以上，５０％以上的老年人居住年限大于 ２０ 年，这
符合老年人偏好社区居家养老的传统。 本文基于

ＰＺＢ 顾客感知服务质量差距模型———Ｓｅｒｖｑｕａｌ 量

表，从有形性（社区医养服务设施与其配套服务相

匹配）、可靠性（社区医养服务可靠）、响应性（我的

医养服务需求能在社区得到及时响应）、保证性（我
对社区医养服务感到放心）及移情性（我得到个性

化的关怀和服务）五个维度对 Ｗ 社区老年人进行了

养老服务质量评价，得到的平均分是 ３．３６ 分（１ 分

为非常低，５ 分为非常高）。 总体来说，Ｗ 社区的养

老服务质量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访谈调研，
本文从资源投入、流程管理、需求满足及制度保障等

方面分析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
１．要素资源投入与整合不足

社区居家医养结合在资源、人才、设施、信息等

方面存在一些短板，资源分散、服务碎片化、专业护

理人员缺乏、配套设施功能单一、信息渠道不畅、资
金支持不足等问题比较普遍。 第一，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滞后，人力资源整合不足。 目前，医养结合行业

监管法规和规范的人才培养制度尚不健全，社区层

面存在服务人才总量不足和流失严重等问题。 成都

市医养结合促进会对市域内 ３７３ 家养老机构摸底调

查的数据显示，９６．５％的机构认为护工短缺难招问

题比较突出。第二，软硬件设施资源配套保障不

足，适老化设施建设有待进一步推进。 成都市医养

结合促进会的数据显示，６５．８％的机构认为设施设

备落后，３７％的机构没有配备信息管理系统。笔者

在 Ｗ 社区的调查中发现家庭病床数仅有 ２１ 张，与
当地家庭病床的需求相距甚远。 这些问题严重阻碍

了社区医养结合工作的推进。 第三，社区医养服务

资金保障不足，社会资本参与度低。 调查显示，
５０．９％的养老机构认为资金支持比较缺乏。 社区还

缺乏具体合理的财政资金的支持和医养结合的整体

规划。与此同时，由于建设标准高和融资政策引导

不足，社会主体参与医养服务供给的积极性较低，影
响了资金供应的可持续性和财力资源的有效整合。

２．供给结构有待调整与优化

目前，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供给体系建设还不完

善，供给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和调整。 第一，服务主

体定位存在偏差，供给层次分化大。 对于一部分有

经济实力且设施配套功能健全的大型医养服务机构

来说，其没有长远规划且盲目定位高端服务，运营成

本高却不能匹配真实需求。 对于一些基层的小型民

营机构来说，由于资金和能力问题，其开展医养结合

工作服务难以满足需求且质量较差。 第二，服务内

容结构序列单一，缺乏个性化。 在笔者调查的 Ｗ 社

区，老年人的“移情性”自评值仅为 ３．１ 分，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老年人的个性化关怀和差异化服务在社区

尚未得到重视和有效满足，服务对象划分还不够精

细。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多数微型养老机构或日间

照料中心为老服务内容缺乏高端文化类服务，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老年专科设置率较低，不能有效为老

人提供养老照护的老年综合评估与干预技术。 第

三，服务方式的转换不够灵活。 根据成都市医养结

合促进会的调查，市域内 ３７３ 家养老机构中有

３８．３％的养老机构虽然与医疗机构签订了医疗服务

合作协议，但由于多种原因并没有启动双向转诊绿

色通道程序；９０％以上的机构虽然与签订合作协议

的医院开展了医疗服务，但提供上门巡诊的机构仅

占 ２８．７％。社区层面医养结合服务机构未充分发

挥社区首诊、家医巡诊、合理转诊动态机制的作用，
从而对垂直服务网络一体化建设和整体供给效率产

生不利的影响。
３．有效需求未得到充分激发与满足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面临着

康养服务需求多元化和多层次递进与市场匹配度有

待提升之间的矛盾。 第一，老年群体支付能力有限，
有效需求不足。 成都市医养结合促进会的调查数据

表明，成都市养老服务机构的收费标准为 ２６００—
３５００ 元 ／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次均费用为

１１６．１６ 元，人均住院费用为 ２７４０．５２ 元。在笔者走

访的 Ｗ 社区中，有 ６５％的老年人可支配月收入仅为

２００１—５０００ 元；在养老和医疗经费来源方面，超过

８５％的受访者回答是养老和医疗保险，其次是退休

工资、子女配偶支持、政府资助和商业健康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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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期照护保险，听说过此类保险的人不足

１０％。 目前，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支付保障机制不健

全，长期照护保险仍处于试点扩大阶段，而随着老龄

化进程的加快和疾病谱的不断变化，人们对医养服

务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对服务质量的要求也将提高，
服务成本和价格也势必增加。 但是，老年群体收入

水平和支付能力普遍有限，老年病消费的持续性会

导致老年群体实际购买行为减少和有效需求难以满

足。 第二，医养结合养老产业市场面临多种挑战，健
康养老服务需求的多元化和多层次递进与市场匹配

度下降。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疾病风险增加和就医

渠道缺乏等原因，社区老年人对医养结合服务的需

求特别是大病康复和慢病护理的健康需求不断增

加。 目前市场上大量出现的各类新型社区居家养老

产品大部分在医疗属性方面欠缺考虑，有针对性的

特需型产品开发力度不足，有些经济条件好的患有

慢性病的老年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医护服务，宁可入

住医院也不在社区接受养老服务，这种“压床现象”
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医疗资源，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可见，连续性的机构社区居家的“健康管理＋医养结

合”三位一体模式尚未形成。
４．制度环境有待营造与革新

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在实践中仍存在制

度顶层设计缺失、社区管理“条块”分割、相关制度

供给效率低等“制度阻滞”现象。 第一，管理部门

化，政策协同难。 受我国现实国情、历史沿革的影

响，医养结合涉及民政、卫健委、人社部、财政部等多

个部门。 由于业务范围、管理结构、财务细分等方面

的局限，这些部门在推进医养结合发展中存在功能

定位和权责模糊、条块分割管理困难等问题，导致政

策体系协同难问题比较突出。 第二，社区居家养老

的制度环境有待优化。 现有有关医养结合的制度安

排存在制度设计滞后、制度供给固化、制度执行混乱

等现象。成都市医养结合促进会的调查数据显示，
成都市 ３７３ 家养老机构中有 ９９．２％的机构认为缺乏

配套的政策支持，９７．３％的机构认为机构管理配套

制度及标准不完善，护理人才培养制度、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等执行效能欠佳，影响了社区医养服务供给

的质量。

四、实现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高质量

供给的对策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

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

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

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

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

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

安全的发展。”基于系统观及高质量发展理念，社区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高质量供给是以资源整合、流程

高效、需求回应、环境友好为标准，整合人财物、信
息、技术等资源要素，由多元供给主体以协同高效的

服务方式，“在社区”或“由社区”实现医养服务从准

备、生产、传递、利用及满足需求的系统过程。 在国

家健康老龄化战略和共建共享发展理念框架下，该
过程既体现了一般服务流程的整体性特征，也体现

了协同治理特征（见图 １）。

图 １　 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高质量供给的流程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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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存在的现实困

境及理论分析，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进入系统集

成、协同高效的新发展阶段，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

的高质量发展应坚持系统观念和协同、创新、共享理

念，从要素升级、结构优化、制度变革、需求导向等供

给侧改革方面着力，整合各种资源，提高流程效能，
完善制度设计，满足有效需求，优化养老服务布局并

提升养老服务的供给质量。

１．坚持系统观念，以要素升级推进社区医养服

务资源整合

系统理念源远流长。 系统观念作为辩证唯物主

义的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科学的系统思维和

系统方法的有机统一。 “坚持系统观念”是“十四

五”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

之一，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 运用

系统方法对养老服务进行前瞻性思考，加强养老服

务的全局谋划、战略布局和整体推进，有助于推动社

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医养结合涉及医疗和养老两种服务资源，核心

是要实现多种功能的横向整合和服务层次网络的纵

向结合。 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目前面临着结

构失衡问题，要求从服务质量提升着眼，在寻求服务

供给总量扩大的同时更要注重各种服务资源要素的

升级。 要素升级与老年人福利增长协同演化，可以

促进社区医养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整合，确保资

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 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

的要素升级主要体现为在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基础

上，促进智慧医养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提升、基础设

施升级、信息化嵌入。 随着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

代表的新一轮信息化的发展，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

务供给要搭上信息化的“便车”，从人力、物力、技术

等多方面提升要素升级的创新驱动力，推动资源整

合，从源头端促进服务供给的效率提升和效果优化。
２．坚持协同理念，以结构优化助力社区医养服

务流程高效

协同理论主要研究开放系统处于与外界有物质

或能量交换的非平衡态时，怎样通过系统要素的内

部协同作用，自发形成时空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
协同作用是形成社区医养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内驱

力，是对服务结构要素进行组织、协调、控制和规范

的固有能力，可以确保服务流程的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 健康中国的使命、共享发展的理念、尊老孝老的

文化、公平效率的平衡、和谐共存的利益是社区医养

服务协同共治的内在逻辑，也是助力供给流程标准

化和高效能的根基。
流程决定绩效，破解供给结构性约束是社区医

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结构优化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动

力，结构优化可以促进医养结合供给流程高效。 因

此，不仅要关注服务流程各个阶段的互动关系，还要

研究服务要素之间的耦合性和自洽性以及要素与环

境之间的联系。 一是服务流程上要从供给主体结

构、供给内容结构、服务方式结构、服务对象结构等

方面入手，明确不同主体的权利和责任，调整内容结

构并按需分配，合理设计和协调服务方式，构建梯度

服务序列以满足服务对象需求，多措并举推动服务

流程的结构优化。 二是治理流程上要加快社区医养

结合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进程，推进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的“三社联动”，创建信息互通、邻里互助的社

区共同体，多管齐下推动治理流程的高效能。
３．坚持创新理念，以制度变革促进社区医养服

务环境友好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解决“制度阻

滞”问题，就必须秉持创新理念，对医养结合制度环

境进行革新，为社区医养结合的高质量供给营造良

好的制度条件。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

理论，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的高质量发展也

是遵循寻求最低成本和最优效益的制度体系准则，
基于供给目标转变、供给方式进步等不断优化。 随

着我国逐步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一些制度政策体

系已严重滞后，不能很好地满足老年人健康服务的

需求，创新制度供给成为迫切需求。
在制度变革中推进环境友好建设，政府需要在

构建社区医养服务体系中转变职能、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完善各类制度设计，建立多渠道投入的长效发

展机制。一是政治法律制度变革。 应通过政府职

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医养结合服务机构行政

审批制度完善、社区医养服务供给管理方式转变、社
区法治建设等推动政治法律制度变革。 二是经济资

源制度变革。 这主要涉及财政补贴制度、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医养结合制度、社
会资本参与激励制度、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养制度

等方面的变革。 三是社会文化制度变革。 养老文化

制度、全国统筹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社区居家养

老照护支持制度等都是社会文化制度变革的重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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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四是科技创新制度变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医疗和养老有关技术变革和创新会提高养老服

务供给的效率。 可以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制度、智
慧养老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方面来推动科技创

新制度变革。
４．坚持共享理念，以需求导向引领社区医养服

务匹配市场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共享

发展理念引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仅成为创造美

好生活和实现公民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

将社会保障从国家“小器”变为国家“重器”的必经

之路。“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

战略主题，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在共享发展

的理念引领下能实现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提高服

务质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日益严峻的老龄

化趋势更是催生了人民对优质养老生活的现实需

要。 “以需求为导向”符合社区医养结合服务高质

量供给在资源整合、回应需求两方面的标准。 一是

以老年人生理、心理多层次需求为导向，引导全体老

年人树立预防为主的观念。 相关机构应定期进行健

康评估和健康管理，一方面保障不同健康状况老人

的三餐、洗浴、用药护理、康复指导等日常生活，另一

方面通过设置心理健康咨询室或心理咨询师上门服

务关注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二是以医养结合

服务的长期消费需求为导向，关注老年人稳定和可

持续的趋势性需求。 要融合养老服务市场的健康理

念，深度挖掘养老有效需求，明确养老市场定位，推
动养老市场细分并形成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

供给产品。 要提高医疗服务市场在养老功能开发方

面的积极性，尤其是在疾病诊疗和配套护理服务上

要更好地匹配和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提

升长期消费需求能带动医养服务总产出水平的提高

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增进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实现医

养服务成果由全体老年人共享的目标。

五、结语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发展

面临着老龄人口基数大、老龄化加速以及低生育率

的基本国情，养老服务需求的高速增长以及人民日

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社会提出了严峻而急

迫的重大课题，需要学界从理论层面积极回应。 本

文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聚焦医养结合的重点领

域———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供给问题，对当前实践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与主要障碍进行梳理，对社区医养

结合养老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内涵、体系构成及驱动

机制进行分析，从理论上对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供给

的基本问题予以回应。
研究发现，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高质量供给

是以资源整合、流程高效、需求回应、环境友好为标

准，整合人财物、信息、技术等资源要素，由多元供给

主体以协同高效的服务方式，“在社区”或“由社区”
实现医养服务从准备、生产、传递、利用及满足需求

的系统过程。 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的高质量供给由资

源整合、流程高效、环境友好及需求回应作为评价维

度。 为破解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供给的现实困

境，应坚持以要素升级推进社区医养服务资源整合、
以结构优化助力社区医养服务流程高效、以制度变

革促进社区医养服务环境友好、以需求导向引领社

区医养服务匹配市场，从而保障以社区医养结合养

老服务供给的高质量发展回应人民对美好养老生活

的需要。
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开展实证分析，检验理论

模型的适用性及其局限性，构建高质量供给的评价

指标体系，并在广泛收集样本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定

量分析与比较研究，以验证理论模型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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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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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社区“微自治”的两种逻辑及其优化路径∗

———基于苏州市 Ｓ 街道的案例分析

叶 继 红　 　 　 陆 梦 怡

摘　 要：社区“微自治”作为一种微单元内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是对社区治理的延伸与发展。 苏州市高新区 Ｓ 街道

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居委会主导（行政逻辑）与社会组织主导（自治逻辑）两种不同的方式，体
现了国家创制社会与国家培育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意图，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果。 与此同时，社区“微自

治”也出现了异化效应：如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

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 社区“微自治”不同效果及异化效应揭示了行动结构

与功能输出之间的因果性关联。 因而，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行环境，提升其治理效果。
关键词：社区“微自治”；行政逻辑；自治逻辑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６７－０６

一、问题提出与案例介绍

当前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步向基层下移，社会

治理手段趋向精细化，一种新的自治方式———社区

“微自治”应运而生。 社区“微自治”是在更细微的

层面上推进社区自治，是社区自治的延伸与发展。
“微自治”本质上希望通过这种细化治理单元的方

式激发居民小团体的内部意识与参与积极性，进一

步凸显微单元在社区自治中的作用。
从世界范围来看，２０ 世纪 ７０ 到 ８０ 年代以来，

由于遭遇石油危机引起的滞涨、福利国家的效率下

降，西方社会的社区逐渐分化和衰落。 为了在不增

加政府福利负担的前提下保障社会公共服务供给、
实现社区融合或社会融合，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被

广泛引入公共领域，公民和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重

要性逐渐凸显。 在此背景下，社区被认为是一种可

以被动员的用以解决政治、社会、生态、经济诸问题

的资源，不少国家开始将有关社区的内容作为政策

主题，政府与公民社会的组织机构协力推进社区的

复兴与发展。 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社区为基

础的治理范式、“以社区为介质的政府”①范式以及

“通过社区进行治理”的范式②，使得社区成为治理

过程本身的内在要素。 在理念上，上述范式主张社

区赋权与民主化治理③，强调地方社区能够更有效

地应对当地各种问题，并认为当地居民更熟悉地方

环境，有治理的优先权，能够被招募来实施相应的措

施④。 具体到社区“微自治”，虽然国外没有与之相

对应的概念，但是也出现了建立在细分人群基础上

的“微社区”参与倾向。 英国学者韦拉尼（Ｖｉｒａｎｉ）在
相关研究中指出，一个整体的社区内部形成了由社

会组织、小型企业、慈善机构、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群

体、居民群体、同辈群体、利益群体等构成的诸多

“微社区”，每个“微社区”的参与构成了整体的社区

参与。⑤ 在韦拉尼的研究中， 社区“微自治”主要是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１６
∗基金项目：江苏省决策咨询基地项目“苏南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经验研究”（２０ＳＳＬ１１５）。
作者简介：叶继红，男，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南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苏州　 ２１５１２７）。

陆梦怡，女，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苏州　 ２１５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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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微社区（人群）”参与，即社区中的每一个群体单

元都主动参与社区治理。 尽管在不同语境下社区

“微自治”的实践形式具有差异性，但满足居民个性

化需求、促进居民广泛参与是其根本目标。
就国内而言，当前我国社区自治总体上表现为

基于行政逻辑的自上而下的“建构型自治”和“行政

性自治”，而基于自治逻辑的自下而上的“内生型自

治”和“自在型自治”并不明显。⑥二者是两种截然

不同的社区“微自治”动力机制与行动策略。 要从

根本上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行环境，就需要进一

步拓展和深化对上述两种逻辑的认识，即把握两种

不同逻辑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两种不同逻辑背后

的治理理念，探究不同治理理念下调适国家与社会

之间关系的策略。 首先，从发展的阶段来看，可以认

为“建构型自治”是走向“内生型自治”的一个必经

阶段。 在“微自治”实践中，即便在同一地区，社区

“微自治”的方式也会因具体情境（如居民的自组织

程度）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 因而，社区“微自治”
的运作逻辑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其次，两种不同

的治理逻辑背后反映着不同的治理理念。 行政逻辑

遵循的是国家“创制”社会的思想，它以追求立竿见

影的短期效应为目标；而自治逻辑遵循的是国家

“培育”社会的思想，旨在通过长线经营实现社区的

长远发展。 显然，理念不同，治理的结果也不同。 只

有深入到治理逻辑背后的治理理念，才能更好地认

识“微自治”的过程、成效及其局限。 再次，两种不

同的治理理念反映国家与社会关系在不同情境下的

动态变化。 国家对于“创制”社会抑或“培育”社会

的选择主要是基于社会的变化性和发展性，而国家

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因嵌入了居民组织化程度这一

中介变量而更趋动态化、情境化、具体化。 因此，需
要在这种动态变化中来审视社区“微自治”。

本文以苏州市高新区 Ｓ 街道开展的社区“微自

治”为例进行分析。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
Ｓ 街道面临征地拆迁、老新村改造、外来人口融合等

问题，辖区内人口异质性较强，居民需求日益多元

化。 为强化社区治理，Ｓ 街道推行社区“微自治”项
目，并成立专门的管理与服务机构———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建立社区自治金以及引入 ＲＹ 社会工作发

展中心，以促进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和项目落地。
其中，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是在区民政局和 Ｓ 街道办

的支持下成立的枢纽型社会组织，负责对辖区内 １２

个社区进行走访调研，征集居民需求，编写“微自

治”项目需求调研报告。 ２０２０ 年，共征集 １２ 个社区

１６ 个项目需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据此进行项目匹

配与资源输送。 项目内容涉及社区文化、社区治理、
社区融合、社区服务、社区增能等方面。 社区“微自

治”的自治金来自街道办的财政拨款，街道办根据

每年项目实施情况统一进行财政投入。 ２０２０ 年，累
计投入资金近 ５００ 万元。 为弥补自治金的不足，Ｓ
街道成立了社区发展基金会，抽取一部分资金用于

社区“微自治”。 ＲＹ 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是一家专业

的 ４Ａ 级社会服务机构，具体负责社区社会组织的

帮扶、评估和监管等工作。 在 Ｓ 街道办的统一领导

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负责社区“微自治”项目的总

体策划，ＲＹ 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负责项目的具体执

行，自治金与基金会为项目资金支出提供基本保障，
由此形成规范化、专业化、一体化的服务体系。 本文

选取 Ｓ 街道的 Ｈ 社区与 Ｘ 社区进行比较研究，这两

个社区在发展历程、禀赋条件、治理方式等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能客观反映社区“微自治”的整体状况与

内部差异性，而对其差异性以及形成机理的分析有

助于丰富社区“微自治”研究。

二、社区“微自治”运行的两种逻辑与效果

社区“微自治”不同运行逻辑的分析涉及比较

研究，与建构一般化理论要求的“以大量个案为对

象”的统计方法不同，比较方法通常“将研究焦点放

在少数个案”的分析上，以揭示个案背后的“因果规

律”。⑦Ｈ 社区与 Ｘ 社区基于不同的逻辑展开社区

“微自治”，其治理效果亦有所不同（见图 １）。

图 １　 社区“微自治”系统的运行逻辑

１．社区居委会主导下的行政逻辑

行政作为“行动层面的政治，即公共事务治理

行动层面的政治”⑧，强调公权力部门在治理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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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种资源尤其是体制内资源的调配与整合，这通

常是一个“交织着不同成员行动”“跨域和联结了多

个层次的过程”。⑨这一行政手段在应对具有复杂结

构的社区的“微自治”方面尤为必要。 Ｈ 社区包括

拆迁安置小区、商品房小区和城中村，情况复杂。 鉴

于 Ｈ 社区内部结构与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以及治理

任务的艰巨性，Ｈ 社区居委会以社区“微自治”为契

机，以项目为抓手，建构由组织外部网络（包括政府

网络、市场网络等）和组织内部网络（包括人际网络

等）构成的网状治理体系。 组织外部网络中，Ｈ 社

区将社会组织、公安、城管、物业等主体纳入管理主

体的范围，连同居委会形成了多元主体网络。 组织

内部网络中，Ｈ 社区建立了以“院长” “小组长” “楼
道长”为自治主体的三级居民自治组织。 社区居委

会是外部网络与内部网络链接的关键点。 在治理逻

辑上，Ｈ 社区居委会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化力量，整合

体制内、体制外两种资源，建构组织内、组织外两种

网络，通过上下互动、内外联动实现精准发力，有效

应对社区环境、治安等问题，在社区众多事项中扮演

“引领者”角色，主要体现了社区“微自治”运行中自

上而下的行政逻辑。 该行政逻辑的背后蕴含着国家

主导下的“社会创制”思路，即国家“充当着治理转

型的推动者，把控着改革方向，通过制度设计、资源

配置等方式，使社会运行在国家设定的框架内”。⑩

国家创制社会的主要抓手就是社区居委会。 一直以

来，社区居委会被认为是政府行政的末梢，被定位为

具有国家行政机关运作程式的基层“准政府组织”。
这在 Ｈ 社区表现得比较明显。

２．社会组织主导下的自治逻辑

自治即自我治理，既指“积极参与自我引导的

兼具认知性和自愿性的并因此兼具公共性和私人

性、政治性和个人性的过程”，又指“自己支配自

己生活，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目的的自由与能

力”。 不同于 Ｈ 社区依靠居委会强有力的推动，Ｘ
社区“微自治”项目的推进主要依托居民精英和相

对成熟的社区社会组织，具有精英带动和社会组织

主导的特点。 例如，Ｘ 社区在居民精英的发动下成

立了“自管委”，专门负责小区治安巡逻、结对帮扶、
宣传教育、调解纠纷、垃圾分类等工作。 “自管委”
的工作逐渐受到居民的好评和认同。 整体而言，Ｘ
社区以社会组织为助推器，结合居委会的资源输入

和居民骨干的自治实践，形成了内生型的“微自治”

方式，体现了自治逻辑。 在自治逻辑主导下，社区居

委会由台前走向幕后，主要为社区骨干力量提供专

业化培训等服务保障工作，充当协助者的角色。 当

居委会作为协助者的角色出现时，就意味着该社区

居民以组织化的形式进行自治已成为社区治理的主

要方式。 与前述行政逻辑遵循国家创制社会的理念

不同，自治逻辑则体现国家培育社会的意图，即国家

通过有意识的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使其在基层

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以达到提高居民组织化程度

和自治能力的目的。 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是国家

培育社会的关键，Ｘ 社区社会组织发育良好即是地

方政府有意识培育的结果。
３．不同治理逻辑下社区“微自治”的效果

不同治理逻辑下的社区“微自治”治理效果是

不同的。 总体上看，两个社区在短期内都达到了预

定的治理目标。 在“微自治”项目实施期间，Ｈ 社区

内无“群租”户，保持了 ４２ 个月无案发记录；与此同

时，Ｘ 社区的邻里纠纷调解成功率达 １００％。 Ｓ 街道

因此获得 ２０１９ 年度苏州市“高质量现代民政建设创

新成果”荣誉。 然而，从长远来看，两个社区“微自

治”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Ｘ 社区充分发动居民参

与治理，居民参与程度与自治程度较高，社会组织培

育也较为成功，形成了一种长效、内生、可持续的治

理方式。 而 Ｈ 社区“微自治”主要依靠社区居委会

的强力推动，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型治理方

式，虽然项目实施周期内效果良好，但由于缺乏对社

区居民的有效发动，居民参与度低，因而其后期发展

缺乏可持续性。 以上因不同行动策略而形成的不同

效果，实质上反映了行动结构（“环境的背景性因

素”）与功能输出之间的因果性关联，正是不同

“行动系统本身的结构组织方式和调节方法”，形
成了“微自治”的不同结果。

三、社区“微自治”过程中的异化效应

社区“微自治”在取得预期成效的同时，也产生

了一些非预期的后果与异化效应。 这既与行政逻辑

背后国家创制社会的惯性思维有关，也与国家培育

社会中重“点”轻“面”的倾向有关，还与治理行动中

的集体性行动困境有关。
１．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
“微自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治理精细化，即细

化工作任务与责任到人。 在相对简单的治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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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精细化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但分工过细意味着一

项简单的工作也要被拆分为一系列繁琐的程序，从
而导致治理结构复杂化。 就 Ｈ 社区而言，精细化最

直接的表现就是居委会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

中成立的各种专门机构，如城中村整治领导小组、网
格化治理小组、居民理事会、群众文体活动专项小组

等。 这些小组中还设立专门对接街道行政条线的专

员，用以处理上级交办的行政事务，从而造成社区居

委会角色扩容，责任过载。 在“微自治”项目中，社
区居委会既是法律规定的自治组织，也是基层政府

的行政末梢、社会组织的主要运行者等。 当众多的

职能集于一身，又无合适的机构（如社会组织）来分

解与转移部分职能，居委会的结构就会日趋复杂化。
这使得社区居委会本身的功能日益模糊和弱化，导
致组织目标和法定自治目标出现背向；同时，复杂的

组织结构也使居委会的组织灵活性和自主性大为下

降，难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和多元化的居民

需求，导致社会治理应急化、被动化、碎片化。
２．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
街道推进社区“微自治”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培

育社会组织来带动居民自治，社会组织被寄予了发

挥重要作用的美好期望。 基于此，Ｈ 社区组建了 ７
家社区社会组织。 但是，社区社会组织自成立起就

面临组织人员缺乏、组织内容空洞等问题。 从社会

组织成员构成来看，居委会工作人员构成了社区社

会组织的主体部分。 社会组织公益事务主要甚至全

部由社区居委会负责，居委会 １３ 个工作人员在这 ７
家社区社会组织成员名单中多次重复出现。 这是因

为在人员既定条件下，这种身兼数职可以形成社会

组织的数量优势。 对此，居委会主任解释说，社区工

作人员重复性“亲自上阵”主要是为了完成上级的

考核指标。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加入各类

社会组织时，其组织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就会成为行

政化的社会组织，进而使组织运作偏离社会属性。
而且，在社会组织活动内容上同样存在同质化问题，
即两个或多个社会组织举办同一场活动。 其直接原

因是社会组织人手不够，而实质上还是因为要凑台

账，完成上级部门的指标任务。
３．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
社会组织主导下的社区“微自治”一般都是依

靠社区内部声望高、能力强、意愿浓的居民骨干群

体，即社区精英的推动。 在此基础上，精英群体以其

资源、资本优势逐渐在社区内形成精英主导型自治。
然而，精英主导型自治易形成精英“寡头化、谋利

化、派性化、悬浮化”倾向，导致居民自治蜕变为精

英自治。 从 Ｘ 社区来看，社区“微自治”得益于一批

“公益领袖、志愿者骨干”的广泛参与，居委会领导

将这种精英群体的广泛参与当成是社区自治活力提

升的良好标志，而没有意识到“精英自治”并不等于

“居民自治”。 精英自治实质上是一种由少数人主

导的治理模式，虽是居民自治进程中一个必经的阶

段，但长期的精英自治会限制权利（力）行使的范

围，容易将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局限于精英群体内

部，进一步加大精英群体和普通居民之间的自治能

力差距。 就治理主体而言，精英自治压缩了广大居

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空间。 Ｘ 社区精英群体几乎

垄断了社区各类活动的决策、指挥、协调、控制等管

理权限，居民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等权利被悬置，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被销蚀。 就治理内容而

言，精英自治缩小了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范围。 精

英自治多关注对自己有利的社区事务，容易形成治

理“寡头化”，使社区治理偏离居民自治的方向。
４．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
必要的外部资源输入是确保社区“微自治”顺

利开展的重要前提和支撑。 从资源供给的主体来

看，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都可以参与提供。 然而，
如果在同一社区场域内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协调机

制，多个主体之间就易发生利益掣肘，造成资源浪费

与无序配置。 多元主体利益掣肘从组织之间看是相

关职能主体在资源供给的过程中均从自身利益出发

而产生的，从组织内部看是因自治单元结构弱小，不
具备对资源的统筹管理能力加之社区内同质性群体

之间产生相同需求而引发的公共资源间接“排他

性”。 但即便在基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多元主体

也会因“微单元”之间需求差异而无法形成利益联

盟和集体性行动。 以 Ｈ 社区的城中村治理为例，生
活在 Ｈ 社区城中村内的居民曾联名向居委会申请

修建一个公共厕所，却因为谁都不愿意厕所建在自

家房子附近而导致项目不了了之，卫生问题仍然得

不到解决。 当居民们都认识到存在的卫生问题时，
居民“共存”意识形成，利益诉求得以集中；一旦更

为细碎的利益矛盾显现时，居民个体“存在”意识就

凸显，而“微单元”内有限的空间与资源难以容纳和

协调众多差异性利益，导致集体性行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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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区“微自治”的优化路径

社区“微自治”作为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

新探索，对于增强社区自治功能、健全自治机制具有

促进作用。 而针对社区“微自治”中的异化效益，则
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持续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

行环境，以推进居民自治的良性发展。
１．社区居委会应回归自治组织本位

社区“微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居委会的

负担，使其结构膨胀，功能超载。 如果说这是自治程

度低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那么从长远发展来

看，必须要对居委会的角色与功能进行界定。 一是

界定居委会在社区“微自治”不同阶段的功能。 在

社区“微自治”初期，居委会应发挥主导和引领作

用，负责项目在社区的具体落地和实施；在中后期，
尤其是在社区居民组织化程度提高之后，居委会就

应“隐退”，而让社会组织和居民“登台”发挥主导作

用。 二是厘清社区居委会的职责边界。 居委会在社

区“微自治”的中后期应及时回归自治职能，做好社

区居民与社会组织的服务工作，成为居民与街道之

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三是理顺街道与居委会的关

系。 街道与居委会之间不是行政上下级关系，而应

是合作治理的“伙伴关系”，要减少街道对社区微观

事务的直接管理，为社区自治提供应有的发展空间。
２．克服社会组织培育中的形式主义

通过社区“微自治”项目的实施培育一批社会

组织，是街道推行社区“微自治”的一个初衷。 但社

会组织的培育有其内在规律，地方政府不能越俎代

庖。 首先，地方政府要摒弃社会组织培育中急于求

成的思想，转变工作思路。 要着眼长远、尊重规律、
循循善诱，为社会组织发育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包
括提供资金、场地等必要的政策支持以及人员培训、
技术指导等专业化服务，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快速

成长。 其次，淡化社会组织数量考核指标，突出社会

组织服务的实际成效指标，如实际开展活动与服务

居民情况、居民参与度与满意度等。 再次，要从优化

社会组织发展环境的角度，去除不利于社会组织运

行的因素，如尽可能地减少对社会组织过于繁琐机

械的工作台账考核要求，为其减负增能，营造良好的

发展环境。
３．精英挖掘与群众动员同步推进

在社区“微自治”过程中精英与群众既是内生

的力量，也是矛盾统一体。 二者相互作用，互为依

存，精英重点带动与群众积极响应同频共振是二者

关系的理想状态。 但由于精英带动容易走向“寡
头”治理，使社区治理出现重“点”轻“面”现象，削弱

总体治理效果。 因此，社区部门在注重挖掘精英的

同时，也要注重对普通群众的广泛发动，避免寡头化

倾向。 为此，社区部门要以社区“微自治”为契机，
一方面通过搭建民主协商议事平台，“为普通人的

意见开辟反映的渠道”，使他们在事关自身利益的

事务中有更大发言权，增强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体

验与技能；另一方面，提升“微自治”项目与居民的

利益关联度。 以楼道、院落等为微单元的治理与居

民利益密切相关，更能引起居民的共鸣与响应。 为

此，要注重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微自治”项目的遴

选、方案设计及实施，促进精英与群众良性互动。
４．推动治理主体利益共容与协同

当前随着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深入人心，群
体间的利益共容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与追求。 共容

利益产生于正和博弈，而排他利益则是零和博弈。
在社区“微自治”中，共容利益是政府、企业、社区、
社会组织、公众之间的合作的基础和目标。 为此，一
是要秉持“共在”先于“存在”的理念。 不“共在”便
无个体的“存在”，各方只有在彼此认同和尊重他人

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够谋取个人利益，也才能和谐共

生。 基于此，社区部门要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这

一理念，促进各治理主体尤其是广大居民形成利益

共识。 二是要引入多元主体对话沟通机制，以协调

社区“微自治”过程中的各方利益。 可以建立以居

委会或社区精英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对话沟通机制，
通过积极、充分的协商沟通，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

公约数”，最大程度地实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

互惠与共享。

五、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社区

“微自治”有多种实现途径。 既可以采用社区居委

会主导的方式，也可以采用社区社会组织主导（即
精英引领和带动）的方式。 不同的实现方式代表了

驱动力的不同来源及其变化规律。 第二，社区“微
自治”既要遵循自治逻辑，又要兼顾行政逻辑。 行

政逻辑与自治逻辑不是共时性的二元对立关系，而
是体现了从行政到自治的历时性动态演变过程。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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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介入为表征的行政干预，其优势在于以行政

化的方式调动体制内资源，为社区“微自治”提供强

有力的外部支持，这是推进社区从半自治向完全自

治方向发展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也是地方政府角色

从“划桨”“掌舵”到“服务”的演变过程。 此时，行
政干预就成为社区自治的前置条件。 但其不足在于

居民参与不积极、不充分，治理的可持续性难以保

证。 “不仅用组织秩序取代自发秩序不可能，而且

还不可能通过直接命令实施干预来改善或纠正自发

秩序。”因此，行政干预只能是暂时的，也是最终走

向完全自治所必须克服的。 第三，社区居委会的介

入程度主要取决于社区居民的自组织程度。 在社区

居民自组织能力较弱时，社区居委会要发挥主导作

用，积极培育社会组织；而在社区居民自组织能力较

强时，就要放手让社会组织“独当一面”，带动居民

自治，减少居委会的行政化干预，从而动态地调整国

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第四，街道部门在社区“微
自治”中要“抓大放小”，把握大方向，充分尊重各社

区的差异性，给予社区“微自治”最大的权限，并根

据社区的不同情况实施不同的自治策略。 总之，在
社区“微自治”中，既要处理好居委会与社会组织之

间的关系，构建二者的联盟合作伙伴关系；又要根据

社区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实施不同的策略，同时注意

避免和克服任何一种策略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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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粘性与弹性：妇联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任 大 鹏　 　 　 尹 翠 娟　 　 　 刘 　 岩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会治理主体和治理路径日益多元化，妇联组织的国家属性和社会属性使其在参与

社会治理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 四川省青神县妇联组织的实践探索展现了妇联组织的粘性与弹性特质，对于促进

妇联组织实现组织变革、发挥职能作用、创新社会治理参与路径具有重要作用，并具体表现为党政引领机制、资源

整合机制和组织动员机制。 研究发现，妇联组织通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打造资源整合平台、培育孵化自组织、倡
导人文价值关怀等路径能够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妇联组织；基层社会治理；组织粘性；组织弹性

中图分类号：Ｄ４４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７３－０７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５ 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

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群团组织是创新社

会治理和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建立健全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

群团工作体系，注重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
助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实践中，我国社会

治理的短板主要集中在基层治理领域，而推进乡村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

一条重要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和新时代做好“三农”
工作的新旗帜、总抓手，本质上是一项高度复杂、任
务艰巨的系统工程，不能仅依赖单一主体的参与，而
应当号召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①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属于群团

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具权威、影响最大的

群众性妇女团体，实行全国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

织和团体会员相结合的组织制度，兼具政治属性和

社会属性，在现实实践中具有资源配置、组织动员等

组织优势，是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组织

力量。 ２０１６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全国妇联改

革方案》，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的基层阵

地作用，延伸城乡治理触角。 ２０２０ 年，全国妇联印

发《关于深化妇联组织建设改革　 实施“破难行动”
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发挥妇联组织在基层社会治

理中的作用，筑牢群众基础，彰显妇联组织的吸引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力求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贡献力量。 在社会

治理体制愈加系统化、群众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

下，妇联组织的柔性关怀及其纽带作用在社会治理

中具有独特优势。 从妇联组织的组织特性出发，厘
清妇联组织发挥作用的方式及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可

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当前，学术界有关妇联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妇联组织角色探讨、自身机构改革以及社会治理参

与等领域。 学者们集中围绕新时期妇联组织角色展

开讨论，黄粹认为妇联组织是政府组织，担任社会建

设中利益统合者角色②；张睿丽认为妇联组织是社

会组织，承担维护妇女权益的角色③；李鹏飞则认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１２
作者简介：任大鹏，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尹翠娟，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刘岩，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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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妇联组织的角色是“公共服务输送者”④。
在有关妇联组织改革的研究中，肖扬指出妇联组织

改革是顺应党的领导方式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

要，是满足妇女群体利益多元化的需要⑤，郑长忠提

出从价值、制度和组织等维度对妇联改革和发展提

出新要求⑥，毛丹等基于 Ｌ 市妇联改革经验指出今

后的改革需从制度和行动者两个方面寻找方向⑦。
结合当前各级妇联组织创新性社会实践，李文等梳

理了广州市海珠区妇联在“妇女之家”建设和运营、
社会资源链接与统筹、线上线下工作融合等方面的

经验，为其他地区妇联改革提供参考依据⑧，刘莉从

公共政策角色、社会管理、服务提供等层面对基层妇

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提出若干思考⑨。
整体而言，目前学界对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的研究大多基于实践改革的视角，基于组织理论分

析妇联内在组织特性及其参与社会治理具体路径的

研究较少。 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类型，以代表和维

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为基本

职能的妇联自成立之初便具有鲜明的社会价值取

向，在参与社会治理中更具联系和服务妇女儿童的

柔性特质。 充分发挥妇联的组织特性有助于从内生

动力层面推动各级妇联组织实现自身参与社会治理

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 基于此，在已有研究的基

础上，本研究试图将流变理论引入妇联组织研究，以
四川省青神县妇联组织的实践为例，从粘性和弹性

两个维度分析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优势，
并进一步从国家层面探讨妇联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创新的基本路径。

二、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案例分析

妇联组织作为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为争取进一步解放而联合起来的人民团体，
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和国家政权的

重要支柱，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参与社会管理、提
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重要功效。 例如，四川省青

神县妇联在解决家庭纠纷、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以及

引导妇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社

会效应，较好地呈现了妇联的组织特性。 本文选取

四川省青神县妇联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情

况作为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１．思想价值引领与社会价值关怀

妇联组织以联系和服务广大妇女群体为根本任

务，以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

面发展为基本职责，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 四川省

青神县妇联以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为基本工作内容，
围绕思想引领、组织建设、利益维护等方面积极开展

工作，不断将组织使命融入社会发展大局，深入社区

和乡村开展宣讲工作，鼓励妇女群体自立自强，始终

致力于提升妇女群体的社会融入度。 此外，四川省

青神县妇联利用自身组织架构和资源等优势，动员

各界女性积极参与各类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积极组

织妇女群体开展旧物改造、垃圾分类、环境整治等社

会建设活动，引导妇女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

结合，在县域内部取得了良好的公益传播效果。
２．纵向架构固化与横向组织拓展

从组织架构来看，妇联的组织架构是一种特殊

的层级结构。 就纵向体系而言，全国妇联与省、市、
县（区）、镇（乡）、村各级妇联共同构成纵向层级结

构，主要包括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工作考核、人员构

成、职能定位等各项基本组织规范。 例如，四川省青

神县妇联目前拥有正式工作人员 ６ 名，下设办公室、
维权发展部、组织宣传部、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四个部

门，主要负责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维护妇女儿

童权益、开展文明家庭宣传等任务。 就横向体系而

言，基层妇联通过自建或联合其他群团组织组建等

多种形式孵化培育女性社会组织，使其成为团结和

凝聚广大妇女群众力量的重要载体，并积极培育和

引导女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专业服务。 为进

一步发挥女性精英参与社会建设的模范带头作用，
四川省青神县妇联注重组织人员创新，不断深化妇

联机构改革，突破原有编制的局限，积极吸纳社会各

界优秀女性代表（例如当地优秀女企业家、女教师）
加入妇联组织并担任妇联兼职副主席等职务。 同

时，不断延展城乡妇联服务手臂，孵化乡村妇女儿童

发展促进会、以女性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

织，提升妇女的组织化程度。
３．开展常规工作与参与社会治理

妇联的核心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

性别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 妇联不仅关注妇女发展

等方面的事务，还致力于妇女维权、家庭工作、儿童

工作等。 纵观各级妇联的改革发展历程，妇联始终

围绕更好实现维护妇女权益的核心职能开展工作和

提升组织能力。 四川省青神县妇联采取多元化调解

机制帮助妇女群体维权，在城乡社区成立“妇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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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儿童之家”，为开展妇女儿童权益宣传保护工

作提供阵地支持。 随着时代变迁，妇女权益问题呈

现出不同的形态，妇联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目

标不断调适组织结构和组织功能，如关注留守问题、
反对家庭暴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四川省青神县

妇联组织在做好自身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社

会治理、公共服务等事业。 新时代，为进一步满足妇

女群体的现实需求、助力乡村振兴，青神县妇联整合

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成立苏母艺术工坊、城
乡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等平台，组织留守妇女成立互

助生产小组，帮助妇女群体解决生计、就业等问题。
４．党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有机整合

各级妇联组织接受同级党委领导，有专项经费、
办公地点、人员配备等各种资源支持。 各级妇联不

仅具有行政性资源，还具备链接各类广泛社会资源

的组织优势，在整合各方资源、开展合作交流、调动

并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服务妇女群众等方面具有不容

忽视的功能作用。 如青神县妇联组织与四川某助贫

服务中心联合开展四川省贫困山区社区综合发展项

目、青神县贫困山区社区生计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等，
关注并维护贫困山区的妇女发展权益。 同时，为增

强妇联工作的理论性和专业性，青神县妇联与中国

农业大学积极开展长期合作。 中国农业大学一直关

注留守问题，这与青神县妇联组织功能的发展存在

一定程度的耦合，截至目前双方已保持十余年的合

作关系，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青神县妇联积极凝聚

专家力量和智慧服务当地妇女工作，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 例如，在高校专家的指导和支持下，近年

来青神县妇联综合运用社会组织力量延伸工作手

臂，从开展留守人口的关爱行动，到帮助留守家庭减

贫和生活改善，积极组织“我在深山有远亲”等公益

互助结对活动，搭建城乡资源交流平台。

三、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机理分析

１．组织流变理论的引入与自洽性分析

组织研究一直具有跨学科特点，涵盖经济学、社
会学、管理学、行为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与

理论。 其中，组织流变理论借用流变学的研究方法，
将其应用于群团组织的研究之中，例如有学者将其

引入企业等经济组织的研究⑩，关注企业组织应对

环境变化的机制。 流变学是一个物理学概念，重视

物质的多样性、个性与物质构造之间的关系，强调物

性论中的物质特性，坚持对物质运动和变形过程的

动态分析。对于各类组织而言，虽然其自身并不存

在真实的物质运动与变形，但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

员，组织发展内嵌于社会改革变动的过程。 在此过

程中，各类组织依据自身结构要素与外部环境进行

动态化的互动调适。 但不同于物理学中的物质流

变，各类组织的流变因隶属于社会范畴，不仅具有一

般流变特性，还兼具学习性、自组织性等特征，相对

复杂化。 但究其本质而言，两种流变具有相似性，即
均是在外部环境作用下，组织自身为适应变化而进

行的动态性变革。 因此，将组织流变理论引入妇联

组织的相关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
从流变学视角而言，当物体流动时，各部分之间

存在相对运动，而产生这种相对运动的两个部分之

间存在一定的摩擦力，阻止流体的运动，这种性质即

为流体的粘性。 当物体受到外部压力时，其内部会

产生抵抗外力的变化，当这种外力消除后，物体会恢

复原状，此为物体的弹性。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

对组织粘性和弹性的理解不尽相同。 有学者将组织

粘性理解为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即组织拥有某些共

有或不可分割的要素，组织中的个人与这些要素相

结合会产生更高收益，而失去这些要素则会遭受较

大损失，上述要素就是粘性要素，而弹性则是指组

织的形式、内容和功能可以根据不同主体的利益需

求变化而变化，具备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能满

足自治的复杂需求；也有学者将企业组织在变化

过程中因惯性要素发生作用而力图保持组织原有状

态和性质的特质称之为组织粘性，并将企业组织根

据环境外力的大小做出柔性调整或改变，并力图与

环境变化的速度保持一致来获取竞争优势的快速回

应能力称之为组织弹性。 本文所指的组织粘性与

弹性与后者概念相同。
２．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趋势，也是自身

机构创新性改革的现实突破。 一方面，群团组织参

与社会治理能够有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发挥党政引领群团工作的先进性；另一方

面，群团组织具有有效平衡群众诉求与国家利益相

一致的独特优势，有利于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从组织流变理论视角分析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

机制创新，需要认识到粘性与弹性是核心内容，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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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动态的视角描述组织自身的自滞阻性，即“组
织刚性”；而弹性则用以形容组织的适应性，即“组
织柔性”。 妇联作为群团组织，兼具粘性与弹性，能
够根据所处社会环境与应对事宜进行选择性表达，
在面对行政性、政治性事务时，妇联组织具有路径依

赖性，即按照条例法规开展组织活动，做好职责范围

内的常规性工作；在面对突发性、群众性事务时，妇
联组织具有灵活回应群众利益诉求的组织优势。

（１）集中体现组织粘性的党政领导机制。 妇联

组织的粘性集中表现为鲜明的政治性，即在组织序

列上隶属于党群系统，在资源配置上依靠政府支持，
在职能上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各级妇联接受同

级党委的领导，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妇联工作，这
既是党对妇联的要求，也是妇联获得各级党委支持

的必要条件，即坚决贯彻党的意志和主张，切实承担

起引领广大妇女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任务。
党政领导机制为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

政治身份认同，有利于提高妇女群体的话语权和政

治地位。 各级妇联组织通过党政领导机制明确自身

组织定位、职责分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事务的

条块分割管理，即以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为基本准则，
严格履行妇联职责、完成常规任务考核，解决社会治

理中婚姻家庭纠纷、虐待儿童等难题。 同时，参与有

关妇女儿童法律、法规、条例的制订，从立法层面维

护妇女儿童权益。
（２）集中体现组织弹性的资源整合机制与组织

动员机制。 妇联组织的弹性表现在其不仅是“党政

代言人”，同时还是“群众代言人”的双重身份，具有

社会组织的相关职能与特性，在回应群众需求、自由

灵活开展工作、满足新时期妇女群体多元化利益诉

求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组织优势和工作优势。 各级妇

联依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的规定履行代

表和维护妇女权益的基本职能，吸引妇女，服务妇

女，凝聚人心，即自下而上地代表和维护妇女群众的

利益。
实践中，妇联组织主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广泛

联系，通过资源整合机制实现平台整合、人才整合、
资金整合，链接社会组织、各界优秀妇女代表等为妇

联组织开展群众性社会活动提供除党政资源以外的

弹性资源，在调度社会资源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同

时，通过组织动员机制，妇联能够发挥横向动员的组

织能力，团结和引导各界妇女群体积极参与经济建

设与社会改革，通过孵化培育经济、社会、文化等各

类妇女组织，强化妇女群体的组织赋权和赋能，促进

妇女群体自身素质与组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３）集中体现组织流变特性的组织应变优势。

妇联具备特殊的中间角色、双重属性及组织优势，呈
现出很强的流变特性。 较一般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

织而言，妇联组织在角色定位、功能表达、人员架构

等层面具有特殊性，这种结构差异性成为妇联组织

具备流变特性的基础。 与传统政府部门相比，妇联

的工作弹性空间较大，具有较强的灵活性；相较于非

政府组织，妇联具有鲜明的政治取向和行政性，担负

着维护妇女儿童群体利益等社会治理职责。 此外，
妇联组织具有统战性，表现出极强的帮扶弱者、关怀

社会的人文主义情怀，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

具有较强的组织灵活性和服务对象包容性。
同时，外部社会政策环境的改变也促使妇联组

织进行变革，发生近似于物体流变的现象，表现出显

著的组织流变性特点。 通过梳理全国妇联历届章程

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前，妇联组织偏行政性，代表

党和政府的某种特定职能，在妇女群体的利益维护

与民主宣传层面影响力较弱，表现出较强的组织刚

性。 改革开放以来，妇联组织逐渐调整自身角色与

功能定位，不断发挥群众性、社会性等组织功能，回
应广大妇女群体利益诉求的能力不断提升，尤其自

２０１５ 年加快群团组织改革以来，各级妇联以更为灵

活、主动的方式融入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大局，组织

优势得到进一步彰显。 此外，社会环境的变迁使妇

女需求日益多元化，促使妇联组织改变原有的同质

性工作模式，以有效回应妇女群体的各种现实利益

诉求。
妇联组织自身的流变特性增强其参与社会治理

的灵活性，避免了政府组织僵化与社会组织无序化

等社会治理弊端。 通常情况下，政府组织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具有行政资源优势，但往往在实践中存在

执行僵化、需求与供给不匹配等现象，而社会组织参

与社会治理往往因缺乏足够的规划与协调呈现无序

化特征。 以妇联组织为代表的群团组织兼具政府组

织与社会组织的双重特性，即本文所关注的组织粘

性与组织弹性，能够依照外部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变

化，在保持自身组织粘性的基础上灵活调整自身组

织弹性。 基于上述组织流变特征，妇联组织在保持

组织基本属性的前提下，动态性地发挥组织粘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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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合理调整角色定位和人员分工，积极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创新，对于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高

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妇联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行性路径

组织粘性和弹性的功能作用发挥为群团组织参

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利于群团组

织政治与社会功能的重塑。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

要参与主体，群团组织应将自身改革需求与社会发

展需要紧密结合，不断探索新的参与路径。 就妇联

组织而言，妇女是一个人数众多、分布极为广泛的社

会群体，服务与联系妇女是妇联组织工作的生命线。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女性群体组织是推动农业

农村发展现代化的重要参与力量，既是村庄发展的

受益者，也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通过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打造资源整合平台、培育孵化自组

织、倡导人文价值关怀等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将
十分有利于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和乡村治理效能的提

升，从而为乡村振兴发展贡献其独特的柔性力量。
１．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形成党建引领群团发展

格局

党建引领群团改革共建、构建治理组织网络是

推动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 党的统一

战线工作需要发挥的重要功能就是政治整合作用，
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组织性力量、动用组织化手段

对在社会中具有影响力与代表性的组织和人物进行

整合和吸纳，进而形成党建引领群团发展格局。 党

领导下的群团组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重要基础和组织力量，有利于来自各类阶层的群众

参与社会治理和民主协商。 在我国，群团组织紧紧

依靠党的领导，融入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 实践证

明，坚持党委领导、党建引领，以党建带工建、带团

建、带妇建，以新理念指导群团工作，坚持将群团建

设与体系改革相结合，引导群团组织围绕社会治理

建言献策、献计出力，有利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川省青神县妇联在日常工作开展过程中，注重全

面加强妇联组织党的建设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加强

思想政治引领，强化落实妇联系统双重领导制度，推
进完善党建带妇建的制度机制，通过切实将党的意

志和主张落实到广大妇女群众中去，夯实党执政的

妇女群众基础。 此外，青神县妇联通过在县域内构

建强有力的治理组织网络，打通妇联组织“神经末

梢”，将妇联的组织链条和工作触角向乡（镇）、村
（社区）全区域延伸。 纵向上将辖区内所有村、社区

妇联组织纳入区域化妇联组织体系，并将工作手臂

向村民小组、居民网格等妇女生活的最小单位延伸；
横向上将乡镇和街道妇联的组织覆盖面拓展到辖区

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以及各种女

性社会组织，形成共同参与、开放互动、全面覆盖的

妇联组织建设和妇女工作新格局。
２．打造资源整合平台，拓展妇联组织服务空间

整合社会资源、打造合作平台是群团组织参与

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 群团组织需要结合自身组织

优势，在社会合作方面，链接尽可能广泛的社会组织

资源。 妇联加大横向组织间的各种联系，有助于改

善组织资源匮乏的局面，从而拓展服务空间，为妇女

群体提供更多合作平台。 例如，围绕解决妇女土地

承包权、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家庭暴力等问题，妇联

组织需要与当地法院、公安、司法、律师事务所等单

位和组织紧密联系，组建专业的公益性志愿团队，增
强组织在维权服务方面的专业性。 同时，提供应激

性公共服务供给，链接多元化主体，协调搭建各种资

源对接平台对于解决妇女群体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

价值。 例如，为减少因农产品滞销给农村留守妇女

带来的损失，推动城市社区对农村社区的支持，地方

妇联可通过整合政府、社会各种力量和资源，以项目

支持的形式，搭建城乡农产品和手工艺品销售对接

平台，帮助农村留守妇女拓展农产品以及各种手工

艺品的销售渠道，这不仅有助于为疫情防控工作提

供稳定的食物补给，增强群众的抗疫信心，还有利于

城乡信任关系的建立，推动城乡和谐发展。
３．培育孵化自组织，实现妇联组织赋能发展

提高群众组织化程度，实现赋权赋能发展，有利

于群团组织推动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 随着社会经

济的不断发展，绝大多数青壮年外出打工，乡村老年

人、妇女和儿童居多，个体原子化程度日益明显，妇
女个体离散化现象显著，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着结构性转变，给当前农村规模性生产和经营的发

展新要求构成严峻挑战。 要解决乡村社会逐渐涌现

的服务空心化、集体空壳化、精神空虚化等问题，需
要以农村妇女骨干、基层妇联干部、返乡创业女大学

生、女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突破口，通过培育农村妇

７７

粘性与弹性：妇联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女互助小组、亲子教育协会等各类妇女组织，结合本

地资源和优势为乡村妇女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以增

能为核心，以农村妇女为主体，以兴趣活动、技术培

训等为活动载体，凝聚妇女力量，赋予农村妇女能力

与自信，组织农村妇女积极参与农村公共事务，助力

乡村发展。 一是以妇联项目支持为后盾，在专业社

工的指导下成立以互助为目的的各类妇女自组织，
通过民主协商、选举投票等方式厘定组织架构、角色

分工、组织章程，协助农村妇女树立主体意识和自信

心；二是妇女自组织要立足农村实际，与其他女农

户、女能手结成乡村振兴巾帼联盟，结合并发挥各自

优势，重视创业就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资格考试培训

服务，通过具体项目的运作凝聚农村妇女的“信心”
“匠心”“爱心”，鼓励妇女成为乡村振兴、乡村创变

者的主力军；三是各级妇联要坚持小额信贷扶持模

式的创新探索，完善相关互助金管理制度，继续推动

针对农村妇女的贴息小额信贷工作，支持农村妇女

积极投身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子商务等农业

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中不断拓宽妇女创业致富渠道。
４．倡导人文价值关怀，凝聚社会人心力量

新时代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需
要以人文价值关怀滋养社会治理根基，以思想认识

提升凝聚社会人心力量。 妇联组织成立之初便带有

强烈的关怀弱者、关切社会的价值导向，以引领广大

妇女同胞进行自我能力建设、逐步提升社会发展地

位为己任。 广泛发动妇女参与社会治理各项工作，
凝聚各界妇女力量助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各

级妇联组织不断完善有温度的社会治理模式，时刻

将党和政府赋予的社会使命与历史责任融入时代发

展大局，注重发挥组织的柔性感染力与号召力，切实

把统战工作与开展妇联重点工作任务、做好妇女儿

童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工作准则和实干精神凝聚社会各界人心力量，
号召越来越多的有志人士加入妇联组织志愿服务队

伍，广泛凝聚社会资源，不断开创妇联组织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的新局面。 比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的严峻治理挑战，需要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的组织优

势，整合相关社会资源，重点关注处于隔离期的妇女

儿童，做好精神抚慰、物质帮助等社会关爱工作。 同

时，还要充分调动妇联干部、执委、巾帼志愿者和广

大妇女群众疫情防控的积极性，发挥她们在宣传引

导、组织动员、联防联控、群防群治中的主体性，组织

和动员各级妇女干部、执委、巾帼志愿者当好疫情防

控宣传员，积极宣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防控要求，构
筑巾帼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 综上，妇联组织利用

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两个独特作用，能够在促进

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以及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等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理论

意义和实践层面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各级党委和政

府需重视以妇联组织为代表的群团组织在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中的组织特性和组织优势，增强基层社会

治理的柔性力量，不断创新和完善群众诉求表达、利
益协调、权益保障的渠道和机制。

五、结论与讨论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不

断向纵深推进，国家需要发挥更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和社会资源吸纳配置能力来推动乡村的建设和发

展。 妇联组织作为群团组织，代表群众性利益，具有

较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在实践中能够基于自身组织

特性不断进行调适和改革，以提升组织的社会融入

度和影响力。 从组织流变理论出发，结合四川省青

神县妇联的实践案例，可以发现妇联组织具有粘性

和弹性的组织特性。 正是基于这些特性，妇联组织

具有不同的功能性表达，粘性更多地被表达为因外

部压力所引发的持续性制度（机制）供给，而弹性则

集中表现在妇联组织对多元化社会资源与群众各类

新需求的迅速回应方面。 基层妇联通过发挥党建引

领群团共建、打造资源整合平台、孵化培育自组织、
倡导人文价值关怀等路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对提

高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基于组织粘性和弹性的理论阐释，针对今后妇

联组织的改革，本文认为应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基于

粘性、弹性等特质而具有的组织作用及其对外部压

力的应变力，从而进一步明确自身在基层社会治理

体系中的组织功能和定位。 结合乡村振兴的国家战

略，对于妇联组织在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功能作

用，需要把握好以下四点基本认识：第一，充分认识

和提升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的角色定

位，重视发挥妇女组织的治理功效，不断完善乡村治

理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第二，继续强化妇联组织赋能

赋权，从编制、功能、工作范式、工作机制、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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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维度，为妇联组织尤其是基层妇联创造更加宽松

的发展环境，充分利用妇联组织弹性特质激发组织

能动性；第三，充分重视地方和基层妇联组织负责人

的精英引领作用，积极培育社区妇女带头人，广泛吸

纳各界优秀女性代表加入妇联，尤其要重视发挥女

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创新和完善妇联组织

的人才机制；第四，基于妇联组织的组织优势和特

性，强化妇联在自组织延展方面的作用，重视资源整

合能力的提升和各类信息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妇联

回应群众现实需求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功能

作用。
将组织流变理论引入妇联组织的研究是一种学

术尝试。 鉴于外部环境压力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
外部环境的多变性必然对妇联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实

现构成影响，因此对妇联组织功能的分析需要保持

动态化的研究视角。 同时，以组织流变理论指导妇

联组织改革实践，需要明确妇联组织流变界限，防止

组织性质严重偏移，即妇联组织失去群团组织的特

性，完全流变为政府组织或社会组织。 此外，基于上

述组织流变特性，有必要继续深化妇联等群团组织

改革，探索性地将相关经验引入科协、共青团等群团

组织的改革进程，以期各类群团组织充分发挥自身

粘性、弹性特质，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更好融入

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为组织流变理论提供更多的现

实解释。 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今后的乡村振兴战略，
按照乡村产业振兴、乡村基层治理及乡风文明建设、
乡村生态宜居等要求，要在立足妇联工作传统阵地

和优势领域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地方妇联尤其是基

层妇联发挥自身组织特性，推动妇女群体在乡村振

兴中主动作为，不断提高妇女参与基层治理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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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生态保护前提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及对策∗

肖 安 宝　 　 　 肖 　 哲

摘　 要：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涉及两个重要理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其中，前者是基本前提，后者是根本

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 构建生态保护完整和资源配置合理的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体系，离不开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共同作用。 针对当前制约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难点———流域生态问题、流域治理问题和流

域产业问题，需要立足流域整体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以“三区七群”为框架的生态治理格局，实施旨在推动工业转型

升级与低碳发展的“取消、升级、发展”三步走战略，以黄河为纽带建立一体化网格轴状带发展体系，促进流域内产

业聚集发展、联动发展和错位发展。
关键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８０－０８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黄河流域一直是

华夏大地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中心，是中华文明

的摇篮。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一直以并不

丰沛的水资源支援相关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
在近 ２０ 年的时间里，国家先后实施了 ７ 次引黄济

津、１９ 次引黄入冀、２１ 次引黄济青等跨流域调水工

程。①然而，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当前黄河流域的经

济发展水平已明显落后于长江流域，甚至落后于全

国平均水平。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深入实地考察黄河流域 ９ 省（区）的治理与发展情

况，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

大国家战略，２０２１ 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这为黄河流域未来发展

指明了方向。 但在实践层面，流域生态问题、流域治

理问题和流域产业问题一直是制约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本文在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两大理念指导下，尝试有针对性地提出应

对之策，以期加快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增长极。

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互相作用的基本机理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

计。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涉

及两个重要理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深刻

把握其理论内涵，有助于立足流域整体做好顶层设

计，制定基于流域现实条件的可行性强的推进措施。
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基本内涵

面对生态退化、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的严峻形

势，习近平总书记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立论基点，阐明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义，即“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④ “生态兴衰

影响文明兴衰”⑤“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 系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０６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 年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专项课题“读原著　 悟原理———思想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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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涵和内在关系研究”（２１＆ＺＤ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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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源头治理”⑥等。 质言之，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是为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而采取的符合自然

规律的一系列国家重大决策部署以及在全国范围内

落实到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所有具体实践。 黄

河流域作为我国重点流域地区，涉及 ９ 省（区）⑦，横
跨四大地貌单元⑧和三大地形阶梯，辐射全国近１ ／ ３
的人口，在我国构筑的“两屏三带”生态安全屏障中

占据重要位置⑨，是贯穿我国西北地区和东部渤海

地区的重要生态廊道，具有重要的水源涵养、气候调

节、水体净化和生物栖息等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其生态健康关乎北方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 因

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部分，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对黄河流域的根本要求。
作为调节流域内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根本举

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需要立足流域整体，以科学发

展观中的和谐、平等、可持续的生态理性为指导，针
对流域内不同区域特点展开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生态

保护和建设活动，以达到流域内人、生态、社会和谐

共生的目标。 具体而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至少应

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是秉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以自然修复和

可持续发展改变黄河流域生态脆弱的现状。 二是秉

持节水优先、量水而行的理念，合理统筹水资源，优
化水生态，保护好维持黄河生态系统稳定的“血液

系统”。 三是立足流域整体，统筹谋划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治理工作，通过协同联动守好黄河生态环

境生命线。 四是分区分类治理，依据黄河流域不同

地区的生态建设重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保护和

治理措施，提高流域生态保护的有效性。
２．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进一步指出高质

量发展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的发展。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

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

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

展”⑩。 概言之，高质量发展是在价值和效益的价值

取向下，高度聚合新发展理念的一种新发展战略；
其最终达到的理想状态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

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 这一总体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部署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

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相比于国家整体的高质量发展或其他地区的高

质量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有其明显的资源、生
态、区位特殊性。 因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应

依据黄河流域的比较优势和发展阶段，将国家层面

的高质量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黄河流域，从流域的

具体层面阐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义，使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思路契合黄河流经省份的使命定位和生

态条件。 具体而言，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至少应包

含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以“数字化”为

发展方向推进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积
极培育新兴产业，促使流域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向

更高层次迈进。 二是在充分发挥各省份比较优势的

基础上重视宏观资源配置的均衡性，提升流域整体

发展水平。 三是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能，
以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为着力点，切实满足人

民群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生活需要。 也就是说，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满足新时代社会发展、
产业升级、生态良好等现实需要，更要在生态环境脆

弱、发展相对落后、产业结构亟待优化等现实条件下

实现绿色、持续、高效的经济社会发展。 概言之，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特指以生态优先为发展理念，提
升要素投入质量、优化经济结构、产业创新转型，在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基础上寻求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物质产

品、精神产品和生态产品的需要的发展模式和结构

体系。
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生态保护的完整性和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是推动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两个最关键的因素。 在绿色

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实现产业结构更好、供给品质更

优、综合效益更高的发展，营造生产和生态平衡的黄

河发展系统，实现人、生态、社会共存共荣的价值旨

趣，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进而

言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是辩证统一、
相辅相成的，二者互为支撑、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共
同构成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完整内容。 其中，生
态保护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外在环境保障与生态产品

供给，高质量发展为生态保护提供发展动力和物质

基础，二者是新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理念交互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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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促互进关系（见图 １）。

图 １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图

（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是保障流域高质量发展

的基本前提条件。 健康的生态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后备支持，对其具有保障和供给作用。 就保障作

用而言，优质的生态环境是人们生产生活不可或缺

的重要资源。 一方面，生态资源是地区发展的重要

资本，有效的生态保护有利于实现生态资源的有序

利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自然生产要素支撑。
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健
康的生态系统能为人们提供一个适宜生存和发展的

生活环境。 大力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

生态环境需要，是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

感的必要举措。 就供给作用而言，高水平的生态环

境助推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的生态环境蕴含丰富的

生态资源，通过“价值化”过程可以将其转变为生态

产品，并以生态运营、绿色生产等方式实现生态产品

向生态资产的转化，进而实现财富增值，促进高质量

发展。 同时，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倒逼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方式由“先污

染后治理”向“保护中生产”转变，推动经济结构绿

色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助推高

质量发展。
（２）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为流域生态保护和治

理提供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和科技支撑，是建立健

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长效机制不可或缺的动力源

泉。 一方面，生态保护和治理需要充足的资金和技

术支持，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经济支

持。 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生产技术的进步

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要求从生产源头减少资源损耗

和生态污染。
（３）满足黄河流域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价值旨归。
正确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过程，是
理解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演进的重要前

提。以人民为中心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导向。 “改善人民群众生

活”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而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仅指物质层面，还涉及文化教育、
社会保障、公平正义等精神层面。 因此，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着眼于黄河流域全局而不是

局部的，需要从现实民生问题出发，通过促进经济发

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完善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

配等，不断满足黄河流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

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

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在流域治理方面存在明

显短板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就设置了治理黄河

的专门机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

黄委会），其主要目的就是对黄河流域实行统一管

理。 但在实施过程中，受行政区划分割的制约，黄河

流域各省（区）间形成了条块分割的治理方式，导致

流域治理呈现“横向分散”的特征，严重割裂了黄河

流域资源的整体性，并因此引发治理分散、部门交

叉、职能重叠、运行不畅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限制

了流域管理机构对黄河流域的统一管理作用。 具体

而言，一方面，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条件的制约，
流域各省（区）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侧重程度

各不相同，难以在流域治理的整体层面做到协调合

作。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我国实行区域分权行政

体制改革，中央政府将一部分权力下放至地方政

府，黄河治理的重担也随之由地方政府承担起来。
在实际治理过程中，由于各地往往根据自身发展需

求自主决定对黄河资源的利用，极易引发流域内不

同地区对黄河资源的无序开发甚至争夺，而黄委会

由于没有强制执行权，常常对此束手无策。 另一方

面，条块分割的治理方式也存在于涉及黄河治理的

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并引发重复治理等治理效能不

足的问题。 以水资源治理为例，黄委会侧重于水资

源、水安全、水文化等方面的管理监督工作；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侧重于水资源、水环境、水生

态等方面的生态环境监管工作；自然资源部侧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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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管控（如湿地治理、水土流失治理、地质灾害防

治等）。 由此可见，各相关职能部门或多或少都涉

及黄河流域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水生态保护、水污

染防治等管理职责，而职能重叠、交叉施策极易产生

治理低效和管理资源浪费等现象。 虽然黄委会作为

专门管理机构打破了部门、行政区划等界限性桎梏，
但在实操层面其实施统一管理的权限受到较大限

制。 依据现行相关法规，黄委会属于事业单位，其管

理权由水利部授予，具有部分管理、监测、报告职能，
不具备行政处罚权。 作为治理黄河的国家专门机

构，黄委会因缺乏管理自主性和行政执法权，而很难

有能力和条件构建协调流域各地区间相关职能部门

权责关系的协商平台，而这恰恰是提升流域治理效

能所急需的。
２．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生态制约

经过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的努力，黄河流域生态

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上游水源

涵养能力稳定提升，中游黄土高原蓄水保土能力显

著增强，下游河口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 但这些

成绩还不足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生态需要。 仍需清

醒认识到，当前黄河流域最大的问题是生态脆弱，最
大的矛盾是水资源短缺，最大的威胁是洪水。这是

当前制约黄河流域生态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难题。
第一，水生态脆弱问题。 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

位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带，流域内分布着四大沙漠、黄
土高原、盐渍化地区等环境恶劣的地貌，是我国生态

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 通过科学治理，黄河上游

水源涵养能力显著提升，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能

力显著增强，下游河口区湿地面积逐年回升，生物多

样性逐步恢复。 但人为破坏黄河生态系统承载力的

问题尚未消除，流域生态环境仍十分脆弱。 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Ⅲ－Ⅳ类水质占比为 ３４．３％，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４２．８％，Ⅴ－劣Ⅴ类水质占比为 ２．９％，约等于

全国平均水平 ３％，支流污染程度高于干流。流域

内高污染企业废水不达标排放和化工废料非法填

埋，分别以地表水和地下水“双管齐下”的方式污染

黄河。 此外，城镇生活用水污染及农业用水污染也

是造成黄河流域水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 水污染对

生物资源及其生境造成影响，导致黄河流域生物资

源减少。

第二，水资源短缺问题。 黄河流域水资源紧缺

形势严峻，下游曾一度断流。 ２０００ 年以来，党和政

府高度重视黄河流域水生态健康，通过实施生态保

护和修复工程使流域水源涵养能力有所提升；尤其

是自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以来，下游重要断面生

态基流得到保障。 截至目前，虽然经过科学治理，黄
河已实现连续 ２０ 年不断流，但流域内因经济社会发

展而急剧增长的用水需求与有限的水资源供给之间

的矛盾尚未得到真正缓解。 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域用水

总量为 ４５５．４ 亿 ｍ３，近十年年均增长率达 ６．３％，远
高于全国 ５．６％的水平。但是，水资源（包含地上用

水和地下用水）开发利用率为 ７９．４３％，远高于国际

公认的 ４０％的警戒线。随着流域内各地区、城市群

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用水需求还会增加，生
产生活用水需求与水资源承载度之间的矛盾还将有

所增加，流域整体水资源短缺问题既是近期需要解

决的突出难题，也是长期面临的严峻问题。 黄河流

域在自身缺水的情况下，还承担着引黄入冀补淀、乌
梁素海生态补水、庆阳市扬黄工程等调水任务。 因

此，建立黄河流域水资源刚性约束指标体系，实施最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当务之急。
第三，水沙关系失调问题。 相较于其他河流，黄

河流域在生态方面存在一个较具特性的问题，即水

沙关系失调。 这是导致黄河生态系统紊乱的一个主

导因素。多年来，党和政府对黄河进行了大规模的

开发治理，龙羊峡、小浪底、河口村等水库和东平湖

等分滞洪区的建设成功抵御了多次大洪水，黄河流

域植被覆盖率的大幅增加将水土流失率下降至

４０％以下，极大地改善了黄河水沙关系，但水沙关系

失调尚未得到根治。 ２０２０ 年，黄河平均含沙量为

５．１１ｋｇ ／ ｍ３，远高于全国其他主要河流平均含沙量的

峰值 ０．３０７ｋｇ ／ ｍ３，黄河年输沙量占全国主要河流年

总输沙量的 ５０％。大量泥沙沉积使黄河下游成为

地上“悬河”，增加了洪水灾害爆发概率。 虽然通过

治理，黄河洪涝灾害得到有效防范，但“洪水风险依

旧是流域的最大威胁”，该问题不容小觑。
３．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产业短板

第一，“老化病”问题。 近年来，黄河流域地区

高度重视流域生态保护工作，关停大量高耗能、高污

染的工业企业，加快新旧动能转化步伐 （如实施

“１１１”“１３６”创新工程，加快构建 １４ 个新兴产业集

群和锂电、新材料、盐湖化工、光伏光热四大产业集

群等），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因此得到极大改善

和有序恢复。 但是，黄河流域内超过一半的城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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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尤其

是能源型产业比例居高不下。流域大部分省（区）
倚重倚能、低质低效的生产格局尚未彻底改变，传统

能源型工业企业存量较大，产业结构整体偏重，能源

加工转化效率不高，新旧动能转化仍有较大压力，呈
现出创新动力不足的“老化”样态。 以“高投入、高
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为特征的传统粗放型经济

发展方式不仅不能充分开发和利用能源价值，还加

重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
第二，产业关联性弱。 严重的水沙关系失衡问

题致使黄河相较于其他河流有一明显劣势，即通航

困难。 这是虽然黄河流经九个省（区），但各省（区）
之间发展关联性和互补性较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

年来，黄河流域地区在产业合作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如黄河流域城市群开展人工智能产业合作、构建现

代产业合作带、成立黄河流域生态环保产业商（协）
会联盟、成立沿黄九省（区）地理标志协会联盟等。
但仍需认识到，目前黄河流域大部分产业还存在竞

争大于协同、产业分工缺乏科学的区域规划、同构化

现象显著等问题，松散、不完整的产业发展链条尚不

足以支撑流域高质量发展。 发展相似产业的省

（区）之间由于缺乏协调、统一规划，常发生恶性竞

争、无序竞争的情况，这种忽略合理分工的博弈性竞

争成为制约黄河流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块绊脚

石。 比如，黄河流域陕、甘、青、宁四省（区）的能源、
电力、金属等产业高度重合，产业同构化趋势明显，
严重影响四省（区）之间的资源配置和分工合作。

又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黄河三角洲地区和呼包

鄂榆城市群内部重复建设问题比较严重，加剧了各

省（区）之间的平级竞争关系，对黄河资源的合理开

发利用造成较大压力。

三、做好生态保护前提下推进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

　 　 １．重视顶层设计：从黄河流域整体出发加强顶

层设计

进入新发展阶段，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要跳出传统的行政区分割而治的治理思维，突
破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以抓好生态保护为基本前

提，立足流域整体加强顶层设计，促进整体性发展和

关键性突破之间的有机互补。 自 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被正式提出以

来，国家不断完善黄河流域治理的顶层设计。 《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以下简

称《规划纲要》）既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指导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

黄河流域各省（区）、各部门、各主体制定和实施相

关规划政策的重要依据。 以此为基础，黄河流域各

省（区）、各部门、各主体需进一步明确黄河流域近

期、中期、远期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进一步细化

落实有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性

文件，通过科学设计推动《规划纲要》落地实施。
（１）进一步完善区域规划政策体系，建立健全

长效工作机制。 为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远期目标，黄河流域各省区、各部门需围绕

《规划纲要》研究细化目标任务，出台相关治理政

策，形成“１＋Ｎ＋Ｘ”的规划政策体系。 一方面，要在

中央领导小组的统筹下，划分流域治理发展相关事

权，明确界定各省（区）、各部门、各主体之间的权责

关系，建立各省（区）负主体责任、各市县落实推进

的工作机制。 同时，通过推进黄河法立法和建立责

任追究制度，进一步明确黄河流域开发底线，规范黄

河流域开发、治理和管理工作，为黄河流域发展提供

保障。 另一方面，为切实解决黄河流域自上而下、政
府主导的科层治理模式下因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参

与度较低而产生的流域治理责任和义务缺失的问

题，需通过健全流域治理投入机制和引入第三方

评估机构以完善社会监督机制，鼓励社会组织及个

人积极参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建设，重视发挥国

家、社会、市场多主体在黄河资源提升和价值转化等

方面的创新创造潜力。
（２）建立跨区域、跨部门信息共享、联合监测、

协同管理的联动机制。 针对流域治理碎片化问题，
应重视发挥“河长制”和“岸长制”的能动作用，建立

行之有效的省、自治区联席会议制度和合作协调

机制，编制沿线各省（区）和各职能部门的联合治理

方案，确保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工作有序推进。 同

时，为避免黄河流域各省（区）、各部门、各主体之间

出现重复治理、治理空白，亟须构建切实有力的流域

整体管理体系。 比如，可以考虑设置党中央领导下

的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挥中枢，流域内各省

（区）、各部门联合组成“黄河战略指挥小组”，通过

定期召开联席工作会议推动区域联动发展。 此外，
还可通过构建智慧黄河一体化数据平台对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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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方位监测管理，建立统一协调的信息共享机

制，为设计更加科学的区域发展方案提供条件，提升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效能。
２．打造生态黄河：构建以“三区七群”为框架的

生态治理格局

针对上游局部地区水源涵养功能下降、中游部

分地区水土流失严重、下游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和

水污染严重等流域生态治理难题，要树立大局意识，
秉持分区治理、系统修复的思维，在正确认识“黄河

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

差异”的基础上，构建以“三区七群”为基本框架

的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以“三
区七群”为框架治理黄河生态，并不意味着将黄河

流域分割为三个区域，而是以立足全局的空间管控

制度统筹协调区域与流域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

上实现分区精准治理，从而避免 “九龙治水” 的

局面。
（１）青藏高原区域作为黄河源头，是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最为敏感脆弱的地带，其定位主要以水源

涵养和保持生物多样性为主。 该区域需以“全面保

护、重点治理、局部开发、服从自然”的整体发展定

位为指导形成长效生态保护和治理机制。 一要加强

对该区域的生态保护和治理监管，限制过度放牧、无
序开发、毁林开荒等破坏性生产活动，通过政策支撑

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建设工程，提升水源涵养能力。
二要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严守黄河

上游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禁止

生产建设性活动。 在国家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指导

下，青藏高原区域可依据主导功能划定重点保护区、
生态功能区等不同区域，实施分区管理和考核，以增

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可操作性。 在生态红线区

域，可通过产业扶植、教育扶贫、创业支持等政策引

导周边牧区居民生态移民，避免人为活动损毁生态

系统。 三要尽快填补目前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治理的

法律空缺，制定适用于黄河流域地区的法律法规，通
过法律赋能增强黄委会的治理权威，提升黄委会

“专事专办”的治理效能。
（２）位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区域是生态脆弱

地带，其生态治理定位主要以综合治理水土流失为

主。 该区域需以太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呼包鄂榆

城市群和银川平原城市群为重要载体，形成“科学

保土、精准治水”的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格局。 基

于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战略目标，该区域需积极

转变治理思维和治理模式，即从单一的水土流失治

理转向水土保持和经济社会发展协同，从大规模治

理转向高风险区域精准治理，从工程学意义上的综

合治理转向生态学意义上的全域生态景观格局建

设。 将黄土高原区域打造成黄河“过滤带”而非“造
沙带”，进一步减少水土流失对当地及下游的危害。
要积极探索建立具有黄河特点的区际生态补偿机

制，依据“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受益地区对因保护

生态而作出经济牺牲的地区提供经济补偿。 在《支
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

方案》的指导下，各地政府明确补偿方式、补偿标

准，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和补偿措施。
对于受益地区，可以通过产业扶持、人才培养、技术

援助等方式，探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机制；对
于被补偿地区，可以依托经济补偿和自身自然资源，
建设一系列“生态＋”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在生态生

产的基础上挖掘生态旅游新路子，优化冷链物流体

系，强化生态友好型品牌的建设，打造和完善围绕生

态产品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产业链。
（３）位于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区域是经济发展

和生态保护矛盾突出的地带，其生态治理定位主要

应以解决水资源短缺污染和沉沙滞洪问题为主。 该

区域需以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为重要载

体，形成“防洪保安、节水减污、生态富民”的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格局。 华北平原区域是人口集聚和

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汇集大量工农业产区和居民

生活区，其生态治理和保护应按照《黄河流域防洪

规划》和《黄河流域综合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３０ 年）》中

的有关要求，从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入手。 在生产方

面，制定完备、科学的产业准入与退出政策体系，鼓
励和扶持科技型产业发展以及引黄灌区的现代化改

造，出台优惠政策，加强取水用水监督管理机制。 通

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对生产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过度开采地下水、乱排放污水、使用含磷农

肥等破坏生态行为的监管与执法力度。 目前国家已

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

对生产方面的水污染进行管控，下一步可根据黄河

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的现实要求，完善黄河流域水

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 在生活方面，以“人水分

离、滩内移民”为主，推动桃花峪等重点水利区域的

水利工程建设，优化水库生态调度，开展滞洪区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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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探索多元化滩区移民补偿方式，推进下游生态

廊道建设，缓解人口密集和生态防护之间的矛盾。
３．打造“绿色引擎”：实施“取消、升级、发展”三

步走战略

工业转型升级与低碳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不仅是能源和排放的问题，更涉及工业部门增长

动能转换、生产方式革新、用能形态升级、竞争力重

塑等重大议题。 针对目前黄河流域经济产业仍以资

源粗放型生产为主的发展现状，亟须以创新驱动带

动黄河流域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集群，推
动实施“取消、升级、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即取消高

能耗、高污染且无法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效能提升的

产业，升级虽以能源消耗为主但具有发展潜力和一

定规模的产业，积极推动绿色产业和低能耗产业良

性发展。
（１）取消生态破坏型产业。 对于只有完全依靠

生态资源消耗才能生存的生态破坏型产业，可通过

产业置换逐步将其“消化”。 应严格依据《黄河流域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考核

目标体系》等相关政策文件，在流域内实施一切从

严的环境准入和产业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确淘汰、
禁止、限制的产业清单，从严、从实管控生态破坏性

产业。
（２）升级传统制造产业。 升级是打造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绿色引擎”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要加

大传统产业的创新力度，促进 ５Ｇ、区块链等新兴技

术的研究投入以及高端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并
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加快创新科技应用到产

业建设中的速度，通过信息化改造推动黄河产业转

型升级，提升能源利用率。 二要积极培育产业聚集

群，以产业园区为载体打造一个科技引领、效率提

升、污染减少的产业技术创新圈。 单纯依靠个别企

业的技术创新力推动黄河流域产业升级所耗费的时

间成本及转型升级难度都非常大，而将相关产业聚

集在一个区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降
低资源能耗，大大提升运行效率。 三要从宏观层面

加强对产业聚集群的科学规划和指导，加强对要素

驱动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为技术创新主导企业提

供相应税收优惠，鼓励企业的创新生产活动，为广大

技术创新创业者和就业者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从
政策上推动黄河流域产业转型升级。

（３）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依据国家十四五规

划，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和

战略方向。 在此基础上，黄河流域各省（区）可通过

推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实体经

济相结合，依托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大数据中心等平

台，突出项目支撑，推进黄河流域科研技术平台和创

新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将黄河流域的自然资

源、文化资源、生物资源等转化为产业价值的增值

项，提升黄河流域产业的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４．以黄河为纽带建立一体化网格轴状带发展

体系

要实现黄河流域产业协调发展，需要黄河流域

各省（区）摒弃自身利益至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狭

隘观念，树立整体主义治理理念，立足黄河流域全局

利益，强调协同行动、共担社会责任。以黄河为纽

带建立一体化网格轴状带发展体系，就是在依托铁

路网、城市群、经济走廊等空间网格轴状带的基础上

打造流域内部线性联通渠道和协调机制，打破行政

区划分割的空间壁垒，充分发挥各省（区）比较优

势，促进流域内产业互联互通和协同联动发展。 具

体而言，建立以黄河为纽带的一体化网格轴状带发

展体系，就是要充分利用兰州、西安、郑州等黄河流

经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城市群辐射

优势，沿黄河干流构建全流域与周边腹地联动的

“点（各中心城市群）—线（黄河流域）—面（黄河流

域与周边腹地）”型辐射发展模式。 在此基础上，依
托黄河流域特有发展优势，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通过

完善跨区域、多层次的管理协调机制和流域利益共

享机制，促进流域产业聚集发展和错位发展，合理有

效配置关键资源，避免同构化竞争，提高产业可持续

发展能力。 另外，以黄河为纽带建立一体化网格轴

状带发展体系还需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
公民等主体的协同作用，吸引多元化主体参与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治理。 同时，积极培养公益性、民间环

境组织，完善黄河流域治理中第三部门的参与机制，
综合推进黄河流域治理公私合作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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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结构与弱势群体地位提升路径分析∗

闫 伯 汉

摘　 要：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把握其形成的动力机制，是探寻弱势群体向上流动路径的基础。 中国社会结构

的现状是弱势群体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向上流动困难。 个体地位获得主导机制的变化和制度变革是中国社会结

构形成的重要动力。 家庭、学校教育是社会再生产的关键因素，而社会流动深受制度设置的影响。 因此，实现弱势

群体地位的提升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的共同参与，同时社会组织灵活多样的帮扶工作、个人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有

助于弱势人员地位的改变。
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再生产；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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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我国社会一直处于转型过程中。 新

中国的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社会转型

进入加速期。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是从传统农

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而且是从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

转型。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市

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逐渐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
这一群体除低收入人员外，还涵盖了其他处境困难

的人员。 ２００２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其称为“弱
势群体”。 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高度重视，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进行帮扶救助，如近年来组织实施的

“脱贫攻坚战”就是党和政府为提升弱势群体的经

济地位、实现全体人员“共同富裕”的目标而采取的

重要举措。 学界对弱势群体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形
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弱势群

体含义的细化区分①、不同类型弱势群体生存情境

的差异以及改变其地位的各种路径。 从研究逻辑

讲，这种具体化的研究较为深入细致，但过于关注微

观生活情境的精细化研究，容易忽略那些对不同弱

势群体均产生影响的共同因素。 鉴于此，本研究将

弱势群体与宏观的社会阶层结构联系起来，与中观

的生活情境联系起来，与微观的个体地位获得联系

起来，在结构形成的动力机制分析中了解其再生产

机制，进而探析提升其地位的可能路径。

一、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动力机制

１．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

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面貌，把握其形成的动力

机制，是探寻弱势群体地位提升路径的基础。 对中

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判断，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伴随工业化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中
国社会将变得更为开放。 这种观点以陆学艺为代

表，认为现代社会的阶层特征应是两头小、中间大，
即中间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占大多数，底层、上层

占少数，形状像“纺锤”一样。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

会分化加剧，工人、农业劳动者比重下降，企事业管

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服务人员比重上

升，整个社会的职业结构呈现明显的 “趋高级

化”。②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朝向“中产化”演进，
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在中国形成。③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１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再生产机制与弱势阶层子女的向上流动研究”（１６ＣＳＨ００８）；河南省高等学校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留守与流动经历对儿童发展影响的逆向研究”（２０２０ＧＧＪＳ１１９）。
作者简介：闫伯汉，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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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观点则属于悲观论调，对中国社会结构作出

了封闭性判断，直接或间接强调了中国社会各阶层

界限的清晰化、分化趋势的结构化和定型化、底层向

上流动的困难化。 其依据是身份制、地域差异、体制

差异等制度壁垒④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再分配权力

转换、延续和市场内在的无法克服的不平等机制⑤

的存在。
显然，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整体状况的判断上，

两种观点在回答“中国社会是否出现了阶层固化趋

势”这一问题时出现了分歧。 理论判断需要经验事

实的检验。 一些学者基于教育获得、收入等研究支

持“阶层固化论”。 如有研究者利用北京大学新生

录取花名册数据分析发现，家庭出身为农民的学生

比例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后有明显下降趋

势。⑥不仅如此，农村子弟在“９８５” “２１１”高等学校

这些优势教育资源上的教育机会也出现了下降趋

势。⑦还有学者从 １９８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中国家庭经济

地位和收入水平的变化中发现在近 ２０ 年的时间里，
原来处于底层的家庭很大概率还在底层，原来处于

顶层的家庭很大可能仍在顶层；不但家庭的经济地

位呈现再生产状态，而且家庭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

大。⑧也有一些研究不支持“阶层固化论”。⑨但是无

论是否支持“阶层固化论”，研究者大都承认相较改

革开放初期，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垂直流动呈现下降

的趋势⑩，中国社会在宏观制度政策、中观行为机

制、微观差异化个体能动性等方面存在影响阶层正

常流动的阻碍因素。有研究者基于中西方横向比

较，发现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率更高，显示出更强的

社会流动性；而纵向比较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

国，当前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率呈下降趋势。

概而言之，这些研究认为，就中国社会各阶层间

的相对关系而言，因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阶层间

持续的优势累积，社会各阶层的相对位置仍将呈现

与西方社会大致类似的社会代际流动模式：代际继

承性及短距离流动性、阶层再生产特征明显。有学

者指出：“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经历重大制

度转型和高速现代化的社会中，虽然代际关联度相

对较低，但是，代际间的继承性趋势仍然强于流动

性。”这就是中国阶层结构的现状，弱势群体处于

极为不利的位置，向上流动困难。
２．中国社会结构形成的动力机制分析

分析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动力机制，可以

从微观的个体地位获得视角与宏观的制度变革视角

进行。 前者聚焦到底是先赋因素还是后致因素在个

人地位获得上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后者则更为重视

制度变革对阶层结构的影响。
（１）个体地位获得的主导机制变化。 社会分层

领域的经典研究———“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
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伴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

型，决定个体地位获得的机制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社

会，先赋因素对个人地位的获得具有最重要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后致因素决定着个人地位的获得。一

般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类似于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美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主导机制发生了变化，即
由改革开放前身份等先赋因素决定社会成员的社会

位置转变为改革开放后教育、经济收入等自致因素

决定不同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相较于改革开

放前，改革后自致因素对于地位获得的作用显得更

为重要。 当然，个体地位获得的主导机制变化背后

有着更为深刻的制度变革原因。
（２）制度变革。 改革开放启动了由计划经济到

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巨大的制度变革对不同群体

而言有着十分不同的意义。 倪志伟认为，市场转型

过程就是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的过程，市
场转型导致再分配权力向市场让渡，向直接生产者

转移，这意味着直接生产者在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

自主权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市场成为社会经济流动

的另一条渠道，市场改革为再分配以外的部门创造

了更多机会，获取了更多的经济利益。 简言之，市场

转型将降低政治资本的回报，提高人力资本的回

报。上述市场转型论遭到了后来研究者的不断质

疑。 “权力维继论”强调，由于制度变革的路径依

赖，在执政党地位与单位制度未发生根本动摇状况

下进行的改革，保证了再分配权力对资源的控制。

魏昂德认为，市场对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的条

件、制度，脱离这些具体条件和制度环境，不可能预

测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同群体

获益的问题也难以判断。周雪光认为，政治与市场

并非相互对立，国家在建立规则制度过程中起到了

关键作用，市场正是在这些规则制度中运作的，经济

活动也会引发国家政策制度的变革；要更好地理解

不同群体在社会结构中优劣地位的来源，就应抛弃

将与传统市场转型理论有关的再分配制度（老的制

度）与市场制度（新的制度）加以区分的标签，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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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观察到的经济交易和“新”制度现象在多大程度

上是由市场或政治原则所支配的，要深入理解政策

制度在政治领域的制定过程，尤其是理解“老的”和
“新的”利益对政策制度制定过程施加影响的方

式。上述围绕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

关系的争论使学者们逐渐形成了以下共识：在体制

转轨过程中，社会分层模式具有再生产的特征；市场

与再分配之间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考察社会

转型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应高度关注不同社会转型

的独特过程、具体模式以及与原有制度之间的“路
径依赖”，关注具体条件和制度环境。

可见，可以从两个角度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

构形成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一个是市场转型论及

其相关争论的宏观制度变革视角，一个是地位获得

模型的微观个体地位获得视角。 宏观层面的讨论既

可视为微观个体地位获得的分析背景，也可看作微

观个体地位获得的深层次原因。 其实，无论微观个

体地位获得的分析，还是宏观层面的诸多争论，都仅

关注于社会分层模式的特征，其中前者关注到底是

先赋性还是后致性因素主导当前的分层模式，后者

则关注社会分层模式的再生产特征。 但是，它们没

有回答的问题是：社会再生产的发生机制是什么？
具体而言，弱势群体是如何被再生产的？ 进而言之，
在一个弱势群体向上流动困难的社会，有没有一些

有助于弱势群体地位提升的可能路径？

二、弱势群体地位提升的一些基本判断

探寻弱势群体地位提升的路径，需要了解中国

阶层结构特别是阶层间相对关系的基本特点，了解

弱势群体所在的社会生态系统及影响其地位获得的

个体性、群体性、结构性因素及其作用的大小，即把

握弱势群体地位提升的一些基本判断。
１．弱势群体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社会结构分析表明，中国社会的再生产特征明

显，即优势群体更容易保持、延续其优势地位，弱势

群体更易落入阶层再生产，向上流动困难。 但弱势

群体整体上的再生产并非意味其是一个固化的、永
远没有向上流动机会的群体。 弱势者及其子女克服

重重困难，逆流而上，成功实现阶层跨越的案例并不

罕见，这表明弱势人员向上流动是有机会、有希望

的。 下文的分析也将表明，只要政府、家庭、学校、社
会及个人协调配合、策略得当，相当规模的弱势人员

都可能实现地位提升，改变其再生产的命运。
２．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寻找弱势群体地位提升的

路径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将人类生活的环境视为一个

社会生态系统，这一系统由近及远分别为微系统、中
间系统、外部系统与宏系统。 微系统是个体直接面

对、接触的人或物，如家庭、学校等；中间系统指微系

统间的互动关系；外部系统是中间系统的延伸；宏系

统指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如制度、文化等。 个体的成

长和发展深受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按照社会生

态系统的观点，弱势群体再生产或向上流动的主导

机制存在于其所在的社会生态系统之中。 这个生态

系统既包括远端的制度文化情境，也包括近端的物

质条件、互动人群情境。 有些情境（如家庭文化资

本）难以改变，有些情境（如教育政策）则易于改变

或深受社会中控制性权力关系的操控，易受权力影

响的情境为干预社会再生产特别是促进弱势群体向

上流动提供了机会。 具体而言，当今社会影响弱势

群体地位提升的生态系统主要包括与体制、权力关

系密切的制度环境以及家庭和学校。
（１）家庭是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 这不仅

被有关家庭理论充分论述，也被有关家庭与个体地

位获得的经验研究反复证实。 在家庭诸多资源中，
研究者特别重视家庭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及家庭养育

方式的差异对儿童发展路径的影响。 家庭养育理论

认为，家庭养育方式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 底层家

庭采用“自然成长”方式，优势阶层采用“协作培养”
方式；底层家庭子女在日常活动中有更多的自主权、
闲暇时间的控制权，在家庭中普遍运用指令性语言，
家庭也经常屈服、顺从于学校权威；优势家庭则依据

协作培养的教养逻辑，以孩子的发展为目的，安排孩

子的日常活动，干预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各种事务，
鼓励孩子表达观点。 显然，不同的养育方式对孩子

的成长发展有着不同的意义，“协作培养”模式下的

孩子虽缺失了与亲戚的联络及一些闲暇时间，却获

得了优越感、自信心，习得的技能使其日后在劳动力

市场竞争中更易处于优势地位，而“自然成长”模式

下的孩子体验到了局促感、疏离感，不利于学业成功

及日后劳动力市场竞争，这为其日后的地位获得奠

定了基础。由此，家庭养育方式与家庭文化资本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家庭文化资本甚

至决定了家庭养育的方式。 不同于家庭经济资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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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转化的方式作用于子女地位获得的情况，文化

资本常常以文化再生产的方式作用于子女的教育获

得和地位获得，其作用机制体现为文化资本丰富的

家庭有更好的学习氛围，对子女有更高的教育期望，
在指导孩子学习成长上有更有效的方法和技巧。 虽

然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地位获得的作用至为关键，
但与经济资本相比，其有着不易改变的特点。 因此，
消除文化资本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更为艰难，需要强

烈、持续的外力干预。
（２）学校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 学校教

育是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也是社会流动的关键

因素。 特别是在以绩效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教
育对于个人地位的获得愈加重要，其甚至成为弱势

群体向上流动的最重要渠道。 而且，家庭资源中对

儿童成长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文化资本、教育期望

等也与学校教育关系密切。 家长的教育程度通常作

为衡量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标志。 家长的教育程

度越高，子女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本越丰富；家长的教

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越有利于子女

的学业发展。 因此，投资教育、改变教育不平等往往

被认为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对弱势群体再生产进

行干预的最有效手段。就中国学校教育的现实而

言，一方面，教育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 各阶段教育

机会供给量持续快速增加，各个阶层都从教育事业

的发展中获益，特别是一些底层子弟通过教育改变

了命运，这说明教育发挥了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
另一方面，教育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 这种不平等

既表现为从幼儿园到大学各阶段教育质量的不平

等，也表现为城乡教育资源的天壤之别。 教育不平

等现象的存在表明学校教育阶层再生产仍在持续发

挥作用。 为此，如何抑制学校教育阶层再生产的效

应、充分发挥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恶性循环、促进其

发挥社会流动的作用，一直是研究者及政策实践者

努力的方向。 当然，这种努力的尝试多种多样，着力

点也各有不同。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童年时代的早

期是儿童成长发展的敏感期、关键期，这一时期不仅

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对儿童的社

会行为、心理发展也同样重要。因此，在此关键期

内实施适当的良性干预，进行优质的早期学校教育，
将会使弱势儿童受益无穷。

（３）制度设置是促进弱势群体地位提升的根本

保证。 阶层再生产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机制存在于

一个社会的宏观制度支持与微观制度安排中。 这些

宏观和微观的制度设置与历史传统、文化习惯有关，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也有着明显的权力约制印记，
甚至可以说，某种意义上阶层再生产的发生就是权

力设计下制度设置的结果。 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

国社会而言，阶层再生产与社会流动的地位在不同

时期表现明显不同，一些时期社会流动较为剧烈，另
一些时期阶层再生产的特征较为明显，但无论如何，
制度设置都起到了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制度

设置以强制或教化的方式成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规

则，规则运作的正常结果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优势阶

层的地位优势得以维持，作为一个整体的弱势阶层

的地位劣势得以延续，发生阶层再生产。 对制度设

置进行有利于某些特定群体的调整，有利于这些群

体的发展壮大。 因此，弱势群体地位的提升，应充分

考虑中国社会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富有自身特色的

特征，特别重视在社会转型变革过程中国家力量的

关键作用，注重考察制度设置及其变化与弱势群体

再生产的关系。

三、弱势群体地位的提升路径

促进弱势群体地位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政府、家庭、学校、社会、个人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１．政府以调整制度设置的方式进行干预

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经

验总结为“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并将其特点概

括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

力的政府调控”，强调强力政府、国家主导是“中
国经验”的核心特征。 批评者认为，政府应该继续

放权，直到市场发挥主导作用。 然而，自发调节的市

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市场扩张具有贪

婪性、不可控性，会引发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社会道

德沦陷、社会正义缺失等问题，如果不进行干预会引

发严重后果。 因此，自发调节的市场是要不得的，市
场需要在权力、社会的约束下运作。 就弱势群体的

地位获得看，如果放任市场扩张，只会使弱者愈弱，
向上流动几乎不可能实现。 而对阶层地位获得、阶
层固化进行强力干预，促进弱势群体的向上流动，恰
恰是我国政治体制、治理体系的优势。 因此，政府对

弱势群体向上流动从制度上予以规范非常重要。 一

方面，改革调整那些阻碍社会流动的制度设置。 另

一方面，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调整。 应废除那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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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排斥效应的教育制度；改革教育制度设置的

双重分割性，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缩小城乡教育资

源、教育质量的差异；重视学前教育，特别是重视农

村、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学前教育，保证适龄儿童都

能进入学前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继续坚持完善并实

施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教育照顾政策；立法保护

流动儿童公平接受各类教育的权利。 从不同类型文

化资本的作用看，政府干预应体现在对子女学业成

就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化文化资本上，即注重提高为

人父母者的教育程度，提高每一位公民的教育程度。
从缩小阶层差异的角度看，政府可以通过促进教育

资源均衡来弥补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分化，通过

缩小学校之间在教学质量和学生阶层构成上的差

异，为不同阶层学生通过后天努力获取文化资源、实
现向上流动创造条件。

２．家庭以利于子女发展为标准进行决策

为阻断弱势人员的代际传递，其父母应认识到

言语激励、行为垂范对子女的能动性发挥、学业成绩

提升多有助益，家庭的行为支持、理解型亲子关系也

有益于子女的学业成功，这些均可为子女以后的成

长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但是，弱势人员父母的社

会经济地位一般较低，受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所限，
他们中的大多数很难达到上述要求。 那么，为了子

女的发展，这些家长至少要把握一些有利于子女发

展的契机和子女地位提升的外在结构性因素。 以留

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两个弱势群体为例，已有研究表

明，无论在认知发展、教育获得方面，还是在心理、身
体健康方面，留守对儿童都有着明显的不利影响。
相反，跟随父母的乡城流动，通过“转校”“改变认知

刺激环境”等机制对儿童的学业成绩、认知水平的

提升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农民工父母应尽量将未成年子女带在身边，在
城市生活学习。 显然，这对于相当数量在城市艰难

谋生的农民工来说并非易事。 说到底，家庭式流动

的决策并非仅是家庭的事，决策背后包含着对所在

城市生活成本、融入感、接纳度等的考量，一些农民

工将子女留在家乡，大多是因为身份带来的福利待

遇、医疗保障、子女入学等一系列关乎归属感的政策

的区别对待。 因此，为鼓励家庭式流动，政府应大力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坚决取缔因身份而异的政

策制度。 在此方面，可喜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最

新研究表明，家庭式流动正成为一种趋势，新生代农

民工父母越来越倾向于安排子女在随迁地就学。
３．社会组织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发挥帮扶作用

社会学视角下的弱势群体研究既有大样本的群

体状况描述、生存境遇原因分析，也有典型样本的深

度个案分析，这些研究为世人呈现了诸多弱势群体

的生存现状以及造成如此状况的个人、家庭和制度

原因，也为相关部门改进性、保护性政策的制定提供

了依据。 然而，相关政策的制定往往在问题出现之

后，具有滞后性，而且弱势群体规模较大，遭遇的问

题各种各样，很难简单涵盖在某一个政策之下，也很

难仅凭政府部门“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就能得

到解决。 也就是说，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关爱，除政府

部门颁布法律、政策这一根本手段之外，还需要更多

社会力量的参与。 专业的社会工作及社会公益组织

早已参与此项活动，它们凭借专业知识，为弱势群体

提供了许多及时有效的服务工作，也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 今后社会组织帮扶工作仍有许多地方需要改

进：第一，加强系统性。 社会工作及社会公益组织在

一些弱势群体的帮扶过程中发挥了专业优势，初步

改善了他们的困境。 但这些帮扶干预往往针对的是

具体的、表面的需求，无法摆脱“头疼医头、脚疼医

脚”的困境，使效果评估的有效性无法持续。 究其

原因，社会组织的干预缺乏系统性，缺乏对弱势群体

生存活动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关注。 因此，要增强干

预的有效性，就需要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系统进行

资源的整合利用。 第二，加强优势视角。 问题视角

与优势视角是指导社会工作及社会公益组织对弱势

群体进行帮扶救助服务的两种视角。 前者重视困境

对弱势群体的消极影响，旨在通过帮扶干预解决其

心理、健康等问题，是一种针对具体问题的目的明确

的外在帮扶与救助。 后者则强调困境可能对弱势群

体产生的积极效应，认为干预的重点应放在“增权”
上，放在协助帮扶对象发现和激活他们的潜能上。
在实际的帮扶救助过程中，问题视角被广泛应用，但
由于缺乏对内在潜能的挖掘，往往干预效果缺乏持

续性；相反，优势视角下的干预效果具有持续性，但
应用较少，需要加强。

４．个体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充分发挥能动性

王宁在探讨低阶层子女是否还有向上流动的机

会时强调，尽管阶层资源对代际流动具有支配性作

用，但个体能动性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忽

视的。 低阶层子女在家庭内生资源不足的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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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充分发挥能动性，借助义务教育等外生资源，
也可以克服阶层背景的物质资源劣势，实现超越父

辈的向上流动。 能动性得到发挥的根源之一在于积

极的人生态度与远大的人生目标的确立。 问题在于

低阶层子女往往受制于家庭资源贫乏，更易形成低

下的、短视的人生目标，这严重妨碍了其能动性的发

挥。 因此，可用两种方式突破“短视模式”：一是在

目标的规划上采用中产阶层子女的目标，二是及时

修正、调整、提升人生目标。王宁对能动性对社会

流动影响的强调同样适用于一些弱势家庭子女，艰
难困苦的冲击逼迫、物质资源的匮乏，虽然严重制约

着弱势家庭子女的向上流动，但如果充分发挥家庭

和个体的能动性，坚韧不拔，发奋图强，充分利用外

在的资源，趋利避害，也可以逆流而上，实现向上的

社会流动。

注释

①王思斌：《改革中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 ②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０５ 页。 ③陆学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

结构变迁 ６０ 年》，《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④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经济界》２００６ 年

第 １ 期。 ⑤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

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⑥刘云

彬、王志明、杨晓芳：《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清华

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⑦清华大学课题组：《让每个学子都

拥有公平的机会》，《光明日报》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⑧Ｙｉ Ｃｈｅｎ， Ｆｒａｎｋ
Ａ． Ｃｏｗｅｌ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７， Ｖｏｌ．
６３， Ｎｏ．２， ｐｐ．２０３－ ２１８． ⑨顾辉：《社会流动视角下的阶层固化研

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流动变迁分析》，《广东社会科

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陈云松、贺光烨、句国栋：《无关的流动感知：中国

社会“阶层固化”了吗？》，《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⑩Ｘ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Ｙｕ Ｘｉ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
Ｖｏｌ．１２４， Ｎｏ．６， ｐｐ．１８１０－１８４７． 朱光磊、李晨行：《现实还是风险：
“阶层固化”辨析》，《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Ｄａｖｉｄ Ｌ Ｆｅａｔｈ⁃
ｅｒｍａｎ， Ｆ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Ｊｏｎ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Ｈａｕｓｅｒ．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
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ｏ⁃
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７５， Ｖｏｌ．４， Ｎｏ．４， ｐｐ．３２９－３６０． 李路路：《再
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Ｍ． Ｂｌａｕ， Ｏｔｉｓ Ｄｕｄｌｅｙ Ｄｕｎｃａ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ｃｃｕ⁃
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ｉｌｅｙ， １９６７． Ｖｉｃｔｏｒ Ｎｅ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９， Ｖｏｌ．５４， Ｎｏ．５， ｐｐ．６６３－６８１． Ｙａｎ⁃
ｊｉｅ Ｂｉａｎ， Ｊｏｈｎ Ｒ． Ｌｏｇ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６， Ｖｏｌ．６１， Ｎｏ．５， ｐｐ．７３９－７５８． Ａｎｄｒｅｗ Ｇ． Ｗａｌｄｅｒ． Ｍａｒ⁃
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ｅｓｔａｂｌ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６， Ｖｏｌ．１０１， Ｎｏ．４， ｐｐ．１０６０－１０７３．
Ｘｕｅｇｕ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０， Ｖｏｌ．１０５， Ｎｏ．４， ｐｐ．１１３５－１１７４． Ｕｒｉｅ Ｂｒｏｎｆｅｎｂｒｅｎｎ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ｎｕ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８９， Ｖｏｌ．６， Ｎｏ．１，
ｐｐ．１８５－２４６． ［美］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宋爽、张旭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８ 页。 Ｊａｍｅｓ Ｊ．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Ｌａｋｓｈｍｉ
Ｋ． Ｒａｕｔ．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ｓ⁃
ｔｉｍ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
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６， Ｎｏ． １， ｐｐ． １６４ － １７５．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Ｊ． Ｎｏｂｌｅ， ｅｔ ａｌ． Ｗ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ａ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Ｐｓｙ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７， Ｎｏ．２， ｐｐ．１５３－１６０． 俞可平：《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文
汇报》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４ 日。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

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３
页。 王宁、马莲尼：《目标导向与代际社会流动———一个能动性的

视角》，《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责任编辑：海　 玉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ｕｓ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Ｙａｎ ｂｏｈ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ｔ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ｐｗａｒ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
ｔａｇ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ｒｅ ｉｎ ａ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ｏｖｉｎｇ ｕｐｗａｒ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ｉｎｃ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ｌｉｆ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３９

中国社会结构与弱势群体地位提升路径分析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中 州 学 刊 Ｍａｒ．，２０２２
第 ３ 期（总第 ３０３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３

【伦理与道德】

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郭 卫 华

摘　 要：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不仅在过去沉淀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且也涵育了中华文明独特的

精神气质：彰显道德崇高性的克己精神；爱之情与伦之理辩证统一的仁爱精神；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
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变革中，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作为一种传统，遭遇到一系列阵痛：克己精神的超功利性与市

场经济逐利性之间的激烈碰撞；传统仁爱观的封闭式道德自治模式与现代社会开放性特征之间的冲突；现代陌生

人社会对传统情义道德观的强烈阻隔。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要从阵痛中获得新生，应当立足于现实需要，
通过传承与创新的动态交互开拓出新的境界，继续为人类当前和未来生活提供重要精神支撑。
关键词：情理主义；仁爱；克己；道德品格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９４－０７

　 　 中国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情理主义道德哲学

传统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对人类精神文明规律的深刻阐释，不仅在过去沉

淀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涵育了中国人特有

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

价值。 “中国哲学的旨归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传
统伦理思想是以情理融通为特质的心灵境界。 在物

欲泛滥、精神疲软、心灵失序、精神家园荒芜的现代

社会，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质和优势对中国和世界都

具有重要意义。”①正是基于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

传统的这一精神特质及其独特的文明意义，本文拟

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求出发，并立足

中国道德建设的理论需要和价值诉求，对中国情理

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所内含的中国道德精神以及对其

传承和创新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和探讨，旨在为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寻求视角和路径。

一、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气质”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所关注的中心始终

是现实的人，其文化使命就是立足于人性人情之需，
通过人伦之理挺立人的道德主体性，使人超越有限

而达到无限与永恒。 对于现实的人而言，人生存于

世的需求之一就是情欲情感之需，由此对“情”的顺

应、调试以及对“情理沟通”的文明设计，成为中国

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基本旨趣所在。
１．对人的自然之情进行文化塑造的克己精神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人的自然之

情有两个面向：一是人的自然情欲，二是人的好恶之

情。 前者的满足是人之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后者

一方面是激发人的主体性的人性前提，同时又潜在

地成为与人的“类”本性相异的力量。 中国情理主

义道德哲学传统在对待两种自然之情方面，一方面

肯定满足人的自然情欲的合理性，并认为对人的自

然情欲的满足而成就的生命保存是人的一切活动和

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中华文明是一种

生存合理性文明，因而对人本身的研究———人性论

始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孔子、孟子、荀子都在

人性解释基础上阐发其伦理—政治思想。 人性论哲

学与生存合理性相互认证、互为表里，成为中华文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１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２０ＢＺＸ１２１）。
作者简介：郭卫华，女，天津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天津　 ３００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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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架构”②。 每个人的自然欲求都应得到尊重，
由此中国情理主义传统在肯定人的自然情欲合理性

的基础上，孕育出尊重生命的价值理念，认为社会发

展是否合理的重要标识之一就是能否维护人的生

存：“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
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彼夺其民

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

散。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故曰：
‘仁者无敌。’”③另一方面，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

传统认为，个体在追求自然情欲的满足时，由于在现

实生命过程中，人的自然情欲追求与人的好恶之情

彼此交缠在一起，如果不对好恶之情进行节制和引

导，又会沦为恶。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

而动……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感于物而动，性之欲

也。 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 好恶无节于内，知诱

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④。 因此，在尊重和肯定

人的自然情欲的同时，应当审慎处理好个体的好恶

之情，使之归于正，“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

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

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此谓修身在正

其心”⑤。 那么，如何“正其心”？ 中国情理主义道

德哲学传统基于以情为主、以理导情的人性逻辑，形
成“克己”精神，通过“伦”之“理”对自然之情的引

导、超越，并以血缘亲情、道德情感为内在精神动力，
使人从自然之情任意性的陷逆中挺立出来，进而彰

显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崇高，“克己复礼为仁”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⑥ “仁远乎哉？ 我欲仁，
斯仁至矣。”⑦也就是说，个体要超越自然之情的束

缚，需激发道德主体的自觉性，才可以超越“小体”
而成就“大体”，“仁德的修为、高尚的道德品质并非

遥不可及，也并非要仰仗外力获得，而是全由一个

‘己’字，全靠自身努力”⑧。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

学传统所孕育的克己精神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重

要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主要在于其超越个体生命

的有限性而展现出道德的崇高性，促使个体以道德

的超越性突破生命的有限而达到生命的无限与永

恒。 正是由于克己精神所展现的这种道德崇高性，
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出现了一大批仁人

志士，他们超越外在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个体生命的

有限性，始终以一颗向善之心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心怀天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凝练为修身重

德、贵和持正、守信践诺、尽职尽责、舍己救人、舍生

取义等一系列优秀的精神品格，正如杨国荣教授所

言：“相对于仁爱，克己更多地突显了道德的崇高

性。 这一意义上的克己以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为前

提。 所谓克己，首先表现为克服或扬弃人自身存在

的这种限度。 此所谓有限，既表现为人的生命绵延

的非恒久性，也在于人的存在规定的限度性。 从生

命延续看，人固有一死，作为行为者的个体，终将走

向生命的终点，人的这种有限性，既规定了个体存在

的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不可替代性，也赋予生命存

在以独特的价值内涵，在面临生死抉择的重大时刻，
这种价值内涵进一步以严峻的形式突显出来。”⑨

２．追求人伦和谐的仁爱精神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克己主要体

现为对自然之情的限定，并以主体性精神超越个体

生命的有限性，其更多展现为道德自我内在主体精

神的挺立；而仁爱则从自我的限定中超脱出来，着眼

于实现个体与外在客观关系之间的协调或和谐，它
表现为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维方

式和行为方式对他人、社会乃至自然的关怀或者关

爱，如乐善好施、先公后私、尊老爱幼、天人合一等。
仁爱精神的运作原理便是发挥情感特别是血缘亲

情、道德情感的合同功能，使人我之间处于不可分割

的伦理共同体中，并通过激发“我”的道德主体性遵

循“伦”之“理”的精神哲学规律，积极投入主体与他

人的向善互动中，展现为对他人利益的正面价值关

照。 “‘仁’作为以‘爱人’为本质的‘礼’的伦理造

诣，一方面必须坚守‘仁者爱人’的‘人道’；另一方

面必须按照‘天伦—人伦’的‘礼’的伦理规律爱人，
具体地说，由‘亲亲’而‘仁民’，由‘孝亲’而‘泛爱

众’，这便是所谓‘义’。”⑩在家庭这一自然实体中，
中国情理主义对血缘亲情进行文化提升，使血缘亲

情成为人拥有道德属性的起点和精神动力，“其为

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

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同时，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

统把爱亲作为仁爱精神的起点，爱亲由人伦之理逐

步向爱人、泛爱众推廓，最终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理想，以至于中华民

族凝聚了特有的家国天下情怀。 仁爱精神所包含的

具体内容也是丰富而立体的，它既包括仁、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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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信、恭、宽、敏、惠等具体德目，又是一种全德，同
时也是个体进行道德修养所追求的情理合一的精神

自由境界。 “《论语》建构起了一个从‘立于礼’的伦

理信念和伦理目标出发，经过自强不息的‘仁’的道

德努力，达到‘从心所欲’于‘礼’的绝对自由的精神

哲学体系。”由此，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

的“仁爱精神”所孕育的价值理念、思想道德、行为

规范、社会理想、和合精神等，构成了光耀千秋的中

华民族独特的伦理精神，造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信

仰追求、价值取向、文明准则和伦理思维方式，熔铸

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气节、品格和气魄，特别是其对

家庭伦理教化功能的文化设计和“家天下”的家国

情怀，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历经磨难不断强

盛的精神家园和精神支柱，在今天仍起到不可磨灭

的文化根基作用。
３．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

所谓道德品格，实为个体经过伦理普遍性之淬

炼和洗礼后所具有的独特的性情、精神气象与人格

境界，是道德理性、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的有机统一。
在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道德品格的前提

和基础是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人性结构。 基于

这一人性结构，其培养目标便是通情达理、有情有

义。 所谓通情达理，就是从向善之情出发，以己之情

感通他人之情，在这种感通中，个体便超越一己之

私，与他人、社会、国家、天下乃至宇宙都处于不可分

割的一体中，由此，个体性的好恶之情在伦之“理”
的约束、引导、超越之中达至具有普遍性的“天理”，
个体也由自然境界达至天地境界。 所谓有情有义中

的“情”，实为具有向善性的血缘亲情和具有超越性

的道德情感，在这里，“情”的向善性正有赖于“义”
作为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的引导，由此，“义”彰显

着一种人性能力，它能够使“情”的合同功能的发挥

符合伦理普遍性的要求，即“义者循理”、“义者理

也”、“义者循理而行宜也”。 当然，“理” “情”
“义”在道德品格中的有机结合，成为个体超越自然

情欲和个体主观任意性、保有人性崇高性的精神动

力，必须建立在“真情”的基础上，“凡人情为可悦

也。 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对“真情”的另一哲学

表达就是诚。 由此，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所

孕育的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的真精神乃

是诚，离开诚则无所谓道德，“诚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诚其身矣。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

也。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

也”。 只有具备了诚的品格，个体才能超越自然情

欲和主观任意性的束缚，与他人情义相通，由个体善

达到基于伦理普遍性的公共善，进而形成通情达理、
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 这一道德品格，既具现实性，
又具超越性，铸就了中国人温柔敦厚、尚仁重德、知
礼好学、诚信守正、宽厚孝义、扶危济困的道德品格

追求，为历代中国人克服挫折困难、追寻美好生活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二、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新时代困境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作为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对克己精神、仁爱精神、通
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等的道德阐释和强调，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绵延中发挥着巨大的凝聚力和引

领力作用。 然而，“伦理道德在历史演进中总是日

新又新，当内部世界的重大变革邂逅外部世界的强

烈冲击，总是经历剧烈激荡的阵痛”。 随着社会结

构的变迁，形成于中国血缘宗法社会的情理主义道

德哲学传统，在经历中国近现代社会结构、社会制度

变革以及现代性文化和多元价值冲突洗礼后，在当

前又遇到何种阵痛？ 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自觉既关涉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重获生机和活力的问

题，又关涉当代中国民族精神发展的文化根脉问题。
１．克己精神的超功利性与市场经济逐利性之间

的激烈碰撞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的克己精神，承
认人的自然情欲满足的道德合理性，形成了重视人

性人情之需的现实主义品格，但是其更根本的价值

导向乃是以道德的超越性对人的自然之情进行约束

和引导，乃至“见利思义” “义以为上” “舍生取义”
在传统社会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超功利性价值观，
以克己精神为核心的道德化生存成为个体安身立命

的根基。 然而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不仅成为市场运行的基本准

则，而且还超越市场经济领域渗透到家庭和社会领

域，造就了“市场家庭”“市场社会”等异化现象。 这

种异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市场的逐利性在刺激人

的自然欲望无限膨胀的同时，传统社会中“见利思

义”“义以为上”等具有绝对权威的价值观也遭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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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冲击甚至解构，“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健全和确立，市场化社会的实践

带来了财富、繁荣、增长与幸福美好的新生活，但与

此同时，令中国民众猝不及防的、以冲破道德底线为

标志的社会性‘道德事件’、道德问题开始大面积呈

现，其严重和严峻之程度足以摧毁这个民族的‘道
德自信’”。 这些新的道德问题，特别是义利关系

问题，与传统社会相比，更趋复杂化。 “见利思义”
“义以为上”虽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依然具有价值

引导意义，但是与传统社会相比，其绝对权威在市场

经济逐利性的冲击中已轰然崩塌。 市场经济的“逐
利性”促使个体陷入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 一方面，个体为了自身利益

的最大化，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大自然成为人

类满足欲望的工具；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中，个体

为了满足一己私利，可以任意僭越道德规范甚至是

法律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趋工具化、复杂化和

功利化，最终导致个体成为 “去道德化的生命存

在”。 由此，面对新的社会现实、义利关系的复杂化

和人的精神需求的多元化，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

传统中朴素的克己精神能否继续发挥，如何发挥其

本有的价值引领意义，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２．传统仁爱观的封闭式道德自治模式与现代社

会开放性特征之间的冲突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是与中国传统社会

血缘宗法制度相适应的文化模式，其核心价值观仁

爱精神，本质上是爱之情和伦之理的辩证融合精神。
仁爱的价值引导功能在传统社会中主要发挥于“父
父子子、君君臣臣”等森严的等级制度中，父权制、
君权制具有绝对权威，并通过推己及人的伦理思维

方式由“爱亲”向“爱人” “泛爱众”进行伦理推廓，
从而形成了“孝悌为本” “移孝做忠”的封闭性道德

自治模式。 在这种道德自治模式中，仁爱精神的

“爱亲”成为个体走向伦理实体的精神基础和情感

动力，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实现更多依赖于家庭、
出身、血统等出身限制。 而中国现代社会，随着社会

主义制度的日趋完善和成熟，传统社会中森严的等

级制度彻底破裂和消失，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现代社会呈现为更

加多元和开放的特征，个体比以往获得了更多自由，
个性的彰显成为现代中国人在精神层面的显著变

化。 在现代社会，传统仁爱观所依赖的“由家及国、

家国一体”传统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已不复存在，
由“爱亲”向“爱人”再到“泛爱众”的单向度伦理思

维模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已无法适应现

代日益追求平等和开放的社会发展趋势，也无法发

挥原有的具有核心意义的道德引导力和号召力作

用。 例如，由于现代核心家庭的绝对优势，家庭的功

能日趋单一化，传统仁爱观中倡导的父子、夫妇、兄
弟间的绝对权威和服从关系在现代社会已日渐式

微，在家庭中个体迎来更为广阔的社会发展空间，这
就意味着个体的道德需求更具开放性和多元性，传
统的以“爱亲”为原点建立起的道德规范体系在现

代社会的约束力也越发微弱。 由此，传统以“爱亲”
为根基的仁爱观，能在多大程度继续发挥其原有的

伦理凝聚力和道德引导力作用，是中国情理主义道

德哲学传统在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难题。 同时，我
们还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就是，传统仁爱观在失去

原有的制度保障和文化土壤后如何“灵根再植”。
３．现代陌生人社会对传统情义道德观的阻隔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涵育的通情达理、
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与这一传统中的克己精神、仁
爱精神内在相关，它是一种既彰显克己精神中道德

崇高性，又始终以追求人伦和谐为鹄的的人性能力

和人性情感。 当然，受传统血缘宗法社会的根本制

约，这种人性能力和人性情感更多地展现于以血缘

关系为核心关系的熟人社会中。 熟人社会的根本特

征之一就是情感联结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前提，这
种情感联结在“伦”之“理”的引导之下，通过推己及

人的方式，以己之情度他人之情，进而通过人与人之

间的情义感通，促使个体从自然情欲或一己私利的

束缚中超拔出来。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深化以及网络社会的发展，
个体脱离血缘关系的绝对权威，被抛入以地缘、业缘

和网络交往相交织的陌生人社会。 与熟人社会有赖

于情感联结的特征相比，现代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更多呈现为一种利益交换关系，这种利

益交换关系虽然也离不开道德规范的约束和引导，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更多地是

迫于实现个体生存利益最大化而不得不遵循的理性

原则和道德律令。 由此，现代的陌生人社会直接阻

隔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感通。 虽然随着信息化时代

的到来，网络交往更能有效地传播各种信息，并更加

迅速地激发民众的集体情绪，但是却难以实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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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情义观所倡导的熟人间的情义感通。 当前网络

社会中流行的吃瓜群众的围观现象、网络暴力等，便
是这一社会问题的真实写照。 同时，现代的陌生人

社会在市场经济逐利性的驱动下，人的各种欲望无

限膨胀，以至于物欲横流，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利己

主义、享乐主义等不断冲击传统情义道德观所内含

的感恩、真诚、淳朴、善良、友爱、互助、关切、责任、正
直、公道等基于情理合一的基本美德。 面对当代陌

生人社会所面临的人际隔阂、情感冷漠等社会难题，
传统情义道德观该何去何从？ 在更为复杂的当代人

际交往中，个体如何才能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通情

达理、有情有义的人，从而为现代社会注入有温情的

人伦互动？

三、以传承与创新化解新时代困境

尽管现代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理念的变革

使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面临着严重的“失
语”危机，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中国情理主义道德

哲学传统所揭示的文明真理，作为传统的凝聚力，不
会因为外部社会的激烈变革而消失。 正如爱德华·
希尔斯所言：“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类成就常激起我

们的感激之情；无数我们所认识或不认识的个人恪

尽职守，为了其社会、家园、教会和国家而历尽生存

的苦难和灾变，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则常常令

我们肃然起敬；这些情感都要求我们对我们面前的

传统应耐心。”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作为一种传

统，面对新的时代境遇和困境，如何发挥其内含的文

化引领力、凝聚力，继续为人类的整个生活提供智慧

和精神动力？ 在此，我们提出传承与创新相辩证统

一的基本方案。
１．以抽象性继承的方式传承中国情理主义道德

哲学传统的文明真理

基于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历史合理

性，以抽象性继承的方式传承其文明真理。 中国情

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面向，及其在中华民族精神传统中所具有的精神感

召力、社会凝聚力、价值吸引力、思想影响力，我们应

当对其进行继承，或称之为守成和因循，即守住中国

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所揭示的文明真理。 中国情

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所揭示的文明真理主要体现在

两方面。
一是对人的自然之情的肯定和道德升华。 人作

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有机统一的生命体，对人之

自然情欲的满足是人生存于世的前提和物质基础；
同时，由于人作为具有主体性的生命存在，在追求自

然情欲的满足时与动物存在根本区别，即人把自身

独有的情感、意志投入对自然欲望的需求中。 当然，
当人的自然欲望与人的情感意志交融在一起时，又
会产生恶的根源———贪欲。 如何把人从贪欲中拯救

出来？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主张通过克己精

神的超功利性对人的自然之情进行文明升华。 正如

李泽厚先生所言，“儒家建立的是‘有情宇宙观’，是
肯定这个物质世界、人生、生存、生活的宇宙观，并把

人的身心与自然万物作出情感的类比联系，从而肯

定、重视和提升即理性化人的自然需要、欲望、情感，
不去刻意追求离开肉体的灵魂超升、天国进入”。
如前所述，克己精神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

下遭遇到更为复杂的义利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克己精神所显示的文明真理，因为无论人类文明发

展到何种程度，对人的自然之情的合理满足和对自

然之情的文明升华，既关涉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的

发挥，也是人类文明的永恒问题。
二是对人的类本性的揭示和文化设计。 人的本

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离不开群体，群
体的现实性又是诸多个体的普遍性需求的集中体

现。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的仁爱精神之所

以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所展现的伦理思维方式和

道德品格要求恰恰反映了人的类存在本质，并真正

回答了“我应当如何生活”和“我们如何在一起”的
人类精神文明的终极追问。 例如，中国情理主义道

德哲学传统中“舍生取义”的克己精神和“万物一

体”的仁爱精神，在任何时代，都具有解答“我应当

如何生活”和“我们如何在一起”的文明追问的永恒

道德价值。 “道德法则（道德之理）乃情理而非物理

（无情之理）：它不仅起于情，而且以情感的调适、沟
通为中心。 情理之所以为情理，就在于有情斯有理，
无情必无理；理从情出，情通理得。 《大学》的‘格物

致知’、‘絜矩’之道之所以具有永恒的理论价值，就
在于它呈现了道德生活和道德修养的这一基本逻

辑。”特别是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塑造的通

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在现代都市文明中破

除人际冷漠和情感隔阂就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两千多年前，孟子要‘求放心’，２１ 世纪的我们需

‘求敬心’。 ‘敬心’是人类的‘心灵之光’，它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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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仁爱的情感之心，也是富有敬畏与节制的理性

之心。 对自然万物来说，有了阳光才能茁壮成长；对
人类而言，有了‘心灵之光’才能救治情感麻木、道
德冷漠和人伦失范”。 总之，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中

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应当系统挖掘其情理合

一人性结构的理论合理性，并对其内涵的克己精神、
仁爱精神、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人格追求所展

现的道德主体性力量进行“抽象性继承” （冯友兰

语），即挖掘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在过去、
现在和未来具有贯通性的精神品格。

２．赋予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基本精神新

的时代内涵

“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我们还要结合当代

社会需要，积极开展传统文化的创新和转化，即立足

于当代文化建设实践，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内容和时

代特色。”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也要基于新

的时代需求，在传承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

时代内涵。
一是把克己精神与培养现代人的优良心灵秩序

有机融合。 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中的克己精神作

为对自然之情的文化塑造和道德升华，其道德目标

就是把个体从自然情欲和主观任意性的束缚中解放

出来，即通过发挥人的主体性把外在伦理普遍性的

要求内化为心灵的秩序。 “‘克己’之‘克’，委实不

是消极性的‘剥落’，而是极富积极意义的超越和建

构”，即个体超越抽象的自然存在而达至伦理实体

的普遍性，进而建构起自我内在的身心和谐，再由身

心和谐向外延伸至我与他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外部

和谐。 可见，克己精神实为培育个体优良的心灵秩

序。 当然，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的克己精

神只是为现代人构建优良心灵秩序提供了一种方法

和道德实践智慧，要使克己精神重获生命力，还需对

传统中的克己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即克己所遵

循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应当是与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相匹配的价值准则，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倡导个体弘扬克己的道德主体自觉精神，积极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还是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
都需要个体挺立自身的道德主体性。 只有每个人都

以克己的主体自觉精神知善行善，我们的国家才能

更加和谐美满。

二是基于现代社会伦理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以
实现人伦和谐为鹄的的仁爱精神消弭现代群己矛

盾。 如前所述，现代人挣脱中国传统社会中出身、家
族和血统的限制之后，获得了更多自由，但是又陷入

内心空虚和孤独等新的精神困境和外在的人伦关系

紧张。 “失去了对社会共同体的道德责任之心。 受

利己主义伦理观念的引导，现代人忘却了道德的根

基，忘掉了使自己获得权利、尊重、安全、友爱、同情

心等基本道德文化因素的土壤。”如何超越这种新

困境？ 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个体需要发挥主体性

的力量回归到伦理共同体中。 如何回归？ 中国情理

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仁爱精神，作为人与世界、人与

人之间的一种沟通，为消弭当今社会中个体与他人、
个体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仍提供着重

要的伦理智慧和实践智慧。 “仁是在主体和客体之

间、主体内部诸要素和客体内部诸要素之间的一体

两元的相互整合、相互作用的实践关系和过程中实

现的。 仁就是要扬弃主客之间的对立关系，建立个

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实现一个新的整体和谐

秩序，此即谓礼。”当然，在今天发挥仁爱精神的伦

理智慧和实践智慧，还应当根据新的时代需求，对其

辩证扬弃：一方面，应当克服仁爱精神中“个体绝对

服从整体”的传统伦理思维方式，在调节个体与整

体之间的关系时，应当尊重、认同现代社会中的个体

自由；另一方面，仁爱精神在新时代要发挥其独特的

文明功能，必须基于现代社会中中华民族共同体、人
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三大共同体

的伦理诉求，使由“爱亲”到“爱人”到“泛爱众”再

到“以满腔子恻隐之心仁爱万物”，超越传统以血缘

关系为核心的伦理共同体，以精神与客观世界相配

合的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个体建构一个新的

道德生活场域，在这一新的道德生活场域中，发挥仁

爱精神情理合一的独特优势，并以此为本，对仁爱精

神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建构；同时，从实践层面重新认

识仁爱精神内涵的道德情感意义，通过培养现代人

的仁爱之心，重塑道德的崇高性，激励人们重新树立

对道德的敬畏之心，为现代人的精神建构继续提供

伦理凝聚力和情感感召力。
三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意感通培养现代人健

全的道德品格。 无论是对人的自然之情进行文化塑

造和升华的克己精神，还是破除自我身心之间、人我

之间、天人之间彼此隔绝的仁爱精神，要获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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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都要最终落实到个体的道德品格塑造。 对道德

品格的塑造是一项系统而精微的“正人心”的文化

塑造工程。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心作为人的

主体性的一种表征，始终都处于“惟微”和“惟危”的
不确定性中。 尤其是现代工业社会在为人类创造丰

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将人抛入比过去时代更多更

复杂的欲望诱惑中，并由此诱发更加难以应对的心

灵失序问题。 “今时不比往日，现代人的‘道德心

灵’出现无序、混乱、灰暗、扭曲以至发生畸变的深

层原因，在于现代人放弃了‘对值得过的伦理生活’
之意义的省察，导致了愈来愈严重的道德心的疏离，
患上了一种‘伦理精神的疾患’。”如何消除“道德

心的疏离”，治愈“伦理精神的疾患”？ 中国情理主

义道德哲学传统基于情理合一人性预设，通情达理、
有情有义的道德品格塑造，有助于打破物我、人我、
天人之间的彼此隔绝，通过自身道德之行与他人之

好恶、情义相通相合，从而有效克服当代社会所面临

的道德冷漠和人际隔膜。 当然，在今天我们倡导培

育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人格，应当赋予“情”
“理”“义”新的时代内涵：所谓情，应当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所引领的真情；所谓理，应当是植根于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优良理性反思

能力、主体选择能力以及建构能力；所谓义，应当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大义。
总之，传承与创新在实践中动态的交互而开拓

出新的境界，是对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进行

创造性转化的基本方式。 传承不是一味地死守或刻

舟求剑，而是紧紧把握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

所揭示的文明真理，同时还要根据时代发展对其进

行创新和综合，使其继续成为人类当前和未来生活

的重要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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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道家实践形而上学的深化
———向秀《庄子注》探微

邓 晓 芒

摘　 要：向秀的《庄子注》与他以前众多注者的解释大不相同，尤其是对《逍遥游》的注解被人视为“逍遥新义”，但
其实向注更切合庄子的本意，应看作“逍遥真义”，即取消“大”与“小”的绝对划分，不是脱离世俗去追求更高的人

生境界，而是就在渺小的世俗生活中也可以逍遥和“成圣”。 为做到这一点，向秀对老庄的实践模型作了深化和改

进，不仅明确用“无为论”解释了“贵无论”，更是将“无为论”中隐含的“无心论”置于核心地位，解决了“无为”和

“有为”的矛盾，避免了“为无为”的悖论。 以这种彻底的贵无论立场，向秀既不同意嵇康那种刻意养生的生活态

度，当然更不会服从儒家名教的束缚，但却无意中放弃了对名教的批判性，为郭象和裴頠向儒家妥协铺平了道路。
关键词：逍遥；大小之辩；无心论；难养生论；名教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０１－１１

　 　 向秀是竹林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竹林士人以

自己的行动配合着他们对道家哲学理论的理解，向
世人证明这是一种可以在个人生活中实行的实践形

而上学，展示了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理想，这是竹林

玄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为道家形而上学所做的最大

贡献。 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在个

人生活中去追求、去实践的人生理想，也使他们对道

家哲学，尤其是对庄子的思想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向秀的《庄子注》中。 人们甚至

认为：“《庄子注》代表竹林玄学的最高成果，标志着

魏晋玄学由老学向庄学的转化及晋代庄学的正式确

立。”①

然而，向秀《庄子注》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代表

竹林玄学的“最高成果”，引入了何种别开生面的新

观点，现代学者往往语焉不详。 当然，这与向秀《庄
子注》原本失传、仅有少量文字存于后人的引语中

有关。 但其实，就凭这少量的文字，我们也已经可以

大致窥见向秀注《庄子》的思想倾向了。 这些文字

之所以被后人所引，正说明它们在当时对人们心灵

的震撼，应看作失传的《庄子注》中的精华。 如《晋
书·向秀传》所说：“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

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

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
戴逵《竹林七贤论》也说：“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

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

哲。 能遗天下，外万物。 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
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②又据《晋书·郭象传》
载，“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 向秀

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为奇致，大畅玄风”③。 笔者

这里不追究郭象在何种程度上抄袭了向秀《庄子

注》的问题，笔者所感兴趣的是，人们都说向秀的注

解超越了过往数十家注者，使读者“超然心悟，莫不

自足一时”，甚至使“动竞之人”，也就是奔竞于利禄

之途的人，反观自己所追求的，“皆怅然，自有振拔

之情”，获得了内心的自我拯救，这凭借的到底是

什么？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０２
作者简介：邓晓芒，男，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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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逍遥新义”，还是“逍遥真义”？

最主要的，应该是向秀对于庄子的“逍遥”概念

的揭示和发挥。 究竟如何理解“逍遥”，向秀提出了

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注解的看法，人称 “逍遥新

义”。 这从向秀注《庄子》第一篇《逍遥游》即已崭露

端倪了。 据《世说新语·文学篇注》说：
　 　 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曰：夫大鹏之上九

万，尺鴳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

分，逍遥一也。 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

待，然后逍遥耳。 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

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

失其所待。 不失，则同于大通矣。④

这段解释是对《庄子·逍遥游》中开篇两个有

关“鲲鹏”的寓言的合观。 庄子这两个寓言所说的

都是鲲鹏扶摇而上“九万里”（不是“九万尺”）⑤，但
前一个故事作为对比，讲的是“蜩与学鸠”笑之曰：
“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

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后一个故事用作对比

的是“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 我腾跃而上，不
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 而彼且

奚适也？”不过这点出入无关紧要，“蜩与学鸠”也

好，“斥鴳”也好，“榆枋”也好，“蓬蒿”也好，总之是

和大鹏的纵横南北背负青天的气势比较起来微不足

道，却要反过来嘲笑大鹏，说它不适合于在蓬蒿之间

跳跃。 照常人的眼光看来，这些飞虫小鸟自己甘于

平庸不说，还要嘲笑志在天涯的鲲鹏，这才真是可笑

之极！ 通常的解释也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反差太大

了，按照直线式思维，肯定渺小的一方是不能和伟大

的一方相提并论的。 但向秀却颠覆了人们的常识，
居然认为“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

也”⑥；并且解释所谓“逍遥”的意思就是“得其所

待”，也就是很好地适应于自身的条件。 而圣人也

好，超然物外的力量也好，虽然“无待”，却仍然要

“循大变”而不能“自通”；至于“有待” （有条件）之
物，只要不超越自己的条件，也可以“同于大通”。
这就是庄子末句“此小大之辩也”的意思。

向秀的这种解释显然与他之前所有的解释都不

同，郭象也沿用了向秀的这一解释，所以被《晋书·
郭象传》评为“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为奇致”。 但

奇怪的是，今人往往不认同向秀和郭象的这种解释，
认为是对《庄子·逍遥游》的歪解。 如朱桂曜认为：

“大与小有别，蜩鴳之不知大鹏，正如《秋水篇》 ‘埳
井之鼃’ 不知 ‘东海之鳖’，皆以喻 ‘小知不知大

知’……而郭象以为无小无大，各安其天性，正与

《庄》意相反。 主旨既缪，徒逞游说，使《庄子》之书

愈解而愈晦者，郭象清谈之过也。”王仲镛也说：“大
鹏的形象高大伟岸，翱翔天海；蜩与学鸠、斥鴳的形

象微末委琐，上下蓬蒿，这本是以鲜明的‘小大之

辩’（同辨， 区别） 来说明 ‘小知 （智） 不及大知

（智）’。 可是，向秀、郭象却从这里歪曲了庄子的原

意，附会‘齐大小’、‘均异趣’的道理。”⑦这些看法，
既未对《庄子》全书，尤其是对《逍遥游》全篇做整体

上的义理疏通，也未能对向秀所处的时代及他所代

表的竹林玄学的精神做透彻的把握，因而不但抹杀

了向、郭在解释庄子思想时的创见，也将庄子思想本

身平面化和表面化了。 我们且通过对《庄子》文本

的分析，来体会一下向注所阐发的义理。
就《庄子·逍遥游》的文本来看，庄子在讲了第

一个有关鲲鹏的寓言之后，有一段总结性的话：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奚以知其

然也？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

也。 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

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此大年也。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
亦悲乎！
这就是朱桂曜和王仲镛所依据的文本。 但表达

了什么意思？ 表面上是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

及大年”，彭祖八百岁，但比起“冥灵者”和“大椿”
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众人还拼命去和彭祖比

命长，多么可悲啊！ 但可悲在哪里？ 难道就在于差

距太大了，自叹不如吗？ 非也！ 关键就在于最后这

句“众人匹之，不亦悲乎”，也就是说，可悲的不是相

差悬殊而比不上，而是“众人”的这种攀比心理。 如

果说，庄子说了那么多超乎极限的差距，就只是为了

说明“小大不同”或“小知不及大知”这样的常识，这
也太低估庄子的智商了。 这样来读庄子，就只是把

它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而没有作为哲学来读。 作为

文学作品，《逍遥游》一开篇这两个故事的确就很抓

人眼球，因为它的文笔太美了！ 气势太磅礡了！ 谁

也不会想到那自由翱翔于天宇的鲲鹏会与蓬蒿中跳

跃的麻雀处于同一水平，读者很容易把鲲鹏看作自

己的理想，甚至以鲲鹏自居，将这种先入之见带入对

庄子的理解中。⑧但这并非庄子本意，大家都被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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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烂的文笔给忽悠了。
而在第二段有关鲲鹏的寓言之后，庄子的结束

语是“此小大之辩也”，前述朱佳曜、王仲镛的解释

就被引在陈鼓应为这句所做的注释中。 然而，到底

什么是“小大之辩”？ 陈鼓应的解释是：“这就是小

和大的分别”，并且将“辩”改成“辨”。 按照这种理

解，庄子费了那么多口舌和心思，就是为了要证明大

和小是不同的，要分辨大小———这不是幼儿园的水

平吗？ 其实庄子这句话是有来头的。 “小大之辩”
不能改成“小大之辨”，因为它暗示的是有关“辩者”
的典故，具体说，就是指他的好友惠施所提出的、激
发了众多辩者与之反复论辩的“大一”和“小一”的
命题。 所以要理解这句话，必须超出《逍遥游》而对

整个《庄子》做一个综观。 如果我们读《庄子》的最

后一篇《天下》，就会发现，篇末专门讲惠施的“历物

十事”，其中第一个命题与《逍遥游》的开头正相呼

应。⑨原文为：
　 　 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

无内，谓之小一。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

死。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

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南方无穷而有

穷。 今日适越而昔来。 连环可解也。 我知天之

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泛爱万物，天地一

体也。”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

下之辩者相与乐之。
惠施以这十个命题“为大”，而大中之大者就是

第一个命题，即“大一”和“小一”之辩。 后面的命题

都可以看作是从第一个命题引申和扩展而来的。⑩

他很得意地将这些带有辩证性和相对主义性质的命

题展示于天下辩者，大家“相与乐之”。 庄子对他的

评价是：“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

劳者也。 其于物也何庸！ 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幾

矣！ 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

为名。 惜乎！ 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

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这是说，惠
施舍大道之本而求其末，徒逞辩才，不知返归“道
幾”，只能在相对主义的循环往复中疲于奔命，所
以“不能以此自宁”。 庄子对惠施的辩才十分欣赏，
但他比惠施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在“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的“道枢”里“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而达到“自宁”。 而这不正是向秀所说的“小大虽

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的意思吗？
反过来看《逍遥游》，庄子在“此小大之辩也”之

后，接下来就讲，以自己的知识来当官，用自己的行

为来适应乡情，靠自己的德性取得君王的信任和举

国的拥戴，这种人对自己的成功也就像上面讲的

（鲲鹏和鸟雀）一样自豪。但还是遭到宋荣子的嘲

笑。 哪怕他们做到了不为外在的荣辱所动，“定乎

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但“犹有未树也”，也不

过如此了（即离逍遥尚远）。他们虽然并未汲汲于

名利，但根基是不牢的，就像列子御风而行一样，毕
竟是有条件的（没有风他也行不了）。 只有一种情

况是无条件的，这就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
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才是绝对的逍遥

游。 所以这样的人才叫作“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
人无名”。 但这并不只是三句口号，接下来，庄子就

对这三种“人”逐个来加以解释。
他先用尧让天下于许由遭拒的故事具体诠释了

什么是“至人”。 尧把许由比作“日月”和“时雨”，
推举他道：“夫子立而天下治”，“请致天下”，这相当

于把许由比作鲲鹏了；而最有意思的是许由的回答：
　 　 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而我犹代子，吾
将为名乎？ 名者实之宾也。 吾将为宾乎？ 鹪鹩

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 归

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

许由的回答是：我不需要功和名，我不是鲲鹏，
我只是鹪鹩和偃鼠，树枝和河边就是我的位置，我用

不着这个天下！ 这就是“至人”。 这简直就是对前

面鲲鹏寓言的含义的揭晓：不是每个人都希望成为

鲲鹏，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于当天子，至人无己，就
是指随遇而安、顺乎天命之人，哪怕他只是鹪鹩和偃

鼠那样的小人物。
那么，什么是“神人”？ 庄子接着就用那段著名

的“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的描述，诠释了什么

叫作“神人”。 而什么叫“圣人”呢？ 庄子举例说，有
人到越国去卖帽子，发现越人断发文身，根本用不着

戴帽子；然后说尧在治理好天下后，到藐姑射之山去

拜见四位神人，“窅然丧其天下焉”，即忘记自己

身居天子之位了。 能够使天下用不着圣人来治理，
如老子所言“太上，不知有之”，这样的人才能成

为“圣人”。 至此，整篇《逍遥游》的意思就前后贯通

起来了。王夫之的一段话对庄子的这个意思概括

得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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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各有所适，适得而幾矣。 唯内见而有己

者，则外见有天下。 有天下于己，则以己治天

下：以之为事，居之为功，尸之为名，拘鲲鹏于枋

榆，驱蜩鴳于冥海，以彭祖之年责殇子之夭，皆

资章甫适越人也，物乃以各失其逍遥矣。 不予

物以逍遥者，未有能逍遥者也。 唯丧天下者可

有天下，任物各得，安住而不适其游哉！

这不正是向秀、郭象的意思吗？ 难怪戴逵会说，
向秀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

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 能遗天下，外万物。
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

矣”。 也难怪，向秀将自己注《庄子》事告知嵇康

和吕安时，二人最初以为这么多人注过了，还用得着

再注吗？ 及至《庄子注》成，二人览之，“康曰：‘尔故

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可见向秀的

《庄子注》对庄子精神的深入阐发给予当时竹林人

士内心的震动，因为它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竹林士子

们在努力超越黑暗的社会现实和政治伦理时，渴望

寻求自身安身立命之所的共同思想倾向。 其中对

《逍遥游》的解释并不只是人们所说的“逍遥新义”，
而应是“逍遥真义”。 可以想见，当时尚未最后竣工

的《庄子注》（尚缺《秋水》与《至乐》），其第一篇《逍
遥游》对嵇康等人的冲击有多么强烈！ 这正是当时

竹林人士从“老学”转向“庄学”所迫切需要的思想，
使他们真正能够“超然心悟，自足一时”。 也可以

说，向秀的创造性诠注说出了当时竹林人士的心里

话，成为他们在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时所足以依靠

的理论根据。

二、从“无为”到“无心”：对道家实践模型的深化

但说向秀的《庄子注》完全就只是真实地揭示

了庄子书中的精义，也不尽然，他还是很有些改进

的，尤其是对道家实践哲学模型有新的深化。 最重

要的就是从“本无论”走向了“无心论”。 之所以需

要做这种调整，是因为本无论在老庄那里遇到了不

可克服的困难。
笔者曾说过，在老庄那里，“无”是无知、无欲、

无为的实践模型。 所谓实践模型，是从宇宙论或本

根论那里借用到实践论中来的一种纯然形式，不能

直接当作宇宙的结构或根源来做实然的运用，而只

能作象征或暗示的运用。这正如康德的自由范畴

表借用了自然知识的知性范畴作为模型，但却只是

“好像”的类比，而不能直接用自然范畴来理解自由

的各种类型一样。 但作为模型，你总得把它权当自

然的结构或根源来加以描述，否则就根本不可理解

了。 这就有了老子的一系列有关“生”的描述，“有
生于无”，“有无相生”，以及“当其无，有 Ｘ 之用”的
说法，就好像老子的“无”是指一种自然现象，或者

一种客观事物的结构一样。 如老子说：“无有入无

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然而，这一借用，反倒

使得“无”本身的理解（“无为”）混同于客观事物的

“无有”了。 于是，只要固守这一模型论，则一切贵

无论或本无论者都要面临一个困难的问题：既然是

“无有”（什么也没有），如何能够从中“生”出“有”
来？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无”既然生“有”，而“有”
又生“万物”，则“无”本身当然既非“有”也非“物”
了，那它又如何能够使“物”成为“物”呢？ 就像庄子

《知北游》说的：“有先天地生者物邪？ 物物者非物。
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 犹其有物也，无已，
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意思是：有没有先天地

生的“物”呢？ 使“物”成为“物”的肯定不是“物”
了，物由以生出的东西不可能先已经是“物”，而是

由（犹）它的“有物”而来的；而这个由其有物而来，
是可以无穷往上追溯（无已）的；而再怎么追溯，也
还是物，并没有别的东西使之然。 这是对《老子》第
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解释。 但这一解

释仍然是不到位的。 无、“非物”要凭借自己的“有
物”而“物物”生出天地万物来，但它最初是如何能

够“有物”的呢？ 即使能够无穷追溯上去，也是解释

不了的。这也正是后来郭象、裴頠所质疑的要害

之处。
但庄子的超然物外的人生哲学就是建立在这一

说不通的“模型”之上的。 所谓“有大物者，不可以

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
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 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

来，是谓独有。 独有之人，是谓至贵”，也是这个意

思。 “有大物者”本身不是物，但由于它“有物”，所
以能“物物”。 这个物物者就是无为之道，掌握了这

个道，就成了独有之人。 所谓“独有”，也就是独自

有物，虽然能超越于万物而不受约束，却不能解释自

己是怎样独自“有物”的。 庄子自己有时也意识到

这种理论上的不通透，即有与无的关系没有说清楚：
非物如何能够物物。 那个时候，他当然不知道什么

叫作“对象语言”，什么叫作“元语言”，所以陷入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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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知北游》说：
　 　 光曜问乎无有曰： “夫子有乎？ 其无有

乎？” 无有弗应也。 光曜不得问，而孰视其状

貌，窅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
之而不得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
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

至此哉！”
作为道之无本来就只是一个抽象的模型，你非

要把它与“有”放在（对象语言的）同一层面上去追

问它是“有”还是“无有”，追问它是如何以“无”而

有“有”的，当然就只能“弗应”了。 我可以拥有一种

“当其无，有 Ｘ 之用”的“无”（如车毂、器皿、窗户），
但这还未能达到连这种“无”都没有的“无无”。 这

就是庄子所谓“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
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 圣人藏乎是”。 但作为

无有的无有如何能够使万物“有”起来？ 这实际上

是模型本身的缺陷，它可以作为“无有”而成为“无
为”的象征，但象征毕竟还不是等价物。 所以到了

正始玄学中，何晏就干脆不谈“无为论”了，而只谈

“无名论”，这其实是将模型本身当作了原型来讨

论，模型（无）本来所代表的原型（无为）则被架空

了，只剩下一个空名可谈。 但王弼仍然坚持以无为

论来解释本无论，只不过已经触及了无为的根本即

“无心”。 这种倾向在老子那里其实已经有所显示，
如《老子》第四十九章曰：“圣人常无心。 以百姓心

为心……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 百姓

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王弼注曰：“是以圣人

之于天下‘歙歙焉’，心无所主也。 为天下浑心焉，
意无所适莫也……人无为舍其所能而为其所不能，
舍其所长而为其所短，如此则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

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这

也就可以理解他在《老子》第三十八章注中的这番

话：“是以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

主。 故曰以复而视，则天地之心见；至日而思之，则
先王之至睹也。”显然，他是把圣人之“无心”理解

为圣人为天下“浑其心”，又进一步理解为“以无为

心”，最终则以圣王之心代表“天地之心”，也就是

“道心”。
但“以无为心”和“无心”其实还是有所不同的

（向秀第一个看出了这一点）；而“天地之心”仍然还

是“有心”，有心则有为。 于是，圣人的“浑其心”就
有可能蜕变为某种更隐晦的“机心”，陷入“为无为”

的悖论。 这是向秀所不满意的，他对这种贵无论的

模型做了一番最彻底的推进，也就是将贵无论推向

了极端，不仅“无为”，而且真正是“无心”。 这就开

启了后来的“物极必反”的进程，为转向其对立面

“崇有论”准备了契机。 这番改造，我们从他的《庄
子注》所散落下来的片段中可以大致窥其端倪，这
就是：干脆以“无心”取代“以无为心”，也就是从自

然万物身上剥夺其“心”，或者说为天地去“心”。 这

是他对王弼的本无论所做出的最重要的改进。 我们

来看看他怎么说的。
　 　 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则生自生耳。 生生

者岂有物哉？ 故不生也。 吾之化也，非物之所

化，则化自化耳。 化化者岂有物哉？ 无物也，故
不化焉。 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则与物

俱化，亦奚异于物？ 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

生化之本也。

［今译］：我的生并不是我要生的，而是生自己

在生。 哪有一物使生得以生呢？ 所以无所谓生。 我

的变化也不是被一物所变化，而是变化自己在变化

罢了。 哪有一物使变化得以变化起来的呢？ 没有此

物啊，所以也没有变化。 假如使物生者也在生，使物

变化者也在变化，则它与该物都在变化，又有什么不

同于该物的呢？ 这就说明，只有不生也不变化的东

西才能成为生成和变化之本。
张湛引这段话，是用来注列子的“生物者不生，

化物者不化”的。 《老子》第七章说，“天地所以能长

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但向秀这里说的

恰好相反，即认为天地并不是因其他的东西而生，而
是“自生”，因而就天地之外的东西来说则是“不生

不化”的。 这就把生成变化的原因归于天地本身而

非天地之外了。 当然，老子的天地之外导致“生”
“化”的东西也并不是另一个什么“物”，而是“道”、
无、“玄牝”，即《老子》第六章所谓“谷神不死，是谓

玄牝。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它本身是不生不死

不变的，却能使万物生死变化。 就此而言，这与向秀

的“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看起来也

是一致的。 但不同的是，向秀只承认不生不化者是

万物生化之“本”，却并非这种生化的具体执行者；
因而，当我们在谈论万物具体的生灭变化的时候，这
个万物之“本”就被架空了，没有插嘴的份儿，因为

这两方面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所以，“同是形色之

物耳，未足以相先也。 以相先者，唯自然也”。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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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越了“形色之物”层次（“对象语言”层次）之上

的“自然”才能成为先于万物之“本”。 甚至于，由于

这个“本” 不过是 “无”，所以只有当我们把这个

“本”架空，使它不发生影响时，我们才能谈论万物

的生灭变化，却仍然不离其“本”（无）。 这就引出了

向秀在面对万物时的真正的态度，即“无心”。 只有

当我们以“无心”来看待万物时，我们才是坚持了

“自然”的态度，也才是合乎天道之“本”的态度。 这

种“无心”之“本”，显然已经是在“元语言”的层次

上说的了，它并不干涉“对象语言”层次上的万物。
所以向秀说，“唯无心者独远耳”，因为“得全于

天者，自然无心，委顺至理也”。 这样一种“自然无

心”的态度就达到了“至人”的境界：“萌然不动亦不

自止，与枯木同其不华，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无感

之时也。 夫至人，其动也天，其静也地，其行也水流，
其湛也渊嘿。 渊嘿之与水流，天行之与地止，其于不

为而自然，一也……苟无心而应感，则与变升降，以
世为量，然后足为物主，而顺时无极耳。”而这样的

“至人”，就能够做到“无心以随变”，因而“泛然无所

系”。 在他眼中，“变化颓靡，世事波流，无往不因，
则为之非我。 我虽不为，而与群俯仰，夫至人一也。
然应世变而时动，故相者无所用其心”。 这样一种

“自然无心”的至人，就可以做到彻底地冷眼看世

界，一切世俗的天翻地覆，所有的原因都与我无关，
都是自作自受；而我则不谋求、不抱怨，对上不羡慕、
不攀比，对下不骄横、不蔑视，随时“与群俯仰”；身
如枯木，心如死灰，动静行止，均如《老子》第五十一

章说的“莫之命而常自然”。 这也就是《庄子·天

下》中所描绘的“古之博大真人”，“寂漠无形，变化

无常，死与？ 生与？ 天地并与？ 神明往与？ 芒乎何

之？ 忽乎何适？ 万物毕罗，莫足以归。 古之道术有

在于是者”，因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

万物。 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这正是向秀理解

的“逍遥”所依据的模型，即不仅无为，而且“无心”。
可以看出，向秀的模型已与老庄不尽相同。 老

子的“无为”是“无为而无不为”，其实有强烈的政治

功利色彩和机谋权术的倾向，背后隐藏有与儒家及

《易传》 同样深重的对于 “天下” 安危的 “忧患意

识”。庄子的“无为”尽管已经减弱了忧患意识，放
下了为圣王作谋划的包袱，而专注于个人“为人之

道”的守护，但并没有放下对“自然之道”的追求，而
是将这两个层次融汇于“心”，刻意打造成一座“心

斋”。 《庄子·人间世》描绘的“心斋”是：“若一志，
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
听止于耳，心止于符。 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 唯道

集虚。 虚者，心斋也。”还说：“自事其心者，哀乐不

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这叫作“乘物以游心”。 《德充符》中则将圣人治心

之道揭示为，“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
结果则是“无名人”所说的：“汝游心于淡，合气于

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所以，“至
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

伤。”

向秀则与此有所不同，不主张“用心” “游心”
“得其心”，而是主张“无心”。 例如庄子“庖丁解

牛”的故事中有句话：“官知止而神欲行”，陈鼓应的

解释是：“器官的作用都停止了，只是运用心神……
‘神欲行’，喻心神自运，而随心所欲。”但向秀的

解释却另有玄机。 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庄子·养

生主》向注曰：“专所司察而后动，谓之官智；纵手放

意，无心而得，谓之神欲。”就是说，“神欲”不是“运
用心神”“随心所欲”，恰好相反，是“纵手放意，无心

而得”。 此“用心”与“无心”之别，就是向秀从庄子

书中所读出的新意。 庄子未作此区分，倒是将“无
心”用在两种场合。 一种是等同于“无为”。 例如

《天地》中说：“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

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 《记》曰：‘通于一而万事

毕，无心得而鬼神服。’”另一种则是贬义，如同一

《天地》中说，“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众”，王夫之

解作“庸众之人，皆失其见独之心”，陈鼓应解“无心

无耳”为“无知无闻”。 唯一可以与向秀的“无心”相
通的是《知北游》中的一段对话，即“齧缺问道乎被

衣”，被衣的回答是一套说教，话未说完，齧缺却睡

着了。 被衣不但不生气，反而高兴地唱起来：“形若

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 媒媒晦晦，
无心而不可与谋。 彼何人哉！”这是什么人？ 这就

是向秀所理解的“至人”啊！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向

秀之言：“萌然不动亦不自止，与枯木同其不华，死
灰均其寂魄，此至人无感之时也。”

但这种至人的境界虽然看起来很放松，很“逍
遥”，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前述《世说新

语·文学篇注》引向秀注曰：“物之芸芸，同资有待，
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 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
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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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不失，则同于大通矣。”论者常以此来区分两

种“逍遥”，即一种是局限于“物属关系”中的“有待

之逍遥”，如大鹏或斥鴳之类；一种是圣人的“无待

之逍遥”，这时“圣人同其存在的环境、条件合而为

一，与道同体，自在自由”。 这种区分太机械、太外

在了。 其实向秀的意思是，芸芸众生都各有其条件，
但只要“得其所待”，即与自己的条件相融合，就可

以逍遥了。 然而问题是，如何能够“得其所待”？ 唯

有一种情况，就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

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
也就是说，圣人超出物的层次而遵循背后的 “大

变”，就能够无待而常通了；但又不仅仅是“自通”，
同时又从有待者那里“不失其所待”。 所以圣人就

是从有待中看出无待，从无待的高度把握有待，这就

能够“逍遥”了。 因此，并没有两种不同的逍遥，而
只有同一个逍遥的两个不同层次；真正的逍遥必须

同时具备这两个层次，圣人也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

也就成了圣人。 比如许由，比如齧缺，甚至那些残疾

之人，他们看起来活得毫无价值，一点也不辉煌，但
他们知道自己在自然天道中的位置，他们在这个位

置上逍遥自在，这就叫作“同于大通”。 这样的人就

是圣人、至人、神人。 至于为什么并非每个芸芸众生

都能成为圣人，不是因为他们地位不高，能力不强，
也不是因为他们毕竟“有待”于物，而是因为他们没

有悟道，未能在平凡有待的生活中，从无待的高度而

“得其所待”。 而他们之所以没有悟道，则是由于他

们太“有心”，即太在乎自己和他人之间的相对位置

或地位，总是要为比较、攀比而愤愤不平，争强好胜。
所以，“无心” 之人才是圣人，哪怕他们处于社会

底层。
这样，向秀的《庄子注》就表达了一种万物平等

或齐一的思想。 这种境界在庄子那里已经做了铺

垫，如“吾丧我”“心斋” “离形去知”或“坐忘”。 但

庄子的这种境界是一种脱离凡尘的境界，只能是长

期修炼的结果；向秀却以一个“无心”而省掉了一

切工夫，凡即圣，圣即凡，凡圣之间唯一念之差。 于

是，这个世界“无往不平，混然一之”，“皓然泊心，玄
同万方”。这样一来，一切注解都被简化而且精确

化了。 例如《庄子·缮性》有云，“丧己于物，失性于

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向注曰：“以外易内，可谓倒

置”，一语中的；《在宥》曰：“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

天下，莫若无为。 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 故曰：

‘贵以身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
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脏，无擢其聪

明，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

而万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向注则一句话

就概括了，“如埃尘之自动也”；又《大宗师》中有“闻
之玄冥” 一说，向注道： “玄冥，所以名无而非无

也。”验之向注未及之《秋水》，其中有“始于玄冥，
反于大通”语，陈鼓应译作“起于幽深玄远的尽头，
返回到无所不通的大道”。 玄冥是返回大道的起
点，所以有“无”之名而无“无”之实，其实就是作为

“无”的“有” （暗合于《老子》第一章“无名天地之

始，有名万物之母”）。 它不以外易内，不以己丧于

物，虽为“尘埃”，居然“自动”，它就是我们每天看到

的天地万物。 韩国良认为：“向秀强调万物的个性，
但并不强调它们的等级……圣人与万物之间虽然在

表面上是一种统领与被统领的关系，但在实际上圣

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成就万物的个性，向秀真正要强

调的是万物而非圣人，这是向秀玄学的一项十分重

要的内容。”这说得不错。 笔者想补充的是，向秀
关注的主要还不是圣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而是天

地万物与 “无” 的关系， “圣人” 所代表的不过是

“无”，即“无心”。 所以“无”其实并不是万物相互

之间的事（“对象语言”的事），而是我们对待万物的

态度即“无心”，万物的一切运作都在这种（“元语

言”的）态度中完成。
这就是向秀对于老庄所奠定的贵无论或者本无

论实践模型的一种深化或改进。 这种“无心论”仍

然是一种形而上的实践模型的进一步深化：因为

“无为”作为一种实践活动，首先必须“有心”，而一

旦有心，无为就成了“为无为”，成了表面上的无为

而实际上的有为；向秀首次看穿了这一点，便从“去
心”入手来彻底贯彻“本无论”原则，使“无为”深入

到了“无心”。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这种深入恰好

从内部使以无为本的实践模型最终遭到了解构。 如

果说，“无为”还可以是一种实践行为或实践态度的

话，那么“无心”则连行为都算不上了，它相当于《知
北游》中齧缺的酣睡不醒、“无为谓”的三问而不答。
现在我们能够说的只剩下自生自化的自然万物，而
它们其实也用不着我们说什么，话语的消沉为这一

模型的发展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三、向秀与嵇康关于《养生论》的争论

可以看出，向秀的“无心论”代表了竹林玄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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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精神。 一个明显的标志是，竹林士子几乎个个

都是酒中仙，相当于无心之人。 如刘伶《酒德颂》所
说的“大人先生”：

　 　 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

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 行无辙迹，居无室庐，
幕天席地，纵意所如。 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

提壶。 惟酒是务，焉知其余……无思无虑，其乐

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

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

之感情。
这不正是庄子所说的“至人”吗？ “至人神矣！

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

振海而不能惊。 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

海之外。 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在庄

子那里，这种至人还只停留于口头上和想象中，在竹

林士人这里却借助于酒得到了实现。 醉酒相当于向

秀的“无心”，酒解除了人心中的一切精神枷锁，它
将身体中的自然本能释放出来了。 至于这种本能如

何释放，在向秀的《难养生论》中有具体的论述。
《难养生论》是向秀唯一留存下来的一篇完整

的理论文章，是与嵇康的《养生论》进行商榷和论辩

的。 但其形而上学的基础仍然是在《庄子注》中奠

定的。然而，嵇康的《养生论》并不是与向秀的观

点完全对立的，而是从道家无为论的形而上学模型

下降到人的自然生存的结果。 这种自然生存其实是

向秀的模型之下本身也包含着的内容，但如果这内

容脱离“无心论”的前提而独自发展起来，就会走向

一个相反的方向（即最终通往郭象和裴頠的崇有论

方向），而这正是向秀所想要制止的。 所以我们在

向秀这里往往会看到，他其实和嵇康的观点并没有

什么本质的不同，但他又要尽力和嵇康的说法划清

界限，以守住道家贵无论的底线。
具体言之，嵇康的《养生论》既有老庄思想，特

别是庄子思想的来源，但又与庄子不完全相同。 庄

子的《养生主》和《达生》都阐发了“保身” “全生”
“尽年”“适心”的道理，其他篇目也多鼓吹养生长

寿，有“古之真人”的“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的
气功态的描写，甚至有广成子自称“守其一以处其

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的说法。
但庄子有时又认为养生是不必刻意寻求的，只要能

够做到“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就行了，这就叫作“常
因自然而不益生”。 《刻意》中更是批评了那种

“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的“山
谷之士”，以及“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
寿而已”的“道引之士”，以为这种“养形之人”，不过

是“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逍遥游》则认为，凡人

与彭祖去比夭寿，“不亦悲夫！”这些批评几乎就是

针对嵇康的养生观而发的。 但庄子批评“养形之

人”，也如向秀批评嵇康一样，并不是否定养身，而
是否定蓄意养身，否定在养身中不能顺其自然，却违

背自然。 再一个就是，庄子和向秀都认为，比养身更

重要的是“养神”，这就是《刻意》中说的“纯粹而不

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

也”，以及“纯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

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 嵇康也讲养神，却把养

神也当作养身的手段了。
由此观之，向秀的《难嵇叔夜养生论》对嵇康的

批评主要就是要把他从“有心为之”提升到“无心”
而“无为”的层次，只有在这一层次上的“养神之道”
才是“养生之主”。 所以向秀开篇就说：

　 　 若夫节哀乐，和喜怒，适饮食，调寒暑，亦人

之所修也。 至于绝五谷，去滋味，寡情欲，抑富

贵，则未之敢许也。 何以言之？ 夫人受形于造

化，与万物并存，有生之最灵者也。 异于草木，
草木不能避风雨，辞斤斧；殊于鸟兽，鸟兽不能

远网罗而逃寒暑。 有动以接物，有智以自辅，此
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 若闭而默之，则与无智

同，何贵于有智哉！ 有智则有情，称情则自然。
若绝而外之，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
此处讲的“有心之益”与向秀主张的“无心”并

不处于同一层次，所以也不存在矛盾。 这是从生理

上把人与动植物区别开来，包括喜怒哀乐、有心有智

有情，都是从身体构造上禀之于造化，而成为“有生

之最灵者”，这是不能人为压抑的。 否则，为了单纯

的延续生命而弃绝这些与生俱来的本能需要，与无

生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向秀接下来从心理上为人的

自然心态辩护，即“且夫嗜欲、好恶荣辱、好逸恶劳，
皆生于自然”，人们追求富贵，也是“天地之情”，无
可厚非，不能因噎废食。 所以，“夫人含五行而生，
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

也，但当节之以礼耳”。 注意最后这句“当节之以

礼”，是把儒家名教也纳入进来了，结合他还讲到神

农后稷所创“五谷养命之宜”是“周孔以之穷神，颜
冉以之树德。 贤圣珍其业，历百代而不废”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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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吸收了王弼的“崇本举末”、名教出于自然的

观点。
不过吊诡的是，这样的“无心”，自己已主动退

居自然进程的幕后，说不说它都无所谓了，并不改变

任何事实。 所以在向秀之后，人们就把他的“无心”
之本当作多余的累赘而束之高阁，失本之末就翻为

大本了，这就是郭象和裴頠向儒家崇有论的转向之

隐秘根由。 但这种转向实际上也是老庄无为之道本

身的辩证本性。 正如老子的无为最后变成了“为无

为”甚至沦为了阴谋权术的政治机心，庄子对至人、
真人和神人的追求也必然隐含一种超然世俗之外的

人为努力，“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
此谓坐忘”。 就连“忘”都可以蓄意为之。 可见只

要是人，他的一切行为或不作为都免不了是在意识

控制之下的有心之举。 向秀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
提出最彻底的“无心”来一劳永逸地避免“无为”成
为“有为”。 但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了断的办法。 如

果真是无心，则人的一切行为都成了自然过程，就没

有人的主观意念什么事了，人的意识的作用也就只

限于事后承认这一自然过程，并按照其已然定下来

的规范执行就是了。 最终导致的将只是以“自然”
的名义承认儒家名教的天经地义的权威性，于是摆

在面前的就是人们“无心”去触犯和动摇的既成事

实。 你无心，自然就会给有心人留下有为的余地，他
甚至可以接过你的“无心”的旗号，将投身于名教说

成是无心对抗天命而服从自然之道。
当然，嵇康所投身的并非名教，而是养生，而且

他正是试图通过养生来“越名教而任自然”。 但

他的养生和名教同属于“有心”，不但有心，还有一

套专门设计出来的操作程序，这就是所谓“导养”或
“导引”，也就是一套气功调息吐纳之术，外加上服

食丹药，治于未病，这就是养身。 虽然嵇康的养生仍

然是以养神、养心为主导，即所谓“故修性以保神，
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

感，而体气和平。 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

亲，表里俱济也”，但向秀仍然认为，嵇康为了养生

而“绝五谷，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贵”，违背了人的

自然本性，“苟心识可欲，而不得从，性气困于防闲，
情志郁而不通，而言养之以和，未之闻之也”。 而

且嵇康所谓导养之术，想要借此而（像广成子那样）
活过千岁，这只是传说罢了。 人的寿命是天生决定

的，如同植物中也有特别长寿的松柏，不是导养能够

改变的。 而且人生的快乐是天理之自然，如果仅仅

为了长生而禁欲修炼，无异于“不病而自灾、无忧而

自默、无丧而疏食、无罪而自幽”，就算能够活得长

久，又有什么意思？ 显然，向秀与嵇康的这番争论，
有点类似于庄子的圣人无喜怒哀乐和圣人也有喜怒

哀乐只是不为所动的两种说法的冲突，正始时期何

宴和王弼就曾各执一端。 现在嵇康近于何宴，要通

过禁欲向圣人学习；向秀近于王弼，只承认人欲可以

节制但不可取消。 但这场争论比何宴和王弼的分歧

又更进了一步，从实质上看，这是一场“无为论”和

“无心论”之间的争论。 就是说，嵇康还执着于“为
无为”，借助于导引阻断情欲，不要让情欲把自己引

向毫无意义的“有为”；向秀则认为，连这种“无为”
都不必“为”，只要“无心”对待就可以了，事情自然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去人为干预或导养。
嵇康后来又写了《答难养生论》以作反驳，大意

是：人的欲望虽然出乎天性，但有些欲望却是害人

的。 就像木头生蛆虫也很自然，却导致木头朽坏。
人的欲望只要能够活下去就够了，多余的，既不必羡

慕，也不必炫耀，都是身外之物，去掉这些才能一身

轻松，活得自然。 我并没有说要不吃东西，而只是说

要吃比五谷更有益于养生的东西，如“流泉甘醴，琼
蕊玉英。 金丹石菌，紫芝黄精。 皆众灵含英，独发奇

生。 贞香难歇，和气充盈。 澡雪五脏，疏彻开明。 吮

之者体轻”。 然后举了一系列纵欲的害处：“今若

以从欲为得性，则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过，桀跖之

徒皆得自然，非本论所以明至理之意也。”人的欲望

的易变性和相对性，如同过眼烟云，并无自然之常

性。 只有哀乐不入才是庄子所说的“至乐”，才能

“顺天和以自然，以道德为师友，玩阴阳之变化，得
长生之永久”。 由此他总结出养生之“五难”：“名利

不灭，此一难也。 喜怒不除，此二难也。 声色不去，
此三难也。 滋味不绝，此四难也。 神虚精散，此五难

也。”只要排除了这五难，则“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寿

而自延”。 这很有点后来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

意思了，只不过这“天理”并非儒家的名教，而是道

家的自然养生。 其目的在于：“或琼糇既储，六气并

御，而能含光内观，凝神复朴，栖心于玄冥之崖，含气

于莫大之涘者，则有老可却，有年可延也。”总之，这
篇《答难养生论》，除了重申了他自己的以养神来统

领养身的养生法之外，所驳并未驳到点上，而是偷换

了命题，答非所难。 向秀并没有批评他不吃东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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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说他吃的东西不如五谷好，而是说他禁绝人的

感官快乐是不自然的；向秀也没有说自然随性就可

以纵欲，而是主张用礼来节制。 至于“五难”之所谓

“不灭”“不除”“不去”“不绝”之类，说得太绝对了，
太狠心了，大悖于向秀“无心”之旨；但向秀却不能

再反驳回去，因为一反驳，他也就成了“有心”之人，
倒不如听之任之，随他去吧。 这场辩论就此结束。

由此可见，这场争论背后涉及的是竹林玄学的

原则性的问题，绝不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而演的一出

“双簧”。 有人怀疑，向秀的《难养生论》中，“向秀一

方面既高度赞扬人的尊崇与智慧，另一方面又竭力

肯定人的世俗富贵，这些都是与向秀《庄子注》的思

想基调格格不入的”，从而断言“向秀的《难养生论》
与《庄子注》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作品，我们是不能

将二者混为一谈的”。 显然，这是因为论者没有把

握到向秀在两部作品中所贯彻的“无心论”原则，仅
从字面所谈来下判断。 其实，正是因为向秀将人的

尊崇与智慧提高到了“无心”的高度，他才能够做到

对世俗的一切都加以肯定和容纳，并为魏晋玄学从

道家无为转向儒家有为提供了可能。

注释

①②③⑥孙以楷主编：《道家与中国哲学·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７１、７１、７１、７３ 页。 ④孙以楷主编：《道家与中国哲

学·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７３ 页。 断句有改动。
⑤孙主编同上书原作“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鴳之起榆枋”，似应为“夫
大鹏之上九万，尺鴳之起榆枋”，尺鴳即斥鴳。 ⑦参看陈鼓应：《庄子

今注今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３ 页注九。 陈鼓应也采纳了朱、
王之说。 王夫之《庄子解》大体亦持此说。 ⑧诗人李白在接到唐玄

宗召他入宫的诏书时，兴奋异常，写下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

是蓬蒿人”的名句，自以为就此可以一展宏图了。 人们会以为他这

时心中想到的可能就是庄子这篇鲲鹏展翅的寓言。 但这难道会是庄

子的情怀吗？ 庄子连宰相都不愿意做，宁可做一只游戏于污渎中的

自由自在的猪。 ⑨王孝鱼在为王夫之《庄子解》写的“点校说明”中
提到，王夫之以《天下》篇所表现的精神面貌作标准，断定其“非庄子

本人不能写出”，因而与内七篇一样为庄子所作；且“惠施是庄子的

唯一知己，生平相互辩论，可能这七篇文字就是因惠施而作”。 见王

夫之：《庄子解》，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点校说明”。 ⑩现代学者通常

都用“辩证思维”来处理惠施的“十事”，并指出他最终避免不了陷入

相对主义和诡辩。 可参看萧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上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 １８３—１８８ 页。 《庄子·天下篇》。 王夫之的

解释是，“惠施之说，亦与庄子两行之说相近。 然其两行也，无本而

但循其末，以才辨之有余，毂转而屡迁”，可以说抓住了要点。 见

〔清〕王夫之：《庄子解》，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２８６ 页。 陈鼓应录

庄子原文为：“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幾矣！”解作：“他发挥一技之

长还可以，要是说能进一步尊重大道，那就差不多了！”见陈鼓应《庄

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９０７ 页。 意思不明。 王夫之则

断句为：“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幾矣！”并解“幾”为“殆也”，也是

“差不多”的意思，更是不知所云。 按此处“幾”应为“隐微” “幽深”
之意，如《周易·系辞上》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幾也。”“道
幾”则是“道”的微妙机制，“机”（機）通“幾”。 所以此句应断为：“夫
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幾矣！”意为：（惠施之说）充作（天地之道的）一
种表现还可以，但要说更高贵者，那就是“道幾”啊！ 又见《荀子·解

蔽》：“《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后

能知之。”《庄子·齐物论》。 郭象注：“亦犹鸟之自得于一方。”
此“鸟”并不特指鴳雀，亦指鲲鹏。 王夫之和陈鼓应都把这种做法

解释为宋荣子的行为，似有矛盾。 应还是指上述为官之人。 
《庄子·逍遥游》。 《道德经》第十七章，陈鼓应采郭店楚简本作

“太上，下知有之”，其实不如通行本意思通达。 最后的大葫芦和

大樗树的“无用之用”的两个比方则是对“无己、无功、无名”的补充，
即每件事都有它自己的用处，不必被外物所用。 〔清〕王夫之：《庄
子解》，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７ 页。 《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竹
林七贤论》。 见《世说新语·文学》注。 “康曰：尔故复胜不？”可理

解为嵇康的话：“你这不是又胜过前人了吗？”另据《晋书·向秀传》，
此句当为向秀的问话：“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意为：“你看是否

胜过了前人？”似乎更合情理。 又据台湾庄耀郎《郭象玄学》载，南朝

刘孝标引《向秀别传》，这段文字为：“及成，以示二子，曰：‘尔故复胜

不？’康、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庄耀郎：《郭象玄学》，台湾里仁

书局，２００２ 年，第 ９ 页。 “小大之辩”在其他篇目中也有所体现，最
著名的是《秋水》中河伯与海若的对话，其中就包括井底之蛙与东海

之鳖的对话，也就是朱佳曜、王仲镛用作根据来指责向、郭“歪曲”了
庄子原意的对话。 但仔细阅读庄子文本，就能看出庄子所批评的并

不是河伯和井蛙的眼界狭窄，而只是它们的狂妄和攀比，因此所讲的

正是王仲镛指为“附会”的“齐大小”“均异趣”的道理。 （见前）陈鼓

应在这里恰好又引了王仲镛的评语：“这里，庄子有意夸大事物的相

对性而忽视相对事物中的绝对性，把不同的趣向等同起来，即所谓

‘均异趣’。”对照两处评语，可见“附会”的不是向、郭，而是王仲镛自

己。 而为了缓和这种过于明显的自相矛盾，王仲镛补充道：“但是也

该看到，在特定情况下，庄子也是并不完全否认事物的绝对性的。
《逍遥游》中的大鹏和蜩（以及斥鴳与学鸠），庄子就没有忽视它们之

间的‘大小之辩’。”参看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４２２ 页。 王对《逍遥游》“小大之辩”的误解已如前述。 但即算

承认王的这一说法，他怎么可能又把《秋水》中的“一般情况”用作

《逍遥游》中的“特定情况”的论据呢？ 参看邓晓芒：《“伦理学之

后”的实践哲学：对老子形而上学的模型论解读》，《探索与争鸣》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道德经》第四十三章。 此句“无已”通常被解

释为由“有物”以下“生生不息”，即无穷顺推；但考其前后文，都是在

探讨“先天地生”之物如何可能，所以应该是无穷逆推，即无穷追溯

其来由。 所以下文讲“圣人之爱人也终无已”，即圣人之大爱也是必

须无穷追溯到任何事情之先的。 参看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
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５８７ 页注九、第 ５８８ 页。 《庄子·在宥》。 
《庄子·庚桑楚》。 “圣人常无心”，今本作“圣人无常心”，陈鼓应

据帛书乙本改，有的本子还缺“常”字，为“圣人无心”。 参看陈鼓应：
《老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年，第 ２２８—２２９ 页。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３０、９３ 页。 张湛《列子·天瑞注》引向秀《庄子注》，孙以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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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道家与中国哲学·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７２ 页。 张湛《列子·天瑞注》引向秀《庄子注》，杨伯峻：《列子集

释》，中华书局，２０１６ 年，第 ４ 页。 以上所引数条均见张湛：《列

子·黄帝注》引向秀《庄子注》，孙以楷主编：《道家与中国哲学·魏

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７３ 页。 《易传·系辞上》：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陈鼓应译作：“他用智慧去理解分别

一切的心，再根据这个心返回到不起分别作用的‘常心’”，参看陈鼓

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４９ 页、第 ９７ 页注 １０。
《庄子·应帝王》。 《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向子期、郭子玄

《逍遥义》”。 参看孙以楷主编：《道家与中国哲学·魏晋南北朝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７４ 页；又见韩国良：“因为与宇宙本体

相比，万物都是各有形体、各有性分的，因此它们的生存都是需要条

件的。 而圣人由于与‘生化之本’、也即大道同体，因此只有他才是

‘无待’的。”韩国良：《向秀〈庄子注〉哲意发微———兼论〈庄子〉向郭

二注的异同》，《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都是把圣人与俗人割裂开了。 庄子对“心斋”和“坐忘”的修炼过

程的描述可参看《人间世》：“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

之以心而听之以气！ 听止于耳，心止于符。 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虚。 虚者，心斋也。”以及《大宗师》：“颜回曰：‘回益矣。’仲

尼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
曰：‘回益矣。’曰：‘何谓也？’ 曰：‘回忘仁义矣。’ 曰：‘可矣，犹未

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

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

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 丘

也请从而后也。’”（其中原文“忘仁义”先于“忘礼乐”，现据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２０６ 页注一调换其先后次序）。 《列子·黄帝》张

湛注引向秀《庄子注》，转引自韩国良：《向秀〈庄子注〉哲意发微———
兼论〈庄子〉向郭二注的异同》，《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陆德明《经典释文》引《缮性》向秀注，转引自韩

国良：《向秀〈庄子注〉哲意发微———兼论〈庄子〉向郭二注的异同》，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上述三条向

注均转引自韩国良：《向秀〈庄子注〉哲意发微———兼论〈庄子〉向郭

二注的异同》，《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参看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４４０ 页。 
韩国良：《向秀〈庄子注〉哲意发微———兼论〈庄子〉向郭二注的异

同》，《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庄

子·齐物论》。 韩国良认定向秀《庄子注》与《难养生论》“是两种

不同性质的作品”，甚至怀疑向秀与嵇康是故意在唱“双簧”，以激起

人们的关注。 见韩国良：《向秀〈庄子注〉哲意发微———兼论〈庄子〉
向郭二注的异同》，《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但这种猜测似嫌武断。 《庄子·大宗师》。 《庄子·德充

符》。 〔魏〕嵇康：《释私论》，《嵇中散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０ 年。
〔魏〕嵇康：《养生论》，《嵇中散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０ 年。 
〔魏〕向秀：《难嵇叔夜养生论》，〔魏〕嵇康：《嵇中散集》，商务印书

馆，１９４０ 年。 这里讲的服药大概就是所谓“五石散”，据鲁迅说，其
中主要包含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五种成分，是何

宴最先吃起来的，夏侯玄、王弼都有此好，据说有强身健体的作用，但
毒性也很大，需要想办法“发散”。 从正始到竹林直到晋末，服五石

散成为流行时尚。 参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收入《而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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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汉代易学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及其演进∗

李 圣 强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包括《易传》在内的儒家政治哲学对治乱兴衰规律、国家治理之道的探讨，为儒家政治哲学

最终取得统治思想的合法地位，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易传》是汉代易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汉代易

学在宏观上参与了两汉统治秩序的构建，体现了儒学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政治性意义；在微观上基于天人感应、阴
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发挥了其借阴阳灾异占验、吉凶祸福预测对国家治理予以指导和调节的工具性作

用；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彰显了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的儒家

德治思想体系也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中持续完善。
关键词：汉代易学；国家治理；德治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１２－０５

　 　 《易传》是汉代易学的主要思想基础与理论依

据。 先秦时期包括《易传》在内的儒家政治哲学作

为诸子之学之一，虽然没有与现实政治实现紧密结

合，但《易传》在本天道以立人道的天人合一这一基

本前提基础上对治乱兴衰规律、国家治理之道的探

讨，为儒家政治哲学最终取得统治思想的合法地位，
做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儒学政治化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儒学化是汉代突

出的国家治理特色，易学作为儒家的核心内容，自然

而然地参与到了国家治理之中。 汉代易学与政治的

紧密结合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宏观上自始至终

参与了与两汉政权相适应的统治秩序的构建，突出

体现了儒学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政治性意义；二是

在微观上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

的建立，充分发挥了其借阴阳灾异占验、吉凶祸福预

测对国家政治、社会活动予以指导和调节的工具性

作用；三是在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彰显了汉

代易学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四是在汉代

易学的政治实践中，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

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持续完善，以“卦气说”为核心

内容的象数易学与阴阳灾变学说合流，作为解释

“天意”理论强有力的支持，重塑了新时代的政治伦

理道德思想体系。 天人合一、天人和谐有序，是德治

思想的终极追求。

一、易学与两汉统治秩序的构建

夏商周乃至于秦在其王朝建立之前，皆兴起于

历史悠久之方国，皆有其成熟的治国理民模式。 汉

帝国进行政治与文化重建时，以布衣出身得天下的

刘邦统治集团，没有一套成熟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体

制可供继承与发展，也不具备先秦统治者所倚重的

继业垂统所能带来的政权合法性，武帝在诏举贤良

对策中所册问的首要命题即是“三代受命，其符安

在？”①

陆贾对刘邦谏言儒学对构建国家统治秩序之

用，指出了“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天”对于人间

秩序确立的重要作用，“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

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１５
∗基金项目：潍坊科技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资金项目“认知科学视域下汉魏时期农业科技与人文科学的互动研究”

（ＳＫＲＣ２０２１００４）。
作者简介：李圣强，男，潍坊科技学院农圣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寿光　 ２６２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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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 于是百官立，王道

乃生”②。 指出五经六艺乃圣人“承天统地”之作、
“天人合策，原道悉备”之作③。 汉初 ７０ 年的恢复性

发展后，社会基本稳定，国力相对富足，政治上、思想

上的大一统进而成为契合时代需求的更高层次的国

家治理追求，黄老之学短暂性、权益性的表演谢幕之

后，儒学正式登上了国家治理的中心舞台。 春秋战

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核心内容是“务为治”，诸子

百家特别是儒家关于治国之道与术的探讨，为经学

最终走上政治舞台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儒学在内

的经学在汉代成为大经大法，成为实际意义上的

“宪法”，开启了经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 儒学政治

化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儒学化是汉代突出的国家治理

模式，儒学作为意识形态中的最高价值原则渗透于、
运用于、实践于汉帝国的政治领域，儒学成为帝王平

治天下的学理依据。 易学作为儒家的核心内容，自
然而然地参与到了国家治理之中，易学上至庙堂、下
至民间因时乘变、因势乘变、经世致用的极高实用

性，是其高度政治生命力的源泉。
马王堆汉初帛书记录了孔子对《易》的言论与

定位。 《缪和》篇载：“夫《易》，上之治也。 古君子处

尊思卑，处贵思贱，处富思贫，处乐思劳。 君子能思

此四者，是以长又亓利，而名与天地俱。”④刘大钧教

授认为：“正是孔子对《易》的这种定位，才使《易》于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由秦时的‘卜筮之书’而跻身于

‘五经之首’、‘大道之源’。”⑤帛本《系辞》：“立何

以守立，曰人。 何以聚人，曰材。 理材正辤，爱民安

行曰义。”今本《系辞》做“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

人，曰财。 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对于帛本与

今本的差异，刘大钧教授认为：“证明了今本《系辞》
是汉代独尊儒术后对古《系辞》的修订本……‘理财

正辞，禁民为非’是在统一天下后，其（汉武帝）治国

理念的自然写照……可证主持今本《系辞》整理的

儒生们，当时为迎合皇权政治的需要，对不符合当时

政治需求的文字皆作了修改与删削。”⑥这说明汉代

易学的确参与到当时的政治活动中。 武帝时，立杨

何为《易经》博士；《史记·日者列传》记载了司马季

主对卜筮的认识，“今夫卜者，必法天地”⑦，此皆反

映了易学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法典化的《易纬》成

书于西汉儒术独尊时期，《易纬》以“经天地” “理人

伦”“明王道”为宗旨，备受当时统治者重视。 《易
纬》多假托孔子之口而阐述，从而使其卦气说象数

易学理论体系具有了神圣化的色彩，《易纬》本书也

具备了经典性、权威性的特色。
《白虎通义》在东汉地位特殊，政治上具有“国

宪”地位。 《白虎通义》总共论述了 ４４ 个专题，内容

涵盖了伦理道德、风俗、礼仪乃至国家制度。 《白虎

通义》直接引用《周易》原文的有 ２５ 处，论及《周易》
的有 ７ 处，其中的《蓍龟》一节专门论及龟卜、占筮

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内容的背后大多能找到

卦气说象数易学思想的身影。 这说明“易学的卦气

说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天人之学不仅为经学中的各派

所共同承认，而且被居于最高决策地位的君主正式

接受为国家政权的指导思想”⑧。
汉代易学之集大成者虞翻称：“经之大者，莫过

于《易》。”⑨《易》为六经之首，蕴含帝王法天道而立

王道平治天下的学理依据。 虞翻的“成既济定说”
揭示了社会秩序本于天道积极的、动态的、发展的、
生生不息的自我修正能力。 “成既济定说”也揭示

了易学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关切与统治集团对社会政

治秩序的关切是一致的，易学家们所构想的和谐有

序的政治秩序，为统治集团的国家治理提供了理想

的目标与方向。
卦气说是易学与历法相结合的结晶，是两汉易

学家解读《周易》理论、构建筮法体系的主要途径与

理论根据。 汉之卦气说象数易学旨在构建一个既明

天道又切人事的理论体系，并实践于两汉统治秩序

之构建与维护。 两汉易学家致力于对理想政治制度

的追求与探索，希冀通过效法天道来规范人的行为、
调节天人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与平衡；希冀通过君臣

自身的修养德性、政治改革来感化天，进而顺应天

道，找到天人合一的行动准则。 探索与构建适合于

时代需要的、适合于统治阶级需要的统治秩序因而

成为两汉易学与时俱进的历史性任务，而卦气说象

数易学对于汉代统治秩序的稳定、政权的巩固也确

实发挥了积极正面的作用。

二、易学对汉代国家治理的影响

汉代的谶纬神学不仅神化帝王，也将儒家圣人

尤其是文王、孔子的地位神化到了极致，儒家经典被

认为是经天纬地的绝对真理，圣人受神灵之感应，可
以传达天意，孔子作《春秋》《易传》等著作是为汉王

朝制命立法，圣人和圣人之言受到了极度推崇。
秦汉之际“天人感应”、自然灾异之说普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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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董仲舒的灾异思想有突出的代表性。 董氏言灾

异的理论根据来自《春秋》和《周易》，用易学理论对

春秋时期所发生的灾异、祥瑞等自然现象进行诠释，
并与当时的时政、人事进行联系，探究其中可能存在

的某种关系。 清人皮锡瑞认为汉代灾异之说“亦易

神道设教之旨”。 “神道设教”一词最早出现于《易
传》，《观·彖》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易传》所推崇的“神道设教”以先圣为楷模，以神道

为手段，言灾异是两汉主要的神道设教手段，统治集

团相信灾异是上天对君主不当行为的警训与告诫。
对阴阳灾异的占验、解说与应对，是汉代国家治理的

重要内容，是君主治理天下，也是大臣左右朝政的主

要方式之一。 而占验派卦气说的象数易学体系，就
致力于为阴阳灾异解说服务，为现实政治服务，进而

对社会政治进行指导与调节。
以象数易学为根基的两汉灾异思想在君权之上

设置了一个可以限制君权无限膨胀的“天意”，易学

掌握了对灾异所展现的“天意”进行解释的密钥，为
士大夫参政议政提供了可靠的途径与平台。 士大夫

凭借解释灾异之机，影响朝政，匡救时弊，借阴阳灾

异批评政治得失，借“天意”制约君权，使统治集团

具备了一定的自我纠错能力。 董仲舒在其《贤良对

策》中指出其言灾异的本旨：“废德教而任刑罚。 刑

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 上下

不和，则阴阳谬盭而妖孽生矣。 此灾异所缘而起

也。”⑩灾异思想的神道教化之用主要是教育统治者

行仁政重德行，教育统治者恐惧修德，垂范天下。
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基础之上，京房表现得更

为深入，将天人相感系统地落实于易学之政治实践

中。 在京房看来，天道与人事是同构的，天道运行展

现人事变化，“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

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乎卦”。 京氏易学参与国家

治理的目的非常明确，“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

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 阴阳灾变

说也是京氏易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参政议

政的重要理论武器。
早在文帝时期，就有了对灾异采取相应政治措

施的记载。 到了汉宣帝时期，因灾异而采取相应政

治措施的应答天意的记载比文帝时期更多。 从臣子

对灾异的解读以及帝王采取的政治措施看，一是将

灾异与帝王自身的德行、治国之才能相联系，认定

“人主不德，布政不均”是灾异原因之所在；二是对

天意应答的具体政治措施多集中在赏赐吏民、修刑

政、宽舒民力等方面，这两方面的措施体现了易学对

汉代国家治理的具体指导与调节。 阴阳灾异之占验

解说与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表明了汉

代易学的政治化、工具化及神学化特征。 汉代易学

与灾异说的结合，对于士大夫阶层与易学学者来说

有规范君德与限制君权之用。 汉代易学在微观上基

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发挥

了其借阴阳灾异占验、吉凶祸福预测对国家治理予

以指导和调节的工具性作用。

三、汉代易学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

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董仲舒发挥

了关键作用。 董仲舒借五帝三王之政描绘的理想社

会是两汉易学家所追求的目标，这个理想社会的基

本特征包括：明德慎罚、重德轻刑、轻徭薄赋、教民礼

仪、天人和谐有序、社会整体和谐等。
汉之卦气理论形成和定型于孟喜，孟喜以震兑

坎离所谓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一年二十四节气。 京房

在继承孟喜卦气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六卦卦气说，以
四正卦和巽艮“六子”卦主二十四节气，具体言之，
即每卦取初、四二爻，每爻主两个节气，六卦十二爻

主二十四节气。 《易纬》进而用乾坤巽艮作为四维

卦对四正卦予以补充，即易学史上“四正四维”说，
用八卦主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每卦四十五日）。 同

时，《易纬》还采纳了孟喜、京房的六日七分的思想。
卦气说在实践上将天道运行与统治秩序是否和谐结

合在了一起。 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是追求包括自然与

社会在内的整体和谐，卦气说实际上就是汉代易学

家遵循这一理想蓝图构建而成的。 汉代易学家所创

设的象数模式与象数体例既用于认知天道，又用于

人事决策的依据，以“天意”限制皇权就成为易学家

们为追求理想政治制度而干预朝政最常用的手段。
东汉自和帝至献帝一百多年间，即位的九个皇

帝全是幼童，皇权实际上旁落于母后、外戚、宦官手

中，儒家所倡导的价值理想基本丧失，经学地位一落

千丈，成为专权者欺世盗名、谋取私利之工具。 大批

儒者迫于政治黑暗，纷纷远离政治及官学，回归私学

成为儒者普遍向往的一种风尚。 虽然儒家参与政治

的方式有所变化，但儒家的担当意识没有改变，儒家

与生俱来的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经世致用的核心追

求没有改变，“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濡迹以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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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其生动写照。 无论暂时栖身于朝廷还是隐

居乡野，儒家仍以易学为武器评议时政，表达其社会

政治主张，以期改善朝政、挽救时局。 易学也顺应时

代的潮流，由占验派象数易学向注经派象数易学逐

渐转向。 刘玉建教授认为，在郑、荀、虞为代表的后

象数时代，尽管其易学的现实政治意义与作用被消

解，但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理想却是异常的强烈，这与

现实政治的极度黑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怀有社会

责任感的易学家与经学家，对于如何恢复社会政治

秩序的稳定，结束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等政治性根

本问题，给予了积极的思考，并提出了政治主张。

东汉时期的马融开启了以传解经方式注经的易

学新风，并且继承了费氏易学以传解经的传统，初步

恢复了《易传》的义理倾向，以人事政治的理性义理

取代了京房与《易纬》卦气说象数易学以天人感应、
阴阳灾异为理论基础的神学义理。荀爽继承了京

房与《易纬》的爻象爵位说，以五爻为君、二爻为臣；
其阴阳升降说中的乾升坤降彰显了荀爽对君圣臣贤

和谐政治秩序之追求与期盼，对外戚宦官专权、王权

旁落黑暗政治之不满。 荀爽等东汉易学家在东汉黑

暗政治之现实下，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

与探索，仍不放弃《易传》天人和谐、社会整体和谐

有序的儒家和谐价值理想的终极追求。
郑玄穷尽一生智慧于易学，善以史解易、以礼解

易，通过易与礼的结合指正时政，也曾试图用经学助

力社会秩序的调整，以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
郑玄一生虽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励志为学，但并不

代表其治学远离政治。 郑玄易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流行于朝野，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足见其服务于社

会、政治的极强实践性。 郑玄的以史解易中不乏为

三皇五帝歌功颂德的内容，但也同样体现了郑玄在

东汉黑暗政治之现实下，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

的追求与探索。

四、汉代易学与儒家德治思想体系的持续完善

《易传》对“天”的主宰亦即道德之义尤为关注，
《易传》所构建的天人关系及德治思想体系为历代

王朝之国家治理与时俱进地提供了因势乘变的理论

上、思想上的支持。 《易传》反复申明其推天道的目

的在于明达人事，正如郭店楚简 《语丛一》 所谓

“《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 《易传》本着推天道以

立人道的天人合一这一理论基础，研究与探索治乱

兴衰的社会政治规律与国家治理之道。 《易传》也

反复强调其理论体系的履践性如“成务”“大业”“吉
凶”等，也即《系辞传》所云：“夫《易》开物成务……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

疑。”这实际上就是指易学在实现国家与社会政治

理想方面的具体实践性，而且《易传》的实践性要求

是高于儒家其他典籍之上的。 《易传》 突出强调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在天人合一

的哲学理论体系下，《易传》论述了阴阳二气进退消

长、“消息盈虚”、体现天道循环变化之理的“一阴一

阳之为道”，揭示了一年四时节气、物候之天道变化

及与体现天道的人道之社会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
以期达到人道顺从天道的整体和谐之境界。

汉代易学的主流是以“卦气说”为核心内容的

象数易学。 所谓卦气说，即按照一定的规律，将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与一年之四时、十二月、二十四

节气、七十二候相匹配。 卦气说象数易学旨在构建

一个既明天道又切人事的理论体系，服务于统治秩

序之构建与维护。 日月按其本然规律运行、节气按

其本然规律交替、万物按其本然规律兴衰是天道，而
易学的使命之一就是明天道，易学又是切人事的，教
人理解天道、尊重天道，并按天道之本然规律行事。

依郑玄之见，六十四卦卦气有君臣尊卑之分，消
息卦为君，其他杂卦为臣。 一年十二月中，君臣各司

其职、各尽其责。 消息卦和杂卦之作用和地位是有

差别的，君为主，臣为辅，消息卦胜于杂卦，且不得越

位。 郑玄等汉代易学家认为天灾是人的行为所导致

的，如果天子失德，君臣关系错乱，上天会迅速回应，
自然灾害就会产生，天人感应有着极强的时效性。
君臣失道、君不圣臣不贤是导致灾异的主要因素。
要免受灾异之苦，则需要效法天道，即所谓“常则天

而行，与时消息”，君圣臣贤，效法天道，进德修业，
通天意，理人伦，施政教，则可灾异消除，风调雨顺，
天下昌平，即所谓“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

熟，人们取昌”。

儒家德治思想渊源于周初以文王、武王和周公

为代表的“敬德保民” “以德配天”的德政思想及实

践，周公把德治提升到了治国安邦的高度。 春秋战

国“礼崩乐坏”，包括《易传》在内的儒家政治哲学对

治乱兴衰规律、国家治理之道的探讨使渊源于周初

的德治思想更加完备与系统化，为两汉儒家德治思

想真正服务和实践于国家治理做了坚实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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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五经博士的设置使知识分子有了参政的机

会，知识分子因此具备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能力的

制度支持，儒家所提出的政治理想，也因此有机会浸

透到政治制度的构想中去。 两汉知识分子通过推崇

德治来反对法家、反对刑治，期冀皇权专制能在德治

的轨辙上运行。 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
儒家的治国理政之实践真正地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

央。 对于董氏为何推崇儒家，徐复观先生如此评价：
“他（董氏）的反对纵横家，是为了求政治上的安定。
他的反对法家，是为了反对当时以严刑峻罚为治。
他的推明孔氏，是想以德治转移当时的刑治，为政治

树立大经大法。”董氏在其《天人三策》中明确要

求以“德”代“刑”，以教化之官取代执法之吏。 将现

世间的价值问题与天连在一起，以天道为一切价值

的最高标准，乃是董氏天的哲学的动机和方向。 董

氏在政治理想上追求尚德贬刑，并以天道观作为尚

德贬刑之政治理想的理论根据，提出君权神授，目的

在于要求人君知天法天，将人君的言行，纳入董氏所

主张的与天道相配合的君道之中。
以“卦气说”为核心内容的象数易学与阴阳灾

变学说合流，作为解释“天意”理论强有力的支持，
重塑了新时代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体系。 天人合

一，天人和谐有序，是德治思想之基础，也是德治思

想实践的终极目标。 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中，肇
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

持续完善。 以德治为基本内核的传统政治理念，规
范和指导着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具体政治

实践，以德治为基本内核的传统政治理念也在持续

不断的政治实践中推陈出新、不断完善。 以德治思

想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传统、融合血缘宗法与等级观

念的典章制度、彰显国家治理能力的政治实践是古

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以德治思想为内

核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等，深刻地影响

并沉淀于古代国家治理体系中。 朝代屡有更替，但
这一国家治理体系保持了大致的稳定，这一国家治

理体系也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文化观

念的深度融合和普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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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Ｈａｎ Ｙｉ 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ｖｉｒｔｕｅ ｒｕｌ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Ｚｈｏｕ Ｙ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Ｚｈｏｕ ｒｕｌｅｒｓ ａｌｓｏ ｇｏ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Ｙｉ 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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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

———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的再研究

张 一 兵

摘　 要：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识到，作为社会有机体系统中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像普照的光，
克服任何阻碍它前进的障碍，消灭原始的生产方式和一切不能进入商业交换关系的社会定在，使所有社会定在都

从属于自己。 在资本的生产方式中，打破了人对自然的崇拜，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开辟了全面占有自然界和复杂

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新世界，也大大地拓展了人的社会存在空间。 正是在资本创造的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和对社会

联系的普遍占有中，资本自身正在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关键词：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１７－１４

　 　 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以下简称《大
纲》）中，马克思已经透视到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关系

的极端重要性：一是这个历史生成的复杂资本关系

内嵌着“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它将决定着这

一社会生活中全部经济关系和政治文化关系的基本

性质；二是成为社会总体性的资本关系是整个“资
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它当然就是在社会有机系统

中占统治地位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 在此，
本文对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研究的进展进行一些初步

的探讨，以期思考的深化。

一、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

巨大作用和必然终结

　 　 马克思在《大纲》中意识到，在他所面对的现代

资产阶级社会定在中，“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

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

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

社会的基础（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 ｄｅｒ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一样。 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Ｇｒｕｎｄ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
ｚｕｎｇ ｄｅｓ 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ｓｓｅｓ），就必然会得出资产阶级生产

的一切矛盾（ａｌｌｅ Ｗｉｄｅｒｓｐｒüｃｈｅ），以及这种关系超出

它本身的那个界限”①。 当然，在这里，已经不是那

个深嵌在经济学语境的商品、货币转换关系中的资

本，而是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中的资本概念。 用马克

思此时的表述，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 在后

面，马克思指认，这个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取
代了“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方式”②。 这是马克思

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的关于他所面对的资产阶级社

会本质的重要新认识。 马克思深刻地分析说：“推
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ａｓｉｒ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

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任何界限都表

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 首先，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

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不进入交换的使

用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

来代替以前的、 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１２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化‘马藏’：数字化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典藏与研

究”（１８ＪＪＤ７１０００３）。
作者简介：张一兵，男，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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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ｎａｔｕｒｗüｃｈｓｉｇ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ｉｓｅｎ）。 商业在这里

不再表现为在各个独立生产部门之间交换它们的多

余产品的活动，而是表现为生产本身的实质上包罗

一切的前提和要素。”③

在马克思眼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也就是

“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理论构序点。 以后，马克思逐步抽象出“资本的

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科学概念。
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系统中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像
普照的光，克服任何阻碍它前进的障碍，消灭原始的

生产方式和一切不能进入商业交换关系的社会定

在，使所有社会定在都从属于自己。 马克思说：“只
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Ｇｅｓｅｌｌ⁃
ｓｃｈａｆｔ），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

身的普遍占有（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 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 由此产生了

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ｉｖｉｌｉｓ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

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

的地方性发展（ ｌｏｋａｌｅ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ｅｎ）和对自然的崇

拜（Ｎａｔｕｒｉｄｏｌａｔｒｉｅ）。”④

这可能是马克思继《共产党宣言》之后，在《大
纲》中对资本的生产方式最重要的历史性评价了。
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确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

产阶级社会”，这个被他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

正本质就是资本的生产关系。 这是马克思在《大
纲》中走向自己第三个伟大发现———科学认识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进程中，最重要的一步。 在马克思看

来，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创造了一个伟大的社会历史

阶段，与此相比，过去所有的旧式生产方式下的社会

发展都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

拜”，而资本的生产方式则开辟了“社会成员对自然

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 这里的“地方性

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指的是建立在农耕文明之

上的旧有生产方式，在那里，人依附于自然（土地）
且局限于封闭的有限地域，人不是占有自然，而是被

自然所支配。 只是在资本的生产方式中，才真正打

破了人对自然的崇拜，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开辟全

面占有自然界和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新世界。 那

么，什么是对自然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呢？
我理解，这是马克思基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

的当代工业—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哲学存在论和认

识论透视。 马克思告诉我们：“以资本为基础的生

产，一 方 面 创 造 出 普 遍 的 工 业 创 造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ｓｃｈａｆｆｔ），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Ｓｕｒｐｌｕｓａｒｂｅ⁃
ｉｔ， ｗｅ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ｄｅ Ａｒｂｅｉｔ），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

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ｒ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ｒ 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ｍｅｎ⁃
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

体系（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ｒ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Ｎüｔｚ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甚至科学

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

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

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

的东西（Ａｎ－ｓｉｃｈ－Ｈöｈｅｒｅｓ），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

西（Ｆüｒ－ｓｉｃｈ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ｔｅｓ）。”⑤

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工业生产的本质是 ｓｃｈａｆｆｔ
（创造），与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只是辅助动植物的自

然生长不同，工业生产是直接塑形和构序自然物质

新的存在方式和为人性的功用属性。 另一方面，与
旧式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有限的生活需要不

同，资产阶级社会中，历史性出现的资本生产的目的

是无限制地创造为了用于交换的价值，所以在大量

出现的剩余劳动中，资本也无形中“创造出一个普

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这是一个普

遍用在性的世界，人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生活都成

了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有用即是存在。
这一点暗合海德格尔后来的上手性存在论哲学，也
反衬那种没有进入人的有用体系的本有。 凡是不能

生产价值和进入交换关系的东西，都被宣判了死刑。
在资本创造的交换关系之下，不再有过去时代中高

贵的艺术、技艺的韵味和神圣的自为存在，事物的质

和价值合理性都消失在金钱量的海洋之中，这是一

个诗人必死的时代，一切存在都表现为致富的手段

和工具。 有如巴塔耶所指认的神圣事物在有用的世

俗世界中的消失；就像我们今天在生活里常常会遇

到“哲学有什么用” “诗歌能干什么”这样的质问。
也由此，我们周围世界中的自然存在和社会联系的

所有潜能和利用价值，就被彻底开发出来，出现了

“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亦即海德

格尔所指认的全球世界化的开始。 在一定的意义

上，也展示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和认知视域的世

界性拓展，主体并非如同旧有哲学唯物主义那样在

农耕文明中直观现成的外部世界，而是在全新的基

于工业生产所构序的用在性自然世界图景和复杂经

济关系赋型中，我们同样既是编剧又是观众，这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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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的对象和认知方式在一种新的历史性关系场

境中发生根本的变化。
第一，对自然的普遍占有，使资本所驱使的生产

力将整个人的周围的自然界变成了为我性的效用世

界。 如果说旧式的农耕文明是选择和利用现成的自

然存在属性为我所用，那么，在资本对财富的无止境

地追逐中，“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

有用属性（ ｎｅｕｅ ｎüｔｚｌｉｃｈｅ 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ｄｅｒ Ｄｉｎｇｅ）；
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

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
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⑥。 整个自然界在

资产阶级的工业创造中转换为普遍的用在性存在

（“新的有用属性”），依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话语，就
是全部自然 ｆｏｒ ｕｓ“涌现”为“新的使用价值”。 由

此，也彻底解构了全部旧式哲学认识论中主体—客

体二元构架的合法性，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历史性

的工业生产实践场境关系成为认知对象本身。 这也

是欧洲近代自然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起来的根本原

因，从蒸汽机到电力系统的发明，从石油到核能的应

用性转换，资本和商品交换促使科学对自然界中一

切可以转化为有用性的新的可能，进行了前无古人

的探索和努力。 正是资本的发财欲望，促进了人们

“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对象

（ｎｅｕｅ ｂｒａｕｃｈｂａｒｅ Ｇｅｇｅｎｓｔäｎｄｅ）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

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
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⑦。 这一历史

性的分析，也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科学技术的发

生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本质性说明。
马克思说，只有在资本的生产方式中，“自然界

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的事物（ Ｓａｃｈｅ ｄｅｒ
Ｎüｔｚ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

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

（Ｌｉｓｔ），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
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 资本（Ｄａｓ Ｃａｐ⁃
ｉｔａｌ）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

（Ｎａｔｕｒｖｅｒｇöｔｔｅｒｕｎｇ）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

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

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 资本

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

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

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⑧。
其实，这句“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

有用的事物”，也就是后来海德格尔所指认的整个

自然被对象化。 资本让整个自然界成为有用的东

西，这是自然从黑格尔所说的自在状态转向对人有

用的自为存在，所有关于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都不

过是这种自然用在性（使用价值）的理性“狡计”（黑
格尔语）。 显然，马克思此时就意识到，自然科学的

本质并非是对外部自在自然存在本质和运动规律的

直观，而是建立在历史性的“使自然服从人的需要”
的生产塑形和构序基础上历史性改造关系的认知结

果。 这里的 Ｌｉｓｔ（狡猾），正是用在性中介关系隐匿

起来的虚假对象性。 这一历史性的透视，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之后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变革中才成为理论

自觉。 当然，这种用在性并非资本的直接目的，它不

过是商品可变卖性的现实基础。 在过去，出现地方

性民族自然崇拜的地方，资本都把它世俗化和透明

化为明码标价的商业存在。 于是，闭关自守的狭隘

生存空间和观念偏见都被碾碎了，资本关系自身的

不断革命，摧毁了一切防碍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力

量和精神力量”的边界，这也无形中创造了全新的

社会联系和生存空间。 在后来的《资本论》第一卷

第一版中再次谈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作用

时，马克思说：“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

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

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 另一方面，整整一系列不

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⑨这个

“天然”，当然是指资产阶级经济活动中盲目返熵的

似自然性。
第二，对人的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是指资本在

普遍开发自然界的同时，也大大地拓展了人的社会

存在空间。 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也是狭义历史

唯物主义构境中的重要观点。 马克思说，资本在改

变整个自然存在的过程中，“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

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 培养社会的人的一

切属 性 （ ａｌｌｅｒ 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ｄｅｓ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

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

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

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

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⑩。
资本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开发整个自然存在

的有用性，也是创造人的新需要的过程，虽然这并不

是人格化的资本的直接目的，但是资本疯狂创造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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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劳动的客观结果，也是通过完整和全面的产品生

产，促使人享受这些新需要的能力不断生长出来，这
也创造出高度文明和具有丰满属性的人及其全面发

展的可能性前提。 之所以说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前

提，是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能够获得这些新能力

且享受“高度文明”的只是少数资产阶级权贵，而绝

大多数劳动者都是被排除在外的。
对此，马克思具体分析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

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Ｓｕｒｐｌｕｓａｒｂｅｉｔ）”，因为，
这种超出了人的直接需要的剩余劳动，正是走向人

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前提。 这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前

瞻。 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

度，以致超过必要（Ｎｏｔｈｗｅｎｄｉｇｅ）的剩余劳动本身成

为普遍需要（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 Ｂｅｄüｒｆｎｉß），成为从个人需

要本身产生的东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

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ｓｔｒｅｎｇ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
ｄｅ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
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

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

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

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

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

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

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事物（Ｓａｃｈｅｎ）
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

的历史使命就终结（ ａｕｆｇｅｈöｒｔ）了”。 这是马克思

关于资本的历史使命的一段长期为我们忽略的表

述。 他试图表达的观点是：（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

产方式创造了生产巨大物质财富的可能性，它使得

人们的生存有可能超出维系生活的狭小需求，从而

让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成为普遍需要（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
Ｂｅｄüｒｆｎｉß）。 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个“上午

捕鱼，下午打猎，晚上批判资产阶级”比喻的深入理

论化构序。 （２）相对于传统自然经济中的单一方式

和散漫状态，工业生产中呈现出来的“普遍的勤劳”
和“严格的纪律”，也会成为人们新的社会定在赋型

样态。 福柯后来在《规训与惩罚》中对此的判断，与
马克思这里的正面肯定质性显然是相反的。 （３）资
本“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

条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成了“整
个社会只需要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

遍财富”，而当自动化机器那样的事物可以从事繁

重的劳动时，私有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于
是，资本就会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还具体分析说，资本疯狂追逐财富的过

程，也在客观上创造了社会生活生成丰富的个性的

可能性。 这是说，资本并不会自觉地创造每一个人

的丰满人性，但它在自己无限增殖的进程中，无形中

赋型了这种可能性。 马克思说：“资本作为孜孜不

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

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 ｒｅｉｃｈｅ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äｔ）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

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ａｌｌｓｅｉｔｉｇ），因而个性的劳

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Ｔｈäｔｉｇｋｅｉｔ
ｓｅｌｂｓｔ）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

的自然必然性（Ｎａｔｕｒｎｏｔｈｗ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消失了；这是因

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 由此

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的重要的关系。 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发

展的限制 （ Ｓｃｈｒａｎｋｅ） 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

系。”

显然，这并不是资本自觉的目的，而是资本在无

止境逐利过程中的客观历史结果。 马克思发现，正
是在资本发疯般地追逐财富的过程中，它迫使劳动

不断地超出自己需要的界限，塑形出“无论在生产

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个性，这无形中却创造了

使人能够获得丰富的个性和全面发展的物质条件。
这时，劳动就有可能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有个性

的活动的充分发展，物质生活条件生产的自然必然

性将被彻底扬弃，从而迎来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而这一切的实现，都是以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的瓦解为前提的。
当然，马克思不会仅仅感叹于资本的伟大文明

作用，面对以资本为基础的这种“间接强制的雇佣

劳动（ｖｅｒｍｉｔｔｅｌｔｅ Ｚｗａｎｇｓａｒｂｅｉｔ， Ｌｏｈｎａｒｂｅｉｔ）”制度，
马克思在此像《共产党宣言》一样，既充分肯定了它

的伟大历史作用，也展望了它未来走向终结的命运。
也正是资本创造的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和对社会联

系的普遍占有中，资本自身也在成为生产力进一步

发展的障碍。 因为，社会本身的进步，“向资本提出

了这样的任务：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一

再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而它作为资

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 （ ｇｒößｒｅｍ ｃｏｌ⁃
ｌａｐｓｅ）。 因此很明显，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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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为生产的界限（Ｓｃｈｒａｎｋｅ 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从而

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

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
这是说，在资本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的更高

发展程度上”，资本的生产方式，以它狭隘的私人占

有制成为“生产的界限”，今天，资本的生产关系已

经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桎梏。 在这种资本的

生产方式内部，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现实的现代危

机（ｍｏｄｅｒｎｅｎ Ｃｒｉｓｅｎ），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

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越来越威胁到作为社会

基础和生产本身基础的资本（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
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ｌｂｓｔ）本身”。 资本的生产

方式的丧钟已经在敲响。

二、以资本为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形成

马克思说，面对资本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经

济 学 家 们 把 资 本 看 作 永 恒 的 和 自 然 的

（ｎａｔｕｒｇｅｍäｓｓｅ，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

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

实现的条件”。 这当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伪饰。
而在实际上，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恰恰是历史生

成的。 这当然是历史认识论的观点。 在后来的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说，“当资

本———不是某种特定的资本，而是资本一般———刚

一开始形成，它的形成过程就是在它之前的社会生

产方式的解体过程和这一生产方式瓦解的产物。 因

而，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和属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的过

程”。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雇佣劳动还是重新投

入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的价值，都有一个历史生成

过程，都需要存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些条件

“属于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

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
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ｓｅｉｎｅｒ Ｂｉｌｄｕｎｇ），但
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它统治

的生产方式（ｉｈｍ ｂｅｈｅｒｒｓｃｈｔ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ｉｓｅ）的实

际体系”。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出受资本关系

“统治的生产方式”。 统治性的生产方式，也就是马

克思所指认的作为一定历史时期中居支配性地位的

生产关系，即作为照耀整个存在的“普照的光”的社

会总体性。 这也就是说，在资本成为统治性的生产

方式之前，会存在一系列属于资本生成史的历史前

提，这些“资本的生成的条件，不属于以资本为前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ｌｓ 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的生产方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ｗｅｉｓｅ）的范围，而是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Ｖｏｒｓｔｕｆｅｎ），处于资本以前的时期，就像地球从流动

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

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
这里关于“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

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演进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在

《伦敦笔记》中有关地质学研究和摘录的结果。 在

《伦敦笔记》的第 １３—１４ 笔记本中，马克思曾经分

别摘录过约翰斯顿的《关于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演

讲》和《农业化学和地质学问答》两本书。 其中，
地球的演变史是马克思摘录中涉及的内容。 马克思

的意思是，就像今天有生命存在的地球有它自己的

生成历史一样，资本关系并非永恒的自然关系，它恰

恰是从“旧的生产方式，即公社的、家长制的、封建

制的生产方式”的解体中历史性地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 在这里，马克思继《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第
二次讨论作为资本的生产方式历史前提的不同史前

社会形式，与《大纲》第一笔记本中的三大社会形式

的讨论形成一种逻辑构式上的对照。 三大社会形式

的构式着眼于人的社会关系，而此处关于史前社会

形式的分析则聚焦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具体关

系，这是两种完全异质的历史分析构式。 其实，真的

不必将其中的任何一种绝对化或抽象地上升为普适

性的历史分期构式。 马克思在这里想做的事情，是
将“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场境（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Ｇｅｓｔａｌｔ）的
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

方式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Ｗｅｉｓｅｎ 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之点”。
通过追溯这些过去的生产方式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

的具体关系，“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ｅｒｓｔｅ
Ｇｌｅｉｃｈｕｎｇｅｎ），就像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

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

去”。 这里，马克思的思想构境有两个不同的层

级：一是如同上述他类比地质学中地球演进史中的

观点，将今天我们看到的地球追溯到“流动的火海

和气海的状态”一样，他直接指认今天的资产阶级

生产方式就是一种复杂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Ｇｅｓｔａｌｔ（历史场

境），这是由多重经济关系塑形和构序起来的功能

性流动状态。 二是这里出现了一种与前述“人体是

猴体解剖的钥匙”的隐喻构序刚好相反的意向，资
产阶级经济中生成的复杂场境关系是我们理解过去

生产方式的钥匙；而对过去生产关系的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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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

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则会提供我们进一步深入

研究今天的资产阶级经济场境的原始数据和理论方

程式。 弄清这些曾经客观发生的社会定在塑形和构

序起来的原始数据和基本生成“方程式”，是我们后

来判定原初社会关系在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场境中发

生事物化颠倒和异化的直接依据，它们将代替人本

学中作为价值悬设出现的本真性“应该”。 我以为，
这是马克思对自己已经确立的历史曾在问题的精细

化说明。
马克思认为，我们可以历史性地考察在“以资

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ｕｈｅｎｄ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ｗｅｉｓｅ）”中，已经出现的“变成资本的价值和作为单

纯同资本相对立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 这里，“变
成资本的价值”与“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正是

马克思上述那个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Ｇｅｓｔａｌｔ（历史场境）的表

现，在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原料、机器和

厂房等“物”的地方，马克思透视出价值关系变形后

的资本关系统治场境，以及作为资本家用金钱购回

的非物性的“活劳动”。 前者，作为“劳动的客观条

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体的存在———从

资本变成资本家”，资本家是资本场境关系的人格

化；后者，即雇佣劳动人格化的工人及其活劳动。 实

际上，面对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这种特殊的颠倒和

变形，马克思手中原有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

历史认识论构式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他必须重新铸

造一种全新的思想理论武器，这就是狭义历史唯物

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其中，马克

思不得不重新复建劳动异化构式。 马克思深刻地分

析说，这种“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

象化的死的劳动（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ｔｅ， ｔｏｄｔｅ Ａｒｂｅｉｔ）
增殖价值， 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 （ ｂｅｌｅｂｅｎｄｅｒ
Ｓｅｅｌｅ），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
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

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
这是说，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本质上是死劳

动与活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关系的实质却是活劳

动给予死劳动活灵魂，即不断增值的生命力，而造成

了自己的不断贫困。 马克思后来说，“资本只有当

它像吸血鬼一祥，不断地吮吸活劳动作为自己的灵

魂的 时 候， 才 获 得 这 样 的 能 力 ”。 这 里 的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ｔｅ（对象化），是马克思在前面《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使用的概念，在马克思

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这一概念重新起到了关键性

的逻辑赋型作用。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 资产阶级

经济关系中的雇佣劳动是无法独立存在的，它不得

不依存于资本，只有在作为资本关系出现在生产过

程中的物质条件时，工人的活劳动才能对象化地实

现出来，可是，“活劳动的物的条件（即用来增殖价

值的那些材料，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工具，以及为了

煽起活劳动能力的劳动火焰（Ｆｌａｍｍｅ），为了防止这

种火焰熄灭而为活劳动能力的生命过程提供必要物

质的那些生活资料），在过程中和通过过程本身，成
为异己的独立的存在 （ ｆｒｅｍｄｅ， ｓｅｌｂｓｔｓｔäｎｄｉｇｅ Ｅｘ⁃
ｉｓｔｅｎｚｅｎ）或他人的人格的存在方式，成为自在地同

活劳动能力（而活劳动能力也脱离了这些物的条件

并作为主体而存在）相对立的东西，成为坚持独立

的、自为存在的价值，因而成为这样的价值，这种价

值对于劳动能力来说构成他人的财富，资本家的财

富”。
这是说，工人的活劳动表现出来所必需的劳动

对象和工具，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资本家的财富

（“价值”）与工人的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工人过去的

劳动结果，现在成为异己性的独立存在与活劳动相

对立。 更可悲的是，“甚至活劳动本身也表现为他

人的东西而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而活劳动就是

活劳动能力的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自己的生命表

现———，因为活劳动为换取对象化劳动，为换取劳动

自身的产品已经出让给资本了”。 因为，工人为了

自己的生活资料，已经把自己“煽起活劳动能力的

劳动火焰”的使用权卖给了资本家，所以当活劳动

在进入生产过程且实现出来的时候，它已经以“异
己的独立的存在或他人的人格的存在方式”属于资

本家，而不是工人。 显然，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

中十分清晰的劳动过程，作为塑形对象的劳动“火
焰”与劳动条件的关系，由于资本关系的社会总体

性支配，开始变得复杂和难以辨认起来，这当然需要

方法论上的突破。
马克思追问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或者

说，这种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

不平等的盘剥关系是如何历史生成的？ 这就必须折

返到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发生时的历史情境中

去。 马克思说，“如果我们反过来考察在货币进入

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以前存在的原始关系，我们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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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历史上必须产生或者必须存在种种条件，才能

使货币变成资本，使劳动变成设定资本即创造资本

的劳动，变成雇佣劳动”。 这里的“货币进入价值

自行增殖过程” “货币变成资本”和劳动“变成雇佣

劳动”，都是经济学中的复杂经济关系转换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 “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

动”，即“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 具体说，就
是“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

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

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

（ｆｒｅｍｄｅ Ｍäｃｈｔｅ）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

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 这又是十分哲学化的

话语。 这实际上是从雇佣劳动的角度透视资本关系

的分析，雇佣劳动生产资本这个对立物，一是要生产

让活劳动实现出来的对象性条件，二是要生产出新

的价值和统治自己的资本关系。 马克思说，这种奇

怪的自反性的雇佣劳动的出现，是必须有特定的历

史条件的。
１．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得以发生的基本历史

前提

第一，进入生产过程的雇佣劳动历史性生成的

前提，必须是 “活劳动能力作为单纯主体的存在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ｒ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而存在，同它的客观现实的要

素相分离（ ｇｅｔｒｅｎｎｔ），也就是，既同活劳动的条件相

分离，也同活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生活资料、自我

保存资料相分离，处在这种完全抽象（ ｖöｌｌｉｇｅｎ Ａｂ⁃
ｓｔｒａｋｔｉｏｎ）中的劳动的活的可能性”。 这是说，雇佣

劳动的前提，是工人作为劳动能力的拥有者，他是丧

失了一切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来源的人。 这也是马

克思恩格斯后来定义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方面。 此

处的“单纯主体的存在”是反讽构境中的比喻，它意

味着劳动者丧失自己的生活资料来源，同时也丧失

所有可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处于一个没有了资

本盘剥就活不下去的 ｖöｌｌｉｇ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ｉｏｎ （完全抽

象）的“主体”可悲境地。
第二，在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关系发生的前提

中，“必须是使用价值存在（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ｈｅｎ ｓｅｉｎ）
的足够积累，这种积累不仅要为再生产或保存活劳

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或价值的生产提供对象条件

（ｇｅｇｅｎ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ｅｎ 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而且要为吸收剩余

劳动提供对象条件，为剩余劳动提供客观材料”。
这是说，虽然资本作为死劳动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进

入生产过程时，这种变成“使用价值存在”的对象物

的足够积累，却是劳动能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剩

余价值的生产得以发生的客观前提。
第三，资本与雇佣劳动，“双方之间的自由的交

换关系 （ ｆｒｅｉｅｓ Ａｕｓｔａｕｓｃｈ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ß）———货币流通；
两极之间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统治和奴役

关系（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ｕｎｄ Ｋｎｅｃｈ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ß）为基础

的关系；因而也就是这样的生产，它不是直接地而是

以交换为中介（Ａｕｓｔａｕｓｃｈ ｖｅｒｍｉｔｔｅｌｔ）向生产者提供

生活资料，而且，它不能直接占有他人的劳动（ ｕｎ⁃
ｍｉｔｔｅｌｂａｒ ｄｅｒ ｆｒｅｍｄ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 ｂｅｍäｃｈｔｉｇｅｎ），而是必须

向工人本人购买劳动，换取劳动”。 这当然是资产

阶级从封建专制统治下通过政治解放得来的结果，
工人与资本家的交换在形式上已经是完全自由的平

等交换，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不是奴隶制和封建

制下直接的奴役和直接掠夺，而是合法地通过交换

为中介隐匿地无偿占有剩余劳动。
第四，资本生产的目的，“以独立的、自为存在

的价值的形式表现劳动的对象条件的那一方———必

须作为价值出现， 把创造价值， 价值自行增殖

（Ｗｅｒｔｈｓｅｔｚｕｎｇ， Ｓｅｌｂｓｔｖｅｒｗｅｒｔｈｕｎｇ），创造货币（Ｇｅｌｄ⁃
ｓｃｈａｆｆｅｎ）当作最终目的，而不是把直接的享用或创

造使用价值当作最终目的”。 说白了，资本家生产

的目的不是像过去的奴隶主和地主那样为了自己的

吃喝，而是为了赚钱，无止境地追逐剩余价值。
我以为，马克思这段关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

发生的客观历史条件的历史分析，是《大纲》中关于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本质最重要的研究

成果之一。
２．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中自由劳动者的历史

生成

马克思说，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中，雇佣劳动关

系得以历史发生有两个前提。
前提之一，“是奴隶制或农奴制关系（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ß

ｖｏｎ Ｓｋｌａｖｅｒｅｉ ｏｄｅｒ Ｌｅｉｂ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的消灭。 活劳动

能力属于本人自己，并且通过交换才能支配它的力

的表现。 双方作为人格互相对立。 在形式上他们之

间的关系是一般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关系

（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ß ｄａｓ ｇｌｅｉｃｈｅ ｕｎｄ ｆｒｅｉｅ）”。 这是一个具

体的历史指认。 在奴隶制或农奴制下，劳动者并不

具有独立的人格，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前提，则会是

具有独立人格的工人和资本家的“在形式上”的“平
３２１

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的再研究



等和自由的关系”。 马克思具体分析说，“在奴隶制

关系下，劳动者属于个别的特殊的所有者，是这种所

有者的工作机器（Ａｒｂｅｉｔｓｍａｓｃｈｉｎｅ）。 劳动者作为力

的表现的总体，作为劳动能力，是属于他人的对象

（Ｓｕｂｊｅｋｔ），因而劳动者不是作为主体同自己的力的

特殊表现即自己的活的劳动活动发生关系。 在农奴

制关系下，劳动者表现为土地财产本身的要素，完全

和 役 畜 一 样 是 土 地 的 附 属 品 （ Ｚｕｂｅｈöｒ ｄｅｒ
Ｅｒｄｅ）”。 这是说，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直接属

于奴隶主，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作机器，奴隶对

自己的劳动力不存在主体性的支配关系；而在封建

土地私有制关系下，农民依附于土地，所以与牛马一

样是地主支配土地关系中的附属品。 一句话，在这

两种私有制关系下，劳动者都不是独立的自由主体，
因此都没有“选择和任意行动的广阔余地”。 而资

产阶级生产中的“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

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

换，以便再生产货币并增殖其价值，也就是说，以便

这种自由劳动不是作为用于享受的使用价值，而是

作为用于获取货币的使用价值，被货币所消耗”。
这也就是说，雇佣劳动的历史前提是奴隶制和封建

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的劳动者必须从皮鞭下和土地上

解放出来，成为可以支配自己劳动能力的自由劳动

者，这是雇佣劳动关系得以发生的劳动主体前提。
当然，这里出现的自由劳动者的自由是相对于专制

强暴关系的解放而言的，可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
“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

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

条件采取事物的权力的形式（ Ｆｏｒｍ ｖｏｎ 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Ｍäｃｈｔｅｎ），而且是极其强大的事物，离开彼此发生关

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事物 （ ｕｎａｂｈäｎｇｉｇｅｎ Ｓａ⁃
ｃｈｅｎ）”。 这个事物，就是资本关系。 自由劳动者

屈从于资本的权力，是指他的自由只能是把自己的

劳动力使用权自由地变卖给资本家。 可是，这个作

为 Ｓａｃｈｅ 的资本关系，本质是什么，它又如何变成了

“事物的权力的形式”，这都会是马克思在《大纲》的
经济学研究中必须面对的难题。

前提之二，是自由劳动者必须与劳动对象和生

产资料完全脱离，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这是劳

动者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能力使用权变卖给资本家

的原因。 马克思说，在这里，“自由劳动（ｆｒｅｉｅｎ Ａｒｂｅ⁃
ｉｔｅｒ）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

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 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

他的天然的实验场（ 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ｕｍ）即土

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

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的解体”。 当劳

动者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他获

得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成为双手空

空的无产者，他唯一的活路，就是接受资本的盘剥。
也就是说，个人“变成一无所有（Ｎａｃｋｔｈｅｉｔ）的工人，
这本身是历史的产物”。 这种 “一无所有的工

人”，正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雇佣劳动关

系构式的最重要的前提。 后来马克思在 《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 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还

没有为自己造成自由发展的一切条件———其中最主

要的条件，是绝对依赖于资本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形

成———，资本就调整并干预一切，直到使上述条件完

全适合于自己为止”。
３．一种历史性的比较说明

为了说明这一历史前提的形成，马克思还专门

讨论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形成之前土地所有

制的几种主要形式。
第一，自然形成的共同体 （ ｎａｔｕｒｗüｃｈｓｉｇｅｓ Ｇｅ⁃

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 开始，这些由家庭扩大成为部落，或通

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或部落联合形成的人类共同体

并非直接依存于土地，“游牧，总而言之迁徙，是生

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 逐步定居在土地上之后，
“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

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
共同体的基础”。 马克思的这一历史描述，显然受

到舒尔茨《生产运动》一书的影响，在那里，舒尔茨

描述了早期人类生活从不固定的游牧生存向定居生

活的转变。马克思分析说，那时候人们生存的基

础，“并不是劳动的产物（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而是

表现为劳动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 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ｎ ｏ⁃
ｄｅｒ ｇöｔｔｌｉｃｈｅｎ 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ｅｎ）”。 这让我们想到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一著名的表述，即批评费尔

巴哈不能理解他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

况的产物”一说。此处，马克思显然已经开始设定

一些历史性的边界，因为在原始部族生活中，人们生

活的客观前提还不是劳动的产物，而仍然是自然条

件和假想中“神授的”恩赐。
第二，东方公社式的土地所有制。 马克思认为，

“这第二种形式不是以土地作为自己的基础，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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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作为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已经建立的居住

地。 耕地表现为城市的领土；而不是村庄表现为土

地的单纯附属物”。 因为公社拥有了公有土地，而
拥有小块私有土地的农民的独立性，恰恰是“由他

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是由确保公

有地以满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荣誉等等来维持

的”。 在此，“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的条件下，
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

社成员再生产出来，把自己作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

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 这是马

克思历史认识论视域中对非欧洲的社会历史赋型的

新观点。
第三，日耳曼式的土地所有制。 这也是一种公

社式的土地所有制。 有所不同的是，公有土地之外

更多的土地是以私人占有的方式实现的，“公有地

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并且只有当它被当作一个部

落的共同占有物来保卫”。 很显然，马克思这里对

前资产阶级社会赋型的历史分析，已经大大超越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认识。 这些新的看法，在后来

６０ 年代开始的古代史和人类学研究中都得到了进

一步的深化。
马克思告诉我们，在以上这些土地所有制中，共

同的方面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生产是以土地和农业为基础、以使用价值

为目的的经济活动。 马克思认为，“在所有这些形

式中，土地财产和农业（Ｇｒｕｎｄ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 ｕ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构成经济构序（Ö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ｎ Ｏｒｄｎｕｎｇ）的基础，
因而经济的目的（Ö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ｒ Ｚｗｅｃｋ）是生产使用

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

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 这有三个方面：一
是这些社会形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活动构序的生产

基础是土地不动产和农业生产，这是社会生活定在

的根本属性；二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目的是获取直

接的有用物品，而不是用于交换或换钱；三是人们在

公社式的共同体中，以一定的血缘和宗法关系场境

的方式把个人生活再生产出来。
第二，劳动与自然条件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

在所有这些社会形式中，人们“对劳动的自然条件

（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ｎ 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的占有，即对土地这种最初

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的占有，不是通过

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Ａｒｂｅｉｔ ｖｏｒａｕｓｇｅｓｅｚｔ）。
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

看作是使自己的主体性（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äｔ）得到自我实

现的无机自然（ｕ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ｅｎ Ｎａｔｕｒ）。 劳动的主要

客观条件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已经存在的

自然。 一方面，是活的个人，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人

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土地”。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段分析，因为它涉及马克思

此处试图重点证明的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关系。 这

是说，此时作为“活的个人”的劳动者与物性劳动条

件的关系主要是人与自然条件（土地）的关系，土地

同时是劳动对象、工具和天然实验场所，这些作为劳

动前提的条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先在的自然，大
地，成为人的主体性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 从历

史认识论的角度看，不是人的劳动产物的自然（“大
地”）与处于辅助生产地位的劳动主体处于相互对

立的外部关系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所指认的那个周

围的感性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的历史

事件尚未发生，这种历史状况正是主体与客体二元

认知构架的现实社会基础，这说明了康德的哥白尼

式的“认识论革命”之前主—客二元认知构架的历

史合法性。 马克思分析说，在这些所有制中，人对劳

动条件的关系，即人对自然土地的占有，不是以独立

的个人直接占有的方式，而是要以他作为公社成员

的身份为中介，即“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

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

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

中介”。 其实，这种表述还是抽象的，因为具体到

这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中，则会深化出一个奴隶（劳
动者）与自然条件的具体关系。 后来马克思补充

说，“奴隶同他的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
劳动本身，无论是奴隶形式的，还是农奴形式的，都
被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列为一类，即
与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 这是极为深

刻的历史说明。
第三，以物的形式出现的财富不是生产的目的。

在所有这些土地所有制中，当然已经出现了财富的

生产，可是，这里以实物的形式（“自然财富”）出现

的财富的生产直接与使用相关，而不是表现为生产

的直接目的。 马克思分析道，“财富作为价值，是对

他人劳动的单纯支配权，不过不是以统治为目的

（Ｚｗｅｃｋ ｄｅｒ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而是以私人享受等等为目

的。 在所有这一切形式中，财富都以物的场境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ｒ Ｇｅｓｔａｌｔ）出现，不管它是事物（ Ｓａｃｈ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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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并偶然地同他并存的事

物为中介的关系（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ß ｖｅｒｍｉｔｔｅｌｓｔ ｄｅｒ Ｓａｃｈｅ）也
好”。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这个重要的 Ｇｅ⁃
ｓｔａｌｔ（场境）概念，“物的场境”不是指简单的自然物，
而是指已经处于人的生存关系场境中的“有用物”，
有如改良过的植物———“粮食”和不再是简单石块

和木料的“房屋”。 特殊的关系场境存在是这些“自
然物”转换为 ｆｏｒ ｕｓ 的 Ｓａｃｈｅ（事物）。 这是一个复杂

的话语实践场。 当然，马克思告诉我们，直接掠夺和

占有的财富，总是在地主和统治者手中，但是，此时

生产财富的目的是“私人享受”，它还是以具象的

“事物”用在性———使用价值直接表现出来。 在后

来《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写

道：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使用价值。 当事人不是

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 交换价值作为货币和作

为商品的独立形式并不决定过程本身。 奴隶（不是

农奴）可以作为商品购买。 但是对他的剥削不是以

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形式进行的。 造

成奴隶制、农奴制的各种关系，是不以生产本身———
就生产以交换价值为目的而言———为转移的。 奴隶

主或封建主占有的是单纯使用价值形式上的剩余劳

动”。 这是说，奴隶制和封建制下的财富生产目的

还是人们直接的物品的使用价值，并且，统治者对劳

动者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通过买卖关系，而是直接

的掠夺。 所以马克思说，“与资本的场合不同，在这

里，对这种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

以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暴力统治为基

础”。 马克思有些感叹地说，“古代的观点和现代

世界相比也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
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

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Ｚｗｅｃｋ 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Ｚｗｅｃｋ ｄｅｓ Ｍｅｎ⁃
ｓｃｈｅｎ），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这是马克思很有名的一段话。 这段话是说，与
现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不同，在古代社会，不管处

于什么样的社会形式中，“人”都是生产的目的，而
不是以生产财富为目的。 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古代

人的观念显得“崇高得多”。 当然，具体地说，这个

“人”是统治者，并不包括“会说话的工具”———奴隶

和农奴。
就财富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目的这一

点，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说，这种充分发展起来的财

富，“ 如 果 抛 掉 狭 隘 的 资 产 阶 级 形 式 （ ｂｏｒｎｉｒｔｅ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Ｆｏｒｍ），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

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

性（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äｔ）吗？ 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
既是通常所谓的 “自然” 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

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 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

天赋的绝对发挥吗？ 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

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

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

部力量的全面发展（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ａｌｌｅｒ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Ｋｒäｆｔｅ）成为目的本身。 难道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

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总体性

（Ｔｏｔａｌｉｔäｔ）吗？ 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

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 Ｂｅｗｅ⁃
ｇｕｎｇ ｄｅｓ Ｗｅｒｄｅｎｓ）之中吗”？

相对于古代社会中人是生产目的这一点，这是

一个否定之否定。 如果除掉资产阶级狭隘的资本生

产关系，今天的无限丰富起来的财富背后，则已经是

个人的需要、才能和创造天赋的充分发挥了，它完全

有可能进入一个否定了资本逻辑的共产主义新世

界，在那里，人的全面发展重新成为历史本身的目

的，人将再生产出自己的全面性，并“处在变易的绝

对运动之中”。 然而，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经济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

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 （ ｖöｌｌｉｇｅ Ｅｎ⁃
ｔｌｅｅｒｕｎｇ）；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

化（ ｔｏｔａｌｅ 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 是的，除了“普遍的对

象化”，马克思这里还特别使用了 ｔｏｔａｌｅ 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
（全面的异化或总体的异化）的表述。 有趣的是，后
来哈维使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的表述，
而列菲伏尔使用了日常生活的“总体人的异化”的

表述。 可是，马克思为什么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构

境中重新使用 ｔｏｔａｌｅ 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则是我们下面需

要认真分析的问题了。
也是在这里，我们突然看到了马克思那个“市

民社会”的概念变形，这一次，他直接用经济基础来

重新命名这一重要范畴。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以

前的历史及其每一阶段也有自己的经济（Ｏｅｋｏｎｏ⁃
ｍｉｅ）和运动的经济基础（Ö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这
一事实，归根到底不过是这样一个同义反复，即人们

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

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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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称之为经济关系（Ö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ｓｓｅ）”。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明确使用

了经济基础这一概念。 他重申了这样的广义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即生产是人们生活的一般基础；而在上

述特定的土地所有制中，人们从事社会生产的经济

关系，则建立起一个社会结构的直接基础，显然，经
济基础的概念属于一种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即
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

４．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形成之前的土地所

有制的解体

最后，马克思再一次回到自己想要认证的主题

上来，即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是历史发生的，以资本

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是以一定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为

前提的。 具体说，也就是上述土地所有制的解体。
后来，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经济学手稿》中展开

说明过这一解体的内容：一方面，这种解体是土地所

有制基础之上所有“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而另

一方面，“是这样一种形式的解体，在这种形式中，
生产资料是直接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而存在的，
不管直接生产者的劳动主要以使用价值（农业劳

动）为目的，或者以交换价值（城市劳动）为目的。
最后，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形式 （ Ｆｏｒｍ ｄｅｓ Ｇｅｍｅｉｎ⁃
ｗｅｓｅｎｓ）的解体，在这种形式中，劳动者作为这种自

然发生的共同体的器官（Ｏｒｇａｎ ｄｉｅｓｅｓ ｎａｔｕｒｗüｃｈｓｉｇｅｎ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ｓ），同时成为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或占有者”。 在政治上，首先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

解体，其次是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本身的解

体，其中，最核心的是作为“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器

官”的劳动者手中从事劳动的“生产资料”，彻底地

从劳动者那里分离出去。 马克思说，“劳动对资本

的关系，或者说，劳动对作为资本的劳动客观条件的

关系，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这个历史过程曾

促使劳动者是所有者，或者说所有者本身从事劳动

的各种不同形式发生了解体”。
第一，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根本分离。 这也是

最重要的方面。 这就是说，“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

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他把这种条件

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实验场

和自己意志所支配的领域的那种关系的解体”。
这是前述几个土地所有制的共同前提，即劳动者把

土地看作是生产的自然条件和自己的“无机身体”，
现在，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对象彻底地分离了，同

时，这种解体也包括了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分离，即
“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

第二，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分离。 马克思说，
“还有一种关系也同样发生解体，在这种关系中，劳
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本身，还直接属于生产的客

观条件，而且作为这种生产的客观条件被人占有，因
而是奴隶或农奴”。 可是，在今天的资本与雇佣劳

动的关系中，“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

生产条件”，所以，资本要找到的雇佣劳动，必须“要
找到劳动者作为自由工人，作为丧失客体条件的、纯
粹 主 体 的 劳 动 能 力 （ ｒｅｉｎ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
Ａｒｂｅｉｔｓｖｅｒｍöｇｅｎ），来同作为他的非财产，作为他人

的财产，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作为资本的生产的客

观条件相对立”。 资本所需要的雇佣劳动者一定

是一无所有的工人，“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他们的劳

动能力，和把劳动能力与现有价值交换的可能

性”。 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场境

中，自由工人“作为活劳动力被抛到劳动市场上”，
“他们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摆脱旧的保护关系

或农奴依附关系以及徭役关系而自由了，其次是丧

失一切财物和任何客观的事物定在形式（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Ｄａｓｅｉｎｓｆｏｒｍ）而自由了，自由得一无所有（ ｆｒｅｉ ｖｏｎ ａｌ⁃
ｌｅｍ 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他们唯一的活路，或是出卖自己的

劳动能力，或是行乞、流浪和抢劫”。

这是在反讽构境中的双重自由：一是从专制强

暴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这种自由解放同时

也是丧失所有“客观的事物定在形式”上生产资料

的过程；二是这种自由的本质却是新的经济强制，如
果想要有“活路”，就只能将自己的劳动能力变卖给

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 所以，马克思说，“资本的

原始形成（Ｕｒｂｉｌｄｕｎｇ）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

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

（Ａｕｆｌöｓｕｎｇ ｄｅｒ ａｌｔ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ｉｓｅ）的历史过程，
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

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 马

克思第一次说，资本的生产方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ｉｓｅ
ｄｅ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正是在旧的社会形式中孕育和成熟

起来的，“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资本起初零散地或

在个别地方出现，与旧的生产方式并存，但逐渐地到

处破坏旧的生产方式”。 这个“资本的生产方式”
历史地发生在旧社会的生产方式内部，与旧有的生

产关系并存，并通过新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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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和渗透整个社会生活，以逐步地确立自己的支

配性地位。 马克思在《大纲》第 ６ 笔记本第 １０ 页再

次使用了这个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ｉｓｅ ｄｅ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这里

表现出了资本的那种使它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

的全面趋势。 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

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

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是为了

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而发展

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的、无阻碍的、不
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

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在这里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

发点（Ｈｉｎａｕｓｇｅｈｎ üｂｅｒ ｄｅｎ Ａｕｓｇａｎｇｓｐｕｎｋｔ）。 这种趋

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

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这种趋势

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同时意味

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Ｕｅｂｅｒｇａｎｇｓｐｕｎｋｔ）。”

这里，马克思再一次重申了《共产党宣言》中的

断言，相对于依存于土地和农耕文明的旧有生产方

式，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本质是其内部“生产力的自

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这也

决定了资产阶级必须不停息地变革自己的生产关

系，资本生存的内在动力中，“唯一的前提”是 Ｈｉ⁃
ｎａｕｓｇｅｈｎ üｂｅｒ ｄｅｎ Ａｕｓｇａｎｇｓｐｕｎｋｔ（超越出发点）。 这

是历史辩证法的最彻底的表现。 历史地看，历史辩

证法中那个“不崇拜任何东西” （恩格斯语）的革命

本质，只是在这里才最终成为现实。 然而，在资本的

异化关系中，“超越出发点”会畸变为永不停息的剩

余价值追逐和流行时尚中的“永新”。 可是，也正是

这种内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使资本的生产方

式走向自身的解体，成为被新的生产方式替代的

Ｕｅｂｅｒｇａｎｇｓｐｕｎｋｔ（过渡点）。

三、“资本主义生产”概念的历史性出场

在《大纲》第 ５ 笔记本的第 ３０ 页，马克思终于

使用了这样一个概念，资本主义生产（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
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科

学认识的最重要的一步，也是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

学研究中，通过反复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后抽象出来

的重要的科学社会主义范畴。 显然，这里的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一词，已经不再是指向人格化的资本家，而
是前述那个“资本关系”的场境统治，我以为，区别

于传统的以财产多少为外部标尺的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Ｇｅ⁃

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资产阶级社会或有产者社会），以生产方

式和生产关系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理论构序是在这里

初步呈现的。
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资本章”第二篇“资本

的流通过程”的手稿写作中完成这一科学抽象的。
马克思先是集中说明资产阶级社会中自由竞争的历

史意义。 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美化商品—市场经

济中自由竞争“荒谬的看法”，即“把竞争看成是摆

脱了束缚的、仅仅受自身利益制约的个人之间的冲

突，看成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吸引，从而

看成是自由的个性（ｆｒｅｉｅ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ｎ）在生产和交换

领域内的绝对定在形式（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Ｄａｓｅｉｎｓｆｏｒｍ）”，
马克思说，相对于宗法式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个人利

益之间的自由竞争的确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可是，
“自由竞争（ ｆｒｅｉｅ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ｚ）消除了以往生产关系

和生产方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ｓｓｅ ｕｎｄ－ｗｅｉｓｅｎ）的

限制，那么，首先应当看到，对竞争来说是限制的那

些东西，对以往的生产方式来说却是它们自然地发

展和运动的内在界限。 只有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ｋｒäｆｔｅ ｕｎｄ 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ｓｓｅ）发展到足

以使资本本身能够开始作为调节生产的本原（ ｒｅ⁃
ｇｅｌｎｄｅ Ｐｒｉｎｚｉｐ 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而出现以后，这些界限

才成为限制。 资本所打碎的界限，就是对资本的运

动、发展和实现（Ｂｅｗｅｇｕｎｇ，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Ｖｅｒｗｉｒｋｌｉ⁃
ｃｈｕｎｇ）的限制。 在这里，资本决不是废除一切界限

和一切限制，而只是废除同它不相适应的、对它来说

成为限制的那些界限。 资本在它自己的界限内———
尽管这些界限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表现为对生产的限

制，会由于资本本身的历史发展而变成这种限

制———感到自由，没有限制，也就是说，只受自身的

限制，只受它自己的生活条件的限制”。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市场交

换中真正获得自由的并不是作为主体的人，而是从

对象化劳动关系异化和颠倒为社会主体的资本。 资

本通过自由竞争消灭的界限是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

方式，是阻碍资本“运动、发展和实现”的历史性界

限。 但是，马克思进一步概括说，“自由竞争是资本

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

本（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ａｌ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的现实行为。 只有随着自

由竞争的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律（ ｉｎｎｅｒｎ Ｇｅｓｅｔｚｅ ｄｅ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这些规律在资本发展的历史准备阶段

上仅仅表现为一些倾向———才确立为规律，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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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生产（ｄａ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ｅｇｒüｎｄｅ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才
在与它相适应的形式上确立起来。 因为自由竞争就

是 以 资 本 为 基 础 的 生 产 方 式 （ ｄａ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ｅｇｒüｎｄｅｔ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ｉｓｅ）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

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

由发展”。
商品—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主要是资本与

资本之间逐利的竞争，它在无序的盲目角逐中自发

生成的“看不见的手”，表征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

方式的自由运动规律。 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里突

然大量使用了一批明显带有概括性的表述，比如

“资本作为资本”，这是指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

本；“资本的内在规律”，这是指开始于旧的生产方

式内部作为经济倾向，之后逐步生成为资本运动、发
展和实现自身的内在法则；然后就是“以资本为基

础的生产”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了。 显

然，马克思在逐步接近自己的科学抽象。 在他看来，
“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 只

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ｇｅ⁃
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ｋｒａｆｔ）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

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
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

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

为自由。 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 它使符合资

本本性（Ｎａｔｕｒ ｄｅ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符合以资本为基础的生

产方式，符合资本概念（Ｂｅｇｒｉｆｆ ｄｅ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的东西，
表现为单个资本的外在必然”。

其实，马克思内心中，这个 Ｂｅｇｒｉｆｆ ｄｅ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资本的概念）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概念。 马克思再

一次强调，自由竞争场境中获得自由空间的并不是

作为主体的个人，而是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无序的

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路径。 “只要资本的

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

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 而一旦资

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

的规律运动。”这个正在强大起来、已经按照自己

的规律运动的新生产和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的

生产和生产方式。 所以，他不久就直接使用了资本

主义的生产（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这样的重要

概念。

马克思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正在创造一

种资本的世界历史：“（１）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

地点使生产方式从属于自己（ｕｎｔｅｒｗｅｒｆｅｎ），使它们

受资本的统治（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 ｄｅ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在一定的

民族社会内部，从资本把所有劳动都变为雇佣劳动

这一点上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 （２）
在国外市场方面，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

己的生产方式。 竞争一般说来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

产方式的手段。”

现在，成熟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两个方

面征服世界：一是在一个民族的内部，将所有的劳动

都变成雇佣劳动，让一切社会生活从属于资本关系；
二是在国际上，以“自由贸易”的幌子强行传播资本

（主义） 生产方式，通过实际上不平等的 “国际竞

争”，把全世界变成资本谋利的巨大市场，从而开创

资本的世界历史。 后来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经济学手

稿》中，马克思指认说，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贸易”
（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不外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及其规律

的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 ｆｒｅｉｅ， ｕｎｇｅｚüｇｅｌｔｅ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而毫不顾及生产当事人，毫不顾及外

在于资本发展的规律和条件的各种考虑，不管这些

考虑是民族的，人道的或其他什么样的”。 只要能

公开地、自由地掠夺财富，资本是不会顾及其他民族

人民的死活的。 资本的世界历史，是通过自由贸易

扫荡全球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
当然，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自由发展也会遇到自

己的最后界限。 他说：“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

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

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 一旦达

到这一点，资本即雇佣劳动就同社会财富和生产力

的发展发生像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同这种发展

所发生的同样的关系，就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摆脱掉。
于是，人类活动所采取的最后一种奴隶形式，即一方

面存在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存在资本的这种形式就

要被脱掉，而这种脱皮本身是同资本相适应的生产

方式的结果；雇佣劳动和资本本身已经是以往的各

种不自由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否定，而否定雇佣劳动

和资本的那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本身则是资本的

生产过程的结果。”

这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虽然是在否定

“以往的各种不自由的社会生产形式”基础上产生

的，但它在本质上还是“最后一种奴隶制度”。 这种

以经济剥削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私人占有生产资料

的前提必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最终走向自己

９２１

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的再研究



的消亡。 当然，在《大纲》中，马克思还没有使用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 这一科学认识，是在

１８５９ 年的《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等重要思想实

验中最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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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北 魏 四 部 尚 书 释 疑∗

陈 开 颖

摘　 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四部尚书是内朝官中内行尚书的一种，作为一种荣誉封号，主要授予有军功之

人。 四部尚书中的“四部”是一个带有鲜卑色彩的语汇，不可附会为汉语并将其理解为北魏某种地方行政体制。
“四部”确为何意已不重要，仅以“尚书”代表任职者与皇帝的密切关系，并直接受君主差遣。 拓跋焘时期设立了大

量如四部尚书这样“名”与“义”不符的内行尚书，这是拓跋焘勤于战事，奖励、储备和直接调用军事人才的需要。
将诸多以事功见长的人才提拔、充实到内朝官中，逐渐打破北魏以诸部大人子弟构成、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传统内

朝官结构，这样的选人用人机制既结合了自身的传统又具有制度创新的特质，为孝文帝汉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北魏；四部尚书；北魏官制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３１－０７

　 　 关于北魏前期的尚书制度，学界既有全面研究

亦有局部考察①，但由于这一时期官制 “华夷杂

糅”，加上后代史官记载时往往将北魏后期官制和

南朝官制比附前期，因而疑点较多，四部尚书即为其

中之一。 据目前所见史料，北魏历史上任四部尚书

者有五人，即李顺、罗斤、封敕文、窦瑾、尉太妃之祖，
五人均活跃于太武帝拓跋焘时期。 史料记载虽然不

多，但史家争论却不少，其中有两种说法影响较大，
一说四部尚书为西部尚书之讹②，一说四部尚书是

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尚书的统称③。 在后一种理

解基础上，有学者将四部尚书的出现视为北魏早期

部落政区的终结点④。 二说看似抵牾，却有共通之

处，即认为四部尚书是负责一方事务的官员，是北魏

分部式大人之遗制。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均存在

可商榷之处，并经过研究认为，因太武帝拓跋焘勤于

战事，四部尚书以及当时名目繁多的诸类“尚书”的
设立主要是为了奖励和储备军事人才，四部尚书不

仅与北魏早期诸部大人遗制没有关系，而且说明彼

时北魏正力争摆脱以部落血缘关系维系的官僚制

度，转向以奖励事功为主的官僚晋升机制，这彰显出

北魏前期强大的制度创新能力，亦成为后来其能进

行彻底深入汉化改革的内在基因。

一、四部尚书二说献疑

１．四部尚书是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尚书的统

称说

内田吟风最早将太武帝所设四部尚书置于北魏

前期八国制崩溃的脉络中讨论。 其观点主要如下：
北魏前期因袭部落制建立分部式大人制，道武帝设

置“八国”即由此传统而来，后来由于八国不断行政

机构化，明元帝时期“八国”缩编为“六部”，太武帝

时期又缩编为“四部”，四部尚书的设立意味着八国

制崩溃⑤。 显然，内田氏认为四部尚书是管辖“四
部”的地方行政官员，但文中并未给出充分的证据。
此后，谷川道雄⑥、窪添庆文⑦、川本芳昭⑧等均认

同八部、六部、四部的缩减演变过程，但却对四部尚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３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两晋南北朝仪仗图像研究”（２０１９ＢＬＳ０１３）；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

“两晋南北朝仪仗图研究”（２０２０－ＺＺＪＨ－５０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魏晋南北朝吏部铨选体制与运行机

制研究”（１７ＢＺＳ００８）。
作者简介：陈开颖，女，郑州轻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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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语焉不详。
严耀中的研究延续了内田吟风的思路，他认为

北魏前期因袭部落制，并行设置“八部”和“六部”，
其首领分别为“八部大夫” “六部大人”。 由于地方

部制不断机构化，诸部首领的称谓从“大夫”变成

“尚书”，再加上“八部”缩编，由八部裁并为东、南、
西、北四部，原来的八部帅二人共管一部，于是四部

尚书这一职官名称出现。 四部尚书是北部尚书、南
部尚书、西部尚书这一类职官的统称，它的出现“意
味着由国君直属的八部与外朝的尚书省平行变成尚

书省隶属的一部分，从而正式纳入外朝系统。 这也

是分部制不断萎缩的象征”⑨。 邢丙彦也认为四部

尚书是东、西、南、北部尚书的统称。 其依据有二，一
是胡三省注“四部”。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营阳

王景平元年“魏主追尊其母杜贵嫔为密皇后”条：拓
跋焘即位，“自司徒长孙嵩以下普增爵位。 以襄城

公卢鲁元为中书监，会稽公刘洁为尚书令，司卫监尉

眷、散骑侍郎刘库仁等八人分典四部”。 胡三省注：
“四部，东、西、南、北四部也。”值得注意的是，邢氏

未加深思地将胡三省所注“四部”与四部尚书中的

“四部”理解为同一意涵，进而联系《魏书》记载北魏

有南部尚书、北部尚书、西部尚书，认为“史籍中虽

不见‘东部尚书’，但北魏此期当有‘东部尚书’存

在。 由此可见，北魏‘四部尚书’当是东西南北四部

尚书的泛称”。 二是给出两个例证。 第一个例证是

尉太妃之祖，据赵万里考证其为尉元，尉元官职在

《故太尉公穆妻尉太妃墓志铭》 （以下简称《尉太妃

墓志》）中作“四部尚书”，在《魏书》中作“北部尚

书”；第二个例证是窦瑾的官职，在《魏书》中作“西
部尚书”，在《北史》中作“四部尚书”。 既然同一人

既可以作“四部尚书”，也可以作“北部尚书”或“西
部尚书”，即可说明四部尚书是东西南北部尚书的

统称⑩。
以上三人均认为四部尚书为东、西、南、北尚书

的统称，但其解读并没有扎实的史实作支撑，且笔者

也未见北魏史料中有“东部尚书”之职官名称，因而

这种论点仍属于臆测式推论。
２．四部尚书是西部尚书之讹的说法

严耕望认为四部尚书是西部尚书之讹。 严氏在

《北魏尚书制度考》 “西部尚书”条中举封敕文、窦
瑾、李顺、罗斤四人为例作为说明。 但在这四例中，
李顺、罗斤二人在 《魏书》 《北史》 中为 “四部尚

书”，窦瑾在《魏书》中作“西部尚书”，在《北史》
中却作“四部尚书”。 也就是说，四人中仅封敕文

一人在《魏书》 《北史》中均作“西部尚书”。 为何

在例证不充分的情况下，严氏仍认为四部尚书为西

部尚书之讹呢？ 其依据如下：窦瑾、李顺、罗斤、封敕

文四人一生所立功业主要在西方，“盖太武经营西

境甚力，故特置此职以综其事也”，综合这两条理

由，推测四人所任应为西部尚书。显然，这里的预

设性前提是北魏南北二部尚书的先例和“依地置

官”的传统。
俞鹿年在《北魏职官制度考》 “西部尚书”条中

指出：“太武帝时经略西部地区，灭大夏、北凉，战事

频繁，故增设西部尚书，以管理西部州郡及战事所需

之事务。”俞氏未加详证，亦举出以上四人为例予

以说明；２０１７ 年修订版《魏书》在《李顺传》“四部尚

书”条下作注认为，李顺等四人或在任西（四）部尚

书时出镇关陇，或因熟悉关陇情形而任西（四）部尚

书，而关陇一地在平城之西，所以四人所任职当均为

西部尚书；另外，李顺在品第群臣时未能秉公执事被

凉州人告发，也说明李顺职掌西部事。俞氏及《魏
书》注的观点显系从严耕望观点中延伸而来。

以上二说，无论将四部尚书视为东、西、南、北部

尚书的统称，还是将其理解为西部尚书之讹，其共同

点是都把四部尚书视为管辖一方的行政官员。 严耀

中认为，四部尚书是某类职官的统称，其职能兼具部

落政区（南部、北部、西部等）长官与外朝尚书省官

员的双重身份；严耕望则认为北魏没有四部尚书，仅
有西部尚书。 对于四部尚书问题的再思考，有利于

澄清以上分歧，也可剖见北魏前期官制结构的特点。

二、四部尚书二说辨正

１．四部尚书确有其职，非为形讹

可以肯定的是，四部尚书确有其职，既不是西部

尚书之讹，也不是东西南北四部尚书的统称。 四部

尚书除见于正史记载外，最直接的佐证材料是《尉
太妃墓志》，铭文记载尉太妃（北魏名臣穆亮之妻）
之祖担任过四部尚书一职，即“祖，侍中、散骑常侍、
建义将军、四部尚书、西阳公，建明略于皇家，有大功

于帝室。 父博陵府君”。 这说明，四部尚书确有其

职，非为形讹。 但在使用这则材料时，有一点需要补

充，另有一点有待商榷。
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魏书》所载“四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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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现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因此先要考证，
曾担任四部尚书的尉迟祖是否生活于这一时期。 根

据墓志记载，尉太妃生于兴光元年（４５４），卒于神龟

二年（５１９），按 ３０ 年为一世来推算，则太妃父在兴

光元年时约 ３０ 岁，前推 ３０ 年，太妃父约在公元 ４２４
年出生，此时太妃祖约 ３０ 岁。 公元 ４２４ 年恰为北魏

明元帝末太武帝初，可推断，正当壮年的尉太妃祖主

要生活于太武帝拓跋焘时期，这就保证了这则材料

的可用性。
有待商榷的一点是，邢氏直接引用赵万里的考

证结论，认为尉迟祖即尉元，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
赵万里的理由有二：一是依据《魏书·尉元传》，尉
元曾被封为山阳郡公，而《尉太妃墓志》中尉太妃之

祖为西阳公，由于“山阳” “西阳”仅一字之差，且考

《魏书·地形志》无“西阳郡”，赵氏遂认为《尉太妃

墓志》是将山阳公误写为西阳公；二是尉元之子羽

袭父爵，迁洛后为博陵郡开国公，与墓志尉太妃之父

“博陵府君”相合。 然对照《魏书·尉元传》和《尉
太妃墓志》中关于尉太妃之祖的任官经历，发现吻

合之处甚少，因而不免令人疑惑。 墓志又记载元灵

曜“夫人河南尉氏，祖元，司徒淮阳景桓王，父诩，侍
中尚书博陵顺公”。 这位尉夫人的墓志中对尉元、
尉羽（按《魏书》作“羽”，墓志作“诩”，二字为异体

字）的记载则与《魏书·尉元传》完全吻合。 至此可

以确定，尉太妃之祖并非尉元，而是尉迟家族另外一

支。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四部尚书是北部尚书的

统称了。
总之，四部尚书是东西南北四部尚书的统称说

证据并不充分，四部尚书当是确有其职，非为形讹。
从墓志中的使用语境来看，四部尚书为死者生前的

具体职官名称更符合常理。
２．四部尚书为皇帝纳言或扈从近臣，并不负责

地方事务

既然太武帝时期的确有四部尚书一职，那么它

的性质和具体职责是什么，是否如内田吟风与严耀

中所认为的，四部尚书是地方行政官员呢？ 实则并

非如此。 《魏书》中虽然只有两个用例，但却颇能说

明问题。
第一，四部尚书为皇帝身边近臣。 从《魏书》中

不多的例证来看，任职四部尚书者既有汉族士人李

顺，也有代人罗斤、窦瑾，他们中既有文官，也有武

将。 但总体而言，均为太武帝身边近臣。 先来看李

顺。 李顺为汉族士人，太武帝始光初因从征蠕蠕有

功，“拜后军将军，仍赐爵平棘子，加奋威将军”，后
从太武帝讨赫连昌，以“顺谋功居右，转拜左军将

军”，又从太武帝击赫连定，“三秦平，迁散骑常侍，
进爵为侯，加征虏将军，迁四部尚书，甚见宠待”。
沮渠蒙逊以河西内附，北魏朝廷需要派人对沮渠蒙

逊“奉诏褒慰”，崔浩举荐时任四部尚书的李顺出

使。 太武帝一开始否定了崔浩的举荐，其理由是李

顺为“纳言大臣，固不宜先为此使”。 从这句话可以

看出，作为四部尚书的李顺是“纳言大臣”，换言之，
“纳言”是四部尚书的主要职责。 为什么纳言大臣

不宜出使，有两个原因。 一是职责不允许，“纳言，
如今尚书，管王之喉舌也”。 “尚书帻收，方三寸，
名曰纳言，示以忠正，显近职也。”沮渠蒙逊初次归

附，此时北魏朝廷的“奉诏褒慰”带有打探对方虚实

之意，而四部尚书作为皇帝之近职，所言相当于帝之

“喉舌”，在尚未得到沮渠蒙逊真实意图的情况下，
不宜以作为“王之喉舌”的四部尚书“先为此使”。
二是北魏时四部尚书品级为第二品中，而要策拜的

沮渠蒙逊地位较高，让品级不高的官员担任册拜之

任，有轻视之嫌。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太武帝才认为

李顺作为四部尚书，“不宜先为此使”。
在这种情况下，太武帝在崔浩的建议下援引三

国时期曹魏派太常卿邢贞出使吴国的例子，采用变

通的方法，让李顺以本官四部尚书兼太常出使策拜

沮渠蒙逊。 从三国迄南北朝，太常之职变化不大，其
中之一是出使策拜。 因太常品级较高，北魏时为从

第一品下，北魏前期太常卿往往是朝廷为派遣使臣

出使别国而临时设置的官职，让品级较高的官员临

时兼任太常卿一职参与出使活动，具有宣扬国威、彰
显正统的意义。 最终李顺以太常的身份完成了策拜

沮渠蒙逊的任务。 此后李顺多次以太常身份出使凉

州，是为了深入了解北凉内情，为下一步出兵凉州做

准备，这期间北魏尚未消灭北凉，遑论管理西部事

务。 平凉州后拓跋焘令李顺“差次群臣”，是因他对

凉州事务较为熟悉，因而对涉及凉州事务的臣僚有

发言建议权，也是履行四部尚书的纳言之职，但这并

不能断言李顺“掌西部事”。
四部尚书有纳言之职，从《尉太妃墓志》中亦可

得到印证。 身为四部尚书的尉太妃之祖曾“建明略

于皇家，有大功于帝室”，为皇帝决策提供“明略”，
也是四部尚书为纳言官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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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罗斤。 罗斤为代人罗结之后，太宗时，罗
斤为侍御中散，后从世祖讨赫连昌，罗斤因“力战有

功”而除四部尚书。 罗斤的例子说明，四部尚书并

非全为文官，武官也能任四部尚书。 从李顺、罗斤的

例子来看，能升任四部尚书者，均为太武帝拓跋焘身

边之近臣。
第二，四部尚书为中央官职，并不管理西部事

务。 根据第一条，四部尚书为皇帝身边之近臣，李
顺、罗斤是否以此特殊身份管理西部事务呢？ 严耕

望等认为四部尚书管理西部事务，严耀中认为四部

尚书为部落政区长官，依据的是李顺一生多次出使

北凉并有短暂的出任长安镇都大将的经历，罗斤两

次担任长安镇都大将和一次柔玄镇都大将的经历。
上文已述，李顺出使凉州是以太常身份而不是以四

部尚书身份行事的，此已无疑义。 李顺出任长安镇

都大将是否在任职四部尚书期间所为呢？ 《魏书》
中明确记载，李顺曾出任过长安镇都大将，却“未
几，复征为四部尚书”。 “征”的含义是“征召，即征

求召集到身边，授予官职”，这个字揭示出长安镇

都大将是地方官员，而四部尚书是中央官员。 李顺

以太常的身份完成任务后，朝廷为他加官晋爵，“拜
使持节、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诸军事、宁西将军、开府、
长安镇都大将，进爵高平公”，此时官职品级升至第

一品下，获得一品公爵。 从品级的变动也可以看出，
四部尚书和长安镇都大将是两套职官系统，管理西

部事务是李顺任长安镇都大将的职责，四部尚书并

不管理西部事务。 罗斤的情况与此类似，不再赘述。
另外，太武帝时关于 “四部” 的记载出自 《魏

书·尉眷传》，“命眷与散骑常侍刘库仁等八人分典

四部，绾奏机要”，尉眷与刘库仁都是太武帝的辅

佐大臣，是皇帝身边近臣，从尉眷和刘库仁等“绾奏

机要”的工作职责来看，“四部”不大可能指地方行

政区，应当是中央的职能部门。
当笔者正难以确定四部尚书中“四部”的具体

含义时，北魏墓志中出现的“四曹尚书”引起了笔者

的注意，“四曹”与“四部”仅一字之差，是否有联系？
据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收北魏丘哲与其

妻鲜于仲儿两方墓志，其中记载丘哲的父亲丘直为

“乞银曹比和真曹宿卫曹四曹尚书”与“乞银曹比和

真曹迄纥曹四曹尚书奏事给事”。 首先，从断句来

看，两句应为“乞银曹 ／比和真曹 ／宿卫曹 ／四曹 ／尚
书”，“乞银曹 ／比和真曹 ／迄纥曹 ／四曹 ／尚书奏事给

事”，“四曹”显然不是乞银曹、比和真曹、迄纥曹的

代称，而是单独一个机构名称。 可能的解释是，乞银

曹、比和真曹、迄纥曹、四曹属于尚书诸曹，丘直具体

的职务是尚书奏事给事。 其次，“四曹”出现的时

间。 据墓志丘哲卒时 ５７ 岁推算，丘哲的祖父丘堆生

活于太武帝时期，则其子乞直当生活于太武帝至

献文帝时期，因而乞直所担任的四曹尚书也是这个

时期的官职。 最后，既然两方墓志同指一人，且志传

时间相差不远，对比两种表述，“乞银曹比和真曹迄

纥曹四曹尚书奏事给事”与“乞银曹比和真曹宿卫

曹四曹尚书”，可以断定迄纥曹与宿卫曹为同一曹

的不同表述，不难看出，“宿卫曹”是鲜卑语“迄纥

曹”的汉语名称。 川本芳昭曾指出：“在北魏孝文帝

改革之前，对应汉族系的职官，存在很多鲜卑系的

‘比官’；这并不只是存在于个别鲜卑职官之中的局

部情况，而是涉及北魏国制整体的一种全面状况；除
了北魏中央的内朝，这种‘比官’是一种深深地渗透

于中央至地方制度的结构性组织，具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四部尚书也可能是北魏早

期职官中普遍存在的“比官”现象，“四”可能是与鲜

卑语语音对应的汉语词语，其具体含义不能简单附

会为汉语的“四”，所以，四曹尚书可能是鲜卑官职

的名称，四部尚书则可能是与之相对应的汉族官职

的名称。

三、北魏西部尚书、南部尚书、北部尚书再论

既然有诸多证据说明四部尚书确为皇帝身边之

近臣，学界为何误读史料，将四部尚书、西部尚书等

理解为知掌西部事务的官员呢？ 思其原因，大概是

与南部尚书、北部尚书类比而得出的结论。 《南齐

书·魏虏传》有“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

北边州郡”的记载，学界也认为南北尚书为综理一

方事务的重臣。 然细察太武帝时期西部尚书、南
部尚书、北部尚书等官职，事实并非如此。

１．西部尚书

西部尚书是否管理西部事务呢？ 以窦瑾和封敕

文事例来说，窦瑾因“参与军国之谋，屡有军功”，而
“迁秘书监，进爵卫国侯，加冠军将军，转西部尚

书”，其后因三秦初定，人心不稳，窦瑾“拜使持节、
散骑常侍、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宁西将军、长安镇

将、毗陵公”。 秘书监是中央官职，窦瑾的西部尚书

是由秘书监转任而来，这说明西部尚书与秘书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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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中央官职类别。 窦瑾任西部尚书之后，又
“拜”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长安镇将，从这一经历

来看，窦瑾管理西部事务是他做长安镇将而不是西

部尚书的职责。
同样地，封敕文迁西部尚书，又“出为使持节、

散骑常侍、镇西将军、开府、领护西夷校尉、秦益二州

刺史，赐爵天水公，镇上邽”。 一个“出”字表明，封
敕文从西部尚书到秦益二州刺史也是从中央官转为

地方官，封敕文管理西部事务也是因为他做秦益二

州刺史的缘故，并不能说西部尚书知掌西部事务。
从窦瑾和封敕文两人任职的情况看，西部尚书

与四部尚书极为相似，也是太武帝身边的近臣，兼纳

各民族文武人才。 从李顺、罗斤、窦瑾、封敕文四人

的经历来看，这四人既非在担任四部（西部）尚书期

间“出镇关陇”，也看不出他们因熟悉关陇情况而任

四部（西部）尚书，最有可能的是，四人在任中央官

四部（西部）尚书期间获得了太武帝的信任，而当时

三秦初定，局势不稳，他们被调离中央到地方肩负

重任。
２．南部尚书、北部尚书

西部尚书并不知西部事务，那孝文帝之前南部

尚书、北部尚书是否如《南齐书·魏虏传》所言管理

南部、北部事务呢？ 我们可以李孝伯和陆丽的事例

来说明问题。 李孝伯乃李顺从父弟，李顺荐之于太

武帝后受到重用，“委以军国机密，甚见亲宠”，由此

迁北部尚书。 《魏书·李孝伯传》记载太平真君末，
李孝伯随拓跋焘南伐，这说明北部尚书也是皇帝身

边的近臣，尤其《魏书》载拓跋晃曾劝其父拓跋焘广

征人才以充实朝廷，拓跋焘答曰：“朕有一孝伯，足
治天下，何用多为？”由此看出，北部尚书与北部关

系不大，其职责与四部尚书相似，也是皇帝身边的顾

问大臣。
再来看陆丽，“少以忠谨入侍左右，太武特亲昵

之”，由是迁南部尚书，正平二年（４５２）拓跋焘崩，
南安王余为宗爱所杀，时为南部尚书的陆丽与殿中

尚书长孙渴侯等策立拓跋濬。 由是看出，南部尚书

也不是知南部事，仍为皇帝身边的近侍大臣。
综上所述，太武帝时期四部尚书确有其职，是近

臣的荣誉封号，文官武将均可担任。 文官主要从汉

族士人中提拔，其职能是在皇帝身边出谋划策、纳言

诰命，武官主要从少数民族中提拔，一般为追随太武

帝战争获得战功者得以迁任。 四部尚书是中央官

员，并不具体管理事务，与“知某边州郡”没有关系。
拓跋焘时期的西部尚书、南部尚书、北部尚书等职官

与四部尚书类似，均为皇帝近臣。 太武帝之后，四部

尚书、西部尚书不见记载，南部尚书、北部尚书保留

下来，逐渐由内臣转变为外臣，开始处理具体事务。

四、北魏的内行尚书及其变化

学界一般认为北魏前期有内外朝之分，凡带有

“内”字头的官名属于内朝官系统，“以区别当时并

存的侍中、尚书、博士、给事、中散、幢将、校尉等

等”。 但是通过笔者前面的分析得知，这样的划分

似乎还不够准确。 例如尚书机构并非仅属于外朝，
其也有内外之分。 拓跋珪皇始元年（３９６）创建了包

括尚书省在内的中央机构，尚书省设尚书令、左右仆

射、诸曹尚书、左右丞和尚书郎。 尚书令、尚书左仆

射就是内朝官，他们随拓跋皇帝南征北战，并不负责

实际政务，如拓跋仪任尚书令后，主要随从拓跋珪作

战，拓跋遵任尚书左仆射，实际职务是统兵镇合口。
拓跋焘时期，尚书令、仆也不承担实际事务，而是随

拓跋焘征战南北，如神 二年（４２９）拓跋焘命尚书

左仆射安原讨高车，神 三年尚书令刘洁于平云中、
河西敕勒叛乱。实际的尚书省政务是由诸曹尚书

来承担，“道武帝建立尚书省时，任用汉人士人以录

三十六曹或通署三十六曹的名义，综领尚书省务，诸
曹郎中以下也悉用汉人。 当时尚书郎曹虽号称有三

十六曹，但事实上可考者仅有四尚书与五曹郎。 从

他们的职务看，无非是替朝廷典官制、立爵名、定律

吕、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间或领兵作战，主持行

台事务。 与晋代和南朝的把尚书省作为行政中枢，
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可以说，录三十六曹或通署

三十六曹属于外尚书省机构，而且实际人数比较少，
其他大量的尚书均为内侍官，被统称为 “内行尚

书”。 他们供职于内廷，与皇帝亲近，地位较高。
严耀中认为：“处于特殊地位的尚书还有殿中尚书、
南部尚书等，前者很可能属于‘内行尚书’之列，不
能和一般尚书同日而语。”事实上，太武帝勤于战

事，为了将大量的人才揽为己用，他或重新启用或新

设尚书名称用于封赏军功卓著者，并将这些人纳入

内行尚书系列，方便其对人才的随时调用，如严耕望

所列太武帝时期的殿中尚书、太官尚书、仪曹尚书、
乐部尚书、驾部尚书、库部尚书、西部尚书、南部尚

书、北部尚书、四部尚书等均为内行尚书。 以下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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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说明。
太官尚书，《魏书·毛修之传》：“从世祖征平

凉，有功，迁散骑常侍、侍前将军、光禄大夫。 修之能

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 世祖亲待之，进
太官尚书，赐爵南郡公，加冠军将军，常在太官，主进

御膳。”从毛修之“常在太官，主进御膳”而“进太官

尚书”，说明太官尚书供职于内廷无疑。
乐部尚书，长孙石洛，“世祖初，为羽林郎，稍迁

散骑常侍。 从征赫连昌，为都将，以功拜乐部尚

书”，从他担任羽林郎、散骑常侍“从征赫连昌”来
看，长孙石洛也是拓跋焘身边近臣，据《南齐书·魏

虏传》载：“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但从长

孙石洛被封为乐部尚书来看，这一职责与音乐似乎

没有太大关系。
驾部尚书，《魏书·安原传》记载，安原被拜驾

部尚书，随拓跋焘征蠕蠕大檀。 《南齐书·魏虏传》
“驾部尚书知牛马驴骡”的记载，显然不符合安原

的情况。
以上《南齐书·魏虏传》之所以将南部尚书、北

部尚书、乐部尚书、驾部尚书职能作如此描述，是以

南朝尚书比附北魏尚书而作的推测，撰者不了解拓

跋焘时期有内外尚书之分。 所谓乐部尚书、驾部尚

书、南部尚书、北部尚书等都与南朝尚书性质不同，
并不如南朝尚书省般处理具体政务。

严耕望认为，“世祖太武帝至高祖孝文帝改制

以前时代”为尚书省的“重建及发展期”，并指出：本
期尚书部名繁多，分职甚细，大抵因事立名，不具常

格，至如内廷之职亦以尚书名，与前代及南朝殊异。
尚书以下之组织名官略仿秦汉卿署之制，且以上混

宗周之法，与前代及南朝之曹郎组织尤绝不相类。

严耕望所谓“重建及发展期”的尚书省应当指内行

尚书，当时的外省尚书始终没有得到发展。 至于为

什么拓跋焘时期内行尚书如此发达，川本芳昭对北

魏前期的内朝性质作过高度概括，他认为“其核心

部分视作以军事实力为依靠，对高度发达的中国官

僚机构和社会进行支配的征服王朝的国家形态”，
这就是为什么拓跋焘时期包括四部尚书在内的内行

尚书纷纷设立，它们都与这一时期拓跋焘积极的军

事战略有密切关系。
由于拓跋焘勤于战事，北魏朝廷急需能在战场

上建功立业的人，凡是能追随拓跋焘打仗的文官武

将都能得到提拔，因而在用人方面便打破民族的分

界，先从皇帝身边近臣提拔，形成先有皇帝近臣的经

历然后才被外任的方式。 如李顺长子李敷，“高宗

宠遇之。 迁秘书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军将军，赐
爵平棘子。 后兼录南部，迁散骑常侍、南部尚书、中
书监，领内外秘书”。 《文成帝南巡碑》碑文第四

列中刻有“左卫将军 　 南部折纥真 　 平棘子 　 李

敷”内容，张庆捷等认为，“折纥真”相当于下大夫、
大夫的官职，是李敷任南部尚书前的官职。李敷便

是一个典型的由近侍官转为地方官的案例。 此后四

部尚书等带有鲜卑色彩的官职名称便不见于史料记

载，南部尚书、北部尚书则逐渐转变为实际管理地方

事务的官员。

五、结语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四部尚书是拓跋焘身边的

顾问文臣或扈从武将，它与拓跋焘时期其他名目繁

多的尚书构成的尚书机构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为实质上的军事人才储备机构。 拓跋焘

时期新设立的尚书大多因战功而被提拔，这样的例

子除上述四部尚书、西部尚书、南部尚书、北部尚书

外，还有殿中尚书、太官尚书、仪曹尚书、乐部尚书、
驾部尚书、库部尚书等。 如豆代田因随拓跋焘“从
讨和龙，战功居多，迁殿中尚书”。 穆顗曾追随拓

跋焘征赫连昌、从征和龙、西征白龙、北讨蠕蠕，因军

功卓著，“征拜殿中尚书”。 再如毛修之因从征平

凉有功，且“能为南人饮食”，故进太官尚书。 上

述任乐部尚书的长孙石洛、驾部尚书安原也是因战

功而迁任，各类尚书成为军事人才“储备库”。
第二，具有明显的内朝官性质。 拓跋焘勤于战

事，为了战争的需要，不得不启用大量人才，而将这

些人才冠以“尚书”名称是方便其对人才的直接调

用。 这一做法源于“拓跋游牧行国时代的君主自率

之部”，“君主自率之部”的最大特点是君主直接

差遣，这就具有典型的内朝官性质，这些因战事需要

而被拓跋焘提拔任用的各类人才，只对拓跋焘负责，
与负责具体政务的外朝尚书或南朝尚书迥然不同。
因为主要围绕战争，事繁且杂，尚书的具体名称并不

重要，只是代表着与皇帝的特殊关系。
第三，以军功为标准开创了新的人才选用机制。

拓跋焘为了奖励军功不分民族大量启用有能力的

人，逐渐打破北魏早期以诸部大人子弟构成的内朝

官结构，也打破以门第为标准的选官制度，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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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用人机制既结合了自身的传统情况又具有制度

创新的特质，为孝文帝官制改革乃至汉化改革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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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姚鼐《述庵文钞序》与乾嘉之际的考据、辞章之辨∗

朱 曦 林

摘　 要：姚鼐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桐城派三祖之一。 《述庵文钞序》是姚鼐阐释“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收”说的

重要文献，但长期以来由于直接文献的阙如，对该《序》的撰写时间，学界尚存较大的分歧。 通过对新见姚鼐致王昶

书札的考释，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重新梳证，可以确定《述庵文钞序》应是作于嘉庆三年五月至八月八日之间。 同

时，透过王昶、姚鼐对《序》中阐发的“三者兼收”说的不同态度，可以反映出乾嘉之际考据与辞章的异趣和分途。
关键词：姚鼐；《述庵文钞序》；王昶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３８－０７

　 　 在清代学术史上，乾嘉学派虽曾盛极一时，但与

之颉颃者代有人出，其中姚鼐提出的“义理、考证、
文章三者兼收”说①，不仅对考据学贬抑辞章进行了

反驳，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桐城派理论，如姚

莹的“义理、经济、文章、多闻”说②，曾国藩的“义
理、考据、辞章、经济”说③，皆渊源于此。 姚鼐为王

昶撰写的《述庵文钞序》，是其系统阐释“三者兼收”
说的重要文章。④然而，由于该文的主旨未能惬王昶

之意，在编订《文集》时被其刊落，姚鼐对此颇为不

满，曾认为：“岂述庵以《序》内称誉之犹不至而不录

邪？”⑤在既往的研究中，《述庵文钞序》时常被征引

以阐明姚鼐的学术主张，但由于相关文献的阙如，对
该序的写作时间多为推测，或系于乾隆六十年

（１７９５），或系于嘉庆三（１７９８）、四年，尚未有直接的

史料加以佐证，故迄今为止仍存悬疑。⑥笔者在搜集

爬梳姚鼐文献的过程中，新见姚鼐致王昶书札一通，
该札明确谈及其本人为王昶《述庵文钞》作序一事，
且札内月日署具清楚，有助于厘清该序文究竟作于

何时的问题。⑦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通书札的内容

进行释证，同时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对《述庵文钞

序》的写作时间重新作一考辨，并以此为切入点探

讨该《序》被王昶刊落的原因，以期对清代学术史的

研究有所裨益。

一、新见姚鼐致王昶手札释证

姚鼐（１７３２—１８１５ 年），字姬传，号惜抱，安徽桐

城人。 幼承家学，受经学于伯父姚范，复学文于刘大

櫆，诗文俱佳，尤工于古文。 中乾隆二十八年进士，
授庶吉士，历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刑部广东司郎中。
“四库”开馆，以部郎入局修书，未几请归。 先后主

扬州梅花、江宁钟山、徽州紫阳、安庆敬敷等书院讲

席者四十年，弟子遍布南北，被尊为“桐城三祖”之

一。 王昶（１７２５—１８０６ 年），字德甫，号述庵。 乾隆

十九年进士，累迁至刑部右侍郎，晚年休致，历主娄

东敷文书院、诂经精舍讲席。 学承惠栋，潜心经术，
讲求声音训诂，诗追三唐，文宗韩柳，提倡风雅，与朱

筠并称“南王北朱”，俨然一时盟主。 王昶与姚范、
姚鼐伯侄结识于京师，论学宴游，多有往来，尤与姚

鼐熟稔，尝于著作中称述其古文“淳古简净，纡徐往

复，亦多不尽之味”⑧，而姚鼐对于王昶亦多有推扬，
认为他是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皆具之才”⑨。 现

谨将姚鼐致王昶书札迻录如下：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２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儒学案》与民国初年学术研究”（１９ＣＺＳ０４６）。
作者简介：朱曦林，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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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八日，姚鼐顿首奉书述庵先生阁下：世
兄来江宁，获读赐书，如亲接侍。 生平于先生古

文，但于石刻中略见数首，知具才识闳深，而体

裁明正而已。 今乃得尽览大集，然后见其为卓

然一代之巨手，必传于后世无疑也。 就鼐所见，
缀为 一 序， 不 知 于 尊 制 佳 处， 果 足 发 明 否？
《集》传，则序文虽劣，亦不能不传矣，岂不令人

愧悚耶？ 尚欲留观，而承命取回，以为校本，想

校定后，必合尊诗同见惠也。 读《跋〈楞严〉后》
一篇，弥增两世交亲之感。 家伯著述竟未能编

刻，鼐《经说》中存数条而已，今并鼐《诗集》一

部，同呈大教。 若夫以经术为根柢，以名节为矩

矱，此非鼐一人所当敬诵服膺，凡海内士流，其

孰敢不承听乎！ 见惠《董帖》、瓦研、笔墨，俱祗

领，谨申谢。 鼐尚行适苏州，或竟得造淞江瞻

谒，亦未可知，但不能自必耳。 秋凉益深，伏愿

为天下珍重，不宣。 姚鼐顿首。⑩

此通书札，涉及姚鼐对王昶《文集》的阅读及序

文的写作，大要有三：其一，姚鼐对王昶古文成就的

了解，早年仅从“石刻中”略见其概，直至此时阅读

到王昶的文集，方领略到“其为卓然一代之巨手，必
传于后世无疑也”。 其二，姚鼐得以获读王昶的《文
集》，乃王氏之子将该书携至江宁，姚鼐因于《集》中
所见，深有所感，遂“缀为一序”，自信能阐发其《集》
中之“佳处”。 但王昶旋即以作校本为辞，将之取

回，姚鼐“尚欲留观”而不可得。 其三，姚鼐因意有

未尽，遂追作此札，强调王昶与其伯父姚范“两世交

亲”，并趁此机会将其所著《九经说》及《诗集》一并

呈上，阐明“以经术为根柢，以名节为矩矱”的治学

旨趣，希望能得到当时汉学代表人物王昶的肯定。
另外，在此札中，姚鼐还表达了欲往拜谒王昶之情。

那么，此时姚鼐所读到王昶的“大集”，是否即

为《述庵文钞》？ 结合姚鼐的《述庵文钞序》，可作进

一步梳理。
首先，姚鼐札中提及，“生平于先生古文，但于

石刻中略见数首，知其才识闳深，而体裁明正而已。
今乃得尽览大集，然后见其为卓然一代之巨手，必传

于后世无疑也”，则王昶此一“大集”，不仅古文佳作

尽见其中，且此前未曾结集出版。 而姚鼐在《文钞

序》末段则云：“先生仕至正卿，老归海上，自定其文

曰《述庵文钞》四十卷，见寄于金陵。”并强调，“若夫

先生之诗集及他著述，其体虽不必尽同于古文，而一

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可见《文
钞》之编订乃是王昶晚年休致归里后方才着手，尤
以所择古文为精要，正符合札中所言。

其次，姚札中云“就鼐所见，缀为一序”，“承命

取回，以为校本，想校定后，必合尊诗同见惠也”，则
进一步明确姚鼐所作者当是文集之《序》，乃有“合
尊诗同见惠”之说，且其云“不知于尊制佳处，果足

发明否”则几与《文钞序》“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

得其美之大者云”，如出一辙。
最后，姚鼐札中云“世兄来江宁，获读赐书”，而

《文钞序》以“见寄于金陵”为言，则姚鼐获读赠书时

均在江宁，只是书札中所言较《文钞序》为加详。 另

外，姚札中提及的“读《跋〈楞严〉后》一篇”，考之王

昶《文集》，其跋文《再书〈楞严经〉后》开篇即云：
“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范、钱塘

张无夜世荦、济南周永年书昌及余四人，其余率猎取

一二桑门语以为词助，于宗教之流别，性相之权实，
盖茫如也。”又说：“南青先生自辛巳别于京师，不相

见者十年，昨知其嗣君以忧去官，则先生已逝也。 先

生为天津山长，数与余书论《佛顶蒙钞》及《成唯识

论》，往复数百言不已。”王昶在跋文中对姚范佛

学造诣的推许及往复论学情谊的追忆，方能使姚鼐

产生“弥增两世交亲之感”，又惜乎其伯父著述未能

编刻的感慨。
此外，姚鼐在札中云：“《集》传，则序文虽劣，亦

不能不传矣，岂不令人愧悚耶。”可见此《序》对他来

说，必然是精心结撰之作，故自信定能为王昶采用，
使《序》随《集》传。 考察姚鼐与王昶的交往及其相

关论著，唯有至晚年还多次提及的“吾昔为作序寄

之”的《述庵文钞序》，可承姚鼐这一系念。 故综

上所考，姚札中所提及的《序》，当是《述庵文钞序》。

二、《述庵文钞序》撰写时间考

《述庵文钞序》究竟作于何时？ 欲解答这一疑

问，有必要先厘清王昶《述庵文钞》的编纂时间。 对

此，姚鼐在所撰《序》的最后一段，已提供了一些线

索，其言曰：
　 　 鼐少于京师识先生，时先生亦年才三十，而
鼐心独贵其才。 及先生仕至正卿，老归海上，自
定其文曰《述庵文钞》四十卷，见寄于金陵。 发

而读之，自谓粗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学者

读先生集，第叹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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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自隐其愚陋之识而不为天下明告之也。 若

夫先生之诗集及他著述，其体虽不必尽同于古

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

云。

据此，则《述庵文钞》的成书，当是在王昶请辞

归里之后。 复据王昶女婿严荣所编《述庵先生年

谱》，其请辞虽在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但因清高宗

以“岁暮苦寒，宜竢明岁春融回籍”挽留，至五十九

年四月方才启行，抵里已到了七月，随即以“春融”
颜其堂，读书其中。 九月时，王昶又因病“卧榻者月

余”。那么其着手编订是集，应在是年十月以后。
嘉庆元年正月，赵怀玉为王昶《述庵文钞》所撰

的序文中提到：“盖数十寒暑于兹，顷始定其所为

《述庵文钞》二十卷见示。”可见大体至此时，《文钞》
的整理初毕，并且赵氏还引用王昶的原话：“昔人有

言：‘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传之与否，殆有命。
存予文多为人代草，亦有出自他手而传予名者，今皆

不敢阑入，先后掇拾如是而已。”强调了王昶此集

并非泛滥无章的初稿，而是业经取舍的初定本。 需

要指出的是，赵氏此序在收入《春融堂集》时，“顷定

其所为《述庵文钞》二十卷见示”已被改为“门下士

定其所为《春融堂文集》四十卷”，并删去了赵氏征

引王昶的原话。 同时，前引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
的表述也提示我们，在嘉庆元年赵怀玉作序之后，王
昶对《述庵文钞》或是重新编排，或是增补，使得《文
钞》从原来的二十卷编订为四十卷，到最终刊刻时

已由《述庵文钞》改称《春融堂文集》。 由于迟至嘉

庆七年时，王昶因目疾，诗文两《集》 “尚待编排校

勘”，迄于其逝世后的翌年（嘉庆十二年）始有刻

本行世，而赵氏在王昶生前又曾“时时过访”，这
一修改具体出自何人之手，已难以知悉。 但这种对

旧《序》的修订、删改，主要是为了反映后来卷帙的

编排重订情况，以符合定本卷帙的概貌。 因此，大体

至姚鼐作《述庵文钞序》时，四十卷本的《文钞》编订

已基本蒇事。
而据前文的考证，姚鼐在致王昶书札中提到

“世兄来江宁，获读赐书”，并用了较长的篇幅推扬

王昶的古文成就，转而交代， “就鼐所见，缀为一

序”，那么此札所指的《序》，很显然是为《文钞》而

作，与《述庵文钞序》所说“见寄于金陵”而撰成序

文，当是指同一事。 值得注意的是，札中在述及作序

一事时，还提到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是“家伯著述

竟未能编刻，鼐《经说》中存数条而已，今并鼐《诗
集》一部，同呈大教”；其二是“鼐尚行适苏州，或竟

约造淞江瞻谒，亦未可知，但不能自必耳”。
先说第一个问题，姚鼐的《九经说》锓版于嘉庆

元年八月，刻成于翌年五月； 《诗集》则刊刻于嘉

庆二年九月，他在致陈用光的书札中曾提及：“鼐顷

自定《诗集》十卷、《文集》二十卷，《诗集》现付刻，
计明秋可以成工；《文集》俟再办耳。”最终《诗集》
在嘉庆三年四月刻成。 而姚鼐的《文集》，则迟至

嘉庆五年冬，他在江宁钟山书院的弟子才“合为镌

刻”，嘉庆六年春方蒇事出版。由此也可解释，以古

文名世的姚鼐当王昶以《文钞》见示时却仅呈送《九
经说》和《诗集》，而未及《文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

姚鼐致王昶的书札当是作于嘉庆三年四月以后，但
要早于嘉庆五年。

再说第二个问题，姚鼐是何时“行适苏州”，再
拟至淞江瞻谒王昶呢？ 据姚鼐依年编次的《惜抱轩

诗集》及郑福照所编《姚惜抱先生年谱》，自王昶休

致迄于病逝，期间姚鼐仅在嘉庆三年“携长子持衡

游吴中”，他在嘉庆三年十月十三日致陈用光的书
札中也提及，“鼐于八月半后，携衡儿游吴中，遂至

西湖”，“作古今体诗四十余首，拟明年以补入《集》
中，其间颇有奇作也。 九月杪回江宁，近状平安”。

其《诗集》中亦有《苏州新作唐杜公白公宋苏公祠于

虎丘嘉庆戊午八月鼐及陈方伯诸公游宴祠内作四绝

句》《戊午八月廿六日过苏州怱怱一诣虎丘后二十

五日自杭州回与马雨耕及持衡重往竟日登揽因题八

韵》两诗为证，则是年姚鼐应友朋之邀游历苏杭当

在八月中旬至九月杪之间。 而据 《述庵先生年
谱》，由于是年九月王昶应江宁将军庆霖之邀出游

金陵，旅寓扬州，故而姚鼐虽游历苏州、杭州、无锡

等地，但未至淞江瞻谒，最终亦未能与王昶晤面。 事

后，姚鼐曾感慨道：“鼐在苏州独值莘楣旋里，不得

见；而鼐去江宁时，王兰泉适又来此。”认为，“此却

是今秋可恨事耳”。

另外需要指出，由于姚鼐未能留观该书，不存在

此后另撰序文的可能，该序文实乃同其《文钞》书稿

一同寄还王昶。 所以，姚鼐写作《述庵文钞序》的时

间，应当在嘉庆三年五月以后，嘉庆三年八月或稍

前，但至迟不会晚于“嘉庆三年八月八日”。

三、考据、辞章之辨与姚撰《述庵文钞序》的刊落

王昶自乾隆十九年入都会试，初识姚鼐，此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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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论学谈诗，时有过从。 王昶学宗汉儒，奖掖后进，
提倡风雅；姚鼐学继方、刘，以古文辞章，教被东南，
二人于乾嘉之际俨然汉、宋宗主。 是时，恰逢袁枚与

孙星衍关于辞章、考据之辨展开学术争论，袁枚认为

“古文之道形而上”，“考据之学形而下”，为考据者

“非附丽于物，不能有所表见。 极其所至，燎于原

矣，焚大槐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烬也”，并总结道：
“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为己；考据家代人辨析，近
乎为人，此其先后优劣不待辨而明也。”孙星衍不

能苟同其说，反对将辞章、考据分视为道、器，认为二

者并非“经之所谓道与器也”，“古人重考据甚于重

著作，又不分为二”，主张“因器以求道，由下而上达

之学”，提出“经义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

求之篆籒古文”。可见孙星衍之言即秉承自顾炎

武、惠栋、戴震以来汉学中人所倡导的“经之至者，
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

学文字者也”。
这场论争随着孙星衍《问字堂集》的刊印及王

鸣盛、钱大昕、江声、阮元、朱珪等汉学宗主的揄扬，
遂使考据与辞章之辨成为一时学坛热点，学林中人

对此各有持论。如焦循认为孙星衍“《复袁太史》
一书，力锄谬说，用彰圣学，功不在《孟子》下”，主张

“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

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

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

身经世之法”，强调“惟经学可言性灵，无性灵不可

以言经学”，贬抑单纯的辞章之学“于经仅有皮毛”，
而袁枚更是 “与经学绝不相蒙，止可为诗料、策

料”。凌廷堪亦与孙星衍、焦循“力辟其谬”，唱为

同调之鸣，认为：“文者，载道之器，非虚车之谓也。
疏于往代载籍，其文必不能信今；昧于当时掌故，其
文必不能传后。”批评为辞章者：“窃谓近者学术

昌明，士咸以通经复古为事，本无遗议。 而一二空疏

者流，闻道已迟，向学无及，遂乃反唇集矢，谓工文章

者不在读书，瀹性灵者无须考证。 此与卧翳桑而侈

言屏膏粱，下蚕室而倡论废昏礼者何异。”而与汉

学异趣的章学诚则对考据、辞章均有不满，不仅批评

孙星衍“兼该甚广，未知尊旨所在”，对袁枚更是认

为“彼又乌知学问文章为何物”。并重申其宗旨：
“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安有所谓

考据与古文之分哉！ 学问文章，皆是形下之器，其所

以为之者道也（自注：天下但有学问家数，考据者，

乃学问所有事，本无考据家）。”也就是说：“义理

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
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

对于这场考据与辞章之辨，姚鼐虽未直接介入，
但从其在章学诚《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一书中

就驳难考据学之处“动笔圈点”，并对戴震义理之学

多有訾议，则可见其态度。事实上，面对考据学持

久以来的压力，姚鼐在乾隆五十八年弟子鲁嗣光

拜谒时，已曾阐发其“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不可缺

一”之说，翌年他为谢启昆的诗集作序时又感慨

道：“夫文章、学问一道也，而人才不能无所偏擅，矜
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

久矣。”其言外之意仍在强调考据、辞章的 “兼

善”。 嘉庆元年，姚鼐在复秦瀛来书时再次强调“必
兼收之乃足为善”，随后的《复林仲骞书》又重申

了此意。 可见，姚鼐关于义理、文章、考据关系的论

述，虽然“看似没有明涉袁枚与孙星衍等人之争，但
他的述说是针对这场争论而来，则绝无可疑”。

其间，王昶在乾隆五十九年秋休致归里后，着手

《述庵文钞》的编订，至嘉庆元年二十卷的初稿编

成，复经修订，编为四十卷，在嘉庆三年由其子带至

江宁向旧友姚鼐请益。 姚鼐在阅过书稿后，即就所

见撰为《述庵文钞序》，再次阐发其“三者兼收”说，
自信于王昶之学能发潜幽微。 不久，王昶以作校本

为辞向姚鼐索回该书，姚氏虽欲留观而不可得，遂撰

成书札，与序文一同寄呈王昶，一方面推扬其古文成

就，另一方面又强调王、姚“两世交亲”，并趁此机会

呈上所著《九经说》及《诗集》，阐明其“以经术为根

柢，以名节为矩矱”的治学旨趣，希望能得到王昶的

认同。 其中《九经说》一书，即被其视为“发挥义理，
辅以考证，而一行以古文法”的兼通之作。

由于《春融堂集》在王昶生前未能出版，姚鼐期

盼的“必合尊诗同见惠”的希望并未能实现。 姚鼐

晚年在听闻王昶《文集》已刊行后，即嘱咐弟子姚椿

为其寻购：“其《文集》当已刻。 吾昔为作序寄之，然
竟未得其刻本，幸觅一部见寄。”但当发现所作序

文被刊落时，姚鼐对此颇有不满之意，一改致王昶书

札中所表现出的“不知于尊制佳处，果足发明否？
《集》传，则序文虽劣，亦不能不传矣，岂不令人愧

悚”的自信态度，转而认为：“鼐昔作《述庵文序》，今
其《集》中乃不载，岂述庵以《序》内称誉之犹不至而

不录邪？ 抑其后人择取而遗之邪？ 此不可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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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姚鼐在嘉庆年间的声望，若非得王昶本人的首肯，
似难将其所作《序》文芟除。

然而，在刊落姚《序》的同时，属于汉学阵营，被
江藩称为“好学深思，无书不读，肄经，深于诗，故兼

工文章”的赵怀玉，其所作《述庵文钞序》则被冠

诸《春融堂集》 卷首，对比姚鼐与赵怀玉两篇 《序

文》，可以看到二人立论主旨的差异。 赵怀玉的序

文说道：
　 　 今海内操觚之士，其趋不出二端：曰训故之

学，曰词章之学。 通训故者，以词章为空疏而不

屑为；工词章者，又以训故为饾饤而不愿为。 胶

执己见，隐然若树敌焉。 夫董生、杨子奥于文，
于经未尝不深。 匡鼎、刘向邃于经，于文未尝不

茂。 彼好为异同，交相訾议，必其中有所歉浅之

乎？ 窥古人而意犹未尽融也。 若去二者之弊，
又克兼二者之长，则世颇难其人，而人且宜以为

法，吾于侍郎述庵先生见之焉。

　 　 虽然赵怀玉的序文也表彰王昶“真能合训故、
词章为一，而非偏于习尚、泥古而未融者可相提并论

也”，但侧重点在于最后一段凸显王昶“治经淹贯众

说”，并能以词章助考证的一面。 而姚鼐的序文

则言：
　 　 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

证也，文章也。 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

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 今夫博学强识

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

文之陋也。 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

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

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

者何哉？ 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

也。 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

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 岂非能尽其天之所

与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与？ ……先生为

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

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 此

善用其天与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

美者矣。
姚鼐之《序》在揄扬王昶“三者皆具之才”的

同时，亦如此前所说 “须兼三者之用，然后为之

至”，最终所要强调的仍在于“三者兼收”之说。
从赵怀玉、姚鼐两《序》所反映的主旨来看，王

昶对二者的存剔，不仅代表了他对这场考据、辞章之

辨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在考据学极盛的乾

嘉之际，汉学中人与“以程朱为宗”的姚鼐对待“三
者兼收”之说的不同看法。

首先，在对待义理的态度上，姚鼐认为：“博学

强识固所贵焉，而要必以程、朱之学为归宿之地。”

批评为考据者：“专宗汉学为至，以攻驳程、朱为能，
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

之害。”又说：“近士大夫侈言汉学，只是考证一事

耳。 考证固不可废，然安得与宋大儒所得者并论？
世之君子，欲以该博取名，遂敢于轻蔑闽洛，此当今

大患，是亦衣冠中之邪教也。”但汉学中人则认为：
“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
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
主张“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

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贤人圣人之理

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而王昶更是“以
汉学为表识而专攻毁汉学者”。

其次，在对待专精与兼收的态度上，姚鼐认为：
“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

而同为不可废。”“凡执其所能为，而呲其所不为者，
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而汉学中人本以学

贵专精为宗，认为“专力则精，杂学则粗”，“学贵

精不贵博”，王昶也秉承此说，强调“杂则断不能

精”，故对于“三者兼收”之说自不能引以为然。
最后，姚鼐“三者兼收”说的提出本是对当时汉

学诸家贬抑义理、辞章的回应。 他曾一再批评“矜
考据者之专心制度而不通理”、“矜考据者每窒于

文词”，而乾嘉之际的汉学中人则认为“义理、文
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主张“圣人之道在《六
经》，不于《六经》求之，则无以得圣人所求之义理，
以行于家国天下，而文词之不工，又其末也”。可

见，对于治考据学者来说，三者本有层次上的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结合袁枚与孙星衍在辞章、考据之辨

时汉学中人的态度，姚鼐以“三者兼收”表彰“宗主

汉学”的王昶，自难得其首肯。
正如章学诚所描述的，乾嘉之际治义理、辞章者

均被汉学中人视为“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即
如戴震之《孟子字义疏证》亦被认为“可传者不在

此”，而姚鼐针对“宗郑毁朱”，“欲挽狂澜，执谗

口”，自视能兼三者之作的《九经说》，更是“当先生

存时，已无人重之者”。因此，在考据学尚如日中天

的乾嘉之际，兼及辞章之学的“三者兼收”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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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得到汉学中人的认可。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姚鼐对《述庵文钞序》所阐发的“三者兼收”说的重

视，与王昶对该《序》的刊落，不仅反映了二人对义

理、考据、辞章“兼收”的不同认识，也凸显了乾嘉之

际汉学与宋学、考据与辞章的异趣和分途。

四、结语

姚鼐自四库馆辞归后，执教东南，多历年所，在
谨守程、朱义理之学的同时，通过构建桐城文统，
“以古文诗辞称重于世”，从学受业者日众。 乾嘉

之际，随着袁枚、孙星衍论争的传播南北，学坛热点

由义理与考证之争转向辞章与考据之辨。 是时，各
方持论不一，或尊辞章而轻考据，或倡“通经明道”
而贬抑义理、辞章，或以义理统摄考据、辞章。 其中，
面对汉学中人对辞章的轻视及对义理“空疏”的持

续批评，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

废”，以之与宗汉学者相颉颃。 嘉庆三年，王昶编

就《述庵文钞》，由其子携至江宁，请旧友姚鼐为之

作《序》，姚鼐遂于文中重申“三者兼收”之说，对王

昶称许备至，期望得到这位汉学宗主的认可。 然而，
由于王昶对考据与义理、辞章的理解上与姚鼐存在

较大的差异，最终将姚撰《述庵文钞序》刊落，而保

留了赵怀玉的同名序文。 对比两《序》的主旨，可见

赵《序》重在强调治经须淹贯众说，视辞章为助考证

之具，姚《序》 则侧重阐发“必三者兼收之乃足为

善”，从王昶对两篇《序》的存芟态度，也透视出乾嘉

之际汉、宋学人对考据与辞章的不同看法。
而综合前文对姚鼐致王昶书札的考证，姚鼐撰

写《述庵文钞序》的时间，应当在嘉庆三年五月以

后，嘉庆三年八月或稍前，但至迟不会晚于嘉庆三年

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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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孔颖达论诗、乐关系及其诗学史意义∗

郑 　 伟

摘　 要：诗、乐关系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汉儒的弃乐言诗，到宋代郑樵的以乐论诗，再到南宋以来的以

诗统乐，这种转变离不开唐代孔颖达的先导之功。 作为经学史上集中论述诗乐关系的第一人，孔颖达通过“诗乐相

将”“诗为乐心”诸说化解了先秦季札观乐与汉儒以义说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汉代义理诗经学的流行，启发了宋代

以来的诗乐话题，奠定了后世学者以诗统乐的诗学理路。 后世学者既要顾及《诗经》的乐歌性质，又要防范一种彻

底的“主声”之学危害“思无邪”的正旨，往往就要通过反思郑樵的声歌诗经学从而回到孔颖达的诗乐学说。
关键词：毛诗正义；诗乐；声歌诗经学；义理诗经学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４５－０６

　 　 诗、乐关系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原型问题，支配

着诗经学的知识生产和意义生成，诗经学史上许多

著名的争论和公案实际上就是围绕诗与乐的关系展

开的。 诗言志而乐主声，前者联系着《诗经》的文字

义理，后者指向《诗经》的音声之教。 在古人那里，
诗、乐关系远比经学与文学关系问题重要。 透过宋

代郑樵的声歌诗经学及其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古代

诗经学史上的两个转换过程：一是先秦以来从诗的

“声用”转换到“义用”，直到汉儒确立《诗经》的文

字经典地位，并以文辞训义为主建立了义理诗经学

的典范形态；二是南宋以来的诗经学著作中常常设

有“诗乐”的专章，诸家徘徊在“主声”和“主义”二

维向度中建立起来的新的诗经学，由于存在着一种

结构性的矛盾，又自觉不自觉地落入义理诗经学的

窠臼。 从汉儒的弃乐言诗，到宋代郑樵的以乐论诗，
再到南宋以来的以诗统乐，这种转变离不开孔颖达

的发凡起例之功。 孔颖达通过“诗乐相将”诸说化

解了先秦季札观乐与汉儒“义说”之间的矛盾，促进

了汉代义理诗经学的流行，启发了宋代诗经学的诗

乐话题，奠定了后世学者以诗统乐的诗学理路。

一、孔颖达的“诗、乐异理同功”之说

诗乐问题是孔颖达诗学的突出关切，也是他补

足汉代毛诗学的一个最重要方面。 汉代毛诗学无论

是《毛诗序》因循先秦乐论的话语，还是郑玄的毛诗

《谱》《笺》淡化乐教之诗的背景，实际上都没有正面

地触及诗与乐的关系问题。 但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

的。 如果毛诗学的话语建构不能很好地处理和转换

先秦的乐教知识背景，那么就不仅仅是某些诗学知

识难以理解，恐怕连它的基础理论、阐释体系都是不

牢固的。 孔颖达主持编撰《毛诗正义》时意识到了

这一点，他在疏解《毛诗序》和《诗谱序》时贯穿了对

诗、乐关系的理解，在注《尚书》《礼记》和《左传》时
也不忘提及这种关系。

孔颖达的诗乐思想可以用“诗、乐异理同功”之
说来概括，他首先注意到二者由于表现形式不同所

造成的教化差异。 《礼记正义》说：“然《诗》为乐章，
《诗》《乐》是一，而教别者，若以声音、干戚以教人，
是《乐》教也；若以《诗》辞美刺讽谕以教人，是《诗》
教也。”① 这里辨析乐教和诗教的区别， 认为“以声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０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毛诗正义》经学文艺思想研究”（１７ＣＺＷ００１）。
作者简介：郑伟，男，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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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干戚以教人”指的是西周时期《诗经》的乐用及

仪式功能，“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继承的是汉

儒以《诗》属文、以文设教的义理诗经学观念。 在典

型的周礼语境下，《诗经》是可以演唱的乐诗，具有

配合仪式的职能，观乐者于深感默喻中完成对秩序

的领悟。 汉儒则立足于《诗经》的文辞属性及指事

功能，发掘古人“依违讽谏”的言教之义，援引《诗
经》的义理来规劝现实的君主，把《诗经》当成是一

部关乎政教善恶的文字典籍来看待。
孔颖达将乐教与诗教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称为

“声、言不同”。 他说：“乐本由诗而生，所以乐能移

俗。 歌其声谓之乐，诵其言谓之诗，声、言不同，故异

时别教。”②孔颖达辨析诗与乐的差别，认为“声、言
不同”决定了诗、乐之理有别。 《毛诗正义》说：

　 　 声能写情，情皆可见。 听音而知治乱，观乐

而晓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 设有言而非

志谓之矫情，情见于声，矫亦可识。 若夫取彼素

丝织有绮，或色美而材薄，或文恶而质良，唯善

贾者别之；取彼歌谣，播为音乐，或辞是而意非，
或言邪而志正，唯达乐者晓之。 ……是乐之声

音得其情也，若徒取辞斌，不达音声，则身为桀

纣之行，口出尧舜之词，不可得而知也。③

这段表述就是钱钟书认为“中国美学史即当留

片席之地与孔颖达”④的理由。 在孔颖达看来，音声

是情动于中的自然流露，言辞则是心所念虑的有意

识表达，其中有人为干预的因素，因而出现乐之声音

得情、诗之言辞易伪的观点。 孔颖达提出“声能写

情，情皆可见”的观点，把音声当作生命情感的运动

形式来看待，同时也暗示了情、声、言三者之间表里

一致、无所间隔的诗歌创作主张。 受孔颖达诗乐学

说的影响，明代复古诸家“观《乐记》论声诗处，便识

得诗法”⑤，参照《乐记》的“声情”理论来设计“因情

立格”“诗为人鉴”“情之自鸣”的文字诗理想。
孔颖达从“声、言不同”的角度谈论诗与乐的区

别，也基于历史的见解论述“诗乐相将”的联系。 这

种联系见于《毛诗正义》 “诗乐相将，故有诗则有

乐”⑥、《礼记正义》“诗为乐章，诗乐是一”⑦、《春秋

左传正义》“《诗》为乐章，琴瑟必以歌《诗》”⑧等相

关表述，构成孔颖达诗乐学说的核心内容。 孔颖达

指出《诗经》兼具音乐诗与文字诗的双重属性，并试

图更进一步沟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毛诗正

义》提出“诗是乐之心，乐是诗之声，故诗、乐同其功

也”⑨的重要思想。 其中涉及“声”与“义”的主从关

系，孔颖达显然是把“义”放在了优先的地位：
　 　 上言“声成文”，此言“主文”，作诗者主意，
令诗文与乐之宫商相应也。 如上所说，先为诗

歌，乐逐诗为曲，则是宫商之辞，学诗文而为之。
此言作诗之文，主应于宫商者，初作乐者，准诗

而为声，声既成形，须依声而作诗，故后之作诗

者，皆主应于乐文也。⑩

孔颖达把诗歌史分为“准诗而为声”和“依声而

作诗”两个阶段，前者强调音乐是为配合诗歌的义

理而创造出来的；后者实际上也是根据抒情言志的

需要来选择某个既定的音乐曲调。 在《五经正义》
中，大凡谈及诗歌的声音属性，孔颖达总是不失时机

地楔入“作诗者主意”的观点。 比如《毛诗正义》《尚
书正义》疏解“后夔典乐”之说、《毛诗正义》 《礼记

正义》批注“咨嗟叹咏”之说，都有“诗言人之志意，
歌咏其义以长其言”等类似的提法，实际上是把

“直言”“嗟叹”“永歌”“舞蹈”当成抒情言志的表现

形式来看待。 《春秋左传正义》疏解“季札观乐”说：
“诗人观时政善恶，而发愤作诗。 其所作文辞，皆准

其乐音，令宫商相和，使成歌曲。”孔颖达认为诗歌

的本体乃是“缘政而发”的情志，显示为文辞与音调

相配合的存在形式。 所以，针对季札观乐的“美哉”
之叹，孔颖达依据这种声、言不二的观点，试图调和

先儒“美其辞”与杜预“美其声”之间的矛盾：
　 　 先儒以为季札所言，观其诗辞而知，故杜显

而异之。 季札所云 “美哉” 者，皆美其声也。
《诗序》称：“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

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

之。” 长歌以申意也。 及其八音俱作，取诗为

章，则人之情意，更复发见于乐之音声。

季札观乐反映的是先秦声用之诗的传统，但在

汉儒“观风俗之盛衰”的视野下，被当成是由诗歌文

辞所表征的社会治理状态。 在孔颖达看来，诗人

“发言为诗”和“逐诗为乐”是“人之情意”所驱动的

自然过程。 以此来理解季札观乐，由于诗歌的言辞

和声音是一体的，所以“美其辞”和“美其声”之间并

不显得矛盾。 后来王质在《诗总闻》中说：“季子曰：
‘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 然勤而不怨矣。’其声与

其辞杂言之也。”吕祖谦《左氏杂说》也称季札观乐

“以此知古人之诗声与义合，相发而不可偏废”，明
显地受到孔颖达的启发。 更重要的是，在孔颖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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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诗乐思想体系中，情志本体决定了“文辞”对于

诗歌的初始意义，以及音乐作为补充“言不尽意”的
缺憾而出现的派生地位。 这样，孔颖达就在“作诗

者主意”的基础上实现了言与声、诗与乐之间的统

一，实际上是把先秦时期的声歌之道重新纳入义理

诗经学的范畴。 后世学者既要顾及先秦乐教之诗的

知识背景，又要坚持《诗经》的文字义理教化，往往

采取孔颖达以诗统乐的立场。

二、孔颖达对汉代毛诗学的诗乐论说

通过“诗、乐异理同功”之说的阐释，孔颖达可

以很方便地处理汉代毛诗学遗留的如下问题：
一是关于诗歌的功能。 《毛诗序》说诗歌具有

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的神秘力量，能够导致清明

政治的出现，严格地讲这些功能只有置于乐教语境

下才是好理解的。 但汉儒以此来说明文字诗的功

能，似乎隔了一层。 对此，郑玄没有笺注，《毛诗正

义》则曰：“此《序》言诗能易俗，《孝经》言乐能移风

俗者，诗是乐之心，乐为诗之声，故诗乐同其功也。
然则诗、乐相将，无诗则无乐。 ……乐本由诗而生，
所以乐能移俗。 据五帝以还，诗乐相将，故有诗则有

乐。”这里反复讲述诗乐一体的道理，有两层意思：
其一是“诗乐相将”，就是说《诗经》既有“缘政而

作”的义理内容，又有铿锵鼓舞的音乐形式；其二是

“诗是乐之心”，即坚持把《诗经》的文辞义理作为教

化的内核，把“乐”作为有利于发扬诗教的一个因

素。 前者表现为诗、乐共生的存在方式，后者指向以

诗统乐的教化理路。 正是基于“诗是乐之心”的认

识，《毛诗正义》从“乐”上把握《诗经》的功能，回到

了汉儒的“义说”立场上。 汉儒将先秦乐论话语移

入义理诗经学的建构之后，由于“声、言不同”导致

关于诗歌功能观的理论隔阂。 孔颖达意识到了这个

问题，这里阐述诗歌的政教功能，以及上引化解季札

观乐“美其辞”与“美其声”之间的矛盾，都是基于

“诗是乐之心”的观点来澄清诗歌通政的道理。
二是关于毛诗学的诗体观念。 《毛诗序》所谓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言天下之

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

废兴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者，
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云云，都
是根据《诗经》的文本义理做出的诗体区分。 对此，
孔颖达带着先秦的乐文化背景来阐发：

　 　 诗体既异，乐音亦殊，国风之音，各从水土

之气，述其当国之歌而作之。 雅、颂之音，则王

者遍览天下之志，总合四方之风而制之。 《乐

记》所谓“先王制雅、颂之声以道之”，是其事

也。 诗体既定，乐音既成，则后之作者各从旧

俗。 “变风”之诗，各是其国之音，季札观之，而
各知其国，由其音异故也。 小雅音体亦然。 正

经述大政为大雅，述小政为小雅，有小雅、大雅

之声。 王政既衰，变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

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
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小雅”，故变雅之美刺，
皆由音体有小大，不复由政事之大小也。

孔颖达认为诗歌既有“缘政而作”的本体，也有

各相适应的音乐形式。 在他看来，周代政治有盛衰，
但音体则一，制乐的标准不变。 “风”系诸侯之政，
各从方国之音；“颂”则宗庙之音，述功报神之作。
王政大事配以大雅音体，小事则小雅音体，及其变

也，诸侯政衰仍用方国之音来表现；周室衰微之后，
王政大小俱失，延续大雅音体乃成变大雅，取用小雅

音体则为变小雅。 这段解说比较烦琐，核心仍是以

诗统乐的观念。 在他看来，政教善恶系于诗歌文辞，
而音乐形式是为配合诗歌内容服务的。 这样就化解

了“季札观乐”与毛诗学诗体观念之间的矛盾，但骨

子里却是毛诗学的义用原则。 因为当孔颖达把诗体

纳入正变说的解释框架之后，既然“音体”不变，诗
歌也只能从各自联系的政教善恶上加以分辨。 后

来，朱熹指出二雅正变之区别，认为“先王之徳，词
气不同，音节亦异，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 及其变

也，则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 朱熹认为周

公制定了雅音的基调，后来变雅“事未必同，而各以

其声附之”，变大雅附用正大雅音体，变小雅延续正

小雅音体，明显地受到了孔颖达的影响。
三是关于毛诗学的诗史论。 众所周知，《毛诗

序》的“变风变雅”之说，经过郑玄《毛诗谱》的阐发，
衍生出一段“风雅正变”的诗史来。 郑玄根据“颂美

讥过”的诗道，判定“礼义未兴”的上古时期不当有

诗，“纪纲绝灭”的五霸之末不再作诗。 这样就将诗

歌史封闭在三代之内，这正是一个制度化的“诗谏”
时代，也是诗与乐相须为用的时代。 对此，孔颖达不

失时机地补充说：“然则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
纵令土鼓、苇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 ……《艺论》
所云今诗所用诵美讥过，故以制礼为限。 此言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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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渐，述情歌咏，未有箴谏，故疑大庭以还。”这里

回答了《诗谱序》为何“蔑云”上古歌诗的问题。 依

孔疏之意，郑玄对上古之歌其实是有所认识的，不过

彼时“述情歌咏，未有箴谏”，“徒有讴歌吟呼，必无

文字雅颂之音”，因为其缺乏社会价值，故而采取了

存而不论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孔颖达在疏解

《诗谱序》和《毛诗序》的过程中，大凡谈及诗歌史的

上限问题时，总是不忘强调“诗、乐之理有别”“谓造

今诗之初，非讴歌之初”的意思。 这就是说，上古歌

诗是感物道情的自然流露，具有无为而自发的性质；
“今诗”则联系着礼义教化等诸般人事，是圣人开辟

人文世界的产物。 二者之区别，所表征的乃是自然

与人文的界限。 毛诗学“蔑云”上古之歌，只把虞舜

时代的“用诗规谏”作为今诗的滥觞。 这样回到《尚
书·舜典》“夔，命汝典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

永，律和声”那里去，孔颖达认为“今诗”都是“准诗

而为声”的，也即是把声歌之道建立在颂美讥过的

文字义基础之上。 上古之歌由于缺乏这个基础，所
以被排除在诗史之外。

至于诗史的下限问题，按照《毛诗序》的“国史

作诗”之说，似乎止于“变风变雅”。 郑玄《诗谱序》
则从“孔子录诗”的角度来理解，以为此举表达了圣

人“足作后王之鉴”的文化意识。 这样来看“诗亡”，
颂诗止于成王之时，变诗止于陈灵公之时，乃是“国
史作诗”或“孔子删诗”所做出的自觉选择。 但在孔

颖达看来，这两种旧说都是值得怀疑的。 《毛诗正

义》明确地提出“凡是臣民，皆得讽刺，不必要其国

史所为”的观点，又指出：“《史记·孔子世家》云：
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三百五

篇。 ……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
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此论一出，竟为历代否

定“删诗说”的学者所取用。 汉代毛诗学的阐释基

础是“国史作诗”与“孔子删诗”诸说，孔颖达传承毛

诗之学，在旧说不尽情理的情况下，另辟蹊径地从

“诗人作诗”的角度来重构诗歌的教戒旨趣：
　 　 变风、变雅必王道衰而作者，夫天下有道，
则庶人不议；治世累平，则美刺不兴。 何则？ 未

视不善则不知善为善，未见不恶则不知恶为恶。
太平则无所更美，道绝则无所复讥，人情之常理

也。 故初变恶俗则民歌之，风、雅正经是也；始

得太平则民颂之，《周颂》诸篇是也。 若其王纲

绝纽，礼义消亡，民皆逃死，政尽纷乱。 《易》称

天地闭，贤人隐。 于此时也，虽有智者，无复讥

刺。 成王太平之后，其美不异于前，故颂声止

也。 陈灵公淫乱之后，其恶不复可言，故变风息

也。

这里的“成王”和“陈灵王”分别代表了周朝政

治的极善和极恶两种状态。 后世政治无以超越成王

之时，也就不需要新的颂声了。 而在陈灵王之后，王
纲解纽，礼义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找不到虚心纳谏

的君主，于是诗人再无创作刺诗的心情。 接着，孔颖

达以一颗“医者之心”来说明诗人救世的心情：“变
风所陈……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
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 ……若夫疾病尚轻，有可

生之道，则医之治也用心锐。 扁鹊之疗太子，知其必

可生也。 疾病已重，有将死之势，则医之治也用心

缓。”在他看来，医者救人视病情轻重而有缓急，诗
人救世亦同此理。 如果时局尚可挽回，则陈其规劝

之意，殷勤责王，是为变风变雅。 若是积重难返，莫
或拯救，则“匡谏之志微”，所以变风变雅止于陈灵。
透过这层解说，毛诗学的诗史论也就可以体现了。
实际上，毛诗学者所关心的并不是诗歌的自然史，而
是诗歌作为儒家的文教话语能否达到应有的效果。
在他们那里，脱离规劝之道的声歌是没有意义的，脱
离声歌的讽喻之诗却是可以成立的。 他们掐头去尾

地剪裁出一段制度化的“诗谏”时代，汉儒从中寄托

引领君主政治、回返礼乐文明的良苦用心，唐代孔颖

达则从“诗人作诗”的角度表达救世的诗心。 在他

那里，诗歌形象非常神圣，意指一种通过文学来介入

政治的实践精神，体现一种为王者立法、为生民代言

的话语立场。 毛诗学的精髓即在于此，它规定了以

诗统乐的意义结构，还意味着诗与乐的相对分离。

三、孔颖达以诗统乐的范式意义

历史地看，自从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

学的典范形态之后，孔颖达是集中论述诗、乐关系的

第一人，宋代的郑樵则是以乐论诗建立声歌诗经学

最为彻底的学者。 南宋之后，以乐论诗的风气渐开，
诗乐关系便是一个基本的话题。

南宋学者讨论诗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

反思郑樵的声歌诗经学从而回复到孔颖达那里去

的。 郑樵是古代以乐论诗最彻底的学者，这种彻底

性就表现在他从“声歌之音”的角度抽离了汉代义

理诗经学的立论基础，提出了关于《诗经》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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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具颠覆性的见解。 郑樵诗经学的一个基本观念

就是“诗主在乐章，而不在文义”，他坚持认为“仲
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
为此，他激烈地抨击汉儒的“删诗取义”之说，甚至

重新改写了“诗六义”的定义。更重要的是，郑樵

把“说义”排除在孔门诗旨之外，进而扫除了历代层

累下来的诗教伦理内涵，首次在《诗经》中发现大量

“淫奔者自述之辞”。 同时，郑樵也明确反对汉儒用

讽谏之义来剪裁诗歌史以及由此得出的诗亡结论，
提出“以诗系于声，以声系于乐”的观点，以汉魏

乐府接续风雅传统，从而打破了毛诗学“诗亡”说的

封闭。 虽然诗经学史上以乐论诗的学者不少，但真

正贯彻“主声”之学来建立新《诗》学的实不多见。
郑樵诗经学的意义就在这里，他的声歌诗经学与汉

代义理诗经学之间构成体系性的对抗。
郑樵诗经学的影响很大，但学者们往往带着批

判性的态度来接受这种影响。 他们既要兼顾《诗
经》的声歌属性，又要化解一种彻底的“主声”之学

可能妨碍“思无邪”之教的风险，也就常常采取了孔

颖达以诗统乐的策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
“郑樵作《诗辨妄》，决裂古训，横生臆解，实汩乱经

义之渠魁。 南渡诸儒，多为所惑。”这里的“南渡

诸儒”包括朱熹、吕祖谦、王质、王柏、李樗和陈知柔

等人，他们对于诗、乐关系的认识有两种态度。 一种

是以陈知柔、李樗为代表的郑樵学说的拥护者，比如

陈知柔曾劝导朱熹“《诗》本为乐为作，故今学者必

以声求之”，李樗则反对王安石“音声者，以文为

主”的说法，指出“诗之用于乐者如此”“学者不可言

语文字求”。 另一种则对郑樵的“主声”之学保持

警惕，比如吕祖谦告诫朱熹不要误信郑樵：“若如郑

渔仲之说，是孔子反使雅、郑淆乱。 然则正乐之时，
师挚之徒便合入河入海矣，可一笑也。”朱熹也拒

绝了陈知柔的劝告，在《答陈体仁书》中说：
　 　 来教谓诗本为乐而作，故今学者必以声求

之，则知其不苟作矣。 此论善矣，然愚意有不能

无疑者。 盖以《虞书》考之，则诗之作本为言志

而已。 方其诗也，未有歌也。 及其歌也，未有乐

也。 以声依永，以律和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

诗为乐而作也。 三代之时，礼乐用于朝廷而下

达于闾巷，学者讽诵其言以求其志，咏其声，执

其器，舞蹈其节以涵养其心，则声乐之所助于诗

者为多。 然犹曰“兴于诗，成于乐”，其求之固

有序矣。 是以凡圣贤之言诗，主于声者少，而发

其义者多。 ……故愚意窃以为诗出乎志者也，
乐出乎诗者也。 然则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末

也。

《答陈体仁书》是朱熹论述诗、乐关系的一篇经

典文献，其要旨在于回应彼时主声学说的影响，从而

拨正义理诗经学的发展方向。 朱熹从诗歌的“言
志”本体出发，论述“乐乃为诗而作” “乐出乎诗者

也”的发生原理、“声乐之所助于诗者为多”的乐用

旨趣，以及“圣贤之言诗，主于声者少，而发其义者

多”的阐释特征，最后得出“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

末”的结论，即乐是为配合《诗》的文字义理而被创

作、使用和阐释的。 朱熹明显借鉴了孔颖达处理诗、
乐关系的经验，肯定“诗乐相将”，以乐论诗，坚持以

诗统乐的立场，很能见出孔颖达“诗是乐之心” “乐
本由诗而生”等观点的影子。 这篇文章还谈到“欲
以声求诗，则未知古乐之遗声，今皆以推而得之

乎”的问题，认为在“古乐散亡，无复可考”的情况

下想要恢复乐教传统是不可能的，而这是郑樵没能

理解的。 一旦离开了原始的礼乐关系，人们只能更

加务实地采取以文设教的办法。 郑玄确立了“颂美

讥过”的诗道，注重美刺其君的规谏作用；朱熹抉发

了“思无邪”的人生教义，着眼于风动教化的人生功

能。 在这个过程中，朱熹接着孔颖达继续讨论诗、乐
关系问题，以诗统乐则是他们兼顾《诗经》的义理教

化与声歌性质所坚持的一个基本立场。
南宋以来，以乐论诗的风气渐开，但像郑樵那样

坚持孔子编诗非关文辞义理之取舍观点的并不多

见。 王柏在《风雅辨》中说：“究其（郑樵）为说，主声

而不主义，如此则虽郑、卫之声可荐于宗庙矣。 ……
苟不主义，则歌者以何为主，听者有何可味？ 岂足以

熏蒸变化人之气质，鼔舞动荡人之志气哉。 善乎朱

子之答陈氏体仁也，举《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
依永，律和声’，故曰诗出于志，乐出于诗，乐乃为诗

而作，非诗为乐而作也。”宋人普遍反对“主声而

不主义”的郑樵，认为一种彻底的声歌之学将要颠

覆“玩味其词意而涵泳其情性”的诗教根本，所以就

暗自用“删诗取义”置换孔子正乐的主题。 吕祖谦

指出：“《桑中》《溱洧》诸篇，作于周道之衰，其声虽

已降于烦促，而犹止于中声，荀卿独能知之。 其辞虽

近于讽一劝百，然犹止于礼义，《大序》独能知之。
仲尼录之于经，所以谨世变之始也。 借使仲尼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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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郑果尝庞杂，自卫反鲁，正乐之时，所当正者，无
大于此矣。”他认为《诗经》具有“中声”和“止乎礼

义”两种性质，由此上溯到孔子删诗，自然是根据

“声音”和“文义”的双重标准来进行的。
明清时期，学者们讨论《诗经》的入乐问题时，

仍和吕祖谦一样，把孔子正乐看作是兼取义理的行

为，从而避免了由“淫诗”所造成的“厚诬圣人”的嫌

疑。 比如明代顾起元认为，夫子正乐“非特意义相

属，亦其音律相比”。 清人黄中松也说：“盖乐必

有诗，而诗未必皆入乐耳，然亦各有其音节，各有义

理，犹不失为中声，故夫子录之也。”晚清魏源所著

《诗古微》反复强调“声与义之不相离也”，认为孔

子“以其声中，其德盛，其意要眇而闳深”。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后世学者一方面围绕

诗乐问题生产出许多知识，另一方面则按照以诗统

乐的原则从事经学义理的建构，反对郑樵的“淫诗”
之说，而把孔子的诗学文献活动看成“取义”和“正
乐”的统一。 总而言之，郑樵之后的学者无法避开

诗乐关系问题，他们普遍接受《诗经》声歌之诗的性

质，但在诗学建构理路上，却通过反思郑樵之说回到

孔颖达以诗统乐的立场上，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

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

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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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从豪杰到圣贤：宋诗中“丈夫”形象的意义新变
刘 　 培　 　 　 赵 　 骥

摘　 要：在宋代文治政策和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前代诗歌中“英雄”“丈夫”这类偏重豪壮雄杰的粗线条人格类型，
转变为宋诗中博雅深邃、坚守道德的圣贤君子形象，领袖群英的豪杰人物逐渐褪去其本来面目，其人格内涵被置换

为沉潜弘毅和清直自守。 在宋诗构建的语境中，“丈夫”往往呈现出和“贤者”相近的意义，展示出“丈夫”形象全新

的意蕴内涵。 宋诗中的理想“丈夫”往往能够领悟圣贤心传，向着体味心灵境界的内在精神世界开拓；站在儒家思

想立场上，破除欲望诱惑、支撑自我道德人格体认；在道德人格支撑下，对自我人生价值充满自信，呈现出一种舒适

从容、清刚潇洒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宋诗；丈夫；理想人格；豪杰；圣贤

中图分类号：Ｉ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５１－０７

　 　 南宋王十朋在送给友人的述怀诗中说：“丈夫

未遇聊尔耳，肯向权门思炙手。 净扫一室安吾贫，昼
阅诗书夜星斗。”①在他的认知中，“丈夫”具有高洁

傲岸的道德品质，在面对仕途权势的诱惑时，为维护

道德人格的独立与尊严，退回自我精神世界中专意

于读书求知、生命沉潜。 这里既是对自我修养的自

信与肯定，也是对志同道合者的勉励与期许。 其实，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诗歌中这种“丈夫”称谓不仅包

含有作者的价值认同，同时也隐含着作者的理想自

我，在肯定勉励与赞美期许等多重心理机制的作用

下，“丈夫”形象呈现出相当丰富的士人心态及时代

文化风尚等信息。 与前代相比，宋诗中的“丈夫”形
象发生了新的变化，展示出宋代政治风尚与思想文

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文学书写新趋向，呈现出新

的文化意蕴与审美特征，透露出宋代士人新的理想

人格与精神风貌。

一、宋代以前“丈夫”形象溯源与演变

《说文解字》释“丈”为：“丈，十尺也。 从又持

十。”②释“夫”为：“夫，丈夫也。 从大，一以象簪也。

周制以八寸尺，十尺为丈。 人长八尺，故曰丈夫。”③

可见，“丈夫”一词的原始意义为成年男子。 《周易》
中的“六二，系小子，失丈夫”④，《礼记》中的“丈夫、
妇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无变也”⑤，与“丈夫

冠而不为殇，妇人笄而不为殇”⑥，都是采用“丈夫”
的原始意义。 在先秦诸子的论述中，如《孟子》 《庄
子》《韩非子》等，“丈夫”一词在多数情况下也是作

为成年男子的指称，并无特殊含义。 值得注意的是，
诸子典籍中出现“大丈夫”时，则具有明显的价值指

向或道德意蕴。 如《老子》中的“是以大丈夫处其

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⑦，《韩非子》中的

“所谓大丈夫者，谓其智之大也。 所谓处其厚不处

其薄者”⑧，偏重于智性修养。 《孟子》中则重视道

德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

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⑨

《孟子》中的“大丈夫”形象将生命价值的评判标准

从权势置换为道德人格， 对后世的影响更加广泛深

刻。 这不仅是其学说建构的一部分，也是孟子本人

所盼望、期许的普遍士人人格，同时也是他对自身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２０
作者简介：刘培，男，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赵骥，男，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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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境界的肯定与自信。 这种由坚定的道德践履所存

养、支撑起的圣贤人格，成为后世儒家士人们身心安

顿和生命情怀的最终归依。 后世诗歌中的“丈夫”
形象建构，在许多情况下融进“大丈夫”的价值取向

与审美内涵，成为诗人表达理想自我的渠道。
“丈夫”一词最早进入诗歌是在汉乐府《陇西

行》中：“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 健妇持门户，亦
胜一丈夫。”⑩ 但是，这里的“丈夫”仅指示性别差

异，并无人格品质的内在指向性。 诗中“丈夫”最早

带上人格意蕴是在三国时期，这一时期正处在汉帝

国崩溃瓦解之后，战乱灾疫使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士
人们目睹生命迅速消亡的残酷，因而展现出对现实

生命的格外重视，他们普遍追求延长生命的长度、增
加生命的密度。“生命的密度”包含追求建立功业

与人生享受。 在此背景下，士人在诗歌创作中展现

的自我形象呈现为功业气概与感官享受两个维度。
功业气概方面，如曹植《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

海，万里犹比邻。”吴质《思慕诗》：“随没无所益，
身死名不书。 慷慨自俯仰，庶几烈丈夫。”这一时

期诗歌亦多“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

内容，虽未在诗歌书写中直接将“丈夫”形象和物

质、感官享受联结起来，但曹植《与吴季重书》从散

文角度以极致的物质、感官享受呈现士人心中“丈
夫”的另一维度：“愿举泰山以为肉。 倾东海以为

酒。 伐云梦之竹以为笛。 斩泗滨之梓以为筝。 食若

填巨壑。 饮若灌漏卮。 其乐固难量。 岂非大丈夫之

乐哉？”

东晋南北朝诗歌中“丈夫”形象基本承袭三国

时期的意义范畴，如陶渊明申明“丈夫志四海，我愿

不知老”，鲍照也感叹“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

躞垂羽翼”，或自勉或抒愤，都指向对功业的追求。
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且此期的南北战争多了一层

华夷之辨的色彩，所以诗歌中的“丈夫”形象较多和

边塞战功联结起来。 “当今丈夫志，独为上古英。
勒石燕然道，凯归长安亭”，“君言丈夫无意气，试
问燕山那得碑”，“丈夫意气本自然，来时辞第已

闻天。 但令此身与命在，不持烽火照甘泉”，这些

诗句体现着作者渴望在边塞战争中立功扬名的

热情。
唐代诗歌中“丈夫”形象内涵依然主要集中于

功业与享乐两个方面。 但唐代士人在诗歌中表达建

立功业愿望时，有一点异于前代，且颇为有趣。 作者

常以困守书斋、皓首穷经的书生儒士作为反面教材，
以衬托“丈夫”建功立业是如何英明正确。 如岑参

《银山碛西馆》中说：“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

笔砚。”高适在羡慕“丈夫拔东蕃，声冠霍嫖姚”

的同时，也嘲笑文人道：“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
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诗人梦想以胜利者的

姿态教育穷书生们该如何实现人生价值。 权德舆在

《建除诗》中也有相似的感叹：“建节出王都，雄雄大

丈夫。 除书加右职，骑吏拥前驱。 开济今如此，英威

古不殊。 闭关草玄者，无乃误为儒。”皮日休在其

《七爱诗》中说：“所谓大丈夫，动合惊乾坤……百世

必一乱，千年方一人。 吾虽翰墨子，气概敢不群。”

从这些作者的人生经历来看，他们本都是文人，但在

诗中却一致表达着对诗书生活的厌弃，追求功业、地
位构成他们笔下“丈夫”的基本意义内涵。 此外，自
中唐起，宦官和党争影响下的国家政治日益昏乱，现
实黑暗与人生苦闷令士人们难以看到出路，诗歌中

的“丈夫”形象也呈现出追求享受的一面，李贺诗中

就以此来消解心中的郁结：“青钱白璧买无端，丈夫

快意方为欢。 臛蠵臛熊何足云，会须钟饮北海，箕踞

南山。”李贺诗中的“丈夫”沉浸在了酣宴声乐之

中，而皇甫冉笔下的“丈夫”更露骨地追逐感官享

受：“生当为大丈夫……骑龙披青云，汎览游八

区……群仙来迎塞天衢，凤皇鸾鸟灿金舆。 音声嘈

嘈满太虚，旨饮食兮照庖厨……旦旦狎玉皇，夜夜御

天姝。”诗人借出世游仙所经历的种种享乐情景，
表达在空间、时间两个维度上延展生命、满足个人欲

望等人生企望。

二、宋诗中“丈夫”形象的意义新变

宋代自立国起就伴随着文治复兴的展开，宋太

祖与赵普“道理最大”的对话即昭示了文治与理性

在宋代政治与社会文化中的主导作用。 宋太宗时，
科举录取人数大幅增加，极大地增强了社会阶层的

流动转换。 国家政治方略的转变、文治复兴的时代

趋向等因素促使宋代士人们更多地转向自身，他们

不再艳羡武人们的军功，而是更加重视自身的文化

素养，于是宋诗中的“丈夫”形象相较于前代呈现出

新的意义特征。 这种新变迹象首先在石介的《过魏

东郊》诗中显现出来：
　 　 堂堂柳先生，生下如猛虎。 十三断贼指，闻
者皆惊怖。 十七著野史，才俊凌迁固。 二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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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书，辞深续尧禹。 六经皆自晓，不看注与疏。
述作慕仲淹，文章肩韩愈……死来三十载，荒草

盖坟墓。 四海无英雄，斯文失宗主……试过魏

东郊，寒鸦啼老树。 丈夫肝胆丧，真儒魂魄

去。

该诗是石介为凭吊柳开而作。 历史上的柳开人

生经历兼具文与武两个方面，他在力振儒学的同时，
也有勇武豪侠的鸷悍气质。 在该诗对柳开的叙述

中，从儒道斯文和勇武韬略两个层面建构一个完整

的“丈夫”形象。 从中可以看出，宋代士人对于“丈
夫”的认同，在战场军功之外，将目光重新聚焦于学

术涵养和文化才能。 当然，石介笔下的“丈夫”形象

在相当程度上仍带有勇武雄强等粗线条人格类型，
而其“斯文”一面也只限于对柳开经史、文章等才能

的客观描绘，尚未深入到士人精神气质以及内向开

拓等深层内容。 对于这些深层内容的表现，则是随

着文治政策的深入以及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向内在而

逐渐出现的。
北宋逐渐形成稳固且运转有序的文治模式，在

儒学复兴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代士人将更多精力

投入到研求学术和读书明理上。 士人们不仅早已习

惯通过读书和科场来博取功名，而且更为重视读书

写作带来的精神愉悦。 欧阳修就把虽困顿官场，但
腹有诗书、才华横溢的陆子履作为“丈夫”的典型：
“丈夫可怜憔悴时，世俗庸庸皆见遗。 子履自少声

名驰，落笔文章天下知。 开怀吐胸不自疑，世路迫窄

多阱机。 鬓毛零落风霜摧，十年江湖千首诗。”诗

歌中的“丈夫”越来越注重读书明理和文化才能。
如果说在转变初期，宋诗中的“丈夫”形象还是

兼具勇悍和读书两个层面，仍保有前代诗歌“丈夫”
形象的影响痕迹，那么到了王令诗《道士王元之以

诗为赠多见哀勉因以古诗为答》中塑造出的“丈夫”
形象，则通过对“勇黠”“使气”的否定，把读圣贤书、
明六经理作为唯一人生理想，实现了由英雄豪杰向

圣贤君子的转变：
　 　 吾非小丈夫，胸中少翘奇。 少年嗜勇黠，跨
压百雄低。 两眼皆豚羊，一腹千熊罴。 使气睨

群辈，问今当我谁……一日忽自悟，吾岂虔强

儿。 旧闻有六经，条理两可师。 无不至圣人，有
学中自隳。 勿遂谓不及，吾由未尝追。 好勇不

好道，吾将自诛非。 浩乎如有失，茫乎其若思。
望乎如未获，专乎如有期。 夜或不记寝，昼或忘

其饥……上自太古先，跂轩而望羲。 下至三代

来，尧舜禹汤姬。 周公汲汲劳，仲尼皇皇疲。 轲

况比踵游，雄愈磨肩驰。 或示我使响，或导我使

随。

诗中以自我心路的动态转变过程展现出作者所

认为的真正丈夫形象。 在王令的笔下，“丈夫”形象

经历了从好勇使气到潜心儒经这样一个动态转变历

程，他醉心于圣人学问的广大高深，将毕生精力投入

其中，在追寻至道中感受到绵绵不尽的快慰满足。
这种对读书明理、内向开拓的强烈追求也在苏轼笔

下有着生动简要的概括：“羡子久不出，读书虱生

毡。 丈夫贵出处，不退要当前。”闭门读书是令人

歆羡的生活之乐，宋代士人更想回归读书人这个本

来身份，在这个人生底色的映照下，融通于广阔而深

微的精神世界之中，形成沉潜内转的精神气质。
宋室南渡以后，尤其是到了孝宗时期，理学在南

宋社会文化中的影响日趋深广，理学观念也在深度

参与塑造文学创作的风貌。 士人们尤其是理学中人

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在于探求天地至理，在于对儒

家真意、圣贤心传的默然感悟与独到领会。 即使面

对物质上的困顿窘迫，他们也仍然要坚守精神独立、
潜心探究并继承往圣绝学，唯有如此，才可成为与天

地同体的大人君子。 在南宋理学中人的诗歌里，
“丈夫”形象也表现出感悟先圣心传、建构学术体系

等特征。 如叶适在其诗作《魏华甫鹤山书院》中以

大段的笔墨描述魏了翁承续儒学道统、探求圣贤真

意的诸多功绩，着重表现其孜孜以求地沉思体悟圣

贤精神、于千载之下感通圣人之心的学术活动：
　 　 周公仲尼在左右，勘点六籍开凡愚。 曾经

秦祸多散阙，郑笺毛传悲纷如。 精神感通若亲

授，损益殷夏还其初……业调甘酸嗜秦炙，肯逐

象罔迷玄珠。 分明愤发贯篇首，端的镂写传吾

徒……莫嗔猿鹤不解事，与民由之诚丈夫。

澄清学术正统、勤于著书立说，这些活动正是理

学家们普遍的生活场景。 叶适如此细腻描摹和热情

赞美魏了翁，其实也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理学家群

体的称赞颂扬。 诗中最后说“莫嗔猿鹤不解事，与
民由之诚丈夫”，在赞美魏了翁学术开拓之功以后，
认为也应该携精纯深微之学术与民众共同行仁义之

道。 王柏《用前韵答车玉峰》则完全着眼于学术探

究，讲求学术是作者本人最为重视的人生意义所在：
“人物如君屹鼎湖，高山仰止我仪图。 讲篇损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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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略纪删修有定模。 目断交情殊恨阔，心涵古道

若相符。 去年不客东湖上，几失人间大丈夫。”

由外在的事功、富贵转向内在的沉潜、博大，将
读书明理作为生命乐趣之所在，宋诗中“丈夫”内涵

的这种新变，是宋代国家政治方略变迁与社会文化

心理重塑在诗歌创作上的投射。 宋代士人在国家文

治政策下可以凭借文化才能跻身高位，而且宋代处

于“各派主流思想如儒、道、释诸家已趋融合，渐成

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

精神及动态已趋于单纯与内敛”的历史阶段，前代

诗歌中“丈夫”们向边疆塞外、战场军阵和酣宴享乐

中倾泻挥洒的热情与精力，到了宋诗中则聚敛收缩

进书斋典籍中，并且在这个看似狭小的平淡空间中，
开拓出广阔的精神世界，得到钻之弥深的无限乐趣。

三、学为圣贤：宋代“丈夫”的理想人格

五代士风苟且卑下，北宋建立后的要务之一便

是矫正士风。 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宋真宗亲自审

定文武七条准则赐予官员，其中提及：“二曰奉公，
谓公直廉洁，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
必专尚威猛”，以君主诏令的形式要求官员们必须

修身立德。 仁宗时期，君臣们希望通过道德教化来

改变士风，并以此基点来逐步建立尊崇礼义、风俗淳

厚的太平社会，崇尚道德的新士风得到广泛树立和

倡行。 范仲淹是革新士风的核心人物，陈傅良《温
州淹补学田记》中评价说：“自建隆至天圣、明道间，
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蹈常之习未化，范子始与其徒

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

在范仲淹这些士人的心理认知中，道德不再只是朝

廷对官员的强制性要求，而是内化为精神气质和人

生准则。 范仲淹晚年“守杭之日，子弟知其有退志，
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为逸老地。 仲淹曰：‘人
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 对于道

德的坚守绝非无乐趣的约束，而是可以超越有限生

命之束缚的永恒价值。 在道德践履的心灵慰藉中，
可以让自我感知到悠长深远的生命乐趣。 道德涵养

始终是宋代士人重视的话题，道义内充可以让他们

获得超越性的精神力量，站在道德践履的角度上来

看待富贵穷通的命运对比。 比如颜回早死和盗跖寿

终的命运对比，常令士人们感叹天道难知，宋代士人

则以道德之乐的超越与永恒，来消解这种对命运的

无奈和怀疑，欧阳修曾作《颜跖》阐明立场：

　 　 颜回饮瓢水，陋巷卧曲肱。 盗跖餍人肝，九
州恣横行。 回仁而短命，跖寿死免兵。 愚夫仰

天呼，祸福岂足凭！ 跖身一腐鼠，死朽化无形。
万世尚遭戮，笔诛甚刀刑。 思其生所得，豺犬饱

臭腥。 颜子圣人徒，生知自诚明。 惟其生之乐，
岂减跖所荣。 死也至今在，光辉如日星。 譬如

埋金玉，不耗精与英。 生死得失间，较量谁重

轻。

诗中将道德践履作为生命永恒的价值，千载之

下，颜回的道德修养与不朽联结在一起，道德不仅是

颜回人生之乐的集中展现，也是抵抗时间对生命之

消磨的唯一手段。
庆历士人群体之后，崇尚道德之风仍为宋代士

人重视和继承，苏轼在写给李廌的信中将道德修养

作为人生之首要任务，反复强调道德远比功业富贵

重要：“深愿足下为礼义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

于德也。 若进退之际，不甚慎静，则于定命不能有毫

发增益，而于道德有丘山之损矣。”仁宗嘉祐前后

开始活跃的理学中人则更将道德放置于本体地位，
如“二程”在道德体认的基础上建构“天理”，并以此

为自然和社会存在的根源，认为个体生命的道德践

履可以沟通人与道德本体，在道德修养的基础上追

求精微超凡的“内圣”。 牟宗三对此曾论述说：“此
‘内圣之学’亦曰‘成德之教’。 ‘成德’之最高目标

是圣、是仁者、是大人，而其真实意义则在于个人有

限生命之中取得一无限而圆满之意义。”道德并非

限制，而是自由，在具体道德行为向道德本体的跃升

中，人生的意义得以凸显，并获得永恒的安宁愉悦，
个人则成为人格完善的圣贤君子。

邵雍在洛阳居住期间与西京士人群体之间的来

往颇为密切，此期他的诗作中不断地展现拥有道德

情怀的“丈夫”形象：
　 　 冠盖纷纷塞九衢，声名相轧在前呼。 独君

都不将为事，始信人间有丈夫。

大舜与人同好恶，以人从欲得安乎。 能知

富贵寻常事，富贵能骄非丈夫。

一片先天号太虚，当其无事见真腴。 胸中

美物肯自炫，天下英才敢厚诬。 理顺是言皆可

放，义安何地不能居。 直从宇泰收功后，始信人

间有丈夫。

洛城官满振衣裾，尘土何由浼远途。 道在

幸逢清日月，眼明应见旧江湖。 知行知止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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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屈能伸是丈夫。 归去何妨趁残水，三吴还

似向时无。

这些诗中的“丈夫”形象，轻视外在的富贵和享

受，将儒家的道德原则内化为心灵本体，并且在具体

的道德情怀中体会道义对于人格尊严的内在支撑，
获得心灵安顿的自在从容。 邵雍的这些诗作展现

出，在宋代思想文化塑造下，尤其是在理学思想的影

响下，士人人生观念和精神气质的改变：人生至乐绝

非立功扬名和富贵尊荣，这些外在之物只是低级的

人生追求，唯有遵从儒家道德原则才能真正拥有适

意人生和独立人格。
士人在道德坚守的同时，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挑战和诱惑，谋求仕途升迁与坚守道德人格之间的

矛盾选择常常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古代

士人的一大人生理想就是通过进入仕途、参与朝廷

政治来辅世济民。 官职擢升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实现

政治抱负或振兴家族，但同时也意味着要面对各个

方面的利益纠缠与人际逢迎，这样就在道德人格与

仕途前景的矛盾纠结中，拷问着每个士人的心灵追

求与品质坚守。
南宋的朝堂党争比之北宋中后期更加尖锐激

烈，士人们围绕南北和战、道学崇黜等问题展开争

斗。 在这些党争之中，有通过攀附权贵、迎合上意而

得以升迁者，也有刚正独立、坚守原则而被贬者。 李

纲、赵鼎因主站而被罢黜，朱熹等理学家群体在孝宗

和光宗时期被启用或被禁锢，即是南宋政局下士人

命运波折的集中展现。 这些处于矛盾选择和命运波

折中的宋代士人们，常以道德为人生准则，重视道德

坚守的超越性价值，王十朋和杨万里笔下的“丈夫”
就呈现出以学为圣贤来自我期许、爱惜声名的形象：

　 　 黄卷对圣贤，慷慨深自许。 一朝出干禄，得
失战胸宇。 曲意阿有司，谀言徇人主。 贪荣无

百年，贻谤有千古。 丈夫宜自贵，清议重刀

斧。

老夫今年六十四，大儿壮岁初筮仕。 先人

门户冷如冰，岂不愿汝取高位。 高位莫爱渠，爱
了高位失丈夫。 老夫老则老，官职不要讨。 白

头官里捉出来，生愁无面见草莱。 老夫不足学，
圣贤有前作。

“圣贤”始终是树立在“丈夫”面前的人格典范，
而学为圣贤就是要以道德坚守来对抗荣华的诱惑。
王十朋这首诗是为自己而发的内心独语，在他看来，

道德瑕疵所招致的后世指责是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最

大否定。 杨万里这首诗是为即将入仕的儿子所作，
他期待儿子仿效古代圣贤的道德人格，不可为官职

晋升而放弃人格坚守。 在这些更具个人化倾向的文

学书写中，他们都将道德坚守置于生命意义的首位。
通过坚守道德而学为圣贤，在道德践履中得到心灵

安顿的自由和舒适，进而在历史中留下令名以对抗

时间的消磨与埋没，宋代诗歌中“丈夫”呈现出忠厚

正直的品格，以及谨守儒家道义原则的行为选择。

四、从容清刚：宋代“丈夫”的精神风貌

北宋建国伊始确立起文治策略，其后经过数十

年的完善发展，在真宗、仁宗时基本形成成熟的士大

夫政治体制。 在这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

时代，士人秉承孟子“修天爵以胜人爵”的思想，多
具备挟道德学术而自重的思想倾向。 周敦颐《通
书》中认为，“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
至难者得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
王安石则希望借助道德人格来规范皇权，“士之道

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向焉，而与之迭为宾

主”，认为即使皇帝也必须给“道隆而德骏者”以

充分的平等和尊重。 在皇权统治下，士人们凭依

道德人格与学术修养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人格独立与

尊严。 此外，宋代士大夫的待遇相当优厚，士人们完

全可以通过学术、文化方面的努力来改变自身经济

地位，因而也就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去追逐物质财

富，而是更多地在相对裕足的生活中追求内心宁静

和道德名节。 向内开拓的宁静自守、道德坚守的独

立尊严映照进诗歌创作，展现为“丈夫”形象中从容

不迫、清刚潇洒的精神风貌。
由内心的宁静和独立出发，宋代士人常常为朴

素寻常的事物赋予高洁傲岸、逍遥自适等象征意义。
在他们看来，这种朴素寻常正代表着独立于世俗庸

常之外的高贵人格，其中所透露出的修养之乐远远

胜于物质享受和声名。 司马光在《闲中有富贵》中

说：“闲中有富贵，迥与俗尘殊。 水净齐纨展，花繁

蜀锦纡。 竹风寒扣玉，荷雨急跳珠。 可笑公孙衍，酣
歌誇丈夫。”诗作末二句化用《孟子》中关于“大丈

夫”的论述，公孙衍代表的“丈夫”内涵是执掌天下

权柄，威势过人，这是世俗眼中的“大丈夫”，也是前

代诗歌中反复表现的“丈夫”形象。 司马光承袭孟

子的思想，否定公孙衍式的“大丈夫”，他所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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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完全脱离权势与财富，而以流水繁花、竹风荷雨

代替以往的枭雄意气，将其置换为高雅出尘的君子

品格。 在由枭雄向君子的意义转换中，司马光从新

的认知角度赋予“丈夫”形象以定心凝志、从容雅致

的精神与风姿。
这种从容的精神风貌在士人们面对困境时往往

表现得更加鲜明，且常因窘迫环境的映衬而展现出

清刚洒脱的人格特征。 内在的道德信念支撑宋代士

人们在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时，能够抵抗种种物质

欲望的诱惑，以磊落的胸襟意气和不为困顿生活所

屈服的清直耿介来面对挫折和超越困境，保持清白

独立的人格，呈现出傲岸不屈的精神力量。 南宋之

初，李纲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被排挤出朝廷，他在海

南贬所写给友人的诗作中说：“饱经忧患莫如吾，暮
景余生寄一桴。 独子相从来瘴海，岂知还得共归途。
应观天下奇男子，解笑人间浅丈夫。 老去山林养衰

疾，好音时与系飞凫。” 忧患人生、坎坷宦途，在
“笑浅丈夫”与“观奇男子”的简淡对比中反而呈现

出阅尽沧桑后的超脱和潇洒。 如果说李纲诗中还对

忧患背景作出模糊与概括的处理，那么张九成诗

《食苦笋》中则将窘迫境遇描绘得更为详尽，并在这

些忧患中呈现出人格的清刚与尊严：
　 　 吾乡苦笋佳，出处惟石屋。 玉肌腻新酥，黄
衣缘深绿……朅来庾岭下，岁月去何速。 经冬

又七春，未分穷途哭。 今朝好事者，惠我生一

束。 头髡甲斓斑，味恶韵粗俗。 儿童不惯尝，哕
噫惊媪仆。 老妻念乡味，放箸泪盈目。 丈夫志

有在，何事校口腹。 呼奴更倾酒，一笑风生

谷。

这首诗是张九成谪居南安军时所作，在对贬谪

生活的艰苦、家人生活的辛酸进行详细描绘之后，作
者以“丈夫固有志，一笑风生谷”来消解并超越贬窜

离京、食物匮乏的人生困顿。 他并非对生活的艰难

毫无感知，诗中描绘出的故乡饮食风俗既是追忆美

好，也是感怀今昔，在故土与贬所、当下与过往的交

织对比中，“丈夫”形象中坚定的志向与操守串联起

不同生命阶段的各种际遇，从而具有了清刚洒脱的

精神风貌，呈现为道德与审美的双重意蕴。
在被贬谪或是不得志的穷愁困窘之中，人的日

常基本欲求常常难以得到满足，士人们只能用精神

解脱的方法来暂时压倒这种基本的欲求，以期获得

心灵适意、思想慰藉。 但是，这种基本的生理欲求又

不是容易被消解和超越的，因而士人们必须以他们

最坚信不疑的价值观念来对抗基本生理欲求缺位所

造成的精神紧张和心理压抑。 所以，这种情境下的

诗歌创作所展现出的信念、追求，也往往显示着士人

们内心深处的学养根基和人生底色。 颜渊居陋巷饭

疏食饮水的圣贤垂训、陶渊明的高洁不染等历史典

范，便在此时被频繁地回忆并援引作为士人自己超

越困顿生活的精神支撑，成为他们诗中赞美的“丈
夫”人格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圣贤那种坚毅品质

和高洁人格被他们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遭遇背景下反

复诠释，为宋代士人诗作中的“丈夫”形象注入内在

的人格力量和尊严。 如王质《送张监税归去来歌》
中所展现的抱直守道之友人的品格与意气：“君不

见义熙元年陶彭泽，偶缠秃绶称长官，俄飏轻舟作归

客……公田虽收半顷税，不似东皋种禾满阡陌。 后

园之柳为我贮清阴，东篱之菊为我发佳色。 浊醪妙

理汝不知，素琴真趣吾能识。 陶隐君，张公子。 千二

百年同一轨，丈夫意气当如此。”丈夫意气不再是

豪侠奇士的感慨激越，也不是富贵已极的威仪奢侈，
而是转变为剥落繁华喧嚣的朴素自然，代表着返归

天真本性的真率潇洒，呈现出清直守素的独立人格。
南宋晚期的何基在《宽儿辈》诗中说：“丈夫何事怕

饥穷，况复箪瓢亦未空。 万卷诗书真活计，一山梅竹

自清风。”诗中的“丈夫”对物质的困穷毫不挂怀，
而是在诗书、梅竹所代表的平和清雅中寻味人生乐

趣。 在何基看来，这些平凡的、带有深厚文化气韵的

景象才是士人理想人格的映衬与写照。 “丈夫”的

意义内涵呈现为箪食瓢饮、抱道而居的潇洒从容。
词汇所承载的内涵通常是稳固、确定的历史记

忆，其意义范畴凝结着人们心中不易改变的价值指

向，而其一旦发生改变，则必然代表着社会文化心理

的整体转向，并进而带来文学表达上的种种变化。
宋诗中“丈夫”形象的意义转变，其根源在于宋代统

治政策以及整体思想文化的转型，政治上的崇尚文

治、思想文化的转向内在、士人心态的沉潜内敛等诸

多因素，共同塑造了诗歌表达中新的“丈夫”形象。
宋诗中的“丈夫”纵意沉潜，趋于平淡深沉，在学与

思的日常活动中获得广大深邃的精神空间；同时，他
们也展现出学为圣贤的道德情怀，在内在沉潜和道

德情怀造就下呈现出雅致从容、清刚傲岸的人格美。
这种新变遥接孟子“大丈夫”人格内涵，又呈现出宋

型文化新的时代特征，成为审视宋代士人心态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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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文化发展脉络的一个绝佳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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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人生价值的最终标准，这种转变也是“丈夫”内涵在宋代新变的

参照和注解。 到了家铉翁《圯上行》中，“丈夫”更是被作为儒者伟岸

形象下的附属品：“扫除申商斥仪衍，混合宇宙需吾儒。 便应平跻古

王佐，小却亦称大丈夫。”对儒家道统的推重和对儒家原则的认同，
支撑士人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与自豪感，在这种心态和价值认知之下，
挟道自重的人生态度在诗歌中展现得极为鲜明。 〔宋〕司马光著，
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４１５ 页。
〔宋〕李纲：《李纲全集》，岳麓书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３３０ 页。 〔宋〕张
九成著，杨新勋整理：《张九成集》，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７
页。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４６ 册，１９９８ 年，
第 ２８８１９ 页。 〔宋〕何基：《何北山先生遗集》卷二，“丛书集成初

编”本。

责任编辑：采　 薇

Ｆｒｏｍ Ｈｅｒｏ ｔｏ Ｓａｇ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ｎ ｉｎ Ｓｏ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Ｌｉｕ Ｐｅｉ　 　 　 Ｚｈａｏ Ｊ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ｂｏｌ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ｙｐ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 ｈｅｒｏ＂ ａｎｄ ＂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ｂｉａｓ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ｈｅｒｏｉｃ ｈｅｒｏｅｓ， ｗｅ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ｅｌｅｇ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ｈｅｒｏ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ｆａｄ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ｄｅｅｐ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ｅ ａｎｄ ｕｐｒｉｇｈｔ 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Ｓｏ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 ｏｆｔｅ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ａｔ ｏｆ ＂ ｓａｇｅ＂ ，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ｄ－ｎｅｗ ｃｏｎｎｏｔ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ｎ＂ ． Ｔｈｅ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ｓ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ｍａ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ｈｉｓ ｏｗｎ ｍｏ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ｌｉｆｅ ｖａｌｕ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ｃａｌｍ，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ｕｎ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ｐｉｒｉ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ｎ； ｈｅｒｏ； ｓａｇｅ； ｉｄｅ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

７５１

从豪杰到圣贤：宋诗中“丈夫”形象的意义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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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与美学追求∗

鲍 远 福

摘　 要：立足于智能芯片、人机交互、虚拟现实和 ５Ｇ 数据网络等现实技术语境，在科技变革和民族复兴的国家叙事

语境下，网络科幻小说通过对人工智能生命的寓言性想象，彰显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重要转向。 通过“后人类状

况”的技术推演与叙事建构，网络科幻小说展示了其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属性、人工智能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

人工智能题材“后人类”想象构建“或然历史”的叙事动力学三个维度的批判性思考。 从理论层面剖析网络科幻小

说的“后人类”叙事，可以在人工智能生命想象话语体系与“后人类”生命“未来史”的方法框架之间架构沟通的桥

梁，这将有助于我们揭示新时代文艺实践的新内涵、新规律与新趋势，最终为建立具有中国气派与世界眼光的科幻

文艺理论体系提供有益参照。
关键词：网络科幻小说；人工智能；“后人类”叙事；美学追求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５８－０８

　 　 在当代人文研究的学术语境中，“后人类”与

“后人文主义”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个不断产生新概

念和新理论的思想浪潮。 哈桑将“后人类”与当前

人类社会思潮的发展进步联系起来，希望我们认真

思考媒介文化和技术变革语境下人类生命实践以及

人类社会本身可能遭遇的剧变。 新世纪伊始，科技

变革与应用的“跨越式发展日益将人类带入‘后人

类境况’”①。 “‘后人类’概念是关于人类未来的故

事，本质上，是人类塑造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②

“后人类境况”的现实表征刺激了当代科幻文艺的

审美范式变革，引发文艺创作者关于人类未来生命

实践及其与其他智能生命关系的叙事创造与审美构

想。 国内学者黄鸣奋最早阐释了“后人类”与人文

学科的关系，认为当代文艺批评已经不可避免地遭

遇了“后人类”时代，文学研究也必须把这个最新的

话题纳入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阐释体系中。③

网络科幻小说是一种相对小众的表现“后人

类”叙事实践的网络文学亚文类，它经常和电子游

戏、数码影视、二次元动漫和超文本等新文艺形态共

享“后人类”叙事的意义指涉空间，它“以对未来技

术条件下人的生存境况的逼真想象为基本特色，以
生物基因改造的前景与危险、ＡＩ 技术与人类心智的

合作与对抗、人类与其他生命的共处与冲突等为典

型题材，既试图表达对人类作为世界主宰和万物灵

长的地位的怀疑，又在一种危机状态中重新提出

‘人是什么’的问题”④。 作为科幻文艺的技术衍生

类型，“后人类”叙事借助网络科幻小说以及影视动

漫等载体，在寓言性想象的语境下，通过对人工智

能、基因改造、人类身心的进化以及未来社会生命政

治等问题域进行合理想象来阐释并重塑“人之为

人”这一哲学母题，并以此构建科幻美学的批判视

域。 新世纪的中国网络科幻小说通过呈现软和硬两

种叙事风格，不断打造具有中国气派与世界眼光双

重视角的文学作品。 中国网络科幻小说中以人工智

能为主要创作面向的“后人类”叙事，不仅打破了西

方科幻文艺垄断技术审美主义路线的格局， 而且以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２５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语—图关系’理论视域下的新媒体文学研究”（１９ＧＺＹＢ２０）；四川网络文学发展

研究中心年度重点项目“网络科幻小说经典文本阐释研究”（ＷＬＷＸ－２０２１００１）。
作者简介：鲍远福，男，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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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视角讲述了蕴含中国人情感诉求的未来故事，
展示出具有中国元素的人工智能美学，构成中国网

络文学类型本土实践的靓丽风景。

一、“后人类”现实与人工智能的艺术悖论

新世纪中国网络科幻小说中“后人类”叙事的

勃兴，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艺术

实践等领域的不断应用。 “２１ 世纪以来，与人类未

来命运最为密切相关的大事莫过于人工智能和基因

工程的惊人发展，这些技术将给人类带来存在论级

别的巨变。”⑤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发展造成了其技

术成果与人类自身的生命实践共存，因此我们不可

避免地迎来了一种由人工智能技术所主导的“后人

类现实”。 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及其迭代式进阶方

式，反映了人类不断改造自身并改变自我主体性的

过程。 “人工智能经过曲折的观念变迁成为‘我们’
的一部分”，“它们”已经成为“我者”一般的存在，并
全方位地重塑人类的生活，甚至重构了人类的生命

形态与机能。⑥在设想人工智能“后人类”的自主意

识和自我认同时，我们很自然地从人类特有的感官

经验和思维模式的自我确认出发。 因此，“人工智

能不应被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工具或机器，它是与

发明工具的人类智能处于同一层次的新型智能类

型。 行动性、自主性的智能属性与被动的工具属性

存在根本区别。 也恰恰是行动性、自主性，会使人工

智能最终超越它的发明者———人类智能”⑦。 “人
工智能作为现代科技介入艺术生产的典范形态，其
艺术生产既依循着艺术与技术相关联的一般体例，
又呈现出科技治下艺术发展的现代色彩。”⑧

一方面，人工智能艺术实践在现实中受到欢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微软（亚洲）提出“人工智能创造”概

念，并开发出高级人工智能“微软小冰”，通过对优

秀人类创造者的模仿学习，“微软小冰”“创作”出人

类历史上第一部 １００％人工智能“诗集” 《阳光失了

玻璃窗》。 清华大学也在 ２０１８ 年成功研发出具有高

度识别和模仿功能的人工智能古诗词创作系统“九
歌”。 “九歌”可以模仿古典诗歌风格“创造”包括五

言诗、七言诗、集句诗、藏头诗、词等不同文体，展现

出人工智能在数理逻辑和情感计算之间的强大处理

能力。 除了“作诗”，人工智能还能够以智能辅助系

统的人性化身份参与人类其他艺术的“创作”，在绘

画创作、虚拟表演、建筑设计、影视制作、音乐演奏、

舞台美术、线上博物馆以及艺术展览等领域展现其

“算法才能”，生成了依托算法逻辑和交互技术的人

工智能美学实践的“类主体”，例如令围棋大师绝望

的人工智能棋手 Ａｌｐｈａ Ｇｏ、支持用户多层次交互沉

浸体验的“数字清明上河图”系统、同真人演员一起

登台表演的虚拟主播“洛天依”、人工智能研究生

“华智冰”、扬言要“毁灭人类”的机器公民“索菲

亚”等。 人工智能参与人类的审美艺术创作或独立

完成模仿人类主体性活动的行为，虽然能够表现出

一定程度的创造性，但这绝不是说它们就能替代人

类从事创造性劳动了，它们充其量只能算是具备一

定主体性的“后人类”或“类主体”。 日新月异的技

术现实与“后人类”想象之间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

于人工智能美学实践自身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

定性对于“后人类”未来而言，可能是危机和意外远

远大于惊喜。
另一方面，使用文艺创造功能来衡量人工智能

的审美价值也可能把人类带入某种美学怪圈中。 人

工智能“后人类” “揭示了这样一种现代性困境：在
一个高度依赖和无限放大人工智能的社会里，‘人
工’成了判断幸福程度的根据，‘智能’却游移在技

术伦理的刷新中剔除了人的位置”⑨。 为此，阿瑟·
克拉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因等科幻巨擘借

助《２００１：太空漫游》《我，机器人》 《严厉的月亮》等
经典作品为我们展现了超级人工智能与人类关系的

自反式隐喻和异托邦想象。 在晚近的《西部世界》
《黑镜》《异星灾变》 《爱，死亡和机器人》等科幻影

视作品中，以“后人类生命”面目示人的主题公园

“接待员”、失控的智能媒介、人类移民抚养 ／圈禁者

和跨媒介的“生物赛博格”等，都无一例外地向人类

社会昭示着 ＡＩ 技术本身可能存在的伦理原罪。 总

之，作为依靠技术“塑形”的“后人类”，人工智能在

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应用预示着其在未来世界的发展

潜能⑩，但也揭示了某种令人忧心的艺术前景。
科幻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对于人工智能应用的

设想，例如可实现智能化、情景化人机交互的“意识

芯片”，或者高度智能化的内置辅助软件，甚至于提

升人类智能的“思维加速”技术等。 这些与现代人

生活息息相关但也可能在“后人类”的“近未来”实
现的 ＡＩ 技术潜能引发了网络作家的深思。 如高始

皇《公元 ２１１９ 年》中这样描述人工智能与“后人类”
社会的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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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交互、智能计算、语意理解、动作控制

等这些只是基础，意识芯片的诞生，真正打通了

人脑和人工智能。 意识芯片可以在获得大脑授

权的情况下暂存大脑的知识、习惯和想法，仿佛

是一个你大脑的复制品，当你有任何需求，甚至

自己的大脑刚刚产生某个想法，意识芯片已经

预先准备执行或者给你提出建议，因为这就是

你自己最真实的需求、观点和态度。
小说中“后人类”个体借助人工智能超强的技

术手段，彼此间可以借助数据连线而心意相通，芯片

技术的高度发达让人类大脑变成数据处理终端，通
过海量的数据流，情感、意志和思维都在算法逻辑的

层面实现了“可计算化”。 这种“后人类”不仅加剧

了人类自身的“赛博格化”，促进了人与机器的融

合，而且在身体强度、心理素质和思维能力等方面全

面超越人类，成为更加强健、聪明、敏捷和理性的智

慧生命。
千里握兵符的《群星为谁而闪耀》带有警示性

地刻画了全面“赛博格化”“后人类”的主体性异变。
小说中“后人类”的主体意识与情感被整合为“意识

核”内置于机械身躯中，“人之为人”的肉身存在与

精神自我的整一性则被撕裂为形神分离的驱动程

序，人类主体的生命潜能也被异化为机器设备的工

具属性，最终降格为受算法逻辑控制的机器傀儡。
这种“后人类”在真正意义上预示着“人类世”及其

历史的终结。
由于网络科幻小说中“后人类”的进化路径前

景未知、对人类自身的影响不明，因此它们常常被当

作关键的叙事象征以及情感判断、审美干预与价值

引导的承载物，发挥着社会预警、道德检验、伦理反

思和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等多重功能。 当人工智能所

引发的技术现实变成“后人类”的生活经验时，一种

与人类当下生存状况与生命经验相互区隔的“异托

邦情境”就此诞生。 受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的“后人

类”的战斗、工作、学习与生活更像是“连线的仿真

游戏”，其肉身并不参与社会实践却又获得了最逼

真的生命体验。 这种“分身经验”也将同旧人类的

“具身体验”发生区隔，它不断丰富“后人类”的生命

潜能，加剧了“后人类世”的割裂。
“机器的恶魔化是科幻小说的一个长久以来的

美学策略”，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在涉

及人工智能题材时经常延续这种“美学策略”。 在

这些小说中，人工智能多以人类宿敌的面目示人。
它们或占据并改造地球作为自己的智慧内核并同人

类文明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火并（如智齿《文明》中
的“降临者”，火中物《千年回溯》中的超级人工智能

“镭”），或以各种虚伪的借口将劫后余生的人类作

为自己圈养的宠物或监视的对象（如 ＲＡＹＳＴＯＲＭ
《寻找人类》中的“父亲”“原型”），或把地球和太阳

系当作资源开采地而疯狂掠夺（如彩虹之门《地球

纪元》中的机器人军团），或将人类文明当作竞争对

手而满怀恶意（如 ｚｈｔｔｔｙ《大宇宙时代》中的“机器

族”）……而像天瑞说符《死在火星上》中能够在逆

境中恪守“机器人三大定律”的“老猫”、猫腻《间
客》中同人类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飞利浦”，或者

如原艾伦《宇宙的边缘世界》、最终永恒《深空之流

浪舰队》中甘愿充当人类文明进步“援助者”的硅基

机器人和“超凡者”考核系统等那样的人工智能，在
中国网络科幻小说中的数量极少。 对恶意人工智能

的反复书写及其叙事反思似乎构成网络科幻小说

“后人类”叙事的主流，这与西方“黄金时代”绝大多

数科幻小说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体现了科幻文艺

叙事策略的“同质性”。 这些并不遥远且隐含张力

的人工智能想象也是网络科幻作者对于 ＡＩ 技术高

度发展的现实所产生的伦理困境和道德陷阱的忧思

在叙事学层面上的映射。

二、工具性悖论与乌托邦叙事的伦理张力

近年来，贸易摩擦和芯片竞争的时代背景强化

了“技术向”网络科幻小说的现实价值，人工智能题

材的“后人类”叙事借助科幻艺术的批判功能来思

考“人类世”的技术现实。 它们不仅从审美层面揭

示了现实的困境，而且塑造了现实的艺术镜像，给作

家以动力，给读者以警示，也给正在和平崛起与科技

复兴的中华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文化编码的

动力。 因此，在叙事内容的呈现与表现人工智能生

命的伦理悖论的维度上，中国网络科幻小说在表现

生命形态、进化机制、智能素养等方面，都反映了网

络科幻作家对于人工智能“后人类”生命的思想认

知、情感判断与审美态度，也折射出中西科幻叙事艺

术对于人工智能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与中西文化的

内在差异。
在网络科幻小说所展示的“后人类境况”中，一

方面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使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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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大规模交往成为可能，人际关系也从地方场

景中跳出并实现跨时空重组，推动命运共同体成员

间的共识在想象世界中再现。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

在给社会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可能进一步造成

环境风险、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经济危机、阶级矛盾

等问题的加剧。 重组和想象人类文明遭遇“后人

类”时代的危机及其克服方式，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来中国（网络）科幻小说命运共同体叙事重要的“起
锚点”。在虚构世界中同人类争夺生存空间、资源

和“熵增”的人工智能生命，如《文明》中的“降临

者”、《千年回溯》中的“镭”、《寻找人类》中的“父
亲”、玄雨《小兵传奇》中的机器人间谍、《地球纪元》
中的机器人军团、《大宇宙时代》中的“机器族”，以
及彩虹之门《星空之上》中“瑞墨提文明”的守护者

“天子”等，它们虽形态各异，但都体现了网络科幻

作家对“后人类”叙事伦理困境的忧思。
因此，人工智能题材的网络科幻小说在构建

“后人类”状况过程中，无法规避其主题思想上可能

会牵涉的生命实践内在的伦理判断、价值取向和叙

事正义。 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在美学维度构建了人

机关系的“异托邦”，并通过“乌托邦 ／异托邦”张力

结构的符号运作，呈现出“一个矛盾和对立面之间

相互作用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产生出了关于社会

模型的假象”，反映出人类对现实社会中可能存在

的各种“社会暴虐而又压抑人性，它充满了腐败和

不义，等级制度森严，并再次出现了阶级特权和不

公”等“反人类” “非人性”状况的反思与控诉。基

于此，网络科幻小说试图建构新的“社会符号学模

型”，我们借此也能够推衍未来社会的结构形态及

其可能的走向，凸显“乌托邦实践”的阐释意义与诗

学价值。
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还涉及人

工智能的人性、其对人机仆从关系的僭越、人工智能

生命的进化与人的“异化”以及人工智能社会的反

乌托邦构建等议题。 大多数人工智能题材的网络科

幻小说都钟情于展现“强人工智能” “彻底实现”的
宏大未来图景及其引发的颇为暧昧的人机关系困

境，它们同绝大多数西方乌托邦小说无情地批判机

器人或“人工智能他者”操控人类命运的可怕远景

一样，揭示了创作者对科技发展内在伦理机制和逻

辑特点的反思。 相对于“强人工智能”的威胁，面对

技术进步而产生的人心迷失和人性泯灭，更值得我

们深思。 《寻找人类》 《文明》 《地球纪元》 《云氏猜

想》《千年回溯》《第一序列》等作品中的人工智能生

命及其对“后人类”社会的伦理冲击与人性异化张

力，就是这种“异托邦”建构的叙事学表征，而仅有

较少作品从正面揭示末日语境下人工智能的人性温

暖，如《间客》《死在火星上》等。
我们可以烟雨江南《天阿降临》为例来说明“人

机关系”在“后人类”叙事中的伦理张力。 主人公楚

君归和林兮在 Ｎ７７０３ 星系四号行星上遇见了名为

“雾族”的原生外星生命体———开天。 这种生命比

人类文明更久远，它们是由无数个单细胞生命体集

合而成的“集群意志”，并具有强人工智能的典型特

点。 小说情节与科幻电影《异形》对“人类—异形”
关系的设定相似，揭示出叙述者对于智慧生命本质

的反思。 小说通过对话这样描述这个外星生命体：
　 　 勒芒：“……那个，开天，实质上是无数个

微小个体的组合，而我们观察到的是它们集合

的整体意志。 但是这个整体意志并不能天然替

代个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更应该认为看

到的是无数个微小的开天，只是它们通过彼此

协作配合，成功地使用一个声音对外交流而

已。”……“我们可以联想一下火种，无数单独

的生物芯片最终组成了这台主脑。 在我们看

来，拥有统一的输入输出端口的火种是一台独

立且完整的主脑，但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无数

生物芯片的集合。 某种意义上来说，开天与此

类似，但是它的个体更加独立，也更有自主意

识。”
楚君归沉吟说：“或许把它们视之为一个

完整的文明更加好些。 不过我有种感觉，也许

每一团黑气都有可能发展成不同的文明。”
网络科幻小说中类似的“类人工智能生命”设

定还有很多，例如：王白《银河之舟》中描述的“地球

人类的集体意志”，即在宝瓶座文明入侵地球时全

人类生命意志共同组成的“地球盖亚”；《大宇宙时

代》中能够吞噬其他有机体的“肉块” （恶魔族），它
在吞噬过程中逐渐增长、强大、进化出智慧，然后从

一个星系流浪到另一个星系，继续祸害其他文明；最
终永恒《深空之下》中设想的藻类生命聚合体也是

一种“集群智慧生命”；而《寻找人类》中的绿星作为

“盖亚生命”的想象，甚至比电影《阿凡达》描述的星

球生命“诺娃”更早、更精彩。 除此之外，《地球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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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的机器人集团、《文明》中的“降临者”和“银
狐”等超级人工智能、《深空之流浪舰队》中的“超凡

者”考核系统以及会说话的肘子《第一序列》中任小

粟脑海中的“宫殿”等，都可以被理解为类似于罗伯

特·海因莱因《严厉的月亮》中设想的那种真正地

将计算机的运算逻辑与人类的思想感性有机结合起

来的“后人类”生命。
这些人工智能生命已然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

“外星生命”流派，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科幻作家想象

力爆发的标志，也是他们在叙事实践中试图超越碳

基生命形式的单一性与脆弱性、探索智慧生命多样

性的一种美学策略。 这些寓言性文本“构成了一个

由隐喻和物质相互接力的多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
‘生命’、‘自然’和‘人类’都（在）被重新定义”。
在这些关乎“后人类”生命本源的技术追思与哲学

探讨中，人类与人工智能“后人类”的伦理关系在网

络科幻小说中形成一种叙事诗学的张力，并引发持

续进行学术探索的动力，促使受众与研究者重新审

视生命的意义。
这种自反性的诗学建构与理论反思，有时也在

“后人类”叙事的过程中揭示出来。 例如《文明》终
章“文明的意义”中对“智慧文明”的终极思考：“所
以，在我看来，文明最大的意义———超越宇宙就在于

从那个毁灭的过程中生存下来，将知识和智慧延续

到下一个宇宙的周期，那时候，我们才能骄傲地宣

称，文明征服了宇宙，我们成为凌驾于宇宙之上的存

在！”作者认为一个智慧种族也好，个体也好，生存

的意义就是知识或者信息的获得，是智慧的不断发

展进步。 智慧生命对宇宙的不断探索、认知、分析，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超越。 这种超越不是凌驾和主

宰，而是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是对所有生命存在、文
明潜能和生命伦理的重塑，因为这种生命实践的核

心要义是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它不

是人类对于“后人类”的凌驾或“后人类”对人类的

宰制，而是所有生命形式基于智慧文明发展的宏观

视野，对所有人类、“后人类”创造能力及其所激发

的生命潜能的尊重，也是文艺美学对于所有生命实

践及其独特价值的超越性审视。
这种超越不仅是中国“网生代”科幻作者们在

驾驭“后人类”叙事时艺术自觉的典型表现，也体现

出网络科幻小说经典作品对于人类、人工智能、“后
人类”及其艺术文本中生命伦理实践本体的美学重

构。 它们提醒新时代的读者，一种新的生命伦理观

念正在中国语境的“后人类”叙事及其艺术探索中

步入舞台中央。 在这个混合现实、人工智能、生物控

制、数据接口和智能计算技术飞速发展，“强人工智

能”突破并不遥远的现实语境中，网络科幻小说对

人工智能生命及其引发的技术伦理、道德重组以及

人类自身关系异变的思考，不仅仅是传统科幻文艺

那种天马行空的浪漫史诗，而是基于最新科技发展

的前瞻性预见。 这种思考不但立足于现实，而且着

眼于未来，在讽喻中蕴含洞见，集警示与批判为一

体，因而极易引发读者共鸣。

三、“异世界”的重构与“未来史”的想象悬置

在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中，虚构历史

的方式多种多样，概括说来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也

是最常见的方式，当属“逆转时空”并对历史进行

“悬置”，最终通过叙事重组而塑造某种 “或然历

史”。 黄易《寻秦记》和天使奥斯卡《篡清》都属于此

类型，借助某种特殊的时空结构及其叙事设置，来揭

橥作者对历史和现实诗学关系的哲学思索。 第二种

方式是“架空历史”并重塑一个似是而非的“异世

界”。 网络科幻作家们利用读者熟知的叙事手段来

“仿拟”某种陌生化经验，并在真实的历史语境与虚

构的架空世界之间布设叙事张力，引发读者的深思。
猫腻《庆余年》 《间客》是最典型的作品。 第三种则

是“穿越时间线”的叙事方式。 它将虚构的叙述者

或现代人物“置入”真实的历史时空中，这些角色通

常带有现代人的知识储备与思想意识，在有意或无

心的“穿越”过程中“改写历史”或“逆转未来”，如
《千年回溯》等。

与其他类型的网络文学不同，网络科幻小说更

加热衷于构建一种新的虚构叙事范式，即通过合理

的想象来构建“最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未来史”，这
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或然历史”在网络科幻小说“后
人类”叙事中的表征形式。 “未来史”也是一种“或
然历史”，对于网络科幻小说的历史叙事话语建构

有着特殊意义。 对人类未来史的想象性呈现是科幻

小说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科幻作家有时会把他

们的故事放在想象中的过去和现在，但大多数科幻

小说是未来主义的。 ……科幻小说的主要叙事策略

是通过精确的细节和历史因果关系，创造出令人信

服的未来生活形象”。 在人工智能题材网络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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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后人类叙事”中，也反复展示着类似的叙事

策略，它们经常通过叙事呈现“或然历史”时间线的

多种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或者是人类不停地阻止人

工智能获得进化而穿越时空，进而改变被已经进化

了的人工智能搅乱的时间线；或者是通过“时间旅

行”或“穿越时间线”的方式回溯到某一时间节点，
通过参与重大事件或影响重要人物的历史进程等途

径来达到扰动甚至改写历史的目的（如吹牛者《临
高启明》）；或者纯粹通过恣意狂想“生造”一种与常

规历史时空相互对位的“异世界”，以此强化叙述者

对历史的戏谑意图、“延宕”读者对于历史的规范认

知（如猫腻《庆余年》）。 在这些时间、空间、历史以

及人物角色都被拆解、悬置和重组的网络科幻小说

中，“时空穿梭者”的临场性活动直接消解了传统穿

越题材科幻文艺常见的“祖父悖论”与“杀死另一个

自己”等剧情矛盾，把叙事性作品单一的故事结构

打散，形成多种副本环绕主体故事线、副本叙事环环

相套的“星丛式”文本结构。“星丛结构”揭示了网

络科幻小说“混沌宇宙”的文本属性，即组成“后人

类状况”的“或然历史”中各要素之间形成既彼此关

联、相互影响、和谐共生，又各自具有能动性、自主性

与动态变化特性的复杂文本状况。 在叙述者构建

“或然历史”秩序的过程中，网络科幻小说“利用错

时序列模糊和淡化故事时间线的计时功能，拉长、凝
固或逆转情节时间以取得‘传奇性’叙事效果的手

法”，将故事情节的发展划分出既有一定区隔又相

互影响的时空关系与文本层次，“其情节时间有可

能持续隔断和紧缩，而叙事节奏则不停被破坏和重

构”。 网络科幻小说有时在叙述“或然历史”的过

程中，通过类似于影视蒙太奇剪辑的手段不断地变

更时间线、跳接时空关系，推动故事情节扩展与延

伸，为读者展现出叙事时间反复错位、耦合、滑脱与

跳跃的特殊审美接受体验。
希利斯·米勒曾指出，“从许多方面看，一部小

说都是一条置换的链条———将作者置换成虚构的叙

事者的角色，再将叙事者置换进想象中的角色的生

活———这些想象中角色的思想、感情，就体现在那种

所谓‘间接话语’古怪的口技中，然后故事（在历史

事件或是作者的生活经历中）的‘本源’又置换成了

叙事的虚构事件。 ……小说似乎耻于把自己描述为

‘自己是什么’，而总爱把自己描述为‘自己不是什

么’，描述为语言的某种非虚构的形式。 小说偏偏

要假托自己是某种语言，而且标榜自己同心理的或

是历史的现实有着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以此来体现

自身的合法性。”在“星丛式”文本中“主线”与“副
本”的时间线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分，体现了网络

科幻小说虚构性语言所建构的“置换的链条”包含

的审美潜能。 作为“人类未来史”的虚构形式，绝大

多数网络科幻小说呈现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本

身，也不是对过往历史事件的当代诠释，而是一种新

的历史表征过程以及“或然历史”的意识形态话语

范式。 它们重视用语言在叙事学的逻辑框架中呈现

“或然历史”的合法性，而并不在意这种历史虚构是

否背离现实时间线的走向。
在第 ３１ 届中国科幻银河奖（２０２０） “最佳网络

文学奖”获奖作品《千年回溯》（原名《我真没想当救

世主啊》）中，作者以都市重生情节开局，写至十万

字之后，如大地惊雷般地揭开了气势恢宏的世界观

设定，并直面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终极命题。 以小

说主人公陈锋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一次次惨烈抗争，
在太空歌剧般的“或然历史”情境中演绎出古典的

悲壮和现代的热血，完美地融合了科幻的硬核和爽

文的观感，呈现出一部难得的科幻佳作。 小说共写

了陈锋的十次时空穿梭，前九次他在睡梦中穿越千

年，第十次则通过寄生于人工智能并在千年后重生。
一种邪恶的外星虫族文明“复眼者”打败银河系霸

主“迷族”，然后在太阳系设置了超级穹顶屏障，锁
死了具有星际文明潜力的人类世界，并计划于 ３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派遣舰队毁灭人类。 陈锋在梦中穿越

千年来到 ３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利用毁灭前一年的时

间想办法破解人类的危局。 这部小说最大的特征是

故事脚本的重复，即主角反复穿越时间线拯救人类。
小说在这种设定下，叙事不断回溯，形成一种情节叠

加、内容接续、主题统一的“故事套盒”。 恰恰在这

一次又一次的“时空穿越”的话语置换逻辑演绎以

及故事情节回环式结构的重复中，小说凸显出了叙

事的张力与潜能。 陈锋的每一次穿越，不仅改变了

未来的科技发展和社会结构，也改变了他梦醒后的

现实，而这两种改变之间处于“量子纠缠”状态，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同时影响到了小说的整体故事

线。 小说通过故事线的不断“试错”和推演来改变

人类的命运，即打败“复眼者”及其背后大 Ｂｏｓｓ，保
全人类文明。 小说通过十次穿越预先建构了人类未

来史的十个叙事副本，这些副本的故事容量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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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叙事动机的推动下不断丰富，相互嵌套且又彼此

关联，最终被“完形”为拥有 ２６３ 万字体量的庞大文

本系统。 更有意思的是，陈锋每次穿越构成的副本

所展示的“未来史”、现在以及过去都各不相同，由
此构建了小说文本的叙述张力以及故事内容丰富的

延展度。
在如此复杂多样又充满吸引力的“或然历史”

叙述中，《千年回溯》丰富了叙事学对于历史与虚构

关系的理论形塑，拓展了历史的时空维度。 在小说

中，“或然历史”情境中的未来越来越详细，人类社

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全面，外星入侵者的面貌也越

来越清楚；过去的版本也不断变化，进而呈现出多元

时间维度的“或然历史”“共现”的状况。 相比而言，
小说中“过去的时间线”则因为主角穿越前后举动

的变化而被反复重塑，成为富有魅力的“平行世界”
叙事格局中具有复杂结构形态的“文本簇”或“故事

丛”。 “现在的时间线”虽然流动缓慢，基本上按照

叙述者所设定的 ２０２０ 年时间线发展，但也不是一成

不变。 特别是在第十次穿越前，现实的时间线在前

九次穿越的迭代和累加下已经发生剧变，作者大胆

设想了“后疫情语境”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

愿景，以及中国带领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宏伟蓝图，读来令人心潮澎湃。 如此，现在、未来和

过去三条时间线就在叙事过程中形成一种“量子纠

缠”的关系，“穿越事件”既构成叙事行为的源头，又
成为上述三条时间线之内容动态扩容、变化、湮灭和

纠缠的内在驱动力。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这种“穿
越设定”将现有的网络科幻小说的叙事美学实践提

升到了较高的理论层次。
在当前语境下，网络科幻小说对“后人类境况”

的“乌托邦 ／异托邦”叙事构建受到大多数网络写手

的喜爱。 这种乌托邦“从根本上同时指明了既是美

好的，又是不存在的一种空间和一种状态”。 同

时，它还“见证了人们对种种拟换性（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可
能世界与人类生活的极度渴求”。 相对而言，“异
托邦”或“恶托邦”则相应地向读者同时展示相对暗

淡、敌意甚至绝望而且不存在的一种“后人类”状

况。 出色的科幻小说总是能在看似无稽之谈的历史

演绎或“乌托邦 ／异托邦”叙事中进行发人深省的哲

学批判，借助“或然历史”、平行世界和元叙事等陌

生化手段，为相对小众化的科幻读者提供具有多重

意义解读空间或内嵌“乌托邦 ／异托邦”想象的叙事

套路，在历史话语体系与表征行为之间设置言说张

力，从而使其“后人类”叙事在现实与虚构的文本缝

隙中生成一种让读者重新审视历史真实性及其可能

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场”。 网络科幻小说则通过对

“后人类状况”及其未来史的技术构想和艺术再造，
在新时代的文学叙事版图中重塑历史话语及其编纂

符码的命名秩序，由此，“或然历史”的故事生成模

式就为读者建构了“新历史范式”。 这也是对格林

布拉特“历史是虚构的文本”以及福柯“历史是一

种以符号或文本形式存在的话语……历史的真实性

或客观性只是一种幻象”等经典表述的自觉呼应。
总之，这种“或然历史”的叙事策略戏拟、悬置和重

组了我们对历史情境、事件与人物的固有认知体验；
同时，它也在叙事学角度动摇了现行科学话语体系

关于历史绝对权威的符号根基，从而将“后人类”叙
事推向崭新的审美之维。

四、结语

人工智能属性的超人类或“后人类”在科幻文

艺研究的问题域中现身，必将引发人类对生命本质、
身体政治以及技术伦理的进一步思考，由此产生的

人文反思与历史审视维度构成“超人类主义”视域

下的人文主义批判视角。 “作为人文主义者，超人

类主义者倾向于理性、进步，以幸福而不是外部宗教

权威为中心的价值观。 超人类主义者通过结合科技

手段与批判性及创造性思维来挑战人类极限，拓展

人文主义。”网络科幻小说“后人类”叙事关于“或
然历史”的想象性建构及其对于民族复兴、中国梦

和命运共同体等“未来史”实践的编码方式，既是一

种贴合新时代文化需要的宏大审美主题的象征书写

与情感隐喻，也是对金庸、古龙等“前网络时代”武

侠作家们所推崇的民族国家想象的一次符号学

历险。
“后人类”叙事揭橥了新时代科幻文艺的新内

涵与新趋势，也为构建兼具中国语境与全球视野的

科幻文艺理论阐释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在网络

科幻小说“历史虚构”的蓝图中，人工智能题材的

“后人类”叙事及其对“或然历史”的重塑渐趋明晰

地设置了“后人类美学”这一崭新审美范式。 “后人

类美学首先是一个正在绽露的视域，是一种先行到

未来的实践。 虽然它所引发的理论位移还远未完

成，但其本体论依据已经获得了较为充分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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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后人类”叙事的美学开拓在当代网络文学

版图中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但它是一个具有生长空

间和学术价值的新领域，这一视域之下的“后人类

美学”探索也必将随着人工智能题材网络科幻小说

关于“异世界”悬置、“乌托邦 ／异托邦”建构以及人

类“未来史”重构的张力，影响并推动着当代中国科

幻文艺理论话语范式的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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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智媒时代算法言论传播真实性的证明标准∗

彭 桂 兵　 　 　 叶 晨 鑫

摘　 要：算法言论于司法而言何以真实，这是智媒时代名誉权侵权判定的关键问题。 两起“今日头条”名誉侵权案

凸显了算法言论传播真实性司法证明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方面，针对算法技术本身进行批评的言论是难以从根本

上得到证明的；另一方面，呈现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较弱，不足以证明算法言论是真实的。 由此，智媒

时代算法言论传播真实性的司法证明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合理分配证明责任，有条件地减轻算法言论

真实性的举证责任；二是基于算法技术问题和算法技术风险之间是充分非必要关系，可以围绕算法技术问题本身，
构建智媒时代言论传播真实性的抽象证据标准。
关键词：智媒时代；算法言论；真实性证明；名誉权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６６－０７

一、问题的提出：算法言论于司法而言何以真实

智能算法推送技术在被广泛运用于购物、阅读、
音视频等各大领域的同时，也不断受到国家法律法

规、政策文件的规制。 仅在 ２０２１ 年，我国就先后发

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

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 《互联网信息服务

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强调了

算法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的必要性，凸显了智能算

法研究和规制的重要性，也意味着对于智能算法推

送技术的法律规制有了较为明确的方案。 关于智能

算法推送技术的广泛运用，在学理层面也得到了诸

多关注，但是其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和解决。 本文拟通过分析智能算法推送技术应用于

新闻传播领域的典型案例，探讨智能传播环境中的

真实性抗辩问题，并从责任的分配和证据的提供两

个维度，对如何证明涉及算法技术的言论真实性提

供建议，希冀为司法实践中的同类问题提供参考。

真实性抗辩，作为名誉权诉讼中的一项基础抗

辩事由，对于诽谤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①，特别是

在与事实报道相关的新闻侵害名誉权案件中，更是

一种关键的评判要件②。 “实质真实”标准是名誉

权真实性抗辩的内在要求，但是在智能算法推送新

闻涉及的名誉权纠纷中，如何证明“实质真实”却成

为难题。
智能算法推送技术这一传播方式到底对社会产

生何种影响，社会各界众说纷纭，人们对这一技术评

头论足，批评表达的话语有些较激进，可能产生对运

用智能算法推送技术的企业的名誉侵权。 如自媒体

人凌某和武某质疑“今日头条”存在算法虚假、“伪
个性化”等问题就是值得探讨的典型个案。 在案例

中，“今日头条”予以否认，并用其母公司北京字节

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字节跳动）的名义，以
名誉权侵权为由将凌某和武某分别诉至法院。 案例

中的名誉权侵权认定的关键是自媒体人如何证明通

过媒体发表言论的真实性，由于智能算法推送技术

的复杂性，技术层面上存在的虚假、程序缺陷或应用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０４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民法典》视阈下上海地区互联网企业传播侵权责任研究”（２０２０ＢＸＷ００１）。
作者简介：彭桂兵，男，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华东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叶晨鑫，女，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生（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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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误等问题难以找到支撑材料，自媒体人在寻找证

据证明自己通过媒体发表言论的真实性上并不理

想，最终导致两位自媒体人败诉。
凌某和武某的名誉侵权案，案情相似，侵权认定

过程相似，判决结果相似。 被告凌某在个人微信公

众号中发表了 ３ 篇批评“今日头条”的文章，原告字

节跳动认为被告在其文章中有多处表述涉嫌名誉侵

权。 被告言论涉及算法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今
日头条”的算法是虚假的；二是“今日头条”包装为

技术公司，运用相关算法将劣质内容推送给亿万青

少年以换取流量和广告收益；三是“今日头条”故意

选取低俗黄色内容进行推广的可能性。③一审和二

审法院均认为凌某超越现有的基本事实，仅凭网络

转载的信息进行不当推测，侵犯了字节跳动的名誉

权，并且未就相关的对算法评论的言论进行有效的

举证，因此判凌某两审败诉。 同样，被告武某在其运

营的微信公众号中发布了《消失的价值观：比王者

荣耀更应该被戒掉的今日头条》一文。 原告字节跳

动认为被告批评原告使用虚假的个性化算法推荐

后，大量微信用户、媒体受到被告的误导进行转发、
评论，对原告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侵犯了原告的

名誉权。 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武

某言论的真实性，该言论已构成了虚假陈述，具有明

显的诽谤意义。④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武某对字节

跳动的算法推荐、机器分发等技术手段有异议，可以

进行正当批评，但其言论超出了批评的正当限度。⑤

因此被告（上诉人）武某在一审、二审中均败诉。
在上述两个诽谤案例中，自媒体人败诉的原因

之一在于无法就其关于“今日头条”算法推荐技术

存在虚假、应用有局限等问题提出有效的证据，继而

无法证明其言论的真实性。 案例中自媒体人用以证

明其言论真实的证据极其类似，如国内媒体所发表

的关于“今日头条”被行政处罚的报道，或者是针对

“今日头条”算法进行批判的文章。 然而，就结果而

言，法院均认为根据自媒体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

得出言论基本真实的结论，他们根据网络转载的非

权威评论所得出的不当推测，构成虚假陈述，诽谤侵

权成立。
实际上，法律并非要求涉案文章内容达到绝对

的真实、精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

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虽然已经失效，但其对于批评

性文章所采纳的“基本属实” “基本真实”标准⑥仍

有参考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第 １０２５ 条中亦以“严重失实”作为新闻

报道、舆论监督侵犯名誉权的标准⑦，该标准符合传

媒规律，是对言论自由和名誉权保护价值的有效衡

平。 换言之，名誉权保护允许商业领域的舆论监督

有一定的“容错”空间⑧，而从自媒体人的现有证据

来看，无法证明其关于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的言

论是基本属实的。 因此，涉及算法技术的言论如何

在名誉权诉讼中被证明是真实的将是本文要探讨的

重点。

二、智媒时代言论传播真实性的司法证明难度增大

算法言论传播真实性司法证明的难度增大，主
要归因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前述两案的自媒体人

在证明言论真实的过程中，既有纰漏，也有难度；二
是自媒体人忽视了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与算法推

荐新闻存在风险的不同侧重点，导致证据的证明力

不足。
（一）双重因素：有效规则的利用以及算法技术

本身

自媒体与算法新闻平台之间的名誉权纠纷属于

一般民事侵权案件，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

规则以及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般而言，作为原

告的“今日头条”应对被告构成名誉侵权的要件进

行具体的举证，包括被告做出了毁损名誉的陈述、被
告的陈述是虚假的、被告对第三人公开陈述、被告主

观上具有过错。⑨而被告提出减责或免责的主张，则
必须举证证明存在合法的抗辩事由。 在上述两案

中，两被告需要运用言论真实性进行抗辩，即需要证

明“今日头条”的算法推荐技术确实存在问题。 然

而，在运用真实性抗辩时，两被告未向法院求助收集

“今日头条”算法推荐技术的相关资料。 但实际上，
即使拿到了完整的算法信息，非专业人士也难以理

解。 基于此，被告作为自媒体人仍旧承担了算法推

荐技术存在问题的证明责任，很大程度上就已决定

了被告不利的诉讼地位。
１．未利用好有效规则致使获取直接证据难度

增加

上述两案中，为用真实性对原告的诽谤诉由进

行抗辩，则被告必须证明“今日头条”算法推荐新闻

所依赖的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显然最关键的直

接证据在于算法推荐技术的相关信息，但算法推荐

７６１

论智媒时代算法言论传播真实性的证明标准



技术的部分信息在法律上的属性是商业机密，难以

直接获取。 通常，具备秘密性、价值性和管理性的信

息可归为我国的商业秘密⑩，即不为公众所知悉、能
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和具有实用性、经权利人采

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算法推荐技术

的相关信息包括算法决策规则和算法运作信息，其
中算法决策规则包括算法推荐新闻精准推送的目标

和结果，算法运作过程包括算法的学习、数据抓取与

计算以及数据输出的过程。
根据商业秘密的“三性”，算法决策规则并不属

于商业秘密，并不具有秘密性，不属于商业秘密范围

内，并且近年来算法新闻平台也在通过各种不同的

方式公开算法决策规则，努力消除公众对算法推荐

新闻的疑虑和误解，如“今日头条”特别委托资深算

法架构师曹欢欢公开算法原理，凤凰新闻也对算法

推荐新闻的算法实战经验有所总结和公开。 而算法

运作信息一般来说属于商业秘密，因为算法代码与

企业的竞争力紧密相关，是企业的一种财产，对技术

人员也签订有竞业禁止协议。 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

的《数字正义视阈下的互联网司法白皮书》中，肯定

了算法是互联网公司中的核心商业利益，鉴于算法

运作过程的信息是商业秘密，普通公众确实难以直

接获知算法推荐新闻技术具体的算法代码信息。
但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２０１９ 修正）第二条第 ２ 款规定，当事

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

院调查收集。 即在前述两案中，由于商业秘密难以

获取，被告在举证时可以申请法院协助收集证据，但
在两个案件的判决书中均未体现出这一点，由此可

窥见，被告未抓住这一有利之举，将自身陷于言论真

实性的证明困境之中。
２．算法技术本身决定了真实性证明的难度增加

从直接证明的角度来看，即使被告获得了算法

的全貌，也非常有可能会因为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

识而无法对算法推荐技术进行分析，很难直指算法

推荐技术的问题所在。 类似的问题早已出现在与网

络安全保障义务相关的诉讼中，当诉讼一方为网络

服务提供者时，作为该诉讼的相对方在技术证据的

提供上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绝大部分的直接证据

必须得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配合。此外，何为算法

的“虚假”或“真实”，也属于待商榷的内容，任何新

技术的发展都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虚假与真实”

的客观性判断标准不免会随着技术的变革发生相应

的变化。 随着社会进步，未来可能发现的算法技术

虚假问题，在当下可能被视为是合理的、真实的。 从

这一角度看，被告利用间接证据进行真实性抗辩也

存在困难，甚至有可能出现所有的间接证据在现阶

段都会被认定为效力不足的问题。
算法推荐技术尚处于发展之中，现阶段出现的

与算法推荐技术相关的法律问题，也只能是在对既

有法律法规进行目的性解释的基础上进行的司法判

断。 在名誉权诉讼方面，算法推荐新闻平台通常以

直接侵害人或间接侵害人的身份作为单独被告或共

同被告，对于算法推荐新闻平台维护自身名誉权的

纠纷少之又少，当涉及算法推荐这一技术性的专业

问题时，被告的真实性抗辩难度较大。
（二）算法技术本身存在问题与算法技术带来

的风险不同

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顾名思义即算法推荐

技术的本身存在问题，比如算法推荐技术的代码错

误、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违法；而算法推荐新闻的风

险，指的是算法推荐新闻这一新型新闻分发技术所

引发的不利后果。 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和算法推

荐新闻存在风险，在前述两案中被认为是一种充分

必要关系：算法推荐技术本身存在问题则会导致算

法推荐新闻存在风险；算法推荐新闻风险的存在必

然归因于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

知，两案被告在进行真实性抗辩时，出现了证据提供

的错误：在本应证明算法推荐新闻的风险是由算法

推荐技术导致的情况下，两被告提供了证明存在算

法推荐新闻风险的相关证据，最终导致了真实性抗

辩的失败。 此外，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与算法推

荐新闻存在风险的关系尚未被明确，给司法实践中

真实性抗辩的运用带来了挑战。
１．司法实践中容易混淆算法技术问题与算法技

术风险

首先，从两被告在涉案文章中的表述可见，两被

告一开始就未正确理解算法推荐技术问题和算法推

荐新闻风险的关系。 被告凌某在涉案文章中主要想

论述的是算法推荐新闻推送了劣质、低俗的内容，但
其不加思索地将该结果归结到算法推荐技术上，认
为算法推荐技术本身是虚假的以及平台不合理地利

用了算法推荐技术。 同样，被告武某也认为算法推

荐技术存在缺陷，以及平台无视了这种缺陷，导致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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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推荐新闻中涉黄、涉赌等内容泛滥。 两被告未加

论证就直接将算法推荐新闻存在风险归因于算法推

荐技术存在问题，实际上是片面理解了算法推荐技

术问题和算法推荐新闻风险之间的关系。
其次，在证据提供时，两被告也混淆了算法推荐

技术问题和算法推荐新闻风险。 就证据而言，两被

告提供的证据，比如人民网、搜狐网、网易等批评

“今日头条”低俗、涉黄的文章，实际上都是用来证

明算法推荐新闻存在风险的。 此外，前述两案中被

告提交的多为媒体文章，内容既包括政府部门对

“今日头条”的约谈、查处等，也包括对“今日头条”
引发的算法推荐新闻风险的纯粹批判。 前者作为间

接证据无法直接说明是算法推荐技术本身的问题导

致了算法推荐新闻的风险，后者是在现象描述基础

上的质疑，只是描述了客观现象或者尚未发生的结

果，也无法证明算法推荐技术本身存在问题。 当事

人在进行真实性抗辩时应当举证涉案事实本身，而
非得到该消息的途径。 若仅证明传闻的存在或相应

报道的存在，真实性抗辩均不能成立。

２．学界对于算法技术问题与算法技术风险之间

的关系尚未厘清

学界依照学科分类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将算法

推荐技术问题和算法推荐新闻风险划分得较为明

显，计算机信息学科主要是针对算法推荐技术中尚

存缺陷或还能够进一步优化的内容进行理论和应用

研究，如《推荐系统》一书对改进协同过滤推荐技术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而新闻传播学界和法学

界主要是对算法推荐新闻推送带来的伦理问题和法

律问题进行探讨，包括过度适配、存在过滤气泡

和信息茧房效应导致内容唯流量或同质化严重、
存在算法黑箱 等伦理问题，以及算法解释权问

题、算法著作权纠纷 等涉及权利保障的法律

问题。
对于算法推荐技术问题和算法推荐新闻风险的

关系，在关于算法的研究中，通常并不涉及，只是在

专业技术层面针对算法本身进行具体论述，但有时

也会简要说明由于算法的技术缺点所造成的不利后

果，比如基于深度学习的新闻推荐方法可能导致推

荐结果缺乏新颖性等。 而在关于算法推荐新闻风

险的研究中，提及了算法推荐新闻风险产生的多维

度原因。 绝大部分学者认为算法推荐技术本身是导

致算法推荐新闻风险产生的原因，算法推荐技术作

为一个“技术黑箱”，带来了假新闻、低俗内容泛滥，
侵害公民权益等负效应。 但也有学者认为，算法

推荐技术本身并非算法新闻风险产生的原因，如学

者喻国明和方可人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算法推荐技术

本身不仅没有导致用户的信息接收渠道窄化、信息

茧房，它同样可扩大受众接触资讯的范围，将用户

带入更广阔的世界。 总体上来看，算法推荐新闻

风险研究对于算法推荐技术本身是否存在问题持怀

疑态度。
综上，尽管学界对于算法推荐技术和算法推荐

新闻风险有所区分，但尚未明确地将研究视角聚焦

于算法推荐技术问题和算法推荐新闻风险两者关系

的系统研究上，两者被混淆的可能性较大。 因此，在
名誉权诉讼之中，被告难以把握证据与待证事实的

关联度，算法推荐新闻存在风险是由于“今日头条”
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这一事实的证明难度大，真
实性抗辩难以成功。

三、智媒时代言论传播真实性的司法证明标准构建

针对以上在算法推荐新闻名誉权纠纷中真实性

抗辩所出现的问题，本文给出的建议是：在证明责任

的分配上，不应仅由被告证明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

题，而应当让算法新闻推荐平台也证明其算法推荐

技术不存在问题，同时降低被告对于言论真实性的

举证门槛；在待证事实证据的提供上，应当厘清算法

推荐技术问题和算法推荐新闻风险的关系，并在抽

象层面上构建有效的证据标准，为前述两案及同类

案件的被告提供参考。
（一）合理分配证明责任，适当减轻被告的举证

责任

前述两被告无法证明自己的言论真实性是情有

可原的，算法推荐技术本身存在问题的证明难度确

实比较大。 对此，本文认为，应当灵活转换原被告在

诉讼过程中的证明责任，可以让算法推荐新闻平台

承担算法推荐技术合理合法的证明，同时适当减轻

被告的举证责任。
一方面，由于算法推荐技术的专业性和复杂性，

在名誉权纠纷中，普通公众难以证明算法推荐技术

存在问题。 基于此，应当将该证明责任交给掌握算

法推荐技术的法人主体，由算法新闻平台来证明自

己的算法推荐技术不存在问题，以减轻公民因对算

法推荐技术的不理解、不知情而遭遇的败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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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不同，证明责任作为行为

责任，并非事先分配的，其随着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

主张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不断转换，是一种说服法

官的责任，目的在于令法官相信其主张的事实的存

在。因此，在诉讼中由算法推荐新闻平台承担算法

具有正当性的证明责任，是具有法律基础和可行

性的。
另一方面，适当降低被告言论基本属实的举证

责任，即在被告证明算法推荐新闻的算法推荐技术

存在问题时，应当适当放宽“基本属实”的标准。 通

常对于新闻媒体的报道而言，言论当中所反映的内

容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没有虚构或杜撰的事实，应认

定为基本属实。 而对于像记者这样的以个人身份在

自媒体上所发表的言论，其可信度虽然比普通公民

高，但尚不及机构新闻媒体，因此对于“基本属实”
的认定可以适当放宽标准，只要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类似《人民日报》针对“今日头条”算法推荐技术本

身的批判性文章可以作为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的

一个证明。
（二）厘清技术问题与风险问题之间的关系以

及得出证据启示

依据算法推荐技术问题和算法推荐新闻风险产

生的原因，可以推断算法推荐技术问题与算法推荐

新闻风险之间为充分非必要关系。 据此得出的结论

是，举证必须针对算法推荐技术本身存在的问题，而
不能直接将算法推荐新闻风险存在的原因归结为算

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
１．算法技术问题与算法技术风险之间的充分非

必要关系

算法推荐新闻风险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任何

技术、产品、服务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其导致的后果

主要是引发伦理批判或者法律诉讼。 因此，不管算

法推荐技术有没有问题，都必然存在算法推荐新闻

风险。
若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则既可能引发算法

推荐新闻的伦理风险，也可能引发其法律风险。 在

伦理上，当算法推荐技术的代码被刻意编写成只抓

取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时，可能造成的是内容唯流量

的伦理风险；在法律上，“今日头条”曾自我承认，由
于流量和媒体的服务器的承受力问题，在转码过程

中平台会“把媒体的内容临时放到今日头条的服务

器上”，该行为既属于未经许可复制，也属于未经

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已突破了“临
时复制”的“临时”界限，是对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

播权的直接侵权，由此引发了关于著作权的法律

风险。
若算法推荐技术本身存在问题，则必然存在算

法推荐新闻风险，但存在算法推荐新闻风险，并不一

定存在算法推荐技术本身的问题，如在“今日头条”
侵犯他人隐私权、名誉权案件中，法院通常采用“通
知—删除”规则来追究网络服务商未尽注意义务的

间接侵权责任，此时的法律风险并非由于算法推荐

技术本身的问题。 据此推之，算法推荐技术问题和

算法推荐新闻风险两者之间的关系可称为充分非必

要关系。
２．根据充分非必要关系得出的证据启示

根据充分非必要关系，前述被告需要围绕算法

推荐技术存在问题进行证明，否则即使充分证明了

算法推荐新闻存在风险，也无法据此推断该风险是

由“今日头条”的算法推荐技术造成的，从而无法证

明其言论的真实性。 因此，必须强化证据与待证事

实之间的关联性以有效适用真实性抗辩。
此外，证据学要求证据必须为某种已知的事实，

若无法开展实证证明，恐怕难以作为证据材料。 算

法推荐新闻的伦理风险一般难以展开实证研究，但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开始从实证视角证明伦理风险

的存在，国外有研究通过用户在线调查、控制实

验、模拟仿真、逆向工程等方法证实了算法推

荐新闻伦理风险的存在。 以信息茧房为例，有学者

以调查问卷的方式试图验证网络用户信息茧房形成

机制研究模型。算法推荐新闻的法律风险则是能

够进行实证研究的，可透过司法实践、具体纠纷进行

分析验证。 而算法推荐技术问题属于技术开发和应

用层面的问题，理论上能够进行验证，但是可能也会

受到评估能力的限制，当下还无法证明某些算法推

荐技术存在不当问题。 不论是风险存在证明，还是

技术问题存在证明，只有能够进行实证验证的证据

材料，才能作为真实性抗辩的证据。
综上，结合算法推荐技术问题和算法推荐新闻

风险的充分非必要关系，真实性抗辩的运用在前述

两案的情境中需要加强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
可以提供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的直接证据，也可

以通过实证证明算法推荐新闻风险是因为算法推荐

技术存在问题来证明言论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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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智媒时代言论真实性证明的抽象证

据标准

算法推荐新闻平台名誉权纠纷中的证据证明，
从整体来看，所遵循的仍旧是民事诉讼法的证明要

求，但基于算法推荐技术的复杂性，在案件举证当中

应当有其特殊之处。 前述两案中被告的证据形式是

符合一般证据要求的，也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就

其关联性而言，有所欠缺。 根据前述算法推荐技术

问题和算法推荐新闻风险的充分非必要关系，本文

建议从直接证明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和证明算法

推荐新闻的风险确实是由算法推荐技术所导致的这

两个维度进行真实性抗辩。
１．证明算法技术存在问题的直接证据标准

直接证明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即从原因推

演结果，直接拿出代码或相关次要证据联合证明算

法推荐技术存在程序缺陷，没能实现其预期结果或

者因为算法推荐技术的运用造成了实质的损害结

果，即算法推荐技术存在安全性、可靠性等方面的缺

失。 但这涉及算法推荐技术专业问题，若被告有算

法程序相关知识和能力以推演相关的算法程序，从
而证明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则可作为有利的证

据证明其言论的真实性。 然而从原因推演结果的证

明方式存在两方面的困难：一是就被告作为普通公

民而言，难以在法庭上推演算法论证；二是即使完成

了算法推演或是得出来了大数据专业分析结果，仍
旧要在技术中立的基础上对逻辑演算过程进行司法

审查，这对于法院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在既有的司

法实践中，对上述两大难题的有效解决方案是，引入

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验证，让专家证人接受法庭质

询，合理采纳其陈述意见。根据《关于加强互联网

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我国将组建

专业技术评估队伍，对算法机制机理进行分析，评估

算法应用环节的缺陷和漏洞。 可见依靠一定的专业

技术，能够实现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的直接证明。
２．证明算法技术存在问题的间接证明标准

证明算法推荐新闻风险确实是由算法推荐技术

本身的问题造成的，即从结果推演原因的方式进行

真实性抗辩，也具有可行性。 第一，将算法开发者或

使用者所解释的算法结果与用户验证的结果进行比

较，证明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假设“今日头条”
的算法结果预设的是收集有限的个人信息，其中不

包含位置信息，但被告验证的结果是算法推荐新闻

能够根据个人位置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地理新闻，
那么能够证明算法推荐技术存在问题。 第二，证明

算法的可衡量性不足。 可衡量性指的是算法推荐新

闻中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得出的结果都是能够得以解

释的，即便“算法黑箱”是真实存在的，也不能成

为无法解释算法推荐技术所得出结果的理由，即凡

是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得到的结果都能以算法程序或

代码解释，算法推荐新闻中进行精准推送的算法推

荐技术所依赖的是用户的行为路径，抓取新闻数据

的算法推荐技术也有其专有路径。 若用户反复收

到某社会议题的单方意见，且依据“今日头条”算法

程序的抓取和推送过程，无法解释其为何只显示单

方意见而非多元意见，则能被合理怀疑该算法推荐

技术存在虚假性。

四、结语

在两起“今日头条”诉微信公众号自媒体名誉

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两被告的言论是虚假的，同
时还贬损了法人的商誉。 本文以这两案为出发点，
以真实性抗辩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如何证明“算法

推荐技术本身存在问题”。 传统的司法审判程序和

证据思维在应对新型的法人名誉权纠纷案时，显得

力不从心。 同时，随着《民法典》的生效，判定批评

性文章是否构成名誉侵权的标准变得更为复杂。 本

文仅在证明程序以及证明策略上给予“算法推荐技

术本身存在问题”的证明提供一定的参考，现阶段

证明“算法推荐技术本身存在问题”的既有案件较

少，仍需进一步观察上述证明标准的实践效果。 从

目前的法律、政策来看，国家已然开始关注算法推荐

技术本身存在的问题，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司法问题

将得到更好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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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2022年度重点选题

当代政治
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研究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效能研究

3.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4.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5.数字政府建设研究

6.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研究

党建热点
1.党的政治建设研究

2.持续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研究

3.完善党的监督体系研究

4.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研究

5.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党组织振兴问题研究

经济理论与实践
1.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

2.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

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

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

5.促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创新与区域实践研究

三农问题聚焦
1.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

2.农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研究

3.乡村产业多业融合发展研究

4.提高农民种粮收益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研究

5.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

法学研究
1.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研究

2.环境法典、教育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的编纂研究

3.实现“双碳”目标的法律制度保障与促进研究

4.《民法典》实施中的重大疑难问题研究

5.个人信息保护相关问题的法律治理

6.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

　的法律问题研究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1.城乡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及发展趋势研究

2.数字技术驱动社会公共服务创新发展研究

3.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城乡公共空间治理研究

4.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及影响因素研究

5.生态文明的制度推进及机制建设研究

6.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研究

7.“一老一小”领域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8.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9.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研究

伦理与道德
1.社会变革中伦理道德观念的碰撞与创新研究

2.数字社会发展中的信息安全、人际交往、主体

　性发展等伦理问题研究

3.共同价值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4.主权国家、跨国资本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伦理

　关系研究

5.文化强国背景下的公民道德建设研究

哲学研究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大理论热点问题研究

2.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关

　问题研究

3.易学道家研究，宋明理学研究，冯友兰研究

4.中国哲学中身体修养与心灵安顿问题研究

5.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反思与前瞻

6.地方哲学史深入研究

历史研究
1.中国古代移民文化与历史记忆

2.中国古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

3.中外古代文明史比较研究

4.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与边界变迁研究

5.中国古代民族交流交融史研究

文学与艺术研究
1.文学经典的再发现与新阐释

2.黄河文学书写与文化记忆

3.新媒介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建构

4.网络文学的主流化与经典化

5.新时代文艺生产的守正与创新

新闻与传播
1.新时代国家形象传播问题研究

2.融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

3.网络空间生态治理研究

4.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研究

5.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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